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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什么思想资源


贺　来

【摘要】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产，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尤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

此问题上，我们必须相对区分 “实然”与 “应然”两种不同的向度，前者侧重于 “学术的对象”，后者则侧重于 “思

想的事情”。从 “应然”向度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意味着我们要自觉地反省黑格尔哲学中 “死

的东西”与 “活的东西”，尤其要对黑格尔哲学所包含的 “历史理性主义”与 “总体主义”思维定势保持高度的警惕

并具备与之告别的敏锐和勇气，而黑格尔哲学对现代社会本性、困境的深刻反省，对一切把知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

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则是我们应吸取的、具有深刻当代意义的重要思想资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黑格尔哲学中的 “死东西”；黑格尔哲学有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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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影响现当代中国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的西方哲学家中，黑格尔无疑占据着极

为独特的地位。如何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思想遗

产，如何理解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

系，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十

分特殊的意义。本文将针对在此问题上有迫切意

义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一探讨，以期推动对此问题

的深入反思。

一、“实然”与 “应然”：讨论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两个向度

　　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思
想关系这一重大课题，人们从各不相同的视角，

已进行了多方面的阐释与探讨。我们认为，在这

种探讨中，必须区分两种不同向度。一是 “实然

向度”，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作为

哲学史上已然存在的哲学思想体系，或者说，把

它们视为两笔 “已然存在”的思想遗产，对二者

关系的探讨实际上就是对遗产之间 “思想债务”

关系的如实梳理和阐释。二是 “应然向度”，它

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当成两个 “现成

存在者”，而是以当代中国和人类生存状态和发

展要求为坐标，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

展为旨趣，对二者关系进行批判性的反省，从中

吸取和提炼出对于当代人与哲学发展具有启示性

和感召力的思想资源，其提问方式是：黑格尔哲

学中具有创生力量和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究竟是

什么？其需要反省乃至摒弃的独断和抽象的成

分、因素和维度是什么？简言，它要从思想高度

回答克罗齐曾提出过的那个著名问题：究竟什么

是黑格尔哲学中的 “死东西”与 “活东西”？

区分上述 “实然”与 “应然”向度，具有

重大的必要性。在现实的研究中，人们经常把这

两个在理论旨趣与思想关怀上有重大不同的向度

混淆起来，结果陷入了诸多并无实质意义的话语

纠缠与争论，从而直接影响了对此问题的深入探

讨。

从 “实然”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

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是一种纯粹的思想史和学

术史的 “学理性”探讨。它要求研究者尽量摆脱

个人的主观 “偏见”，对学术史上的发生的 “学

术事件”进行 “侦探”、 “考古”、 “比较”与

“解析”，从而给人提供对 “学术事件”的接近

真相的呈现。人们按照这种方式进行研究，已在

很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较有代表性的有：第

一，文本性研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

家的文献与黑格尔哲学文献的专门研究，以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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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和分析为基础，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

尔哲学之间的传承与流变关系；第二，比较性研

究，通过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

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经典作家的比

较研究，一是从整体上比较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异同与学术渊源关系，二是对黑格尔

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进行分

别比较，探讨黑格尔哲学在这些不同经典作家那

里所产生的不同影响，并以此为根据，对马克思

主义哲学内部复杂的学术与思想关系进行爬梳与

清理；第三，问题性研究，即以问题为中心，研

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在具体理论问题上的

学术传承与变革关系，这些问题较具代表性的，

例如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形而上学、市民

社会问题、国家观等等，通过对这些问题的专门

研究，深入梳理这些问题上的 “学术思想谱系”，

揭示在这些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的继

承与转化关系。

从 “应然”向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

哲学之间关系的探讨，则是以一种哲学反省和批

判的姿态和立场，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论性质与思

想史地位、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

演变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中黑格尔形象的是非功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变

中接近黑格尔哲学的不同路径及其思想效应等等

进行价值评估。与 “实然”向度的研究不同，它

并不刻意回避在面对此问题时的 “价值立场”，

而是把自觉地澄清自身 “价值立场”作为研究的

重要前提。它的着眼点不是还原和恢复思想史的

原貌 （它并不否定这样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只

是关注点和着力点有所不同），而是要推动哲学

观念的变革并通过哲学观念的变革推动人与社会

的发展。因此，无论对于黑格尔哲学，还是对于

黑格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产生的影响等，都要

求采取 “吸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选择与反思态

度。

区分 “实然”与 “应然”向度，并不意味

着二者的截然对立。它所强调的是，二者注重的

角度与侧面有所不同，如果说前者更多地注重

“学术的对象”，那么后者更多关注的是 “思想

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者没有 “思想”，

后者不讲 “学术”。事实上，前者无论是文本研

究、比较研究还是问题性研究，都体现了研究者

的思想选择与判断，后者对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

主义哲学之间关系的反思与批判，也不是脱离学

术研究的 “主观臆断”，而必须以学术研究的成

果作为重要参考与背景。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

在致思取向和问题意识上的确有所分工和侧重。

自觉到这一点，对于二者的健康良性发展，避免

无意义的话语冲突与纠缠，是十分必要的。

一方面，它将避免从 “实然”向度出发对

“应然”向度研究的种种误解。众所周知，早在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内就有学者提出 “宁要康

德，不要黑格尔”的主张。在近几年国内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这一主张又以一种新的方

式凸显出来，学者们围绕着究竟应 “从康德走向

马克思”还是应 “从黑格尔走向马克思”进行

了颇为热烈的讨论。从 “实然”角度看，这种

“要……不要……”的语式及思想方式无疑违背

了学术研究的基本规范：康德与黑格尔都是哲学

史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伟大人物，怎么能 “要一

个，而不要另一个”呢？这岂不是对哲学思想史

缺乏基本尊重吗？这岂不是 “游谈无据”的

“疏阔”之见吗？事实上，当学者们这样主张的

时候，并非出于对哲学学术史的无知和不敬，而

是因为其旨趣是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

的历史与现状出发，尤其把这种现状置于当代中

国人生存状态与发展要求这一特殊历史坐标和方

位中，寻求推动当代哲学发展的思想力量，并努

力通过这种思想力量推动当代中国人的自由与解

放进程。正是基于这种立场，它要求以一种反思

批判的方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来源以及

这种来源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所产生的影

响进行重新评估，并寻求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发展的新的思想资源。这种 “要……不要

……”的语式及思想方式体现了学者们的价值选

择，体现了他们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问

题、困境和前景的体悟和判断。马克思曾说过：

“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

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在想象中夸大某一

任务，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一任务；

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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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幽灵重新游荡。”① 从 “应然”向度探讨黑格

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其深层旨

趣在于理解、回应并推进当代的思想和现实任

务，这构成了它解读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

学关系的 “前理解”背景和根据。

与上述相辅相成的另一方面是，它也将避免

从 “应然”向度出发对 “实然”向度研究的种

种误解。缺乏对 “应然”与 “实然”这两个向

度的自觉区分，很容易导致的一种偏见，就是认

为 “实然”向度的学术梳理与阐释缺乏思想高度

与理论反省，失于 “琐碎”与 “平庸”。很显

然，这种观点所体现的是 “哲学家”的自负和傲

慢。事实上，任何深入切实的学术思想史的爬

梳、清理与阐释，都具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与学

术史意义。哲学思想家可以从其哲学立场出发

“六经注我”，但不能因此而贬低和否定 “我注

六经”式研究的必要性。如能自觉澄清上述两个

向度，就可以避免这种不合理的偏见，使得两个

向度的探究与思考各得其所、各显其能，并相互

补充与促进。

二、反思黑格尔哲学中的 “死东西”

区分了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系探

讨中的 “实然”与 “应然”向度。必然会提出

的一个重大问题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以及

当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对于黑格

尔哲学中的什么因素，我们需要采取批判与反思

的态度？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可能对此问题展开充

分论述，而只是着重于提出问题，并就两个重要

方面作一简要讨论。

第一个方面是黑格尔哲学中浓厚的历史理性

主义倾向，由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与传

播所产生的极为深刻的影响，迫切需要我们进行

批判性的反省。

众所周知，“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是黑格尔

哲学的重要原则，他把 “理性”视为世界历史的

“主宰”，认为理性在历史中的显现过程，就是历

史以必然性展开自身的过程，而 “理性”在黑格

尔哲学中是由 “逻辑”所规定的，因此，历史的

发展过程实质与逻辑的展开过程具有内在的一致

性。黑格尔虽然把 “自由”视为自身哲学的基本

精神，但同时又认为 “自由”的根据存在于逻辑

环节的必然性之中，“自由的主要本性，———其

中包含绝对的必然性”②。按照这种思维方式，

历史的进程就是按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

必然性展开的过程。在 《历史哲学》中，黑格尔

这样说道：“自古到今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茫茫

大地上千秋万岁一切牺牲的祭坛，只有这一个目

的不断在实现和完成它自己：在终古不断的各种

事态的变化中，它是唯一不变化的事态和渗透这

些事态真实有效的原则。这个最后的目的，便是

上帝对于世界的目的。”③ 黑格尔这种观念对于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变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例

如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 “自

然历史进程”、以这种观念为依据所形成的 “群

众、阶级、政党与领袖关系”学说，及关于 “辩

证法三大规律”在包括社会历史领域的整个客观

世界的普适性 （所谓 “客观辩证法”）的观念等

等，即是历史理性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

最具代表性的一些表现。对历史理性主义的反

省，是二十世纪以来众多哲学思潮的一个重大主

题，甚至可以说，对历史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独断

性与专制性的深刻批判和解构，是推动现当代哲

学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但在国内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中，对此显然缺乏深刻的自觉，除了极少

数思想敏锐、视野开阔的思想者对此有较为系统

的反思，很多人依然在自觉不自觉中依循历史理

性主义的思维模式理解人、社会、历史以及哲学

中相关的许多其它重要问题。

历史理性主义的最大缺陷在于它使个人沦为

了历史实现自己意志和目的的手段。舍斯托夫曾

指出，必然性 “不听劝说”又 “不可战胜”，面

对 “历史必然性”，人根本无法主动地支配，而

只能被动的顺从，“对它便即只有服从，无论你

是否对此感到屈辱还是痛苦；服从它并且从此放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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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

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同上，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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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徒劳无益的斗争”①。更严重的是，由于人面

对 “必然性”时的无能为力，结果将为少数人以

必然性为名剥夺个人自由提供合法性根据：既然

必然性是至高无上的，那么，个人究竟是得福还

是受苦，都是没有历史意义的，至于有多少人被

碾在历史车轮之下，是难得予以关心的。正如黑

格尔所言：历史及其代理人的迈步前进的途中，

“不免要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蹂躏好些东

西”②。因此，历史理性主义根本上是一种与个

人的自由相敌对的思维。个人自由的被遮蔽，同

时必然意味着人真实的责任被卸除，这一点康德

早已作过极为深刻的阐明：正是人的自由意志，

才确立起对道德法则的敬重，并因此确立起人的

尊严和人格，人也才能为自己的行为真正承担起

责任，倘若失去了这种自由意志，按照自然领域

的因果必然性规律来规范实践领域，那么，人也

失去了承担责任的可能与必要。正如木偶或自动

机是不可能 “负责”的一样，失去了 “自由”

和 “人格”的人也就完全失去了担当责任的可能

性与必要性。

“自由”与 “责任”的丧失，充分表明了历

史理性主义与人的现实生命相敌对的性质。虽然

历史理性主义在思想史和哲学史并非肇始于黑格

尔，但不容置疑的是，黑格尔哲学把它推进到了

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因而成为历史理性主义的集

大成者，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和实践中产

生了重大的思想效应。正因为此，深入反省黑格

尔哲学中的历史理性主义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所产生的思想与实践后果，成为我们所面临的

重要课题之一。

另一个需要予以批判性反省的是重要方面，

是黑格尔哲学的总体主义思维方式以及由此禀赋

的独断和专制的精神气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发展过程中，它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影

响。

“总体主义”是一种试图把一切异质性因素

吸收和同化进一个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整体的思维

方式。黑格尔以辩证法闻名于世，认为精神辩证

法区别于知性形而上学的关键在于它超越了排斥

个别性和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而以把握包含多

样性与特殊性的 “具体普遍性”为鹄的。然而，

对 “具体普遍性”的把握实质上比捕捉传统形而

上学的同一性整体具有更为宏大的 “囊括一切”

的野心，它要把一切异质性和特殊性 “一网打

尽”，使之消融和同化在 “绝对”的 “辩证运

动”中， “绝对”之为 “绝对”，就在于它能

“和解”一切对立和矛盾并因此成为扬弃一切

“对立面”的 “无对”。黑格尔明确指出，辩证

法的对象是 “自由、精神与上帝”③，是 “大

全”，如 “灵魂、世界、上帝，它们本身属于理

性的理念，属于具体共相的思维范围的对象”④，

对于这一无限的终极实在，传统知性形而上学试

图 “以抽象的有限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

象，并将抽象的同一性认作最高原则”⑤，最终

陷入了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独断论。为了解决

这一矛盾，黑格尔试图通过赋予 “理性”以无条

件的能动性与自由性，来超越和否定 “有限知性

规定”，以通达 “无限”的 “绝对”和 “大全”。

理性既包含知性，同时又超越知性，既包括有

限，同时又超越有限，因而它是 “有限”与

“无限”的内在统一，各个环节的必然性与全体

的自由性、有限的知性规定与无限的实体⑥的矛

盾，在其中实现了辩证的和解。辩证法作为理性

的自我意识，由此成为 “关于理念或绝对的科

学”。就此而言，黑格尔哲学以一种更宏大的气

势重现了传统形而上学 “以一驭万”的总体主义

野心与抱负。

人们常迷恋黑格尔哲学这种 “主宰一切”的

总体主义野心和抱负，认为它正体现了哲学区别

于其它学科的 “崇高”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演进中，这种迷恋进一步被推进到了登峰造极

的地步。在哲学教科书中，哲学被定义为关于包

括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在内的整个世界的最

一般规律的科学，认为具体科学只把握 “部分”、

“局部”的真理，而哲学则能把握总体的、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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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舍斯托夫：《雅典和耶路撒冷》，上海：学林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３页。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第３４页。
［德］黑格尔 《小逻辑》，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８７年，第４７页。
同上，第９９页。
同上，第１０９页。
同上，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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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真理，这种哲学观即是这种总体主义野心和抱

负最集中的表现。有人曾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功能

概括 “为宇宙立心”，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概

括为 “为生民立命”，把科学社会主义概括为

“为万世开太平”，这可谓形象地表达了哲学的这

种 “总体主义”欲求。然而，哲学的这种 “崇

高”地位却是以自身的 “唯我独尊”为前提的，

必然导致对一切不能被 “绝对”所同化的异质性

“他者”的压制和排斥，这一点决定了 “总体主

义思维方式”难以避免地具有浓厚的专制与独断

色彩。罗蒂曾十分中肯地指出：“这种认为所有

各种东西总有一天会被看作是相互适合、能够结

合成为一体的观念，是柏拉图留给正统的一神论

神学的遗产。它就是海德格尔所谓 ‘本体论—神

学传统’所具有的凭证”①。二十世纪以来的西

方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与理论逻

辑的同时，均集中把批判的目标对准了这种 “总

体主义”信念。这一点，只要看看阿多诺对 “形

而上学西洋镜”与 “同一性逻辑”的捆绑性批

判、哈贝马斯的 “后形而上学思想”与对 “独

白式”统一性思想批判的相互呼应、列维纳斯对

传统形而上学 “统一性”与 “整体性”观念的

反省与对 “他者”的吁求，以及整个 “后现代

主义”思潮对于 “总体主义”的解构及对于

“异质性”的辩护与捍卫等等，虽然思想迥异，

但都共同地看到 “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缺

陷并试图破除对 “绝对统一性”观念的迷恋，为

个人的自由选择，为宽容、民主的生活样式和人

生态度开辟空间。应承认，现当代哲学对 “总体

主义”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独断和专制性的批判，

的确深刻地揭示了总体主义思维方式的内在痼

疾。我们应充分吸收其成果，对这一在我们哲学

中根深蒂固的观念进行深入的反省。

黑格尔哲学的 “历史理性主义”与 “总体

主义”倾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发展所产生

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所分析的，

其它诸如绝对主义的真理观、一元主义的价值

观、教条主义的世界观等等，都与之有着内在而

深层的关联。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念变革

并以此推动思想解放与人的解放，我们必须具备

对它进行批判反省并与之彻底告别的敏锐与勇

气。

三、吸取黑格尔哲学中具有

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

　　对黑格尔哲学中消极和独断因素的反省与批
判，并不表明黑格尔哲学中没有值得吸取的思想

成果。恰恰相反，对它进行反省和批判，是为了

更好地看清黑格尔哲学中真正重要的思想珍宝。

我们所强调的是，鉴于黑格尔哲学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发展演进中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和影响，我们

需要剥离其独断与抽象因素，并以此为前提，重

释和拯救黑格尔哲学富有当代意义的思想内容。

黑格尔作为西方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具

有当代意义的哲学创见是十分丰富的，而其中有

两方面尤其值得我们今天予以特殊关注。

首先是黑格尔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困境

与未来的深刻理解与思考，为人们认识当下中

国、人类社会和人的生存状况，提供了十分丰富

的思想资源，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语

境中寻求和确立与现代社会的结合点提供了重要

的思想启发。

在哲学史上，黑格尔是最早自觉地以哲学的

方式反思现代社会本性和命运的哲学家之一。正

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黑格尔是使现代脱离外在

于它的历史的规范影响这个过程并升格为哲学问

题的第一人……黑格尔认为，哲学面临着这样一

项使命，即从思维的角度把握其时代，对黑格尔

而言，这个时代即是现代。黑格尔深信，不依赖

现代的哲学概念，就根本无法得到哲学自身的概

念。”② 如何以一种哲学的方式理解现代性的基

本原则及其内在困境，构成了黑格尔哲学抽象思

辨的外壳下现实的主题。黑格尔深刻地指出，

“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③，并因此

第一次明确地把 “主体性”概括为 “现代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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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罗蒂：《普遍主义的崇高、浪漫主义的深度、实

用主义的狡诈》，《第欧根尼》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８页。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９页。
［德］黑格尔： 《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６１年，第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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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①。毫无疑问，“主体性”原则的确立，是现

代性的最为重大的成就。然而，在人们对现代性

的价值欢欣鼓舞之时，黑格尔却敏锐地洞察到了

它的片面性，认为它代表的是一种有限的 “知

性”原则，这必然使得 “主体性”原则表现为

一种 “对象性的逻辑”，并因此表现为一种控制

性、征服性的 “暴力”，从而导致人的社会生活

共同体的分裂和 “伦理总体性”的瓦解。黑格尔

对此的深刻分析集中体现在他关于 “市民社会”

的理论上。后世学者如卢卡奇已经指出，德国古

典哲学里积极的和天才的特征是与它在思想上反

映了这个时期的伟大世界事件密切结合着的。而

对于黑格尔来说，他与其它同时代人的一个重大

不同在于，他 “不仅在德国人中对法国革命和拿

破仑时代持有最高和最正确的见解，而且他同时

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

命问题；他是唯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

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

来”②。而且，这种倾向不仅表现在明确地直接

地讨论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论著中，更重要的

是，它 “毋宁决定着他的哲学体系的整个构造并

且构成他的辩证法的特性和伟大。他的哲学，他

的辩证法，所以比他的同辈优越，其中的一个重

要根源就在这里”③。正是通过对 “市民社会”

的分析，黑格尔揭示了现代社会的内在分裂和矛

盾，也正基于这种分析，黑格尔把 “调和四分五

裂的时代”作为自己哲学的使命，他要用 “理

性”代替 “知性”，“理性”的任务就是 “扬弃

分裂”与 “实现和解”，既保留 “主体性”原则

所带来的个人解放的积极成果，同时又克服由此

所带来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分裂和 “伦理总体

性”的瓦解，从而实现这相互对立又相互矛盾的

“两个强有力的渴望”的内在统一。在黑格尔看

来，作为这种理性力量的最现实的表现就是 “国

家”。按照这种思路，黑格尔提出了其影响深远

的国家哲学理论，提供了一整套解决现代性困境

的现代政治构架的独创性思路。

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的思考，深刻展示了现

代性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充满了思想的张力与创

见。二十世纪以来人们深入思考的诸多重大理论

与现实问题，诸如个人自由、个人权力与平等、

社会正义、社群和伦理共同体等，尤其是关于市

民社会、国家以及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等问题，

均无法绕开黑格尔，均需到其宏伟的哲学体系中

寻求原创性的思想资源。事实上，在马克思哲学

诞生过程中，带有转折性的思想事件就是他对于

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其市民社会与国

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及由此形成的基本观点，构成

了马克思理解现代社会的重要出发点。可以说，

黑格尔对于现代社会及其命运的深刻思考，是他

留给当代人最值得关注和重视、也是其最具有当

代意义的思想财富之一。对此，哈贝马斯的评价

是中肯的： “黑格尔不是第一位现代性哲学家，

但他是第一位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哲学家。他的

理论第一次用概念把现代性，时间意识和合理性

之间的格局突显出来。”④

如前所指出的，黑格尔哲学关于现代社会本

性、困境与未来的深刻反思是与其全部哲学，尤

其是与其辩证法内在联系在一起的。对试图把知

性规定终极化和绝对化的知性形而上学的深刻反

省以及由此所蕴含的批判力量，是黑格尔哲学中

另一具有当代意义的重要内容。

知性形而上学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有限的、孤

立的思维规定视为终极真理，它 “以抽象的有限

的知性规定去把握理性的对象，并将抽象的同一

性认作最高原则”⑤，在它看来，抽象的、孤立

的概念本身即自足完备，可以用来表达真理而有

效准。这种形而上学 “大都以为只须用一些名词

概念 （谓词），便可得到关于绝对的知识，它既

没有考察知性概念的真正内容和价值，也没有考

察纯用名词 （谓词），去说明绝对的形式是否妥

当”⑥。结果，这种形而上学必然会陷入 “独断

论”，“因为按照有限规定的本性，这种形而上学

的思想必须于两个相反的论断之中……肯定其一

为真，而另一为错”⑦，它 “坚执片面的知性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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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１９页。
［匈牙利］卢卡奇： 《青年黑格尔》，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６３年，第２３页。
同上，第２４页。
［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第５１页。
［德］黑格尔：《小逻辑》，第１０９页。
同上，第９５页。
同上，第１０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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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排斥其反面。独断论坚执着严格的非此即

彼的方式……独断论坚执各分离的规定，当作固

定的真理”①。黑格尔辩证法的重大旨趣在于揭

示一切自诩达到 “终极真理”的知性思维规定的

有限性，充分自觉到一切知性思维的规定都包含

着无法被自身同化和吸收的 “他者”，因而必然

陷入 “自相矛盾”，一切知性思维规定都必须否

定和超越自身，向 “他者”转化。在此意义上，

辩证法是对 “终极真理”、“最终状态”、“完美

结局”等一切幻象的驳斥与解构。在这点上恩格

斯是正确的：“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

质，正是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

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历史同认识

一样，永远不会在人类的一种完美的理想状态中

最终终结；相反，一切依次更替的历史状态都只

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暂

时阶段。”②

黑格尔辩证法的这种批判精神，与上述他对

现代性的质疑是相辅相成的。当现代性把 “个人

主体性”及其 “自由”视为社会、历史和文化

的 “终极原则”时，辩证思维洞察到了其根本性

的限度和矛盾，同时深入到社会历史现实的内在

运动中，反省并揭示了这一限度和矛盾的深刻内

涵，并寻求超越这一历史限度，克服这一矛盾的

转化与跃迁路径。可以说，黑格尔之所以成为

“质疑现代性的第一位哲学家”，根本原因就在于

他坚持自觉的辩证思维，这赋予了他别人所不具

备的批判眼光与批判力量。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始终是与前述总体主

义和历史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内在纠缠在一起

的，这一点决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向度最终

难以避免地向同一性、肯定性和总体性原则屈服

因而无法贯彻到底③。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哲

学 “潜在地包含着批判的一切要素，而且这些要

素往往已经以远远超过黑格尔观点的方式准备好

和加过工了”④，但由于黑格尔与传统形而上学

所分享的共同理论前提，导致辩证法的批判精神

在黑格尔那里呈现为 “一种隐蔽的、自身还不清

楚的、神秘化的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最终导

向了 “虚假的实证主义或他那只是虚有其表的批

判主义”⑤。清除黑格尔哲学的 “神秘因素”，拯

救作为辩证法本质的 “批判和革命本性”，是马

克思辩证法要解决的重大课题，也因此成为理解

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关系的根本切入

点。但剥离黑格尔辩证法的抽象外壳，我们必须

承认，它对知性形而上学的批判以及因此所蕴含

的批判力量，对于我们今天理解现代社会、反省

哲学的存在方式、寻求哲学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

等仍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资源。

关于现代社会本性及其命运的思想、辩证法

所蕴含的批判力量等，这二者当然远非黑格尔哲

学所具当代意义的思想资源的全部。人们完全可

以从不同视角出发对黑格尔哲学的当代意义进行

多元化的阐释。我们相信，区分黑格尔哲学中的

“死”东西与 “活”东西，对黑格尔哲学中独

断、抽象与专制的成分保持自觉的警醒态度，以

此为前提，黑格尔哲学中具有当代意义的理论内

容才能得到真正的凸显，这无论对于黑格尔哲学

本身，还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都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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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七章。
［德］马克思：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

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００页。
同上，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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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列宁：暴力和敌友辨认政治


张文喜

【摘要】把暴力和敌友辨认政治这两个词组作关联，似乎是合情理的。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中，暴力是政治国家的一部

分，同国家和阶级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不平等的角色分配之敌友辨认的政治生活过程和现象。但这里用做标题的这两

个词组却包含着一个辛辣的真理：若政治在于敌友辨认，但敌友原本都可以是隐匿的甚至假想的。就理解我们时代社

会发展而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之 “阶级斗争”的严格意义，实质在于揭发和构建敌友的真实面目。如今，面对

民主思想的逼进，可以说，敌友的辨认话题已经外在于以往所可能具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和与其相对立的自由主义

国家模式。然而，这一点只在理想的维度中才是真实的，我们不应忽视和平和发展这两个词组主导的现代性话语在什

么意识层面上可能具有合适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暴力；敌友辨认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０８－１０

一、对 “暴力”的正确利用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说：“暴力是每一个

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①恩格斯以

为，这句话强调指出：暴力是 “社会运动借以为

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

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

他只是在叹息和呻吟中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

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这很遗

憾！因为在他看来，暴力的任何使用都会使暴力

使用者道德堕落。他说这话竟不顾每一次革命的

胜利带来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巨大跃进！”②这些

对于略知诸如 《马克思主义哲学 ＡＢＣ》的人来
说是早已熟知的思想。但是也许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自认为对此足够熟知到无需再进行公开讨论

的程度。有些思想是需要经过反复探讨和历尽周

折方才明朗的。

换句话说，对于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来说，和当下某些问题联系起来的暴力谜团仍然

有待解开。此处，说到暴力，有一个事实初看起

来几乎无法解释，那就是世界上有暴力存在，而

且，暴力，像毒品既使人麻醉也刺激人的活力，

它总是按照社会自然律则在社会特有的秩序中组

合起来。在我们看来，暴力起消解我们社会的机

体如同败坏我们身体的血液的毒药作用，即使它

还与我们的诸部分相组合，即使在社会机体这样

两个互不相容的特有的关系中，暴力，得到了颂

扬，得到了革命的礼遇，但也得到了诅咒、得到

了谴责。历史唯物主义之为历史唯物主义，犹如

化学之为解毒药与毒药之科学。这样说来，它十

分明显地，呈现出道德世界的两极性。不过，它

并不专门属于马克思主义的话题。

暴力，与战争或敌对从一开始便同属一起。

暴力，如波德莱尔以来就属于现代主义的恶的美

学的保留主题。它把战争暴力当作美好的事情来

描述。可以与之相比的是，齐泽克在电影的色情

暴力幻想中发现了这种 “现实的热情”，或者巴

塔耶在比之于宗教献祭牺牲中发现卓越的 “杀戮

的渴望”。可是，与此不同，在马克思主义 －列
宁主义的语境中，它们是关于一个社会问题、历

史问题范围的指针：资本主义究竟是通过暴力革

命和专政的手段，抑或是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

自身的矛盾？这个今天一般人都认识到了的黑格

尔主义式的建构，无疑比流俗的关于从什么样的

视域 （比方说，心理学或美学）和提出怎么样的

８





本文系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１４ＡＺＸ００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 （１３ＹＪＡ７２００２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文喜，浙江东阳人，（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６１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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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解决之道 （比方说，文化批判或暴力预防

社会学）的种种说法更为深刻和正确。马克思提

醒这一点：十九世纪面对的资本主义问题在政治

领域表现出的那些赫然醒目的矛盾有多么广泛、

艰巨和紧迫，即便像在战役的 “枪林弹雨”中发

生的种种个体死亡的形象也无以可能释放文学家

或道德家的人道主义忧伤。不过，按照马克思的

意见，这些建构包含着一个严重的混淆：在西方

思想观念史中，人们根据道德哲学－法哲学模式
就暴力问题进行讨论并相应地作出分析。暴力，

如蒲鲁东 《论革命与教会里的正义》的标题暗示

的那样，是与正义与不正义联系起来思考的。它

的根本目标不是国家革命，而是给人民讲新的道

德。暴力在这里———就像在巴枯宁那里一样———

构成了道德观察的一种产物。巴枯宁用道德委员

会成员所特有的语言说：“强盗是俄罗斯唯一的

真正革命者。” “但它比不上统治力量的残酷无

情，统治力量以穷凶极恶导致了强盗行为的产

生。”因此，必须把强盗和革命者暴力与卑劣的

统治力量区别开来，“让我们投身人民之中，投

身人民的革命之中，投身农民和强盗的反抗之

中。让我们把分散的农民反抗联合起来，成为一

场名声高尚、但残酷无情的革命！”① 不过，如

果强盗和革命者只是在这里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同

样一些 （反抗）准则，那么，它们之间的区别只

会是理论上的。不是这么回事。将一场规模浩大

的革命归之于一种道德主义模式的表达，不仅偏

狭，而且危险。它将导致即便人类经历国家社会

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经验及其犯罪行径，

哲学和美学诸人文学问对之作道德评价同样都变

得相对化———如同某个邻国启发的挥之不去的景

象：为一个暴君 （天皇）的虚荣不惜剖腹自杀，

不但不以为耻，反倒引以为无上光荣。

若说所有社会都会面临暴力伦理问题，面临

着以怎么样的 （例如民主的）方式转化社会冲突

问题，那么，这里表达的认识常常是跟处在和平

条件下的现代生活范围和现代国家领域结合在一

起。在道德上，这个时代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真

相：一方面专制政治的秘密主要是欺瞒人民，社

会秩序常常是被当做秩序而施加于人们的一种暴

力；另一方面，民主政治的秘诀主要是讨价还

价。比如说，民主的盟军对希特勒的战争说

“不”，并非出于反对德国的极权主义政体，而是

出于战略上反对德国的侵略和扩张、战术上 （例

如攻击速度、轰炸目标等等）却没有一个行动是

用来阻止灭绝人寰的战争暴力的。对比一下就可

以看出来，今天当美国轰炸伊拉克和利比亚时，

美国政客可以同样说我们的民主是彻底的人道主

义，而几乎完全漠视生灵涂炭。② 来自诸多探讨

世界大战的思想家看到，最能显而易见地显示二

战以来发生变化的不是战争的双方严格的二元对

立特征，而是战争与现代民主体制的关系：进行

战争的人始终配合民主体制。“人不再为魔鬼服

务，而是为一种机构服务”③，他卷进了在自身

中达到总体的现代民主体制的磨盘而磨成齑粉，

当做政治的 “恶母”转世。

倘若此类从现代性角度看政治世界的经验图

式，民主确实滋养着整体社会的纷争，那么还可

以换种说法，即包括民主社会、没有一个社会是

可以借由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暴力问题的。否则，

所开启的便是大而化之的革命性的普遍话语，就

像如今美国政客吹嘘美国人最终能医治好恐怖分

子的犯罪所导致的罪恶。其实不然。美国之应对

恐怖主义，至多能对暴力加以必要的控制和应

付。我们仿效列宁的口吻说：美国的公民们，你

们吓糊涂了，你们让恐怖分子吓得甚至连最简单

的议论都不能明白了。换言之，这就是说，一种

资本主义之民主政治里的理性是与这些力量共存

的，不存在根本消除它们的手段。这里出现了一

种真正的非政治的敌人。一种有组织的暴力就隐

匿性来讲如同野草那样生长，反会让我们中国人

觉得，老是像美国人那样如此相信大打出手或略

施电子战之类的诡计可以摆脱困境，那么，怎么

能够不是祸多于福呢？怎么能到头来因怨恨或迁

怒而不摧残他人呢？甚至怎么能不向与恐怖共谋

式历史性转换呢？不如打破现存的条条框框去动

员人民战争，才更容易铲除。但这一切都是未定

９

①

②

③

［美］沃格林：《危机和人的启示》，刘景林译，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７９页。
［法］阿兰·巴迪欧：《世纪》，蓝江译，南京：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５页。
［德］彼得－安德雷·阿尔特：《恶的美学历程：一种

浪漫主义解读》，宁瑛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
第４４０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之论。

这里，必须再次提出一种与思想史的关联。

其实，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曾颂扬这一方法 （即暴

力）来达到革命的目的，一些却没有———因为，

国家原本不应该存在本身就已经预设了国家暴力

的存在，还有一些谴责暴力。很明显，若想理解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语境中的革命暴力，人们
在理论上也必须学会换一种方式思考。即便人们

可以把随便某种共同目标定义为革命 （道德），

但却应该在更大的世界历史尺度上允许分出岔

路，并且应当本着对普遍主义－特殊主义模式的
缺陷的拨乱反正而去支持岔路上的运动。根据这

个讲述，激进左翼的主张，暴力，如今不再对某

一个阶级公开压迫，不再想要夺取国家政权，而

更多显示为捍卫私人团体免除国家政治压制，显

示为打破与国家本身的强制关系，并将其作为微

观政治的发射平台。暴力在这个维度所体现出来

的不太可能是马克思和列宁之社会主义的要求或

共产主义的导向。但是，它却见证了对差异的侧

重强调的旨趣，或者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这样说，

如今，社会主义者不再打算起义，即便许多个体

偶尔的暴动，那也只是让别人觉得自己重要，与

某种孤独的自治和自由相连的原则，它也不诉诸

于从暴动中改变或发展出有关私人团体恰当政治

功能的思想。马克思曾经描绘过这种个人暴动的

成因。他转述施蒂纳的话说：“仅仅是使我从现

存东西的统治下解脱出来的一种行动。”① 这种

施蒂纳式的暴动与革命起义当然有区别。可是，

施蒂纳经常吹嘘革命起义完全和个体的利己主义

行动相符。如此一来，像执行一种使命的党这样

的东西根本没有必要存在。因为，对于施蒂纳的

“唯一者”来说，对社会的或组织的不满已经十

分明显。在 “唯一者”领域的幻想式自由中，广

为人知的被卢卡奇发泄出来的组织问题或 “阶级

意识”问题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了，党又代表谁

呢？

这里我们感兴趣的是，虽然施蒂纳不是思想

深刻的先知，但他足够敏感，能意识到所谓阶级

“使命”从本质上来说仍然是政治性的，是被压

迫性国家－社会所决定的。同时，他也足够愤世
嫉俗，不要求任何事物、任何地点，却幻想能在

战胜保守派的政治 －组织里找到保护个人的手

段。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种个人主义原则的

复兴，同时却容易忽视这里的社会原则的肇始。

个人原则是政治浪漫派的起点和它首要的定义要

素，与社会原则的区分在这里所涉及的领域，比

拟着说，存在着十九世纪之 “唯一者”要么与工

人和群众运动相结合要么与之相脱离的对立。与

十九世纪施蒂纳式的无政府主义相比，这一方面

的抉择带有根本的性质。这种抉择主要在于，作

为革命的方法，暴力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
革命团体所使用，以揭露 “唯一能合法地使用暴

力”（韦伯）之国家机器的专制纱幕。革命问题

是怎样自我呈现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那里是很容易看清楚的：与以抽象方式提出这个

问题的施蒂纳反对任何形式的团体不同。马克思

的政治的无产阶级概念，是不排除 “每一个人”，

这里说的 “每一个人”不是单独行动者，而是一

个 “现实的人”。马克思更不会幻想用单独行动

者进路来关注有组织的暴力。相反，应该否定的

不是这样那样的暴力，而是作为分离性的国家机

器。同样，应该批判的是异化的社会。如齐泽克

所见， “由阶级斗争所划分的 ‘社会’之概念，

每人都被迫偏袒，我们得到的 ‘社会’概念只是

作为受到外来敌人威胁的团体”。②

二、认同于阶级斗争模式，

抑或现代性模式

　　国家的消亡，本质上是一个历史解决的问
题。１９１９年，索雷尔把他的 《论暴力》第四版

题赠给列宁，作为一种嘱托并迟到的歉意。他称

列宁为马克思以来最伟大的社会主义理论家，把

他比作彼得大帝那样的政治家。③ 索雷尔以这种

姿态缅怀十月革命战争，把它当成无产阶级应用

暴力达到自己的顶点的事件。索雷尔把他的态度

和一种对欧洲议会民主制的理性主义的批评结合

０１

①

②

③

［德］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

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４２８页。
［美］斯拉沃热·齐泽克： 《敏感的主体———政治本体

论的缺席中心》，应奇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第２５９页。

［法］乔治·索雷尔：《论暴力》，乐启良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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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还把革命暴力描写成俄罗斯帝国夺回对欧

洲的影响力而避免被抛回亚洲的冲动：无产阶级

因为应用暴力重又使俄国声称自己是 “大公”

（普世）的国，欧洲必将莫斯科化。很明显，在

这个见识水平上，索雷尔是用民族主义的观点传

布对革命暴力的美化。这一点并不是意味着他对

阶级斗争的取消，而是意味着阶级斗争在他的思

想意识里已经被民族主义和工联主义的概念篡

位、占领。实际上，这类以国家主义的、民族主

义的视野大肆颂扬十月革命暴力根本没有参透列

宁主义的历史力量，但它却增强了把它当作宗教

式解脱的事件的倾向性。索雷尔试图证明，只有

产业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群众才具有作为宗教解

脱的办法，这就是总罢工。总罢工的真实意义是

什么，罢工的目标是什么，对手在哪里，这些都

不重要，重要的是使无产阶级与之联系在一起的

信念，是 “它赋予革命者思想以一种其他思想方

式所不能给予的精确和坚定”，不管它是否真实

还是 “完全虚幻的”。① 然而，依据马克思，罢

工在历史上只能在生产方式中得到证明，作为一

种有组织的暴力，本质上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无论如何，索雷尔对暴力的反思与马克

思和列宁赞扬革命暴力背道而驰。

如果说像索雷尔那样的政论家是那些自认为

懂得历史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实却是最不能够说

出什么是革命暴力的正能量的人，那么也可以说

他们现在只能为关于民族主义、关于人权之类的

话语唱唱赞歌罢了。在一次显然是由对普列汉诺

夫等人激起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全面批判中，列宁

强调指出，从二十世纪的欧洲看，对民族的自豪

感采取同无产者的社会主义利益一样看待的所谓

“无产阶级的兄弟团结”，是符合历史解决问题的

办法的。他们 （民族主义者）说 “首先是民族

的事业，然后才是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我们说，

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事业，因为它不仅能保证劳动

的长远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利益，而且能保证民主

派的利益，而没有民主，无论是自治的乌克兰，

还是独立的乌克兰，都是不可思议的”。② 于是，

在列宁看来，历史解决问题的办法而且是唯一的

办法，只能被说成是 “用一切革命的手段反对自

己祖国的君主制度、地主和资本家，反对我们祖

国的这些最可恶的敌人”。③ 如果无产阶级的未

来国家的社会主义作用是这样来描绘的，它就是

科学的了。历史的彻底必然性是，决定大俄罗斯

民族自豪感的一切事物只能允许自身具有否定的

决定性。所以，对这个民族的自豪感，只能说它

“造就革命阶级”、“给人类提供为自由和为社会

主义而斗争的榜样，而不只是大暴行，大批的绞

架和刑讯室”。④ 由此可见，革命暴力就是 “针

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

国家 （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 ‘自行

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⑤

然而，我们不能给予这个图式以一种因果性的含

义。首先，马克思已经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指

出，存在着一种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必然

通过国家而运作的暴力。暴力已经归属于国家，

已经被国家占有，因而预设着国家。如果它介入

国家的发展过程之中，那它就必然与其他内在因

素结合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坚信革命
暴力信仰之确凿的正确性，首先要从这样的角度

来解释：作为暴力呈现的阶级斗争是诠释有文字

记载的人类历史的一个概念性框架。反过来，所

谓民族的力量胜于阶级的力量不过是二十世纪的

另一个历史叙事。

人们本来以为，任何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

各种政治理论的论述，想必都会侧重以民族主义

与共产主义的比勘，以及它们二者与自由民主主

义的比较，追问孰是孰非。但是，只要人们不以

个人的诡辩去讨论自己体系之外的问题，他就能

够看到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分析暴力问题所持
有的阶级对抗模式。说到底，问题的提法出自对

无产阶级革命基础的本质理解。这里特别清楚地

表明，对于俄国而言，一旦斯拉夫各民族在无产

阶级的领导下联合起来，组织十月革命便是要创

立一个超越西方国家之上的社会决定力量。这是

一个形成类似国际革命那样的共同体而非一个族

群的观念。或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认为，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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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９９页。
《列宁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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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民族不构成一个新的历史主体，而一个新

的、超越国家的社会决定力量的出现是以国家的

毁坏和灭亡为条件的。因此，十月革命如同巴黎

公社在国际上具有重要性。从历史－认识论哲学
看，它要比民族社会主义处于更高水平。它是在

国际范围内重演的历史必然性。正如列宁注意

到，国家资本主义的不平衡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而在世界被 “大国”完全瓜分的背景下，持续的

不平衡发展将动摇和平的基础。列宁相信，俄国

整体上落后，阻碍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但随

着战争爆发及其进一步发展，是被剥削者在反对

资本主义时变得越来越团结。

人们可以理解，这种认识并非基于闹哄哄地

让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仇恨的舆论宣传，而

是基于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对国家历史命运的观

察。从历史的尺度看，十月革命以及１９２９年资
本主义危机的发生，促使资本主义对生产方式进

行规模巨大的社会化 （更确切地讲，国有化），

以此作为路径，重新分配相当一部分剩余价值以

便缓和危机。与此相应，在大多数欧洲大学中，

二十世纪法国大革命史的编纂学已经被十月革命

与列宁主义所主宰。在那时，最先出现的俄国革

命仿佛就是马克思预言的、要在法国政治革命之

后发生的社会革命。或者说，一旦布尔什维克的

政权得以巩固，马克思的预言似乎就得以证实，

而俄国革命几乎就是法国大革命的顺延。但是，

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对法国大革命解释的这一论

断，因为，那种所谓 “破坏性的、创造性的以及

几乎是造物主”① 式的革命暴力概念，是赋予马

克思主义的唯意志主义解释的产物。它被指派了

马克思主义中左派的列宁主义解释的用途。如果

重要的只是主观意志的强度，那么只是作为革命

的一种特殊行动形式，即暴力行动就是作为其唯

一有效形式。人们不久便发现，那种把苏联共产

主义专政经验并置或重叠于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行

动的做法是难以理解。这是因为人们受阶级斗争

思维的引导：他们采用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解释模

式而非现代性起源 （即试图从现代个体这一原子

化社会出发建立政治共同体）的解释模式。② 在

这里，要正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暴力革命必要性问题的提法并不容易。这就是为

何应当放弃某条所谓解释十月革命的康庄大道

———即有某条所有因果系列都能按照它来安排，

并且它的中心线将由无产阶级用 “暴力”代替资

产阶级 “权力”来塑造的历史解释———的原因。

从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从未把暴力、抽象的暴力本身看做是
与人类敌对或祸害的东西。他们承认暴力革命是

历史的火车头。他们否认的不是资产阶级国家，

而是任何国家；不是自由，而是自由主义。他们

也不会仓促地去谈论一种消灭一般的暴力，一种

浪漫主义的反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相反，或许

正是在这里，暴力便只余下一个目的 （对象），

那就是暴力本身自行消亡。在这方面，应特别注

意的是他们相信 “实现镇压的 ‘特殊力量’”的

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 “实现镇压的 ‘特殊力

量’”就愈不需要了的提法。③ 这不能被理解为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反动的暴力。列

宁知道，比资产阶级民主更看重 “更大多数人的

更大数量”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因为，

这个论题具有不可否认的、出自 “愈多愈好”的

商品经济讨价还价模型。墨菲提醒我们注意 “民

主的悖论”：民主所面临的问题是将人的关系中

存在的潜在对抗转化为竞争。④ 从某种意义上讲，

墨菲的这一提法隐藏着自欧洲社会主义和前苏联

辩证唯物主义衰微以来众多政治哲学议题。如果

仅仅从伦理的角度来理解这一转化，就会完全意

识不到以民主的方式转化对抗以及由此产生的必

然暴力。因此，它不过是浪漫主体对政治领域的

一种设想。

依照现代性的逻辑看，现代性的完成并非必

然是 “理性化”这个文化过程的结果，这个

“理性化”过程仍然行进在不确定 “权力”之最

初解释所成功开启的方向上。对于福柯、德勒兹

来说，暴力充斥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经济制度之

下。对马克思来说，对暴力这一观念的认识必须

追溯到对占有程序 （例如，土地划分、原始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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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弗朗索瓦·傅勒： 《法国大革命史编纂学之转

变》，［匈］费伦茨·费赫尔：《法国大革命与现代性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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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等等）的分析，必须与诸如资本主义经济先

前的胜利这些精确的历史条件联系起来。所有这

些断言在某种意义上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列
宁主义的深刻洞见在于，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现代

社会理论完全可以假设一种温和化的或 “田园牧

歌”的方式，即现代性方式去处理人的对抗 （国

内、国际冲突）作为起点，但是正如资产阶级经

济学那样为此目的而被表现的东西———不是表现

本身，而是那些被表现的温和化处理方式———却

已经暴力化了。即便那千百种其他事物同样也是

温和化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却不是温和化的，而

对这些关系的探寻就更加不是了。① 因而问题的

彻底性更在于对不同的暴力机制洞察并做出区

分。马克思常常强调使国家的暴力变为一种全面

暴力的那些因素是与资本主义紧密关联在一起

的，这尤其涉及到他对原始积累的分析： （１）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

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

财产和克兰财产转化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

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② （２）“殖民
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

……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

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③ （３）这些合法的暴
力起初以鞭打、烙印、酷刑等残酷的形式出现，

但一旦 “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

切反抗”，它就不再被意识到，仿佛它是作为

“生产的自然规律”、“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

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④ 以致很难说

清楚暴力究竟存在在何处。从马克思的立场上立

论，以及他对自己那个时代的现代化理论里关于

和平发展使命的喋喋不休的讥讽，这是一个公

理，这个公理是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资本
主义之所以成为资本主义的 “特殊道路”的冷静

观察中得到的。

然而，基于另外的理由，西方现代化理论的

结构是由美国社会科学决定的。它并不通过对马

克思指称的这种 “特殊道路”的冷静考察，相

反，它是以满足除了德国或日本的 “特殊道路”

之外的其他现代国家之进化论范式要求的方式来

考察。可以说，德国或日本表面上以特别坚决的

方式缺席或远离了现代性的正常道路，但一切现

代化理论都表明，在这方面像其他欧洲现代性问

题上一样，德国或日本以一种间接但并未因此而

较少效果和力量的方式重新作为国际政治客体出

席。正式的缺席和有效的出席之独特混合，如今

这标志着现代欧洲和美国与德国或日本的国家间

关系 （原本它们之间盟誓结成政治哲学本质上的

浴血兄弟）。这就是现代民主制概念辖域下的国

家关系。正因为如此，这一观念广泛流行于今日

社会科学的所有领域。同时，也构成了欠发达

（或新兴）社会与发达 （或已兴起）社会之间的

区分替代被压迫国家与压迫国家的区分的基本阐

释框架。甚至在这里，被视为先进的西方和落后

的东方，也被理解为一种边界和围墙，去推进对

现代化理论之学术研究。它对国家战略和策略制

定都同样有用。当然，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评价这

一发展：现代化理论有它的优点。谁不知道，西

方先进，东方落后呢？许多人想让民主制同经济

全球化结合，以表明有关的诱人的假说，即 “有

一个远离暴力的现代性”。但是，现代化理论对

于世界历史事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特别反常的冷

漠或不敏感着实令人惊讶。所以，看起来现代化

理论或多或少地含蓄假设了暴力行为不仅是外在

于国家之间，而且也是远离社会内部冲突的。据

说，在德国或法国或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群

众的社会主义组织也都完全接受了进步和民主理

念。因为，资本主义时代所创造的以生产进步为

支柱的机械论镜像自身便包含着理性主义的规律

性。社会主义国家所谓缺乏民主则被视为外在于

现代化过程，实施激进对内、对外阶级斗争政策

的反映。但说到底现代化理论还是把社会主义国

家当做 “阶级斗争”舞台上 “名副其实的配

角”。当然，这主要是冲着反对马克思主义 －列
宁主义的解释而来的。施米特、索雷尔之流，就

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将列宁主义比之于自马克

思以来社会主义所拥有的最伟大的神话，它先是

制造恐怖，后再为饱受恐怖折磨的人以慰藉。所

以，看起来他们就是传播共产主义极权主义恐怖

这种理念在西方的代言人，并大大胜过了资产阶

级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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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出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前提看，平
心而论，在十月革命后，作为将经济问题置于优

先地位的社会主义，从理性上说，既需要认真面

对欧洲老牌资本主义的扼杀，也需要涵摄民族国

家之爱国论述，同时也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

要求这一令民主派怀疑的任务。但是，如果有人

真的心怀别种立场或政治态度、更愿意相信所谓

俄国社会主义走不远，那么，我们反倒应当重视

它们。因为，人们如今同样还能在其中发现一种

历史真理。首先，说俄国社会主义剥夺财产所有

者之后，也就扑灭了他们之爱国情感，因为一个

被洗劫财产的人就不会、也不可能再爱国；继

之，说当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扼杀了一切民族主

义、令历史朝着有产者与无产者对立方向运动

时，俄国的伟大时刻就到来了：浴血的、你死我

活的毁灭性的最后决战在欧洲展开，但俄国人同

样需要阻挡贵族体制和行政机构的腐败，提防吸

收那曾经被欧洲吞服并使其死亡的毒药而死亡和

腐烂。① 很显然，我们不能否定这些观点也许是

明哲的建议。如今在我们看来，巩固社会主义的

基础，需要像列宁那样认真辨认社会主义的敌

人。鉴于权力影响 “命运”这一亘古不变的原

则，列宁告诫共产党员，他们面前有三大敌人：

“狂妄自大”、“文盲”和 “贪污受贿”。按照这

种看法，不消灭这些敌人连搞政治的门都没有。②

三、社会主义社会与敌友辨认政治

敌人，即一个受到一场征伐的人。当各种社

会关系随时代变化，敌人，即征伐的对手也在变

化。在今天，对于政治来说，指引方向的不再是

宗教原则，也不是形而上学或道德原则。政治的

权力手段被用来服务于经济的观点。既然资产阶

级已经享受并正在享受好吃好穿好居所，相反，

阶级下层的穷人，过去没有机会赶上，他们的机

会等于零———人们还能指望他们向往什么呢，不

就是效仿这种 “物质主义”榜样么：大家都有好

处捞、有生意做，大家都过好自己的日子！这属

于时下所谓大家非常普遍的政治潜意识，可以概

括为一句话：容许敌人过好日子是符合理智的。

自从市场经济在中国大地普遍实现以来，毛泽东

所讲的敌人概念被淡化或者真正成为一个内政事

务 （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矛盾）概念。相应地，对

于一种自称为 “现实主义的”（政治思想）教育

观点来说，人们知道，在多数时候相互容忍、宽

容会比相互争吵、诉讼胜算。这看起来便是一种

关于社会秩序的典型的理性主义毋宁说是自由自

发秩序观。与此完全一致的是，世界历史上一直

存在着算计性、妥协性的政治思想，而且总有人

指出这一点：政治不是一种必然性科学。正如人

们今天会说的那样，政治生活的妥协性仅仅因为

其妥协性就促成了 “解除武装”而正确美好的事

情 （比如，新媒体说，若想让 “巴以冲突”缓

和，就必须这样做）。在政治思想上，这些观点

将导向自由民主主义，即信任旨在达成共识的辩

论和公开性。资本主义议会国家模式便是从这种

所谓普世性信念中汲取动力。

然而，在最为平心静气的本质性的讨论中，

这种动力愈益明显因系统 “痼疾”而丧失殆尽。

如列宁，特别是他有关批评议会的革命性言论，

其中最有意义的是：“妥协是由一个政党向其他

政党提出来的，不然就没有可能提出来。”③ 换

言之，如果其他政党已经拒绝妥协，“民主会议

只不过是一个会议罢了”，“我们如果把民主会议

当做议会看待，那就犯了极大错误，就成了十足

的议会迷。”④ 正因如此，问题难免会回溯到纯

粹的经济秩序或纯粹权力政治的秩序的争论。无

论哪种情况，从社会主义政治方面看，一种取代

议会国家模式理应更争气地争取以最大多数人之

共同 （平等）信念为前提，摆脱党派关系和私利

之争。至少从可能性上，这也是昭示特定类型的

社会主义国家或政府形态的理想存在。这里，国

家或政府形态的 “理想存在”，正是意指理性的

社会秩序的道德功能。不过，不是可以简单地

说，社会主义政治就是指依赖于平等范畴产生出

来的一切思想性的东西。事实上，社会主义政治

思想尤其是它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一翼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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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卡尔·施米特：《论断与概念：在与魏玛、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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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批判以法律秩序创造者或担纲者面相出现

的国家及其代议制民主，并未来得及为未来的新

国家模式设计蓝图。就对其反思而言，即我们对

它的理解而言，要过很长时间，社会主义者才会

注意到，马克思正如恩格斯说他忽视了形式有别

于内容。此外，除了他们作为欧洲共产主义者在

批评议会制，地球上还有另一拨人以极端保守的

立场对议会制造成毁灭性打击。由于这拨人的立

场具有倾向于等级制或精英制的性质，并感兴趣

于构成民主基石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平等原则的

危险，反会主张人必须服从接受一位绝对专制的

君主的观点，它被认为是满足了人的本性。可

见，巨大的问题仍然存在：从作为 “民族主义”

类型应被划分到社会的 “右翼”对议会国家的批

评看来，是可以从作为 “无产者”应被划分到社

会的 “左翼”的观念中引导出来。这里的意思是

说，假如互换一种眼光看，特定的社会主义国家

模式虽然包含着革命原则，但因其主体主义的专

横以及表现为赋予社会对个人、秩序、自由在道

德上的令人忧虑的优势，它又是限制自由的 “敌

人”，从而显得是社会主义者无意中接受了右翼

批评家同样的观点。据此，有些人称之为自由民

主政治的胜利。有些人认为是社会主义，不仅如

此，是所有极权主义幽灵的终结。①

依从自由主义的主流思想所确认的此种批

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与其相对立的自由主

义国家模式之间可能的联系，这看起来错不到哪

里去，苏联的垮台暂时中止了社会主义国家的范

式的恐惧。在历史上，对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模式

与其相对立的自由主义国家模式之间的区分，依

据的就是人们对 （哪一种）普遍主义的不同立

场。从今天的角度看，假如在漫长岁月里共产主

义专政被认为有它自己的优点，那也仅仅在于

“寓言的”，即是说，它特别作为社会主义国家针

对资本普遍性的绝对霸权所面对的唯一真正的敌

人和作为反面的另一个普遍规划而出现。简言

之，社会主义常常会被当做资本主义的反题来看

待。从这场刚刚过去的运动纲领中看到了一切，

却惟独看不到它中止发明 （内部的或外部的）敌

人。在这里，它还呈现出一个让无产阶级不寒而

栗又发人深省的事实：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列宁
主义式的阶级斗争的对象是阶级敌人，即资本家

阶级及资本，那么这场运动纲领则难免指向内部

的阶级敌人，即党内的走资派。

按照这种看法，我们已经看到，当黑格尔主

义把道德的功能置于其历史角色中的时候，这已

经为道德的强化、活力化以及相应 “强调武德的

价值”———用列奥·施特劳斯的话说———作了历

史铺垫，相应的生活对抗情绪在此寻得意识形态

上的辩护。如同今天所见真正霸权国家的标准形

式就是经常地秀肌肉以备战争，随着资本主义国

家的战争机器变得越来越强大，共产主义运动所

坚持的优点或许必须通过自觉限制于此种具体的

历史背景，以便确定或辨认一种新类型的敌人，

不再是另一个国家，甚至不再是另一种体制，而

是 “非特定的敌人”。与存在着西方资本主义排

他性的 “原暴力”或 “根源性暴力”的扩张相

对，“非特定的敌人”的设置或许是一个通往黑

格尔哲学否定阶段的必要过渡，只要不是不相信

黑格尔那种从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的最高的善的

综合或片面地只取黑格尔辩证法的一个要素———

敌对辩证法，那么，这多多少少染有作为秩序创

造者的无产阶级的 “放纵”并非是站不脚的。对

于马克思来说，正当秩序的概念是通过对资本主

义秩序之整体否定得到的。它只有借助于 “对敌

手采取批判的态度”，同样 “对自己本身”采取

批判的态度，才能得到。②

这样说来，在一种受到扰乱的、不清晰的政

治哲学语境中，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当今的国内状

况在国家法和宪法法上被标记为 “当前对民主的

定义还不能纳入社会主义范围”③，那么，这常

常被当作那些站在与社会主义斗争中的政治反对

派的舆论攻防或 “烽火狼烟”（不像他们例如美

国人定义的 “民主”），即来自被描述为空洞的

抽象历史终结论———一种现代性的主要观念。问

题是，不仅在今天，有神论的形而上学是困难

的，它一直就是困难的。所以，如果过去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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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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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雅克·德里达： 《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３—２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第８页。
［意］诺伯托·博比奥：《民主与资本主义未来》，汪民

安，郭晓彦主编： 《生产》第 ９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第１４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主义的乌托邦和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观念甚至在具

体问题上仍然相信这个结论，那就会没有看透它

们之间有着系统的相互信赖性。它们没有想到，

如今，由于科学社会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相互激

荡，社会不得不被带回到其现实性中，追求一种

个人的自由联合体。在这个方面，只要国家行

政、政党以及任何其他机构都须运作，而运作模

式在政治意义上意味着正当性———政府应该在代

表人民这一通则或普遍性上找到正当性解释，那

么，正当性并非无足轻重的表面文章，而在紧要

关头方显其强大力量。换言之，如果社会主义和

自由主义在逻辑关系上被视为一种区分，那么就

必须在这个个人的自由联合体之间作出划分和比

拼，而非仅仅是区别。但即便在现在，坚持马克

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家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
题是：在革命未及成功之前，这种划分和比拼大

多可能只有观念的力量。或者说，它只是革命舆

论，是革命者的舆论，但这种舆论要有力量有赖

于革命者的成功。比况于 １９１７年 １０月革命前
夜，列宁曾说：“无产者和贫苦农民的反抗力量

我们还没有看到过，因为只有当政权掌握在无产

阶级手中的时候，当千百万为贫困和资本主义奴

隶制所摧残的人们实际看到和感觉到国家政权到

了被压迫阶级手中，并正在帮助贫民对地主和资

本家展开斗争，粉碎他们的反抗的时候，这种力

量才会充分发挥出来。”① 如果无产者见此状而

非听天由命，逆来顺受，而是正视困难，那么一

种舆论的力量有赖于其持有者的权力，如果产生

效果，就是政治性的，而非社会性的。所以，可

以认为，这里谈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革命者应该

有所政治上的信奉，但信奉的不再是基于权力
!

权利的个人联合，而是解体了的权力
!

权利的个

人联合。

对于我们的历史意识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从

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意味着质的飞

跃，那么问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在多大程度上

处于一种全新的境遇之中？政治生活中既然有国

家就有角色分配不平等，从而有对抗就会有敌

人，那么，在多大程度上这种质的飞跃在何种程

度上不悖它们构想国家的建构方略和政治的运作

的初衷之间的对立，尤其鉴于现代民主制的盛

行，我们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可以从事没有敌友辨

认的 “所谓创构性对抗”（恩斯特·拉克劳）的

政治实践？首先，我们不能主要因为这些问题的

历史重要性而对它们过于刨根问底。如何建立社

会主义国家模式或政府形态形式的原则问题，在

我看来，这也许是国家的敌友辨认这个历史问题

的现代转化性阐释问题，因为时至今日，冷战时

代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消散，“新的”主义的冲突

又从国际君临到国内。如前所及，冲突产生于近

来激进民主思想中两种视角的碰撞，它们大都非

常符合黑格尔主义的不同支派之间的阐释，或产

生于黑格尔哲学的左的阐释与右的阐释之间。当

然，诉诸于黑格尔或许看来令人奇怪。但我们如

果看看它们说了些什么，就会发现，根本区别存

在于把政治的标准 （至少在原则上）简化为

“敌友辨认” （譬如，所谓 “资本家”这一敌人

阻挡 “我”——— “无产者”———与 “我”自身

认同的存在形而上学的理解）与 “为承认而斗

争”（譬如，所谓 “奴隶主最终却是由奴隶再造

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之间。现在看来，

不仅仅因为前苏联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 －列宁
主义希望的落空，在许多地方，一方面激起了敌

友辨认政治的乌托邦的除魅，而且另一方面也在

“阶级” （在马克思意义上）之间期待发明新的

普遍主义政治话语，并 “能与过去３０年间已成
为世界政治霸权视野的新自由主义舆论相抗

衡”②。在这种问题意识中，占上风的显然是黑

格尔 （精神）政治问题的紧迫性。

在这种语境下，政治哲学的问题意识在某种

程度上又重新回到列宁主义时代的思想状况。就

“职业革命家”列宁而言，若马克思主义者忠于

革命，就 “必须像对待艺术那样”对待革命政治

行动。这意味着如何在一定水平上甄别时机。换

言之，也就是说，革命政治行动之发动应当是

“人民先进队伍中的积极性表现得最高”和 “敌

人队伍中以及软弱的、三心二意的、不坚定的革

命朋友队伍中的动摇表现得最厉害的时机”。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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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对革命的意志及其取决于特定关系和情景的

敌友划分有强烈的感受。虽然从马克思主义的历

史看，由于马克思主义的职业革命家有意促成黑

格尔历史哲学与爆发出来的群众力量的结盟，无

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显得十分简单，因为存

在着那个时代公认的两极对立或二元论总有革命

从中发生出来，可是，一旦把这种公式用于解释

列宁心目中的政治的机缘，就不那么确定了。当

然，不久便发现了我们前面考虑的一种所谓阶级

斗争意识退隐和公共理性的建构的必要性，所谓

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必须了解如
何接受把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问题理解成二十世

纪的 “欠发达”问题的必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

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一切问题。但把凡是马克思主

义－列宁主义的 “错误”一概称为只能由黑格尔

主义来纠正是浅薄的。在后马克思主义的图景

中，对此种偏狭的普遍主义做了政治哲学上的反

驳。

于是，现时占统治地位的 “社会主义”政

党，已经不愿意承认把政治简化为所谓敌友关系

这一标准了。在这个层面有望逃脱革命者舆论依

赖于革命者成功的旋转门。就此而言，人们将卡

尔·施米特关于 “划分敌友是政治的标准”的著

名定义引入时下的中国政治讨论显然是离谱的。

反过来说，与暴力革命的结盟也是偶然的，“没

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这个广为

人知的简单说法，也许可以作为一种解释。当社

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口水战争已经过去，那些建

议毫无保留地鼓吹 “后结构主义”、 “女权主

义”、“生态主义”、“民主主义”、“和平主义”、

“全球金融主义”、“集体的特殊主义”等等政治

思想的人不再理解那根本的敌对关系。也有人称

赞马克思当年用阶级斗争阐明一般社会关系是用

他自己的 “政治”欧几里得几何学定理构筑世

界。所以，这个题目对于推崇 “例外”普遍主义

者而言非常有当下性，他们从马克思主义过渡到

后马克思主义正逢其时，比拟着说，就像当年非

欧几里得几何学超越僵硬的欧几里得几何学那

样。① 那些以政治的方式行动着的人随之宣布他

们不再承认昔日曾经确认的政治标准，马克思毕

竟不是欧几里得，时至今日，他们相信可以搞没

有敌人的政治，并且相信似乎只有神经质的主体

才会制造黑格尔式 “绝对精神” （哲学）上的

“自己人”与 “异己者”对抗；他们更相信，凭

借与 “敌友思想”保持偏离就可以证实自己是超

越普遍性与特殊性对立的普遍主义者。这些人诉

诸于自由民主的普遍主义。而且，在这个题目上

加上几分色彩。比如，在香港实现 “一国两制”

的基本法。有些人把这部基本法理解成：所谓只

是针对那些与社会主义国家模式为敌的人而提供

的一套解决特殊问题的机制，针对那些特殊的问

题，针对权宜的、暂时的解决办法，总之，非针

对依照整体革命有效的前提条件的所谓全面的解

决。就我个人的而言，要从事实的角度来对此作

出否认是不可能的，但是对这些事实的解释可能

是多种多样的。如果把基本法看作一种政治上的

敌友辨认，而非事关国家内部妥协，那一开始就

搞错了这个问题。把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又召唤

回来，表明他们所反对的新方向还不够强大，但

是对手原本就无须压倒。官方语言也已经表明，

只要爱国，无论中国大地上生活着什么样的人，

他们都是有相互利益关系的人，他们之间也不再

是有道德决断意义上的敌人。因此，官方使用

“伙伴”和 “团结”这两个词汇，似乎是合情合

理的。中国不是早就被公认为亚洲的崛起的国家

的典范吗？既然我们自己和他们也都认同这一

点，那么，谁不知道，在那些无法调和的根本性

矛盾场合，这两个词汇就是灵验的试金石呢？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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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英］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

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
１９８—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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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与重建：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印度个案


刘敬东　王淑娟

【摘要】马克思对处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的印度给予了特别关注，写下了大量关于印度历史命运的时评。英

国殖民印度的历史命运，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视野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一个典型个案。关于西方现代大工业破坏和重

建东方传统社会结构，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中所发生的历史与伦理之内在冲突的世界历史理论，在马克思关

于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的考察中得到了深刻体现。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人类解放思想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深刻

地体现在关于印度问题的研究和阐述中。

【关键词】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英国；印度；破坏；重建；双重使命

中图分类号：Ｂ１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１８－１０

　　马克思在创立世界历史理论的过程中，对处
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进程中的中国和印度给予

了特别的注意，写下了大量关于中国和印度历史

命运的时评。①学界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

考察多停留在一般描述层面，而个案的探索、挖

掘、研究和阐释的维度则远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本文基于马克思关于英国殖民印度问题的时评，

尝试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进行个案考察。②作

为东方大国的印度，是现代世界背景中民族历史

向世界历史转变的一个悲剧性的标本。殖民主义

扩张政策下的印度的历史命运，是马克思世界历

史理论视野和逻辑中具有特别意义的一个典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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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获国家社会科学重大基金项目 “中国梦理论与实践研究”（１３＆ＺＤ００５）、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理性、自由与实

践批判”（０９ＹＪＡ７２００１５）、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 “十一五”规划项目资助的项目。

作者简介：刘敬东，（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淑娟，（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①　１８５０—１８６０年，马克思恩格斯写了大量关于中国和印度的文章、时评，其中关于中国的１８篇，关于印度的有４０多篇。从

１８５０年１０月—１８６２年３月，马克思恩格斯共寄往 《纽约每日论坛报》五百多篇文章，被采纳、正式发表的通讯近４７０篇。其中关于
中国和印度民族运动问题就有５０多篇，占十分之一，足见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和印度民族运动的高度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关注和重视
东方社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资本殖民扩张的世界历史性后果，在马克思关于资本论的写作计划中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从逻

辑上规划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路径，是按照资本的生成、发展、世界性扩张、危机和消亡的基本逻辑来考虑的。在 《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经济学手稿》的 “导言”中，马克思写道：“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１）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
形式…… （２）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
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 （私人的）。（３）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
‘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国外移民。（４）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
率。（５）世界市场和危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版，第５０页。）马克思在这里虽然是
在谈论他的写作计划和篇章布局，但它却向我们勾勒、描述和阐明了从资本的本性到资本扩张即世界历史的基本的演化逻辑和发展形

态。马克思下面的论点对我们理解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逻辑是有意义的： “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

果。”（同上书，第５１页。）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经济学手稿》的 “资本章”中，马克思再一次列出资本论写作计划的草图，在这一计划

的第Ⅵ部分 “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中，马克思在资本家、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之后，写下了 “国家对外：殖民地、对外贸

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

式的解体”（同上书，第２２１页。黑体为引者加。）的写作规划，表明了资本逻辑与世界历史的开辟之间所存在着的深刻的必然联系。
工业革命后迅速发展、崛起的英国加紧对东方的侵略，导致中国和印度相继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引起马克思恩格斯的特别关注。因

此关于东方社会的殖民地问题，无论在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总体布局和写作计划中，还是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来看，都具

有重要地位。这里也有必要指出，马克思物质生活困窘，谋生的迫切需要是他为 《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重要原因之一。马克思恩

格斯的这些时评多是陈述和描绘具体的问题和细节，但其中的某些篇章、特别是为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各版和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所选入的部分，都深刻地表述了关于东方民族历史命运的许多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大放光彩的经典篇章。

②　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个案，参见刘敬东、王淑娟：《“唤醒”与 “革命”：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后果———马克思世

界历史理论的中国个案》，《哲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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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马克思关于西方现代机器大工业瓦解和破坏

东方传统社会结构、关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

程中历史与伦理之内在矛盾和巨大冲突的世界历

史理论，极其鲜明而又深刻地体现在马克思关于

印度问题的考察、研究和阐述中。

一、村社制度与种姓制度：

印度社会的一般状况和基本结构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始
终强调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以资本逻

辑为核心法则的现代生产方式，在侵略、进逼、

统治落后民族的殖民主义扩张中所具有的根本性

的作用。这是马克思历史理论关于物质生产逻辑

的一个需要深入探索和精心挖掘的丰富矿藏，一

个值得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重要维度。马克思

历史理论作为考察现代世界历史变革的解释框

架，将在这一个案研究中获得一个颇有说服力的

诠释和证明。

在１８５３年６月所写的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

治》这篇评论中，马克思首先以对比的方式，生

动而又深刻地描绘了印度的地理、历史和社会状

况：“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

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

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

于西西里岛。它们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

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

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剑压缩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

家，印度斯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它不处于伊斯

兰教徒、莫卧儿人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时，它

就分解成像它的城镇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

和互相敌对的邦。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印度

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兰。

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

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

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

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

既是崇拜林伽的宗教，又是崇拜札格纳特的宗

教；既是僧侣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① 在

观察、透视、展示印度社会状况的过程中，马克

思以其丰富的历史、地理知识和广阔的文化、宗

教视野，并经由他那精彩纷呈、出神入化的神来

之笔，将印度社会的整体面貌既入木三分、又栩

栩如生地展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为了揭示印度社会结构的性质、特征和秘

密，马克思把印度放在东方社会与西方社会相互

参照的整体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马克思着眼

于东方社会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剖析了中央

集权与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特别是水利工程的内在

逻辑关系，从而深刻揭示和阐明了东方专制制度

的一个重要秘密：“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

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

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

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

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

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

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

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

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

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

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

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

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

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

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

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

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② 马克思在这里

把东方与西方进行比较，认为由于存在着文明程

度和地理环境的差异，东方各国必然会产生集权

的中央政府通过举办公共水利工程来管理农业，

从而成为东方专制制度的重要基础，而不是像西

方那样，产生民间私人企业自愿联合的要求。由

此可见，基于现代西方的生产方式洞察、透析东

方世界和印度社会的生产方式，是马克思世界历

史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

马克思在总体考察东方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

的基础上，阐明了印度社会结构的基本面貌：

“从遥远的古代直到１９世纪最初十年，无论印度
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

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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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６７７—６７８页。黑体为
引者加。

同上，第６７９页。黑体为引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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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①

这就是马克思向我们阐明的，在西方工业革命的

最大成果即以机器大工业为特征的现代生产方式

进入之前，印度社会经济结构的基本状况。

在对东方社会和印度社会进行了上述的考察

和研究后，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印度社会的村社

制度或家庭公社的基本特征：“在印度有这样两

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

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

的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

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

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

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

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

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

独特的生活。”② 马克思在关于印度的论文、时

评中多次把这种村社制度称之为 “家庭公社”或

“农村公社”，并把它作为一种封闭的自给自足的

经济基础，与西方以大工业为物质技术基础的现

代生产方式互为参照，来阐明作为民族历史的印

度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这一深刻变革的根本原因

和时代背景。

二、“破坏”与 “重建”的双重使命：

英国 “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

　　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首先是在两种不同
生产方式的历史较量和优劣对决中开启、进行和

完成的。西方的现代机器大工业与东方的传统农

业和家庭手工业存在着的巨大的历史距离，由此

产生了 “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国

家”、 “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

“东方从属于西方”③ 的世界范围的历史变革。

东方国家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悲惨的生存命运就发

生在这一 “从属”的腥风血雨中。历史向世界历

史的这一转变的过程和逻辑，在马克思关于印度

的考察中得到了惊心动魄的体现和极其鲜明的表

达。

马克思挺立在现代世界的制高点上，把整个

东方世界都看作封闭的、僵化的、停滞的社会。

马克思把英国与印度的关系、把英国之于印度的

革命性的作用，置放在世界历史的宏大格局，即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滔滔巨流中加以关照、透

视和解析。从这一历史基点和解释框架出发，马

克思 “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

人的意见”④，并无情而断然地作出了 “印度社

会根本没有历史”⑤ 的、让无数把印度作为四大

文明古国之一的人们为之瞠目、为之愕然的结

论。

在马克思看来，在殖民统治印度的历史过程

中，英国的蒸汽机、科学和自由贸易，是促使印

度发生深刻社会革命的现实的物质基础和推动力

量。因此， “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

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

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

多”⑥。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英国侵略之前

所经历的 “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

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

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

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

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

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

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

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

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

系”⑦。马克思在这里谈到印度的 “一切古老传

统”和 “它过去的全部历史”，似乎与马克思

“印度根本没有历史”的结论相矛盾，但是，马

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已经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是在

“历史”与 “世界历史”这两个有着重大区别的

概念上来看待印度的历史和印度的世界历史地位

的。马克思此时的世界历史理论的话语的语境和

逻辑是我们必须始终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

马克思在这里基于现代意义上的交换关系和

交往原则，向我们指明了英国自由竞争的贸易原

则在与印度传统农业的较量中所具有的作用：

“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

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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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

———自由放任原则———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

来。”① 而作为现代生产力代表的蒸汽机和科学

所具有的革命性变革力量，在破坏印度经济社会

结构的过程中更是发挥了摧毁其基础的巨大作

用：“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

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

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

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然

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

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

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

业的结合。”② 现代西方的机器大工业在解体、

毁灭东方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过程中可谓无坚不

摧、生机勃勃、一路高歌，对作为民族历史的印

度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悲剧性的历史语境，马

克思给予了栩栩如生、精辟独到的描绘、刻画和

展示。马克思是在为此感到欣慰和愉悦吗？在接

下来 “第３节”的分析和论述中，马克思基于世
界历史理论的宏观视野和解释框架，向我们描绘

和展示了历史优先、历史压倒伦理、伦理为历史

让路的更精彩独到、同时也更惊心动魄的世界历

史的宏观图景和精彩画面。但我们暂且还不能着

急。我们还必须继续谈论马克思关于英国之于印

度的双重历史使命。

在写于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２日的 《不列颠在印度

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清醒而深刻地

意识到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所具有的深远的、

世界历史性的意义：“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

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

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

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③ 马克思强调英国所达

到、所代表的文明，与以往历史上的传统文明存

在着重大不同，并由此成为战胜和摧毁传统文明

的现代文明，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地、但不是自

觉地担负起破坏和重建的使命：“相继侵入印度

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不

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

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

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

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

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

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

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

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

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

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④ 在这里，马克思站在

现代世界的制高点上，历史性地向我们指明了，

现代英国之于印度与昔日的阿拉伯人、土耳其

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之于印度，在统治的性质

和历史后果上所存在着的根本性区别。这是我们

准确理解马克思关于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的

一个前提和基点。

对历史和现实有着敏锐、细致地观察和透

视，并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的马克思，接下来为

我们揭示和阐明了英国之于印度的殖民统治在客

观上所具有的、人们 “很难看得出来”的 “重

建工作”。这个重建的过程和逻辑，包括着从经

济到政治再到观念的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

马克思至少列举了如下八个方面：“使印度达到

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

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

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

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

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

遇到外国入侵者就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

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

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

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制度和莱特

瓦尔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

的土地私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从那些

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

分的教育的印度当地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

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

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

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

联系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态

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

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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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

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① 由

于第二个方面同第七、第八个方面存在着内容上

的关联可以合并为一，所以重建印度的工作亦可

以归结为六个方面。而这里之所以说八个方面，

主要是考虑到 “电报”与蒸汽机、铁路和轮船一

样，在重建印度的过程中有其现代物质技术所具

有的独特功能。

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在全面阐明和综述了

英国之于印度的重建工作之后，接下来用了大量

的笔墨和详细的文字，专门阐述了英国的铁路建

设、铁路系统所具有的重大意义。② 此时正处于

第三次大规模地经济学研究进程中的马克思③，

已经对现代资产阶级 （资本）的双重特征，即惟

利是图的阶级本性 （生产关系）和发展现代生产

力的巨大革命功能，有着越来越深刻的认识、理

解和把握。因此在这里，马克思在首先向我们指

明英国工业巨头们在印度修建铁路的利益动机的

同时，也强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就必须建

立现代交通体系，从而体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所内在具有的获取利润与发展生产力的充满

着张力和悖论的双重性格：“大不列颠的各个统

治阶级过去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

的发展问题表示兴趣。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

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

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

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

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

利设备和国内交通工具。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

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

法估量的。”④ 马克思接着还描述了，印度由于

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其各种产品的工具，以至于

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的基本状况，以及修建铁路

在农业、水利、军事、医疗、供给等方面，对英

国统治印度所具有的极端的重要性。

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铁路的修建在

英国统治印度，即重建印度的过程中所要完成的

历史使命，这是马克思更加重视的重大历史性意

义：“我们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

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

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

的原子的现象，却残留下来。村庄的孤立状态在

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村庄

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

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村

庄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

望和行动。现在，不列颠人把村庄的这种自给自

足的惰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

新的需要。”⑤ 马克思基于他所创立的历史唯物

主义和世界历史理论，清醒地意识到英国的现代

工业在破坏和重建印度的过程中所必将起到的基

础性作用：“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

会瓦解印度种姓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

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⑥ 在

前面的分析和论述中，马克思已经阐明了蒸汽

机、科学和自由贸易在瓦解印度经济社会结构所

具有的破坏和重建的意义，在这里马克思又从铁

路这一现代生产工具出发，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

它在打破和瓦解封闭孤立的农村公社的经济基

础、改变印度社会生活方式上所具有的破坏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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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作用。

尽管马克思完全清楚工业资本家在印度修建

铁路的利益动机，但这里马克思强调的重点，却

依然在于这一利益动机所带来的现代机器和交通

工具系统在印度的经济社会结构的变革中所具有

的客观历史后果和深远意义：“英国的工业巨头

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

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

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

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

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

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

常急需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

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

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

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

己所承认的，印度人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

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① １８２５年 ９
月２７日，世界第一条铁路诞生并正式通车营业，
引起了现代交通运输生产力划时代的重大改革。

一向高度重视、密切关注生产工具之于社会变革

意义的马克思，很自然地意识到铁路系统的建立

对瓦解和破坏印度的农村公社、重建印度的社会

结构所具有的根本性意义。所以在这篇评论中，

马克思用五分之二的篇幅谈论铁路系统的建立问

题，实际上有其历史观上的深刻的理论根基，即

基于他所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作为这一

历史观之重要组成部分的世界历史理论。

三、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

“人的感情”与 “历史观点”的内在紧张

　　马克思考察英国与印度相互关系的历史观
念，同考察英国与中国相互关系的历史观念一

样，蕴涵着历史尺度与伦理尺度两个维度，保持

着历史与伦理两个维度的深刻的二律背反和巨大

的内在张力。但从马克思考察、研究和阐述的话

语体系和具体行文看，虽然同样是面对英国的殖

民逻辑，但与对印度的论述相比，马克思对中国

表示了更多的同情和肯定，而对英国表示了更多

的道义批判。这是我们在对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

进行个案考察时应当注意的一个方面。

尽管历史观的基点、出发点存在着重大差

异，但马克思依然像黑格尔一样，认为东方世界

没有历史，或者不具备进入世界历史的条件和资

格。② 马克思关于中国社会的考察、判断和研究，

我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个案部分将作专

门阐述。如果把马克思关于中国和印度的阐述加

以比较，我们会看到马克思对印度的否定性的观

点和文字更鲜明、更直截了当。在前面的讨论中

我们已经谈到，马克思在１８５３年６月７—１０日
的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不仅否认印

度有过所谓的 “黄金时代”，而且认为现代英国

带给印度的灾难，与以往其他民族带给印度的灾

难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而仅仅在四十二天后，

即在１８５３年７月２２日的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

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把一个多月前的观点

表达的更明确、更不容置疑。马克思在回顾英国

统治印度的历史背景时，强调印度社会内部由于

存在着不同的宗教之间、部落之间、种姓之间以

及所有社会成员之间的普遍的相互排斥和与生俱

来的排他思想，而成为一个各种力量势均力敌的

社会。因此， “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

难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战利品吗？……所

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它过去

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

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

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

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

３２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６８８—６８９页。黑体为
原著者加。敏锐而富有远见的马克思所引述的下列文字，已经

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印度人在计算机领域的成就所证明了：“广大

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活力，很善于积累资本，有清

晰的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密科学的非凡才能……他

们的智慧是卓越的。”马克思的这段文字引自乔·坎伯尔 《现代

印度·民主管理制度概述》１８５２年伦敦版的第５９—６０页。（《马
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６８９页。）尽管当代印度在计算机
软件和农业等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马克思所预期的铁路

系统本身，迄今为止依然没有取得像中国一样的、举世瞩目的

重大成就。印度火车的落后和破旧程度实在令人瞠目。而中国

的高速铁路在进入２１世纪后、特别是到了２０１０年代，已经是举
世公认的世界领先水平了。

从考察世界历史的出发点上说，尽管黑格尔是基于自由

精神的原则，马克思则是从现代物质生产方式出发，两者存在

着根本性的区别，但他们关于东方社会没有历史的判断和结论

却如此惊人地一致。这是黑格尔与马克思相互关系问题上一个

值得注意的重要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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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

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

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

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

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①。

我们有必要强调，马克思在这里所谈到的，

显然是两种不同的 “征服”。而在马克思此时的

语境中，两种不同的征服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历史

后果，只有英国之于印度的征服，而不是土耳其

人、波斯人、俄国人之于印度的征服，才能够担

负其破坏和重建印度的双重使命。因此这里所谓

的印度没有历史，马克思是以西方历史———更确

切地说———是以现代西方历史为基点、为参照、

为标准的。按照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大

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的观念，马克思完全有充分的理由说，在英国的

自由竞争、蒸汽机、科学和铁路系统没有根本改

造印度的社会结构之前，印度就还没有进入世界

历史，还停留在世界历史的门外。

正是从上述世界历史观出发，马克思深刻地

注意到并特别强调英国的现代生产方式在摧毁印

度的经济结构，即在完成破坏和重建印度的双重

使命的过程中所必然产生的重大历史意义：“这

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

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

列颠士兵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

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

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

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

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

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

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

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

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

命。”② 马克思在这里清楚地阐明了，英国之所

以在旧的亚洲式社会、在印度造成社会革命的三

个根本性的物质技术因素是：蒸汽机、自由贸易

和现代分工。与黑格尔强调东方缺少自由原则因

而没有历史存在着重大区别，马克思把现代生产

方式及其交换关系作为东方没有历史的根本原

因。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在世界范围内必然发

生的历史变革进程。这一转变和变革过程是在现

代工业革命所奠基的现实基地上进行的。因此它

在亚洲、在印度是通过英国以自由贸易、蒸汽

机、科学和分工为代表的现代生产方式，去彻底

破坏和摧毁印度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过程而展现
出来的。③

然而，作为民族历史的印度历史向世界历史

的转变，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历史与伦理的悲剧性

的惨烈冲突。④ 面对这一冲突，马克思极其鲜明

地采取了历史优先、历史压倒伦理、伦理 （感

情）必须为历史让路的现代历史观念，并由此构

成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所蕴涵着的一个巨大的内

在张力，成为我们理解这一理论的中心线索和解

释框架。首先让我们读一读下面的文字，马克思

是多么清醒冷静地观察、审视和评价古老的印度

文明的衰落、瓦解和崩溃过程：“从人的感情上

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

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

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

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

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

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

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

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

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

４２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６８５—６８６页。黑体为
引者加。

同上。黑体为引者加。

这种重建印度的最大的、唯一的社会革命，在马克思世

界历史理论的解释框架中，尽管也存在着 “自由报刊”等观念

上层建筑的 “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但以机器大工业为物质技

术基础，以现代分工、自由竞争和普遍交往为基本特征的现代

生产方式，才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浓墨重彩的最灿烂的篇

章。这就是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唯物主义性质，是马克思世界历

史理论宏大图景中的基础性框架，并由此同青年黑格尔派、康

德黑格尔的历史观区别开来。

历史与伦理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表述为历史与自

然的冲突。黑格尔在 《历史哲学》中以自由与自然作为区分一

个民族是否进入历史的分水岭。（参见 ［德］黑格尔：《历史哲

学》绪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 １—１１７页。）
马克思这里所展示的历史与自然的分立、对峙和冲突，以及在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把强调 “社会、历史因素”与

“自然联系”何者起决定作用，作为区分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

根本标志 （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０卷，第４７页。），
都可作为佐证。黑格尔关于历史与自然的观念在何种情况、语

境、意义上影响了马克思？这一定是很有意思很有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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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

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

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

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

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

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它们就成为这个

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

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

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

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

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

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划分和奴隶制度的

污痕；他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

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

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

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

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

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① 从我们对马

克思文本的考察和论述中可以看到，至少从

《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就把克
服地域的民族偏见与克服对自然的崇拜这两个方

面，作为资本推动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基础性

的革命力量。在这里，为了阐明这一重大的世界

历史观念，马克思竟不惜连用了四个 “我们不应

该忘记”来强化论证的语气、逻辑和力量，可见

马克思在历史与伦理、历史与自然之矛盾、之冲

突问题上所持有的基本态度是何等鲜明。

如果说在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中，马克思给

予了中国更多的同情，而对英国作了尖锐的道义

批判，从而在历史与伦理的内在张力中保留了伦

理的某种位置，那么在关于印度问题的评论中，

马克思则更多地基于历史与伦理的深刻对峙和巨

大冲突，从而历史地、义无返顾地展示了伦理为

历史所压倒、所消灭的惨烈性质。因此马克思在

考察英国统治印度问题上，并没有给 “人的感

情”的苍白喟叹留下多少同情的空间，他的重心

和焦点是英国统治印度的世界历史性意义：“的

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

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

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

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

现自己的使命？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犯下

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

不自觉的工具。”②

因此，如果仅仅从 “人的感情”即伦理的、

人道的或道义的维度观察，人们就根本不能理解

和接受，马克思为什么会为英国统治印度的 “难

过的”惨烈后果而热情高歌：“总之，无论一个

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

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

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③

对于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即印度所遭

受的历史命运来说，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这一

诗意的表达是无情的、残酷的。在这里，马克思

为作为民族历史的印度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而

高歌鼓舞，历史压倒伦理、伦理必须为历史让路

的世界历史观念表达得何其生动、又何其冷静

呵！

尽管如此，马克思依然对英国统治印度的伪

善和本性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的世界历史思想

的道义的、伦理的维度始终如影随形，并由此揭

露和展示了英国殖民者掠夺财富的罪恶目的：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

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

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

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

饰了。资产阶级是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

有哪个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

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靠贪污不

能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壑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

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了

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

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

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

甲所应得的红利吗？当他们以保护 ‘我们的神圣

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他们不

５２

①

②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６８２—６８３页。黑体为
引者加。

同上，第６８３页。黑体为引者加。
同上，第６８３—６８４页。黑体为引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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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传播基督教吗？而且为了从

络绎不绝的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

上榨取钱财，难道他们不是把札格纳特庙里的杀

生害命和卖淫变成了一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

‘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真面目！”①

马克思在这里一连用了五个 “难道”，可谓铁证

如山、针针见血，鲜明、强烈而又深刻地暴露了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贪婪本性和虚伪面目。②

四、“资本的绝对统治”：“伟大的社会

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

　　马克思规划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研究思路和
写作计划，基本上是从资本的一般的抽象规定

———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阶级关系———资产阶级

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 （包括殖民地和向外移

民）———生产的国际关系———世界市场———危机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的

解体这一历史的与逻辑的路径来安排和进行的，

即从资本的本性、资本所蕴涵的阶级矛盾、世界

性扩张、危机、解体的基本逻辑来考虑和规划

的。因此马克思考察现代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关

系，考察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有一个极

其重要的方面或问题，即现代资产阶级的殖民统

治与落后民族的民族解放、特别是与人类解放的

关系问题，即以共产主义的基本理念作为批判现

存世界、走向未来社会的根本目标，西方哲学传

统中所具有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内在紧张，

依然 （但却是以独特的方式）体现在马克思的历

史理论中。这是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整个马

克思历史理论所始终具有的一个重要维度和基本

特征。③ 这一维度和特征同样体现在马克思关于

印度问题的考察、思考和研究中。

马克思敏锐地注意到英国对于印度的殖民统

治与印度本身的解放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现代世

界，民族国家的建立与否至关重大。从根本上

说，它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之绝对不可缺

少的基本前提。马克思深谙这一重大问题，并由

此揭露了英国殖民者之于印度的血腥本质：“英

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

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

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

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

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

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

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

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④ 非常明

确的是，马克思在这里从道义上严厉地揭露和批

６２

①

②

③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６９０—６９１页。黑体为
引者加。

马克思历史理论包涵着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的深刻的内

在张力，即马克思一方面历史地肯定了资本 （动产）摆脱地产

之 “地域的和政治的偏见”（［德］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
学手稿》，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１７７页。），肯定了资本克服民族的界限和偏见的
“伟大的文明作用”（［德］马克思：《卡·马克思经济学手稿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前半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３０卷，第３９０页。），另一方面又始终从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从
殖民主义对落后民族的掠夺中揭露了资本的惟利是图的贪婪本

性，从而深刻地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的矛盾、对

抗和冲突的性质。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历史观点与阶级观点

的这一内在张力，同样深刻地体现在关于印度问题的探讨和阐

释中。这是马克思历史理论之于印度问题的探索之所以富有生

机和魅力的深刻秘密所在 （参见拙文： 《“唤醒”与 “革命”：

英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后果———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中国个

案”，《哲学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２期；并参见拙著：《理性、自由
与实践批判———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与历史理念的动力结构》

第８章，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
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内在紧张是西方哲学－文化传统

的一个基本特征。 （关于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问题，可参阅拙

文：《两个世界与一个人生———两种哲学传统的一个比较考察：

以柏拉图、黑格尔与孔子为例》，《哲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并历史性变革了这一传统。马克思历史理论

所体现的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之所以具有独特性的重大原因之

一，在于马克思以资本主义为现实基地，同时又以超越资本主

义的共产主义这一理想范式来透视、剖析、批判现代社会，马

克思历史观由此而同康德、黑格尔和整个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

观区别开来。张一兵先生以 “现有”与 “应有”指谓后者，而

以 “现有”与 “能有”标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基本特征，很好

地界划和区分了两种历史观的重大差异。（参见张一兵：《文本

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 １卷，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３７—３８页。）尽管马克思历
史理论与康德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存在着内容和形式上的重大差

异，但它们依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蕴涵着理念世界与

现实世界的内在张力。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６８９—６９０页。黑体为
引者加。赵汀阳先生认为：“现代史主要还是西方史，这可能是

个俗套，但仍然是比较正确的。” （赵汀阳： 《没有世界观的世

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３１页。）这一
观点和论断很好地引证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观点，但需要注意

的是，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是在历史主义与伦理主义的张力结构

中得到阐发的，脱离开这一张力结构，马克思的历史主义就不

会得到合理解释。



破坏与重建：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

判了英国对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罪恶本质，这样

的批判无疑是一种伦理批判，但马克思在从事伦

理批判的同时，又高瞻远瞩地展示了英国的殖民

统治之于印度的未来命运或社会历史远景：“在

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

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

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

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

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

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

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① 颇耐人寻味的是，

像对中国人的文质彬彬有很高的评价一样，马克

思接下来对印度人的举止文雅、精细灵巧、沉静

高贵以及勇敢等等，也给予了生动客观的评价。

撇开马克思对印度人之民族特性的评价不谈，这

里至少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１）没有印度人自
己的独立和强大，就没有印度的新的历史，就不

可能真正地参与世界历史进程；（２）印度的命运
由于英国的殖民统治而终将得到重建。历史已经

证明，一百年后的印度已经重建了自己的国家，

马克思的历史预言已成为现实。马克思在这里以

英国殖民印度为例，以形象生动的语言阐发了民

族历史如何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原因、途径、机制

和未来远景。马克思关于印度问题的历史分析和

深刻透视是有普遍性意义的，即任何一个生活在

现代世界的落后国家，作为被西方强力殖民的对

象，它之参与世界历史的真正资格，只有在彻底

赢得了民族自由、国家独立、人民解放的基本前

提下，才会从可能变成现实。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又一独特而伟大之

处，是他把这一问题与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整个

人类的解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加以考察。在关于

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个案考察中，马克思也始

终深切地关注着现代资产阶级为人类的彻底解放

所客观地肩负的历史使命：“对于印度这样一个

和欧洲一样大的、幅员１５０００万英亩的国家，英
国工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

惊的。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

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

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

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

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

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

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

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

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

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

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资产阶级的工业

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

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

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

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

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

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

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② 由此可见，马克

思世界历史理论之所以充满着革命的青春和蓬勃

的生机，之所以具有历史的远见卓识和永恒的思

想魅力，不仅在于它阐明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的基本逻辑，而且还在于，它深刻地贯通了这一

转变同资本的没落、同人类彻底解放之间的内在

联系和基本规律。

马克思基于政治经济学 （资本）批判的逻辑

和世界历史理论的视野，在考察和研究印度的基

本经济结构和一般社会状况的基础上，通过透视

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的历史使命这一典型的个案

形态，剖析了在实现这一使命的过程中所蕴涵着

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和内在紧张，揭示了现

代资产阶级 （资本）的绝对统治所具有的深刻的

内在矛盾，从而历史性地展示了由现代资产阶级

自身所产生的伟大的社会革命所必然带来的人类

解放的社会历史远景。

这是包括世界历史理论在内的马克思全部历

史理论所孜孜以求的最终的价值目标。

（责任编辑　林　中）

７２

①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２卷，第６９０页。黑体为引者
加。

同上，第６９１页。黑体为引者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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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Ｕｔｏｐｉａ”到 “乌托邦”

———跨语际实践理论的一种可能性


张　蝶

【摘要】从Ｕｔｏｐｉａ到乌托邦，在理论上二者对等的不可能性和在实践中这种对等的可操作性的差异，开辟了重新解释
二者关系的可能性。在跨语际实践中，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的并置带来的不是黏连性而是断裂和界限。乌托邦源自于Ｕｔｏｐｉ
ａ，却在诞生后与Ｕｔｏｐｉａ在词语层面和概念层面均发生了断裂，但在断裂中需要寻求同一的基础，以便乌托邦能在理论
上完满自足。完型了的乌托邦逐渐靠向其周围迅速集结而成的既有汉语概念，通过既有概念的规定与限制最终融入到

汉语概念世界中。

【关键词】乌托邦；Ｕｔｏｐｉａ；跨语际实践；概念
中图分类号：Ｂ２５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２８－０５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汉语在经历第二
次外语大冲击的同时，逐步完成了自我内部的历

史变革，诞生了一批作为现代汉语中坚骨干的外

来词，由Ｕｔｏｐｉａ一词翻译而来的乌托邦亦是其中
一员。在刘正聑、高明凯编的 《汉语外来词词

典》中，就列有 “乌托邦”这一条①。

一、词语层面的 “Ｕｔｏｐｉａ”与
“乌托邦”：能指与所指

　　 “乌托邦”一词始见于严复翻译赫胥黎的

《天演论》②。在对这一外来词进行归类时，产生

了两种不同的意见。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典型

的音译词，另有学者则坚称其为音译兼意译

词③。无论如何，由 Ｕｔｏｐｉａ到乌托邦，语音上的
相似是有目共睹的。至于意义方面，乌、托、邦

三个字分别是子虚乌有、寄托、邦国的意思，从

字面上合在一起的意思来看，即无所寄托之国。

这一字面意思与 Ｕｔｏｐｉａ的字典释义似乎有关联。
为了确证这一点，必须给出以下两个问题的答

案：这两个词语在哪一点上相互关联？如果相互

关联的衔接点存在，那么这种关联是一种怎样的

关系？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语音的相似性是与乌托

邦的一个关联点。比起其他外来语④，音译词的

语音模拟是相互关联的一个特例。另一个关联点

是二者共存于同一语域之中———政治话语⑤。虽

然找到了两个关联点，但是这两个关联点都存在

问题。首先来检视一个自明性观点：通过音译，

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拥有天然的联系。支持

者常会举象声词和感叹词的例子作为类比，认为

音译词与主方语言就像象声词与自然音响一样，

都是通过模拟建立起对等关系的。对于此，最有

力的反驳是：不同语言中的象声词和感叹词不尽

８２





本文系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科学研究基金 （１４ＸＮＨ１２７）的项目成果。
作者简介：张　蝶，（北京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生。

①　刘正聑等编：《汉语外来词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６２页。
②　 ［意］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２５１页。
③　马西尼、刘禾是音译词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而高放则认为该译词的精妙之处正在于其音译、意译兼备的译法。参见高放：

《社会主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９页。
④　除了音译词 （包括音译兼意译词），外来语还包括意译词、仿译词、从日语而来的借词等。这里特别要提到日语借词，日语借

词还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借用日汉字词所形成的现代汉语新词；另一种则被刘禾称为 “回归的书写形式借贷词”，指的是一

些古汉语复合词，它们被日语借用来翻译欧洲的现代词语，之后又被中国再次借回现代汉语。在本文中对这两类借词不加区分，一律

作为借词类。有些日语借词在借用了词形之外，会遇到语音也类似的情况，如代理、内容、不景气等词。

⑤这里是就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这两个词语的词典意思而言的，并不涉及这两个概念的引申含义，一种由字面意思生发出的比喻义，
扩大了的字面义和泛化了的象征义。



从 “Ｕｔｏｐｉａ”到 “乌托邦”

相同，有些甚至大相径庭。如ｃａｗ是英文中形容
乌鸦叫的象声词，而在汉语中形容乌鸦叫的象声

词就有呱呱、嘎嘎等，不一而足。显然，尽管都

是模拟乌鸦叫，但是ｃａｗ和呱呱、嘎嘎是截然不
同的，即便在汉语中，也出现了呱呱和嘎嘎这样

不同的象声词。正如著名的语言学家萨丕尔所

言：“感叹词不过是自然声音的习俗的定型，所

以在各种语言里，它们按着各该语言的语音特性

而有很大差别。”① 而象声词 “实在是人脑的创

作，想象力的发挥，和语言里任何其他东西一

样。它们并不直接从自然里生长出来，只是自然

所启发的”②。概而言之， “正常语言里的感叹

词、象声词和它们的自然原型的关系，正象是艺

术和自然的关系，而艺术纯粹是社会的或文化

的”③。所以说，象声词与其自然原型之间的关

系也并不是天然的，而是经验的，因而也就不是

必然的，而是任意的。同样，也就无法断言音译

词与主方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必然的。

另一个要被检验的是政治话语这一关联点。

其范围过大，且边界模糊，不能达到排他性的效

果。换句话说，政治论域是Ｕｔｏｐｉａ与乌托邦的联
系点，但是却无法通过这一点排除其他在这一论

域内的词语。同一论域是二者有关联的必要条

件，却不是充分条件。至此，我们得出这样的论

断：虽然找到了二者之间的关联点，但是却无法

断言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的联系是必然性的。既然这
两个关联点都起不到排他的作用，也就无法确定

建立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的关系的必然性，那么，这
种既有联系又非必然联系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

样的关系？

在跨语际实践中，为Ｕｔｏｐｉａ创制一个对等词
从而显示二者之间的关联，是一个可操作的顺

序，故而，在实践层面上跨语际对等词比比皆

是，最有力的例证便是各种双语词典，但是在理

论层面上，至今仍未提出可赖以作为建立跨语际

对等词的客观基础。如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

种对等关系的合理性。在时间上，实践是先于理

论的，因此，理论解释常会陷入描摹实践的误

区。理论执着于解释对等关系的原因就在于此。

而在逻辑上，理论又必须先于实践，因为圆融的

理论解释，在逻辑上能作为实践发展的基石。既

然理论解释对等关系走向了死胡同，那么，抛开

时间上理论尾随实践，因而由实践生发理论的定

势思维，改由从理论的逻辑先行性这一思路出

发，先悬置实践，直接切入理论层面，不是再一

次从理论上去开掘对等关系的客观基础，而是抛

开这种实践上的对等关系，在空旷的地基上重新

建立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的关系。
正如上文所言，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之间的连结

并不必然，换而言之，这两者建立的关系具有任

意性。在时间顺序上，Ｕｔｏｐｉａ是先于乌托邦的。
已然存在的Ｕｔｏｐｉａ从语音到语义都是完备的，还
牵带出文本语境和社会、政治语境等附加内容，

所有这些作为一个整体，在英语世界是一个完善

的概念，在一定时期内是自足的存在。但是对于

汉语世界而言，Ｕｔｏｐｉａ是一个陌生的他者，在汉
语世界没有建立起一个与其对应的所指之前，它

是未知的。因此，汉语世界面对这一概念时，只

能用有限的已知来了解未知。Ｕｔｏｐｉａ首先是作为
一个音响形象为人所知，它需要在汉语世界有一

个相对应的所指，而乌托邦在汉语世界所显示的

意蕴，为汉语世界创造了一个边界明确的所指。

Ｕｔｏｐｉａ和乌托邦之间的关系就像是索绪尔对语言
符号的两面———音响形象和概念所提出的能指与

所指的关系④。Ｕｔｏｐｉａ这一能指为汉语创造了一
个乌托邦概念的意义世界，同时，乌托邦这一所

指又使Ｕｔｏｐｉａ去陌生化了，明确了原本面目模糊
的Ｕｔｏｐｉａ的边界。与索绪尔的能指、所指不同的
是，这里作为能指的音响形象并非只是这声音的

心理印记，还衍生出了作为概念的一整套结构。

通过乌托邦这个音响形象，所唤起的是由 Ｕｔｏｐｉａ
所启发的乌托邦这一整体概念。乌托邦除了是

Ｕｔｏｐｉａ的能指外，二者同时又具有上文所言的关
联点，因此，乌托邦在这一关联点上发展出自身

的一套包含文本语境与社会、政治语境的话语体

系，形成了乌托邦概念，而乌托邦这一概念却并

不能认为是Ｕｔｏｐｉａ这一概念的对等物，因为它们
的文本语境与社会、政治语境不尽相同。即此而

论，在词语层面上，借用索绪尔创制的能指与所

９２

①

②

③

④

［美］萨丕尔： 《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陆卓元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５页。
同上，第７页。
同上，第５页。
［瑞士］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沙·巴利等编

印，高明凯译，岑麟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９年，第１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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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来解释乌托邦与Ｕｔｏｐｉａ之间的关系，既显示了
二者的关联，同时又表明了这种关联的任意性。

二、概念层面的 “Ｕｔｏｐｉａ”与
“乌托邦”：交错的时空

　　Ｕｔｏｐｉａ在其创始人托马斯·莫尔那儿是一个
空间概念，而直到汉语 “乌托邦”产生的十九世

纪末到二十世纪初这一时间段，Ｕｔｏｐｉａ在西方文
化中，发展出了自身的历史①。从莫尔笔下被构

想出来的一个空间概念，经由十七、十八世纪启

蒙思想的侵染，逐步生发出了实践的意蕴。直到

十九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立志于将Ｕｔｏｐｉａ从理
想的层面现实化，至此，Ｕｔｏｐｉａ这一概念完成了
从空间概念向时间概念的过渡。因为现实化本身

就是一个时间概念，它代表了一种可能性，其结

果只能通过时间去验证。这是Ｕｔｏｐｉａ产生后的发
展史，而为这一概念的产生先行铺垫的社会、政

治语境是作为先天要素而融于Ｕｔｏｐｉａ之中的。
西方哲学传统中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宗教

文化中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都是 Ｕｔｏｐｉａ的母体，
Ｕｔｏｐｉａ自诞生之日起，就携带着它们的基因。柏
拉图的理想国是一种政治蓝图，一种理想的地理

实体。空间性概念在理想国中占据主导地位。而

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想要标注出的并非是其空

间性含义，而是其永恒性的时间概念。在宗教领

域存在着线性时间与神圣时间的分别。线性时间

观是随着近代资本主义时代的来临而甚嚣尘上

的。与其相比，传统的循环时间观涉及一种超验

的神灵时间。上帝之城，并非如地上之城那样被

抛在线性时间之中。因其永恒性，上帝之城成了

一个超时间的概念，而正是这种永恒性，成了宗

教救赎的表征。永恒脱离自我，成为救赎的特

征。② 上帝之城的权威性与神圣性也因而得以确

立。这些传统思想体现在Ｕｔｏｐｉａ这一概念中，表
现为理想的地理实体必须外在于线性时间才能附

加上权威性、神圣性、救赎使命等含义。超时间

的重要意义远胜于理想的空间。至此，时间占领

了空间。

在中国的传统中，乌托邦也有其文化前提。

最广为人知的意象便是 “桃花源”和 “大同社

会”。桃花源的象征意义在于确认了一个理想的

地理实体。而大同社会则是一种对郅治社会的构

想。这样的理想社会，被描述为现世国家之中最

完善的形态，但却并非处于彼岸世界。这与宗教

的上帝之城相比，退却了神圣性、救赎意识的捆

绑，增添了一种实践的可能性。现实化理想的可

能性触发了线性历史，只有在线性时间中才能将

未来现在化，而这一过程本身是时间性的，并且

这一结果直指理想的空间实体。由此，空间依然

投射回了时间当中。但是，在这里空间依然主导

着时间的走向，时间并未获得脱离空间的超越

性。严复翻译的 “乌托邦”具存桃花源和大同社

会之遗风。虽然，严复所云之乌托邦寄托了实践

的可能性，但是乌托邦的空间意义是占主导地位

的，它是人类主体的实践结果，没有永恒时间的

束缚，更强调空间的实在性。③

在概念层面，乌托邦与Ｕｔｏｐｉａ在各自语言的
文本语境与现实语境的浸染下，发展成为了两个

概念。这两个概念自身的线性历史标示了在时间

当中一切是流动的。但二者之所以还能够并置，

就在于它们之间还存有的 “变化中的一致性”。

这两个概念本身是在变化的，但是二者之间必须

存在一个不变的内核。线性时间带动着一切都向

前流动，不变是不被允许的，因此，要保持这种

一致性，必须外在于时间，就这一意义上来说，

之所以说其不变，并不是说它是永恒的，而是说

它不受时间的影响。这种 “变化中的一致性”正

０３

①

②

③

本文对Ｕｔｏｐｉａ这一概念的历史进行考察，是运用概念史
的方法。在这里有必要区分概念史和观念史的方法。德国学者

克泽莱克认为观念史研究方法催生定型的、固化的观念，而概

念史研究方法的运用则是对文本语境与社会、政治语境动态关

系的把握。雷蒙·威廉斯的 《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是

运用观念史研究方法的力作。（［英］雷蒙·威廉斯：《关键词：

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
而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历史语境主义学派则将注意力

从文本拓展到历史语境，深化了概念史研究方法。

费边对线性时间与神圣时间有较为深刻的论述，参见

ＪｏｈａｎｎｅＦａｂｉａｎ，Ｔｉｍｅａｎｄ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ｏｗ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ＭａｋｅｓＩｔｓＯｂ
ｊｅｃｔ，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

张隆溪曾较为深入地论述了 Ｕｔｏｐｉａ与奥古斯丁的 “上

帝之城”、乌托邦和桃花源的理论渊源问题 （见张隆溪：《乌托

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 《山东社会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９期，
第５—１３页）。其余的研究大多是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述乌托邦与
桃花源、大同社会、理想国的关系。如吴晓东：《中国文学中的

乡土乌托邦及其幻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
年第１期，第７４—８１页。又如姚建斌：《乌托邦小说：作为研究
存在的艺术》，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２
期，第１０５—１１４页。



从 “Ｕｔｏｐｉａ”到 “乌托邦”

是支撑跨语际实践的理论依据。

那么，究竟什么是这种稳固的一致性呢？海

德格尔的 “本真性”最适合作为这一问题的主

体。将来的此在能够如它向来已经曾是的那样是

它的已在，并且曾是且一直是的已在是当下的此

在，这样，此在尽管有不同的时间样式，仍在时

间性中维持了此在的同一性。在理论层面，的确

需要一个没有人类角色的本真性主体，否则乌托

邦与Ｕｔｏｐｉａ之间的并置将失去依据，招致认同的
毁灭。因此，我们制作出超时间的本真主体，进

而继续跨语境实践的事业。

三、“乌托邦”的语法意义

对一个新概念进行解释，也就是确定其被置

于合适的位置，而位置的产生势必是与他者相关

联的。换而言之，因为引入乌托邦，继而勾连出

的概念群是在汉语中经过纵向流变从而达致其同

一性的①。这种同一性在横向层面所呈现的是一

整套相对固定的概念体系，并且还是一整套自我

调适的思维模式。

在严复译的 《天演论》中，与乌托邦相勾连

的概念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君、民、众、圣

人、贤、吏、治人、治于人、国、民生、民力、

民智、民德、治国、人治、术、刑、礼、贫、

弱、富、强、养其欲、给其求等。② 这些概念在

汉语中多被置于政治语境中使用，以此，先为乌

托邦奠定了一个主基调。再者，这些概念有对立

出现的，如君与民、治人与治于人；有对举使用

的，如圣人与贤、刑与礼。即此而论，有君必有

民，有治人者必有治于人者，而施以刑必授以

礼，论及圣人必后出贤者，一方的存在必以另一

方的存在作为支持。换而言之，只要有一方在

场，另一方也必然在场，抑或是不在场的在场。

另一方面，以名词、谓词这一区分标准来划

分这些概念，君、民、众、圣人、贤、吏、国、

民生、民力、民智、民德、人治、术、刑、礼等

均为名词性概念，而治国、贫、弱、富、强、养

其欲、给其求、治人、治于人等则为谓词性概

念。举一例言之，就名词 “国”的出现而言，

贫、弱、富、强等谓词随即会被勾连而出，而此

论域范围内的论散的名词必是国之组成———民，

民又演化出与其紧密相连的谓词短语———治于人

和其对立名词———君，由之，迅速形成一个概念

群。当然，这一概念群并不是没有界限的，无限

辐射的概念群是无意义的。因此，界限才是确立

意义的关键。

在 《天演论》中对乌托邦进行了定位后，严

复在行文的最后出现了两处乌托邦：“夫如是之

群，古今之世所未有也，故称之曰乌托邦。乌托

邦者，犹言无是国也，仅为涉想所存而已。”③

用一个命名句和一个判断句来给乌托邦作结，同

时也是圈定其界限，乌托邦乃群、乃国。在中心

词层面，乌托邦、群和国是可互相划界的，而乌

托邦之于群与国的划界则是通过修饰成分完成

的，这是相对于中心语而言的附加部分，并非作

为划界的第一道坎，而是起到二次划界的辅助作

用。④ 乌托邦是 “古今之世所未有”，是 “涉想

所存”，由此，将乌托邦与现实的国与群做了一

次区分。

先来看第一次划界后，在乌托邦界限范围内

的概念共同体：群与国。通过乌托邦，群与国也

进行了互相界定。民聚为群，由民形成国，故而

开民智较之善政，更乃治国之本、利群之根。善

政与开民智，作为治国之策，分属两个不同的层

面，一为表，一为里。前者仰仗法律得以大行，

后者通过教育提高智识，就会成就乌托邦之景

象。故而，乌托邦标题下的严复按会着重论述开

民智的重要性，这正是在国、群、乌托邦三者为

概念共同体的基础之上才得以展开的。再看第二

次划分，标明了现实与想象的界限。无论是群，

１３

①

②

③

④

这里主要是沿用了阿多诺 《否定的辩证法》中关于概

念的思想，着重突出概念中固化的、同一性的部分。虽然这种

同一性是阿多诺批判的对象，但是，正是这种同一性，使得概

念拥有稳定的一面，在此意义上，本文的使用亦是强调其积极

的这一面。

［英］赫胥黎： 《天演论》，严复译，北京：商务印书

馆，１９８１年，第２１—２２页。
［英］赫胥黎：《天演论》，严复译，第２２页。
这一划分类似于洛克提出的 “第一性的质”和 “第二

性的质”的区分。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区分，在于第一次划界是

确定中心语的范围，中心语是基本要件，因此可以被称之为定

性划界；第二次的再区分则是依赖于修饰成分，而修饰成分是

附加要件，依托于所限定的基本要件的性质，因而不具有定性

的功能，只能是细致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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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或是国，其所指在历史学意义上都是经验性

的①。而乌托邦则是想象性的，一切不可能或未

来能成为经验性的东西，就是乌托邦意义上的想

象。

君、民等概念在汉语中自发明至今，在其自

身的历史流变中，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固的文本体

系。这种浸润汉语文化的概念群将裹挟着汉语语

境参与到源自外文的、代表现代的新概念———乌

托邦的架构中。乌托邦在大的范围内是国，国的

基础是群，即民的集合。由此，底层的概念结构

形成。更进一步，凡论及民这一概念，有其特定

规限，即被统治的对象，相对于圣人、君、贤等

在智识上是低一等级的。无论对待民的态度是防

范还是引导，对于民的力量是不信还是相信，民

这一概念都含有被动性的特点。君是处于主动地

位的，是治国的主体，而民定然是被治的对象。

因此，在乌托邦的话语体系中，说话的立场是站

在治理者的位置上，角度是自上而下的，语气是

全知全能的上帝口吻，结论是可预想的必然结

果。这便是乌托邦这一概念的语法结构。

在经过两次划界后，乌托邦这一概念确定了

界限；因为有了界限，所以就有了自我与他者的

分野；因为有了他者，所以就形成了相对的位

置。在与他者的互动中，又建立了自身的语法结

构，从而正真地融入了汉语。

四、跨语际实践的整体图景

创制出乌托邦作为 Ｕｔｏｐｉａ的虚拟对等词②，
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译介外文词形成的汉语外

来词被普遍认为不仅丰富了现代汉语词汇，更为

寻求变革的中国带来了西方的知识、文化、思维

模式，甚至对中国的现实产生了实践意义上的作

用。若要这一论断成立，暗含着三个前提要件：

一是语言能够承载知识、文化乃至思维模式，二

是语言能够传递知识、文化和思维模式，三是语

言能够建构现实。③ 详叙之，一种语言承载一些

知识、文化与思维模式，而这些知识、文化和思

维模式经由这种语言 （主方语言）传递给另一种

语言 （客方语言），传递的方式即为客方语言增

加新词汇，同时客方语言又承载着这些知识、文

化和思维模式侵入该语言的使用者，使之形成现

实的力量。这具体表现为两大类情况：一种是创

制或改造实体，另一种是创建或变革关系。

在这三个前件可以像数学中的公理那样使用

前，还有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前件一中，语

言与知识、文化和思维模式在逻辑上和时间上的

先后次序是如何的？除了承载关系，是否还有相

互影响的关系？在前件二中，传递所嫁接的双

方，建立起来的对等关系，其客观基础是什么？

“生产关于其他人以及其他文化的知识的一种众

所周知的方式，就是在既定的语言对等关系的基

础上建构一套比较性的术语。可是，这种对等关

系的基础本身通常并未受到检验。”④ 在前件三

中，现实与知识、文化和思维模式的关系如何？

它们用何种图示 （平行结构、集合结构还是层次

结构）来架构更为合理？或者说如何为现实划界？

从到乌托邦，在这一跨语际实践中，断裂已

然形成。但缘何二者仍能并置？甚至在找不到二

者可以通约的基础时，却丝毫不影响它们之间建

立虚拟的等值关系，即便这种虚拟的等值关系甚

至是约等于的。乌托邦并不因其有自己的一套话

语结构，从而与Ｕｔｏｐｉａ形成断裂而不显示其现实
力量。纵然，三大前件的证实困难重重，不同语

言之间的断裂显于勾连，但是，主方语言与客方

语言在词语层面新确认的能指、所指关系，以及

在概念层面不可逃遁的本真性，已然向解决三大

前件及其相关问题敞开一种可能性。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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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历史哲学家对何谓历史莫衷一是，历史或是实体性的，

或是叙述性的，基于此，历史与文学之分甚微。为了不混同叙

述性与想象性，本文用经验性以区分想象性。此处经验性沿袭

了康德在认识论上的使用，沿用了其感觉印象这一含义，但并

不强调其与先天相对这一层含义。

这一概念是由刘禾创制 “虚拟的等值关系”演化而来。

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阐明了乌托邦与 Ｕｔｏｐｉａ之间的关系是近似
于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不是对等关系。但是在跨语际实践中，

又是以对等关系来进行操作的，因此，在这里沿用刘禾给出的

术语，称之为虚拟对等词。

就语言建构现实这一观点进行例证的典型代表是陈力卫

的 《让语言更革命——— 〈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版本与译词的尖

锐化》，（选自孙江主编：《新史学 （第二卷）———概念·文本

·方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而黄兴涛则例证了语言
对知识、文化、思维模式的影响。（参见黄兴涛：《“她”字的文

化史：女性新代词的发明与认同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９年。）
［美］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

介的现代性 （中国，１９００—１９３７）》，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
书店，２００２年，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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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


黄志军

【摘要】在为辩证法确立根基的意义上，实践辩证法概念是清晰的，但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它又呈现出模糊状态：一是

实践辩证法的思想史定位不清，二是实践辩证法的思想特质界定不清。基于此，我们提出从实践哲学的视角阐释辩证

法的议题。一方面，在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比较视域中，揭示其思想脉络，勾勒其学术纹理；另一方面，通过辨析

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实践等概念的区别及其与辩证法的关系，进而揭示其思想特质和当代价值，从而进

一步获得对实践辩证法的清晰印象。

【关键词】实践哲学；辩证法；实践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３３－０５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中，实践辩证法是一个似

清晰却又模糊的哲学概念。说其清晰，大致是指

“实践的辩证法”的思想语法很简洁，以 “实践

的”这样一个形容词来修饰辩证法，以表明与传

统意义上 “唯物辩证法”的区别，突出辩证法的

实践特性。一般来说，与唯物主义辩证法把基础

和根基安置在物质与意识的关系中不一样，“实

践的辩证法”是奠基于实践基础上的辩证法，即

是以主客体关系为载体的辩证法，于此便为辩证

法重新找到了一个根基、中心和基础。在学理层

面，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和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显然

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就此而言，实践辩证法是清

晰的。

然而，实践辩证法在我们的印象中又是一个

处于模糊状态的概念。这种模糊状态主要表现两

个方面：其一，实践辩证法作为一个哲学概念，

具体而言，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它在

思想史中的定位是不清晰的。如果将它的思想渊

源仅仅上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讨

论是不够的，在这个思想界域内，我们不足以获

得关于实践辩证法的学术纹理，更无法划定实践

辩证法的研究边界。要使它获得厚实的学术底

蕴，显然还要推进辩证法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把

握其思想脉络；其二，在学界对实践辩证法的阐

释取得重要进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

题，比如对 “实践”自身的理解就直接影响到实

践辩证法的研究。在 “实践”的光圈中，实践理

性、实践智慧、实践哲学等相关概念相互逐鹿，

纷纷建构它们自身与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在这个

有关 “实践”的概念群中，实践辩证法的研究呈

现出一种莫衷一是的局面，使实践辩证法的思想

特质似乎愈发模糊。

诚然，指出关于实践辩证法的模糊认识，并

非是虚妄到要形成一种阐释辩证法的统一方式。

我们认为，要说明实践辩证法的学术渊源或者思

想脉络，恰当的做法是应该将其置于实践哲学的

视域中来考察，这不仅符合辩证法思想本身的历

史进程，也符合实践辩证法研究的内在要求。更

进一步而言，在实践哲学的视域中阐释辩证法，

或者说要揭示实践辩证法的思想特质，需要在实

践哲学与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实践之间做出合

理区分，以及辨析它们各自与辩证法的关系。

二、“从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思想脉络

在对辩证法的众多阐释中，存在着两种基本

的异质性阐释方式，一种是立足于理论哲学的视

野，将辩证法看成是关于思维的逻辑或方法，另

一种是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把辩证法与实践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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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本质研究”（１４ＣＺＸ０５６）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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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起来，从而揭示辩证法的实践本质。这两种阐释

方式或视角并存于当今辩证法的研究中，而且各

自为自己的合理性或正统性进行辩护，在一定程

度上表现出某种相互对立、有我无他的态势。在

我们看来，这种为争正统而只取其一的研究态

度，本质上仍是或属于非此即彼、两极对立的思

维方式，本身就是非辩证的。以理论哲学的方式

和以实践哲学的方式阐释辩证法，都是研究辩证

法的一种有效渠道，而各自又都有自己的合理性

界限或范围。

必须承认，从理论哲学的角度理解和阐释辩

证法是一个悠久的传统。如果把这种视角追溯到

亚里士多德，便会发现他的 《论题篇》、 《辩驳

篇》和 《修辞术》都是从理论哲学的维度阐释

辩证法的杰作。事实上，西方哲学史意义上的辩

证法都离不开这个视野，其核心的线索和议题便

是知识论。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作为或然性知识

学说的辩证法、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辩证法、康

德的理性辩证法，还是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在

这里都可以得到合适的理解。在马克思主义家族

内部，恩格斯强调辩证法作为理性思维把握对象

本质的科学方法，也是理论哲学的阐释方式。不

过，恩格斯对辩证法的阐释并没有走上西方传统

知识论的道路。正如学者孙正聿所说的那样：

“恩格斯所概括的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 ‘思

维与存在’的 ‘关系问题’，而不是 ‘思维’与

‘存在’的问题。这个实质性区别表明，哲学不

是以 ‘思维’和 ‘存在’对象，形成关于 ‘思

维’和 ‘存在’的某种知识，而是把 ‘思维与

存在的关系’作为 ‘问题’予以反思。”① 正是

由于这种区别，从理论哲学的视角来阐释辩证法

的方式并没有因为西方传统知识论基础的坍塌而

寿终正寝。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罗蒂的新实用

主义、利奥塔的后现代知识状况报告，还是福柯

的知识考古学，只是将西方传统的知识论抬进了

历史博物馆，而并没有驱除理论哲学的存在，或

者说没有令哲学颜面扫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内以孙正聿为代表的

以理论哲学来阐释辩证法的学术路径和恩格斯的

理解息息相关。从理论哲学的视角看，辩证法作

为关于思维的方法和智慧，是一种高级思维的艺

术，它以通晓概念的辩证本性和思维运动的规律

为前提，或者说主要体现为理论探索和创新过程

中的运思技巧。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

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亦即哲学的批判本性，是对思

维与存在的否定性同一关系的理论表达，也就是

对人类自身的超越本性的理论表达。思维与存在

的同一性是人类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自然

的和绝对的前提，而哲学和辩证法的任务就在于

把 “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作为

自己的研究对象，批判地反思这个 “前提”，这

是哲学和辩证法的价值的根本方面。② 准此，辩

证法主要被界定在以下三个层面：一是作为科学

研究方法的辩证法，它与形而上学的方法相对

立，这种界定的理由在于把理论思维而非经验思

维看成是辩证法的理论本质，其实质在于以辩证

的概念来把握存在，从而实现思维与存在的同

一；二是作为理论思维的运行方式，同样，它也

与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相异，这种界说主要是把

辩证法理解为思维活动的规律，认为思维的运行

规律具有一种辩证法的形式，这就是黑格尔所说

的思维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辩证法就是这些规

律自身及其对这些规律的反映；三是作为理论智

慧的辩证法，这是一种与理论哲学本身有区别但

又相互关联的界定，其前提在于认为理论的运思

需要把握一定的度和技巧，所谓理论智慧便是辩

证法通过辩驳和批判能够实现理论对存在之为存

在的探寻和理解。

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方式并没有像理论

哲学的方式那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尽管如此，它

们同样具有深厚的学术底蕴。这一点与辩证法的

思想史密切相关。苏联学者捷·伊·奥伊则尔曼

主编的 《辩证法史》系列著作认为，辩证法在古

代哲学中占据着最为重要的地位，实质上它和哲

学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③，而在形而上学思维方

式的统治时代 （十四到十八世纪），辩证法退居

了次席，这与哲学成为神学的婢女、经院哲学的

４３

①

②

③

孙正聿：《恩格斯的 “理论思维”辩证法》， 《哲学研

究》２０１２年第１１期。
孙正聿：《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论辩证法的批判本

性》，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７３页。
［苏联］米·亚·敦尼克等编： 《古代辩证法史》，北

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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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兴、教会的精神专制都有着密切的关联。① 在

奥伊则尔曼看来，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成就，

是创立了作为发展理论、认识论和逻辑理论的辩

证法，这一点与古代哲学把辩证法建立在日常经

验的基础上，以及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占统治时

期的辩证法只有零星的发展具有重大区别，正是

在德国古典哲学这里，辩证法得到了系统的制定

和研究。② 在罗森塔尔编著的 《马克思主义辩证

法史》中，马克思主义被认为是辩证法走上科学

道路的通道，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挣脱了黑格尔

的唯心主义基础，获得了唯物主义的阐释。在我

看来，这种划分辩证法史的方式不仅具有年代学

的意味，而且是完全按照哲学史的套路来书写

的。尽管不无启示，但是问题在于人们以何种方

式来理解辩证法的历史并没有得到明确说明。我

认为，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划分来看，辩证

法史事实上可以作以下划分：在古代哲学时期，

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既存在着理论哲学的阐

释，也存在着实践哲学的阐释，但前者占据着主

导地位；在之后的中世纪和德国古典时期，理论

哲学勃兴，实践哲学式微，继而辩证法的阐释也

是在理论哲学的视域中展开的；而以马克思为开

端，辩证法被纳入了实践哲学的视野。由此可

见，在辩证法史的视域中，以理论哲学阐释辩证

法占据着主流，而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方式

却或者被压制、或者被忽视。从这一点来说，在

当代突显实践哲学的视角，有助于揭示辩证法的

完整性、展现辩证法的多维性，从而使其恰当地

履行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事实上，从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这两个视角

理解辩证法，在西方现代哲学的线索上都能得到

合理的解释，比如海德格尔、罗蒂、伽达默尔等

人对辩证法的阐释可以看作是在实践哲学的地基

上展开的。其中，马克思立足于实践哲学理解辩

证法具有开创意义。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

尽管有其实践哲学，但是他并没有自觉地从实践

哲学的视野中来阐释辩证法。与此不同，马克思

的哲学是实践哲学，而且他立足于实践哲学来理

解辩证法，但也不乏从理论哲学方面理解辩证法

的思想。无论是以此为思想背景，还是借助于西

方哲学中的实践哲学资源，国内的辩证法研究开

始日益凸显辩证法研究的实践哲学视角。究其原

因，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自上世纪八十年

代以来的实践唯物主义讨论，使国内实践辩证法

的研究初具雏形，此后一段时间受到压制，当今

学界从实践哲学的视角来阐释辩证法可以看成是

对那段研究的继承、批判和发展；二是学界开始

有意识的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区分开来，一方

面通过追溯它们的历史起源，或它们与哲学之间

的关系来阐明其差异，另一方面当学界意识到辩

证法作为理论哲学或实践哲学的基本议题时，其

实也就预示着谋划辩证法的新阐释已成为可能。

鉴于对实践哲学理解的差异，学者们并非都

是用该词来意指辩证法的新阐释，但是其渠道却

是相通的。比如，贺来教授就从实践理性的视角

来阐释辩证法，他认为传统理解的辩证法批判本

质主要是立足于理论哲学或理论理性的角度，它

无法克服有限的理论视角和无限的生活实践之间

的矛盾，因而主张从实践理性和后形而上学的视

野来理解辩证法的批判本性。“最为关键之点就

在于超越长期支配着辩证法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与理论哲学思维方式，从后形而上学视野和实践

理性的层面上来理解辩证法批判本性。”③ 与此

不同，王南教授一方面认为在作为哲学思维方

式的意义上，在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基本

哲学问题的意义上，我们应当确认辩证法作为一

种理论逻辑的现实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相对

于理论思维的有限性、单一性和片面性，生活实

践本身则具有无限性、多维性和整全性，因而他

把 “实践活动中通过实践整合而构成包容多视角

的实践知识的行动称为实践活动的辩证法”④，

简称实践辩证法，或者作为实践智慧的辩证法。

无论是把辩证法与实践理性，还是与实践智慧关

联起来，都是与理论理性或理论智慧相比较而言

的，与前两位学者注重 “辩证法研究”不同，刘

森林教授的 《辩证法的社会空间》更注重 “研

５３

①

②

③

④

［苏联］捷·伊·奥伊则尔曼等编： 《十四———十八世

纪辩证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３页。
［苏联］捷·伊·奥伊则尔曼等编：《辩证法史：德国

古典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页。
贺来：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辩证法的 “后形而上

学”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２８８页。
王南： 《辩证法：从理论逻辑到实践智慧》，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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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辩证法”①。他认为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实践辩

证法，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三式，这种

辩证法的根基是立足于自然世界、物品世界且面

向意义世界的社会世界。换言之，辩证法所要面

对的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但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

的社会世界，因此，他以重新回归实践的方式，

进一步探索了辩证法的新发展和新样态，② 比如

在现代性的视野下重新探讨了矛盾概念，分析了

异化话语的构成和历史。

以上论述试图说明两点：一是以理论哲学阐

释辩证法并不能替代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反之

亦然，它们承担各自的功能，履行各自的使命。

但问题在于，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这种方式在

辩证法史上并没有得到突显，甚至在当代也没有

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研究。作为内涵于辩证法史中

的两种阐释方式之一，实践哲学这个维度的突显

能够更完整的揭示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和批判本

性，以契合于它自身的使命与功能，或者说契合

于处于现时代中人们赋予它的使命与功能。这是

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重要理由。二是通过描

述在当今以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大致路径，试

图阐明学界在实践哲学内部阐释辩证法的共同点

和差异之处。其大致的共同点在于都意识到了在

理论哲学视域中阐释辩证法的局限性和有限性，

都认为理论思维的有限性与生活实践的无限性之

间的矛盾不可能在理论哲学内部得到解决，除非

立足于实践哲学的视域中。因此，他们的差异就

在于如何在实践哲学中阐释辩证法，如何解决有

限性和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有的从实践理性的视

角，有的从实践智慧的视角，还有的直接从现代

实践本身所蕴含的矛盾中来寻求解决之道。

三、“从实践哲学阐释辩证法”的思想特质

不弄清楚实践哲学这个维度的含义，就无法

讨论辩证法本身。这里的前提预设是实践哲学并

非是一个现成的拿来就可以用的哲学思想，它需

要加以选择和辨析。实践哲学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研究实践”的哲学，或者说在哲学层面对实践

的研究，它还是一种以实践作为人的生命存在的

基本形式，作为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包括政治生活

和精神生活的基础，作为人的一切关系和能力得

以形成、展开和实现的孽生地，以此为前提和视

角而展开的对哲学理论的各种形式及内容的理

解、反思和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将实践

哲学与实践理性和实践智慧甚至实践自身区分开

来，进而将它们与辩证法的关联及其各关联之间

的区别进一步揭示出来。

首先，实践理性是与理论理性相对而言的，

是人的理性在运作和功能角方面的区分。如果说

理论理性的使命和任务在于使人认识、把握对象

的 “是什么”、“为什么”和 “会怎么”，那么实

践理性则是要解决人要 “做什么”、 “如何做”；

理论理性借助于抽象在思维所设定的理想环境中

将对象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种条件予以分

解 （分析）和统和 （综合），因而对许多偶然的

东西、非本质的东西予以忽略或舍弃，以求发现

规律和趋势，那么实践理性就必须充分考虑主体

所处的当下条件和特殊境遇，从现实存在的多种

可能性中依据价值大小而选定自己的目标 （做什

么），制定行动的计划 （如何做）。二者的功能

和运作方式不同，但又不是对立的，毋宁说是统

一的，至少是应该相互为用、相互促进的。贺来

教授的 《辩证法与实践理性》直接把实践理性和

实践哲学等同起来，似乎实践哲学就是关于实践

理性的哲学。在笔者看来，如果对实践理性不作

过于宽泛的理解，那么就应对实践哲学与实践理

性进行一定的区分，实践哲学比实践理性的内涵

和外延都要大得多。一方面，实践哲学关涉两个

维度，一个是实践的科学维度，另一个则是实践

的价值维度，它包括研究实践的非理性维度，比

如价值、情感、意志等等。在后者的意义上，徐

长福教授认为马克思的实践概念首先是一个价值

本体论概念。另一方面，从关于实践理性与实践

哲学的思想史来看，实践哲学比实践理性具有更

６３

①

②

参见高云涌： 《“辩证法研究”还是 “研究辩证

法”？————对近年来国内有关辩证法讨论的一个质询》，《天津

社会科学》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他认为学界应该区分 “辩证法研

究”和 “研究辩证法”两种理论进路或方式，前者关涉对辩证

法概念的历史考察及其界定，后者则侧重于从某种特定的辩证

法定义出发从事哲学研究，或对以往的辩证法观进行审视。在

我看来，这种区分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二者应该保持

一种良性的互动，不可偏废。

刘森林：《辩证法的社会空间》，长春：吉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５年，参见导言部分。



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

深厚的学术传统，所蕴藏的学术资源也较为丰

富。辩证法作为实践理性所面对的核心问题是理

论的有限性与生活实践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辩

证法作为实践哲学则是要突出辩证法解决这种矛

盾的内在规范性，即要揭示出辩证法的三个基本

维度：一是它作为一种人的生命活动逻辑，二是

价值作为它的内在规范维度，三是它的超验性维

度。

其次，实践智慧与实践哲学也有着千丝万缕

的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徐长

福教授认为，“实践哲学只能揭示实践智慧所蕴

涵的道理，因此它不能替代实践智慧本身。实践

智慧是实践主体在实践中长期养成的，不是某种

实践哲学理论转换的结果”①。换言之，实践哲

学研究揭示的是关于实践的一般性或普遍性道

理，如实践中主体、客体、中介和条件的复杂关

系、实践的目的和手段、计划与方法、实践的样

式与因素等等，而实践智慧则是人们在具体的实

践过程中凝结的成功解决问题的能力，包括特定

的方法、特殊的方式、特别的途径等等，是在特

定的情景中产生的实践能力，简言之，它具有特

殊性和个别性。王南教授比较强调实践辩证法

与实践智慧的一致性或共同性，认为 “实践辩证

法也就是一种实践智慧，或者说作为实践智慧的

辩证法”②。一般地说，这样表述当然是可以的，

甚至可以说是很重要很深刻的，但如果把实践辩

证法与实践哲学等同，或者说辩证法就是实践辩

证法，这种说法可能会消泯实践哲学与实践智慧

的区别，既没有注意到从实践哲学理论向实践智

慧转化的问题，也没有给理论智慧和理论辩证法

留下足够的空间。

最后，还要区分出实践哲学和实践的关系。

正如前文所言，实践哲学既是关于实践的哲学，

是以探讨实践问题为核心的反思性和批判性理

论，还是以实践为基础、把一切现实、感性、对

象都 “当作实践去理解”的哲学。但无论多么重

视实践，它毕竟还是一种哲学，是哲学理论，属

于 “批判的武器”，而不是 “武器的批判”，不

是实践活动本身。马尔科维奇曾指出，“必须把

实践 （Ｐｒａｘｉｓ）同关于实践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的纯认识
论范畴区分”③。在他看来，实践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仅
指主体变革客体的任何活动，是可以被异化的；

而实践 （Ｐｒａｘｉｓ）则是一个规范性概念，指一种
人类特有的理想性活动，这种活动就是目的本身

并且有其基本的价值，同时又是其他一切活动形

式的批判标准。从这个角度而言，实践 （Ｐｒａｘｉｓ）
比实践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更靠近实践哲学的意蕴。前
者具有规范性和批判性，是对 “做”本身的一种

形而上思考，而后者则具有事务性和操作性，是

对 “做”的形而下演绎。实践哲学既以现实的实

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对现实的实践保持一种批

判的态度，同样的，实践辩证法既以揭示实践活

动的内在规律为前提，又以批判现实实践从而提

升实践为使命。这就要求，实践哲学、实践辩证

法应当也必须与现实实践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张

力，既不能脱离现实实践，又不能非批判地一味

地迎合实践。应该指出的是，在一些研究者那

里，这种距离和张力是被抹去了的，或者说批判

现实实践的维度是不彰的，我们以实践哲学阐释

辩证法，就是试图重新恢复或者阐释二者之间的

差异或张力。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认为在辩证法史的意义

上，从实践哲学的视角阐释辩证法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视角，探究实践辩证法在思想史中的地位需

要站在这个视角当中来把握方能深入和透彻。另

一方面，实践哲学与实践理性、实践智慧和实践

自身之间既有联系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在学理

上有所区分因而不可混同，在此思想情境下，揭

示实践辩证法的思想特质便有了合理的途径。

（责任编辑　林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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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徐长福：《走向实践智慧———探寻实践哲学的新进路》，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４０页。
王南：《辩证法：从理论逻辑到实践智慧》，第１９２

页。

［南斯拉夫］米哈伊洛·马尔科维奇等编： 《实践———

南斯拉夫哲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文集》，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

版社，２０１０年，“导言”部分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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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

毛泽东的农民观和女性观


【加】蒂娜·迈·陈／著　梁长平／译

【摘要】本文通过对毛泽东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作品的女性主义解读，探讨了毛泽东的农民观和女性观。作者认
为，毛泽东在这些作品中阐释了阶级和性别之间复杂而又流变的关系，并认为农民和女性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

进步的主体力量，将农民和女性作为革命主体囊括进无产阶级范围内是毛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创新。

【关键词】毛主义；社会性别；历史主体；社会变革；阶层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３８－１２

　　从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毛泽东系统
阐述了阶级和性别之间复杂而又流变的关系。他

认为 “农民”和 “女性”是推动历史发展以及

塑造历史可能性的力量，这一观点影响了他的革

命运动理论及其实践。将阶级和性别结合在一

起，是毛泽东关于谁在何种历史背景下推动历史

改变的观点的核心。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明确地

说过，封建时代建立在性别和阶级基础上的剥削

形式限制了中国的社会－历史进步，革命性的转
变取决于新的性别和阶级主体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形
式的交叉出现。

正如毛派学者们常常提到的那样，毛主义的

主要革新之一就是扩大无产阶级的范围，将农民

囊括其中，成为社会 －历史改变的行为体；并
且，明确将女性视为历史的主人翁，扩大了能潜

在地发动革命并指引未来的群体范围。①将农民

和女性作为革命力量表明：第一，实事求是地评

价了２０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形势；第二，中国知
识分子自从世纪之交 “现代女性”出现以来持续

地介入社会－政治；第三，基于 “落后的优势”

能推动未来进步的理论立场。将拥护 （革命）的

农民和女性作为政治力量联系起来，主要是由于

农民和女性具有多重历史相关性。同时，农民和

女性也是推动社会改革的行为体，他们受到的压

迫使得改革需要合乎法理，而改革可能让未来社

会焕然一新。

　　在理论与实践层面，革命与政治交织在一
起，并声称农民和女性具有历史相关性。毛主义

和中国共产党的普遍教义坚持认为，在中国共产

党以及其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之前，农民和女性在

历史空白中处于 “小人物”（ｎｏｂｏｄｉｅｓ）的地位。
然而，这一历史构想及其主题不只是一种政治，

声称女性和农民阶层是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

革命服务的政治；它也是毛主义以及共产党代表

“小人物”的政治诉求，同时是 “小人物”成为

推动历史发展力量的主体性和政治要求。在这一

章，我通过概括谁制造了革命以及执行特殊的革

命政治这一相互联系的过程重新思考了 “农民”。

结果是更明确地描述了在毛主义中，即使是体现

为男性形式的 “农民”，如果没有其相对应的

“女性”也不可能存在。为了明确与 “农民”相

关的革命解放的性别基础，我呼吁转变理论和历

史的棱镜，通过它来理解中国农民和社会性别的

历史。

反复出现的阶层（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农民和女性

中国现代女性主义学者认为，任何阶层的人

民 （不管是女性还是农民）在历史上占优势取决

于不断地制造和再造阶层以及该阶层之人。这一

观点将号称阶层的政治放到了显著地位，并鼓励

我们质问一场运动是怎样界定主体的。泰利·巴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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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蒂娜·迈·陈 （ＴｉｎａＭａｉＣｈｅｎ），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译者简介：梁长平，博士，（湘潭４１１２０１）湖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　ＴｉｎａＭａｉＣｈｅｎ，“ＦｅｍａｌｅＩｃｏｎｓ，ＦｅｍｉｎｉｓｔＩｃｏ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ｎｄＷｏｍｅｎｓＡｇｅｎｃｙｉｎ１９５０ｓＣｈｉｎａ，”Ｇｅｎｄｅｒ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
ｖｏｌ．１５，ｎｏ．２（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０３），ｐｐ．２６８－２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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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 （ＴａｎｉＢａｒｌｏｗ）认为追求这样一种分析就必须
承认阶层的历史性以及强调当前的短暂异质性。①

巴罗进一步把类似于 “女性”和 “农民”这样

普遍存在的关键术语分析为历史传讹，这样导致

了以为用几个简单术语就能解决历史和理论研究

的错误做法。在这一章，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传统

农民形象同鲜明女性形象萦绕在一起的方式，巴

罗将这些讹传定义为 “蒙蔽性” （ｏｃｃｕｌｔｅｄｑｕａｌｉ
ｔｙ）。②

巴罗使用 “蒙蔽性”这一术语来提出这样一

种方式，在这一方式里像农民和女性这样的核心

术语储存了过去的意义。与巴罗对待女性的方式

相似，我们通过制定出一个留心幽灵以及萦绕在

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分析框架，重新思考毛主义

中的 “农民”。雅克·德瑞达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
阐释了马克思在时间和幻影这两大核心概念中提

及的 “游荡在欧洲的幽灵”。这两者都证明在毛

派主义理论中思考 “农民”的重要性，因为

“模式化”方法阐明了当前结构的准确含义，并

且表达了 “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德瑞达而

言，幽灵时刻不再属于时间，因为它没有被从一

个时刻到下一时刻的先前决定的进步所束缚③，

而是通过过去当下 （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实际当下
（ａｃｔｕ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ｔ）、“现在”以及未来当下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之间的互动而存在。牢记这一点，接下
来的分析仍然关注毛泽东理论中农民和女性所具

有的多种短暂时刻之间的辩证紧张关系。

异质的短暂性和相似性

对多重短暂性的聚焦不只是学术兴趣所在，

而且多重短暂性对于我们如何界定改变的可能性

来说具有政治关联。它强调过去、现在和将来的

历史潜能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ｉｔｙ），李大钊也承认
这一点。④ 此外，正如迈斯纳告诉我们的那样，

毛泽东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否认农民的代理人资

格，以此作为转向批评矛盾的一种方式，这一矛

盾是由当前中国执行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形式所带

来的。⑤ 可替代的历史观点的沉默取决于不加批

判地接受，一方面相信资本主义的直线进步是现

代化，另一方面认为毛泽东的现代化是一种固定

的阶段式发展，这些阶段最终对巨大的人类灾难

负责。本章对异质短暂性的聚焦介入了书写历史

的政治中。它将历史偶然以及革命转变的辩证法

的重要性置于突出位置，而且农民和女性在毛泽

东主义中作为现代阶层的存在也是通过 “当前”

所产生的。

当然，毛主义被注入了一种现代化的精神以

及接受历史进步发展阶段，这是因为中国采纳了

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马克思 －列宁主义的历史分
期。然而，为了理解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农民和

女性，我们需要批判地接触农民或女性这一可辨

认的集群，他们同时作为被压迫者、具有新兴意

识的解放者，以及成熟的转变体现者而存在。这

些不同的存在模式是交织出现的个人和国家叙事

中的中心主题。最常见的是，他们被理解为从一

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直线进展。然而，毛派主

义对唯意志论以及是否拥护改革的看法，依赖于

依靠情态化的线性模型与发展转型。重点关注国

情，而不是直线发展，再次依靠农民和妇女这些

特定群体。它强调他们的交错存在与改造的权

力，以及作为解放对象所施加的限制也在 １９４９
年后作为共产党合法化的对象。并且，它提出了

落后的优势、辩证唯物主义以及毛泽东的 “小人

物”政治这些理论的主体性理论深意。

一方面农民和女性作为封建压迫的对象，另

一方面中国的 “新女性”和 “农民”在投资于

任何其中一个的 “不合时宜”的政治潜力中出现

（而不是之前所假定的一个取代另一个）。通过将

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的文本并排比较，毛主义中对
“农民”和 “女性”的共同阐释变得明显。首

先，妇女和农民是历史所在的新兴意识的最近实

例，也就是说，他们是对现有阶层的不断演进的

重复。其次，妇女和农民在每一时刻是作为人类

的一种的第一循环，他们的意识仅仅因为新的历

９３

①

②

③

④

⑤

ＴａｎｉＥ．Ｂａｒｌｏｗ，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Ｆｅｍｉ
ｎｉｓｍ（Ｄｕｒｈａｍ：Ｄｕｋ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ｃｈａｐｔｅｒ１．

Ｂａｒｌｏｗ，ｐ．３４．
ＪａｃｑｕｅｓＤｅｒｒｉｄａ，ＳｐｅｃｔｅｒｓｏｆＭａｒｘ，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Ｄｅｂｔ，ｔｈｅ

ＷｏｒｋｏｆＭｏｕｒｎｉｎｇ，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ｇｇｙＫａｍｕｆ，ｔｒａｎ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４），ｐ．１１．

吴淑贞：《时代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以李大钊为例》，

《２０周年：天安门事件前后中国的当代改变和历史反响》会议论
文，麦迪逊：威斯康星，２００９年６月４日－７日。

莫里斯·迈斯纳：《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和乌托邦

主义》，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２５—２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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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能性而成为可能，正因为如此，他们成为实

现未来的先锋。第三，妇女和农民是快要消亡的

压迫的痕迹。因为旧体制的终止被认为是即将来

临的，妇女和农民在这一形式中是作为最后一次

迭代而存在的。然而，重要的是，当中国共产党

的宣言力争将某一群众主干置于首先的，最后

的，或演进的迭代，农民和妇女的活动范围全都

涉及他人，正因为如此，无论从哪方面而言，他

们都意义重大。

接下来对农民和妇女在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革
命转变行为体的暂时性条件的比较分析也遇到了

这样一种论断，即１９４９年后毛泽东提及 “过去

的封建残余”或使用妇女和农民的 “封建形象”

工具性地促进了一种陈词滥调的兴起，即以允许

过去服务于现实政治。这一比较方式，与那种可

以追溯妇女和农民从２０年代到５０年代演进的宗
谱方式相反，强调毛主义中关于农民作用的特殊

紧张和各种关系的关键性。① 本文的目的不是引

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理论作品，而是提供一种新

的棱镜，通过它我们可以理解两大时刻，这两大

时刻被广泛地认为明确了 “农民”的政治和理论

问题。

农民运动、历史时代

以及性别化背景 （１９２７／１９５５）

　　毛泽东１９２７年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一文，普遍认为是毛最早的关于农民作为革命力

量的理论阐述。标准的教科书和档案文件将此文

作为２０年代关于农村人口革命潜力的左派观点
的核心。② 毛１９２７年的文章所提及的背景，典型
地提到了关于共产党往何处去的紧张形势，１９２７
年后共产党在城市几乎全军覆没，随之而来的是

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但如果我们也把 《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置于一个包括毛泽东早期关于妇

女和性别的文章框架以及其他同时流行的著作中

的话，那么这些著作在展现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

方面确实起了作用，如鲁迅的作品，特别是 《祝

福》这一短篇小说。

鲁迅的短篇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通过分隔的短

暂性，抓住了现代性的不平衡及其社会矛盾。③

鲁迅认为，当下看上去是反常的并注定要死亡，

因为过去的铁笼及其内部具有展望未来的未知种

子。鲁迅经常被引用的 １９１８年的 《狂人日记》

中的最后一段，“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④ 在毛的早期作品中能找到共

鸣。在 《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１９１９）一文
中，⑤ 毛认为 “三大铁链”（ｔｈｒｅｅｉｒｏｎｎｅｔｓ）（家
庭、未来丈夫的家庭以及社会）禁止赵女士不能

发展她的个人自由意愿。他号召所有人记住赵女

士———以普遍化的 （以及社会性别包容的）术语

———作为追逐爱情自由的殉教者。作为殉教者，

她能 “警醒活着的人们”。对于毛来说，赵女士

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来自于认可她对死亡的选择构

成了历史可能性的重要时刻。赵女士不可能生活

在一个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她关于爱情

的看法使得她超越了家庭和社会的铁网束缚。特

别地，在毛看来，赵女士的死并不是社会抹去她

的存在。它也不是一种类似于 “中国新女性”的

殉节形式，“中国新女性”是指那些在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的战争中牺牲的人。而是，赵女士

在死亡之后被认为是生死十字路口，以及过去、

现在和将来的十字路口的幽灵。毛在他的文章

中，提出了历史可能性以及偶然性是内在于被压

迫的妇女中的，对于她们来说，生活在压迫的铁

网里引发了性别意识以及独立人格的萌芽。⑥

八年后当他写作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０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ＨａｒｒｙＨａｒｏｏｕｎｉａｎ，“Ｓｏｍｅ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２，ｖｏｌ．３２，ｎｏ．２（２００５），
ｐｐ．２３－５２．

ｈｔｔｐ：／／ａｆｅ．ｅａｓｉａ．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ｅｄｕ／ｃｈｉｎａ／ｍｏｄｅｒｎ／ｒｅｖ＿
ｓｔｕ．ｈｔｍ（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２３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

鲁迅在中国经典著作中的地位是关注的焦点。参见茱莉

亚·罗文对最近鲁迅译作的介绍，该译作是关于毛 “借用”鲁

迅以为革命服务的。ＪｕｌｉａＬｏｖｅｌｌ，Ｔｈｅ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ＬｕＸｕｎ
（ｆｏｒｔｈｃｏｍｉｎｇ）。也可参见 《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张旭东访

谈记》，《文艺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４期。
鲁迅：《狂人日记和其他故事》，威廉·莱依尔译，檀

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１页。
毛泽东： 《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ｏｒ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ｍａｏ／ｗｏｒｋｓ／１９１９／ｍｉｓｓｃｈａｏ． ｈｔｍ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１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９）．也可见 ＲｏｘａｎｎｅＷｉｔｋｅ，“ＭａｏＴｓｅ
ｔｕｎｇ，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ＳｕｉｃｉｄｅｉｎｔｈｅＭａｙＦｏｕｒｔｈＥｒａ”，Ｔｈｅ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
ｔｅｒｌｙ，ｎｏ．３１（Ｊｕｌｙ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１９６７），ｐｐ．１２８－１４７；Ｒｅｂｅｃｃａ
Ｋａｒ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Ｓｏｃｉａｌ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ｉｎ
１９２０ｓＣｈｉｎａ，”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ａｓｔａｓｉａ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ｖｏｌ．１６，ｎｏ．３
（２００８），ｐｐ．５３９－５６６．

关于五四演讲中的女性主义和独立人格，可见王政：

《中国启蒙运动中的女性：口述和书面历史》，伯克利：加利福

尼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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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７）时，毛对独立的理解已经从个人转向了
集体。政治局势已不同往日，对于改变，他更加

乐观。在毛看来，农民行动开始以一种比 “赵女

士”的初始意识更显著的方式打开社会的铁网。

然而即便毛宣称农民正反抗那些击打他们肉体的

敌人，毛在１９２７年所颂扬的农民的历史重要性
时仍援引了在 《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中

所表达的对历史可能性及其社会性别形式的类似

概念。首先，《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打上了

庆祝历史可能性的标记，这一历史可能性来自于

当个人和社会构造毁坏的那一时刻，当时正值新

的形式出现。这一转变时刻不只是关于腐败官

员、地主或是那些抵制农协会的国民党的死亡。

历史的转折也依赖于农民和妇女作为主体性转变

的死亡和重生。按照毛的观点，农协会作为 “乌

合之众的运动”是由那些 “在社会中没有地位的

人民、没有说话权利的人民、现在大胆地举起他

们的手来的人”所产生的一种历史形式。并且，

农协会的未来存在是指在那里，“整个封建—家

族体系以及意识形态正由于农民权力的壮大而摇

摇欲坠”①。这是小人物和成为某个人之间的紧

张，同时占据了过去和未来，这给予了农民改变

的历史动力。

分配给 “当下”的区别性政治战略，在那里

（指当下）农协采取行动以及之后反对家长统治

的斗争，当然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

产生了真正的影响。毛在１９２７年写道，打倒地
主和完成经济斗争可以摆在第一位，然后将会攻

击宗教和父权。因此他提出一种政治战略，这一

战略将某些斗争置于优先地位。与此同时，毛关

于家长统治是不平等体系中 “第四权”的评论，

也不只是短暂的用于未来考虑的评论。支撑毛泽

东关于社会－历史变革观点的模式化的现在，使
得经济和性别斗争是分层的项目而不是相继的项

目。同样地，毛明确地意识到封建－家长统治的
压迫体系要求 （未来）普世化的农民只能够存在

于历史的时刻以及空间里，在那里性别不平等的

铁笼也被打开了。

此外，之前的可替代的性别关系 “不合时宜

地”萦绕于当下，促成了组建一支引领未来的人

民队伍。正如本章一开始所提到的那样，毛泽东

的唯意志论 （ｖｏｌｕｎｔａｒｉｓｍ）经常调用落后的优势。
一些学者倾向于将此视为一种实用的政治战略，

这一战略使得毛能将马克思 －列宁主义应用于中
国。② 然而，正如毛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

告》指出的那样，对于毛来说历史可能性依赖于

不同的社会性别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共存。

这一点使毛泽东提出他最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的

时间和原因变得有意义，该观点即农民自己将会

完成推翻旧社会的历史使命，它通过性别关系的

问题得以阐述。通过谈论贫苦农民之间家长统治

的模糊不清的边界作为段落的开始③，最后以破

坏烈女祠和节孝坊作为结尾，因为这些行动将会

展示出农民的成熟意识。

毛１９２７年的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肯

定出现于一个不同于 《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

时期的历史时刻。然而正如上面所引用的段落清

楚表明的那样，这两者都发出了强大的历史和理

论呼吁，声称妇女和农民是改变历史的力量。在

任何一个案例中，而且这是经常被忽略的一点，

即不管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妇女和农民的存

在依赖于对中坚力量的团结。毛泽东坚持认为主

观世界的转变是客观世界转变的决定性因素④，

因此必须将关于农民的作品和那些在不同记录中

处理主观转变问题的作品放在一起。这些包括有

关妇女、 “乌合之众”或历史 “小人物”的作

品。

在１９２７年，当毛泽东认为农民可能也会忙
于封建主义的父权制结构，他吸取了五四和新文

化运动的思想遗产，在那些运动中，多种性别化

的代表政治形式以及短暂的模式提醒着中国知识

１４

①

②

③

④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选集》第１卷，
北京：外文出版社，１９６７年，第４４—４６页。

莫里斯·迈斯纳： 《毛泽东：一个政治和知识分子画

像》，剑桥：政体出版社，２００７年；尼克·奈特：《重新思考毛
泽东：毛泽东思想透视》，Ｌａｎｈａｍ：ＬｅｘｉｎｇｔｏｎＢｏｏｋｓ，２００７．

“夫权这种东西，自来在贫农中就比较地弱一点，因为

经济上贫农妇女不能不较富有阶级的女子多参加劳动，所以她

们取得对于家事的发言权以至决定权的是比较多些。至近年，

农村经济益发破产，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业已破坏了。

最近农民运动一起，许多地方，妇女跟着组织了乡村女界联合

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到，夫权便一天一天地动摇起来。”参见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４５—４６页。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未来观中的乌托邦成分和非

理想化成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第

１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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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接触社会主义观念。① 将家长制观念和制度

与土豪、劣绅、贪官以及劣行和习俗排列起来的

合乎文法的声明，一方面支持了２０世纪中国的
社会性别学者提出的结论，他们强调中国社会主

义革命理论和实践中性别和阶级融合在一起；另

一方面，阶级和性别解放的相互诠释以辩证法和

政治变革的特殊形式为前提，这种特殊形式为它

们提供社会革命的动力来源。

当毛在 １９５５年回到农民政治激进主义
（ｐｅａｓａｎｔ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ｓｍ）的主题上时，他在演
讲中提到阶级斗争是历史进步的模式时，他再次

使用了对封建主义的社会性别化比喻。谈到 “蹒

跚走路”的小脚女人，她们 “不断抱怨 ‘你走

的太快了’”，委婉地表示了毛泽东的想法，有必

要开除一些男性领导人，这些领导人在１９５５年
反对执行他的农业合作社政策。② 毛将封建妇女

体现的消极柔弱性作为封建精英和封建主义的简

略表达形式。这将他们安置在 “过去”。通过将

他们置于一个短暂的时刻中，这一短暂的时刻将

会被未来征服，引用语言是寻求提供一种历史不

相关的反对之声。毛为这些妇女提供了注定要衰

落和失败的社会 －政治体系的结果。③ 她们的缠
足意味着压迫的残暴、历史的沉默以及对现代性

的无关紧要。这些妇女没有发言权；但在毛主义

中，她们的身体 “说出了”转变的 “过去”。在

这一过程中，她们获得了在死亡／生命／出生的短
暂辩证法中的历史相关性。

毛泽东１９５５年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

文中的封建妇女，在政治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领

导层内部那些反对毛的领导人的合法性丢失。因

为这些领导人想要控制农业合作形式的速度以及

继续持有这样一种立场，即认为小农阶级的社会

化以城市工业化为前提，毛坚持认为他们挡住了

“人民”的道路并将历史排除在外。然而，在党

内消除这些过去的因素，走前进的必由之路并不

是这么容易。困难不只是因为竞争性的政治派

系，而且，正如性别化的言辞所表明的那样，毛

通过这些言论描绘出了他的立场，因为农民的历

史可能性来自于 “不合时宜的”。同样地，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过去／现在／将来作为
模式化的存在共存，就像它在 《湖南农民运动考

察报告》中那样。模式化的存在以及斗争辩证法

使得改变成为可能，即便毛寻求将改变引向特别

的方向。因为农民和妇女是作为被蒙蔽的阶层而

存在，农民和妇女都不能离开对方单独存在，也

不能被过去、现在或将来所囊括。任何给定时刻

和人民团体的历史可能性依靠不断演进的阶层迭

代，如那些过去挥之不去的形式仍然是 “存在

的”。

主体性的新形式及其政治：

从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到 《红楼梦》

　　通过对不合时宜的妇女和农民境况的透镜分
析，毛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所唤醒

的性别化言辞，似乎远不是华丽的辞藻，它展示

了农民的历史可能性与妇女的历史可能性之间的

不可分割性。④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不

只是导致了党内完全支持毛的农村政策；而且它

也促进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中中国共产党和农民

的联合，这一联合建立在对农民的积极领导前提

上。１９５５年授予给农民的历史可能性通过交叉
提及本文与其他５０年代中期的文本而受益，５０
年代中期的文本充满了主观性转变、性别化的幻

２４

①

②

③

④

关于李大钊思考中的时间，也可见 ＣｌａｕｄｉａＰｏｚｚａｎａ，
“Ｓｐｉｎｇ，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ＬｉＤａｚｈａ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ｅａｓｔａｓｉａ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ｖｏｌ．３，ｎｏ．２（ｆａｌｌ１９９５），ｐｐ．２８３－３０５．

毛泽东：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
《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外文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３８９页。

关于毛泽东演讲中的封建女性，可见 ＧａｉｌＨｅｒｓｈａｔｔｅｒ，
“ＴｈｅＧｅｎｄｅｒｏｆＭｅｍｏｒｙ：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１９５０ｓ，”
Ｓｉｇｎ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Ｗｏｍｅｎｉｎ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ｖｏｌ．２８，ｎｏ．１
（２００２），ｐｐ．４３－７０．

关于这种将农民和妇女在革命设想中关联起来的实践，

参见高晓娴：《“银花竞赛”：５０年代中国的农村妇女以及劳动
的性别分工》，《性别与历史》２００６年第１卷第３期，第５９４—
６１２页。高从 “与农业发展密切相关的工业化目标”开始讲述了

陕西的棉花生产比赛，以解释控制棉花供应和提升棉花产量的

双重措施。然而我发现高对 “银花竞赛”的性别化的动力的分

析是极为微妙的，文章也表明了这样一种方式，即农民阶级的

政治角色和经济生产的竞争性理论在社会性别历史中被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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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以及有助于产生革命性转变的暂时性条件。①

并且，它也使我们回到毛在１９２７年 《湖南农民

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的，运动的主体和它所要

求的政治模式之间的重要交叉点。在每一个案例

中，“小人物”的主体性转换以及共产党声称代

表这些小人物占据了核心位置。也就是说，正如

迈斯纳提到的那样，除了优先突出毛的农村政策

外，《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

政治中新时代的到来。毛回避了中央委员会以及

领导层关于逐渐和有控制地扩大合作社数量的共

识。② 当毛向各级省委和地方党委书记发表这一

演讲时，毛向乡村注入了革命性的政治能量，并

坚持认为农民是判断党的革命性是否充足的法

官。显然，这并不是 ５０年代中期的唯一文本，
在那些文本里毛处理了 “小人物”的政治声音问

题。

过去所代表的封建观念和关系的性别化，以

及在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盛行的

“小人物”的政治发声，回应了毛在 １９５４年
《关于 〈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所表达的情

感。③ 乍看这一封简短的信件似乎远离毛的农村

政策以及对农民的理论化。毕竟，这封信是直接

指向文学研究领域内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特别是

俞平伯和胡适对清代小说 《红楼梦》的阐释。然

而，认识到这两大文章中共同的关注以及随之发

生的政治运动强调其中根植的性别立场以及产生

了短暂性的 “冲突”，毛通过它们理解了阶级斗

争。

如上所述，毛在１９１９年坚持认为赵女士的
自杀是殉道者的政治潜力的具体表达形式，在

１９２７年农协是社会变革的基础，以及在１９５５年
农业合作社加固了转变的农民主观性的历史可能

性。在１９５４年的 《关于 〈红楼梦〉研究问题的

信》一文中，毛颂扬青年和学生是远离已有权力

中心的人，使他们成为革命转变的具体执行者。

尽管不是落后优势的经典案例，一种常常建立在

妇女和农民基础上的理论，毛在 《关于 〈红楼

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拥护的两大学生的声音要

求基于相似逻辑的历史相关性。毛１９５４年的信
———以及后来众所周知的文艺报事件的论战———

揭露出毛对红楼梦批判的兴趣与革命权威问题、

“内部圈子”的政治可信度，以及将性别化的文

化对象升华到新阐释的阶级种类问题联系在一

起。④

这封简短的信主要针对中共中央委员会政治

局，毛写道：

事情是两个 “小人物”做起来的，而 “大

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

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

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 《清宫秘史》 （原注：

《清宫秘史》是一部污蔑义和团爱国运动，鼓吹

投降帝国主义的反动影片。刘少奇把这部卖国主

义影片吹捧为 “爱国主义”影片。）和 《武训

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

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 《清宫秘

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

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

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 “小人物”的很有生

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

的。⑤

接下来的 “关注”导致了公开发表俞平伯和

《文艺报》主编冯雪峰的自我批评，将冯撤职，

以及在胡风批评 “中国共产党对文学作品的宗派

导向控制”后，特别由于周扬和袁水拍在这一论

３４

①

②

③

④

⑤

１９５５年末到１９５６年初标志着农民地位的转折点。伴随
着农业合作社，农民和工人之间的区分部分地瓦解了。这是一

个党的成员关系的实际问题，部分是由邓小平在１９５６年提出，
随着新的党章中的非工人的选择程序的放松。它也是一个理论

问题，因为 “无产阶级”的种类在对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共产

党的承诺基础上被重新定义，以及建立在参与生产集体控制的

基础上。“工作阶级”的成员不再是与某些最小层次的城市工业

化的优先成就相关。斯图尔特·施拉姆：《毛泽东思想》，剑桥：

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１８—１２２页。
莫里斯·迈斯纳： 《毛泽东的中国及其之后》，纽约：

自由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４９页。
毛泽东的信的内容包括有１９５２年出版的俞平伯的 《红

楼梦研究》。１９５４年，李希凡和蓝翎，两个山东大学的年轻毕业
生，批评俞的书使用了资产阶级的唯心论视角以及文本分析的

资产阶级方法。毛称赞李和蓝是 “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

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参见亨利·玉

怀·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思想辞典》，Ａｒｍｏｎｋ：Ｍ．Ｅ．
Ｓｈａｒｐｅ，２００１年，第２９８页。

关于红楼梦中的升华和美学问题，参见王斑对王国维的

《红楼梦批判》一文的分析。王斑：《历史的突出人物，２０世纪
中国的美学和政治》，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
２７—３４页。

毛泽东： 《关于 〈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引自 Ｍｉ
ｃｈａｅｌＹ．Ｍ．ＫａｕａｎｄＪｏｈｎＫ．Ｌｅｕｎｇ主编：《毛泽东著作，１９４９—
１９７６》，Ａｒｍｏｎｋ：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１９８６年，第４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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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中所起的作用，发动了反对胡风的运动，①

在这一事例中，“小人物”批评主义的盛行

作为发起运动的一种方式既构成了一种政治努

力，也构成了一种理论立场。这两者都是建立在

毛怀疑知识分子或官员的基础上，以及他相信社

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的持续性基础上。以青年

和农民的名义将已有权力边缘化，这些青年和农

民具体表达了神圣的革命承诺，这些承诺加强了

毛对似乎狭隘的关于红楼梦意义的论战的评论。②

这一政治模式表明，自从１９２７年以来他一直拥
护农民的革命潜力。在这一不断地努力确保 “边

缘”声音的政治合法性和历史相关性中，将毛为

社会不同部分所写的多种文章结合在一起。它也

是制造妇女、农民以及现在也包括学生的历史可

能性，使得它们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不可分

割。重要的是，正如在本章一开始讨论的那样，

历史相关性使得必须要破坏主观性的暂时性条

件，这将某些人民置于先验地外在于历史时间、

或者将他们包括进历史的早期阶段中。毛将农

民、妇女和青年转变成政治行为体的方式不只是

简单地用一个团体代替另一个。而是毛主义的激

进政治使得必须承认农民、妇女和青年与已有的

政治领导人共同的短暂性，这些政治领导人与封

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或者是中国共产党权力
联系在一起。这就呈现为生成手法，在这些团体

和被不同躯体形式占据的模态化的现在之间的辩

证斗争。

毛提升了一种建立在主观性和社会转变前提

基础上的革命进步观点，在这一观点里，农民和

妇女通过斗争和不断地重述他们的多重形式而生

成。因此，封建妇女和农民的被压迫之身，是妇

女和农民的根本。自从２０世纪转折以来形成的
共识，即封建妇女躯体属于过去，使得这一身体

成为毛泽东话语体系中的基本部分。③ 一方面，

封建妇女的身体可以在修辞上证明对于 “驱逐”

其他人与 “使用过去服务于现在”上是有用

的。④ 然而，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工具主义的理

解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即就女性团体而言，封

建体系是怎样使过去饱受压迫的妇女，以及与之

相对应的新女性总是具有巨大潜能。我想要发展

的观点是毛泽东提及封建妇女可能是另一个案

例，在那里男性领导人利用妇女的压迫这一想象

服务于抛开了任何女性主义目标的政治计划。然

而，没有考虑到人民总结的关于毛泽东所阐述的

女性主义变体，妇女主体性的转变不可能跟农民

主体性的转变脱钩，也不能跟５０年代中期青年
学生的主体性脱钩。同样地，毛泽东反对资产阶

级唯心论的作品中不时出现的妇女以及偏向于农

业合作社也赋予了阶级斗争和性别解放的双重目

标。

即便毛在１９５４年 《关于 〈红楼梦研究〉问

题的信》中，并没有明确提及红楼梦的内容或该

故事中某个特别的人物，唯一提到这个故事确认

了性别化的人物形象代表了封建中国，不断地成

为参考，通过它来理解当代政治运动。对于毛来

说，阶级斗争假定的道路建立在不合时宜的幽灵

萦绕所产生的生产力冲突上，这一点变得越来越

明显，当我们思考５０年代中期的红楼梦批判交
叉促进了对农民革命潜力的阐释。⑤ 并且，通过

集中关注历史潜力是怎样被概括的，我们也能开

始欣赏这一联合斗争的结果绝不是预先决定的。

相反，它是一个不断的政治过程，这一过程同时

庆祝和训练妇女和农民作为历史可能性的人物的

“不合时宜性”。同样地，我们必须把话题转到庆

祝农业合作社和农民在１９５５年作为工人的成就

４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对胡风以及他挑战中共对作者和文学创作的官僚和政治

控制的完美研究，包括１９５５年的反胡风运动，与中国现代性的
紧张以及集体主义的话语联系在一起，参见ＫｉｒｋＡ．Ｄｅｎｔ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Ｓｅｌｆ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ＨｕＦｅｎｇａｎｄＬｕ
Ｌｉｎｇ，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对红楼梦的批评，参见毛泽东：《关于 〈红楼梦〉研究

问题的信》１９５４年１０月１６日。引自 ＫａｕａｎｄＬｅｕｎｇ，第４８１—
４８５页。

参见路易斯·爱德华：《清代中国的男人和女人：红楼

梦中的社会性别》，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１９９４年，第３页。
关于对毛的 “古为今用”短语的较少的工具主义分析，

可见蒂娜·迈·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王斑：《词语和它

们的故事：中国革命语言的文集》，Ｌｅｉｄｅ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１０年，第
２０５—２２６页。在大跃进期间 （１９５８—１９６１），“古为今用”这一
词语是论战的中心，它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对政治运动的哲

学关切联系起来，寻求去创造一个历史的动力的革命主体。

１９５８年，通知了历史学家和其他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人，他们的
作品不能与大动员、革命实践以及历史情境神学的政治分离开

来。那些 “重古轻今”的人很关切，将红楼梦凌驾于现代作品

之上的倾向被认为是象征性的。

毛泽东的 《关于 〈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对于理解

推动农业合作社及其对毛泽东理论的影响具有更深的重要性，

因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评的方式与马克思主义 －列宁主义的中
国化以及毛泽东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的理论论战交叉在一起。

然而，这一方面超出了本章的研究范围。



毛泽东的农民观和女性观

上去①，伴随着 “死亡”辩证法以及农民和妇女

作为集体族群的出现。正如将在下面要展开的那

样，妇女和农民的生死形式在２０年代与５０年代
是不同的，但毛泽东的逻辑结构和政治仍然是连

贯的，这一政治连结了阶层以及他们激进的潜

力。对于任何社会变革来说，在个人和集体层次

上声称这些假定的 “小人物”和前景化的主观改

造的历史重要性是必可不少的。

佛教阴影和毛泽东的农民观：

《红楼梦》中的宝玉和《祝福》中的祥林嫂

　　在５０年代中期，毛鼓吹农民革命的更大干
劲以及宣布要完成妇女解放，这不只是巧合，小

人物的政治声音不只是反射到反胡风的运动中，

而且也反射到了对鲁迅的 《祝福》的新视觉代表

上。１９５６年根据鲁迅１９２４年短篇小说改编而成
的电影，是这一系列连结２０年代和５０年代文本
的部分，在那里毛制定出了农民和妇女、革命性

和主观性的转变以及特殊历史时刻要求的含义。

这一电影和 《红楼梦》一起，是将毛所鼓吹的历

史潜力辩证法模式和佛教与道教关于生、死和重

生循环的方式。

２０年代胡风和胡适聚焦于曹对封建家庭衰
退批判的新红学研究以及鲁迅最初的短篇小说，

这两者通过充分描述其人力成本而提供了对封建

父权统治的深刻批评。这些２０年代的批评很大
程度上是通过利己主义框架来执行的，但人们可

以在它们中识别出可替代的政治可能性。② 也就

是说，由于毛泽东２０年代的作品暗示地建议以
及他在５０年代日益明确地表明的那样，人们可
以阅读 《红楼梦》或 《祝福》以获得阶级意识

的种子，这对于特别的历史时刻是适合的。然

后，对于红学来说，５０年代强调研究 《红楼梦》

作为对社会堕落和封建精英腐败的评论，通过使

用方言，是投回到历史中的 “人民”的产物。就

鲁迅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将 《祝福》视为

是象征中国启蒙运动的失败，而且认为阶级斗争

是实现人类解放的方式。超越文学批评的领域，

我认为鲁迅作品中死亡的模糊和绝望性关闭了激

进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对于制造农民和妇女成

为历史主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可以确定的是

在５０年代中期，毛寻求发展鲁迅的遗产，即优
先安排通过新形成的意识、革命破裂以及集体主

义引起的时刻。在２０年代，鲁迅的批判现实主
义促成了主观世界的转变，这得益于情感驱使的

回应，它引发了反对家长制封建主义的阶级斗

争，具体体现为对地主的批判。然而到５０年代
中期，随着土地改革和婚姻法的实行 （尽管遭到

了削弱），情况变了，而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时的演讲中 “站起来了”这一术语得到了很好

的阐释。正如毛在１９２７年预料的那样，已经到
了抨击宗教的时候。然而，仍然有待分析的是，

为什么这些抨击在拥护革命的农民身上找到了共

鸣，重新要求阶级斗争以及颂扬妇女的成就。③

对于毛来说，即便农民作为集体种类的一员

被投射回历史中，农民和妇女的存在取决于他们

不断的改进和斗争。正因为如此，他给了存在于

创造性紧张之中的模式化的当下以特权，并制造

出新社会必需的政治主观性。这并不意味着过

去、现在和将来仍然是固定不变的。它们也是动

态的。由于１９４９年后阶级和性别压迫的物质环
境得到了处理，封建主义的社会－文化层面，也
就是宗教和迷信成为与封建躯体联系在一起的主

要因素。因此，在毛的农业合作化问题一文中，

农民通过与妇女在之前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辩证

斗争而存在，以及作为囊括妇女和农民的政治行

为主体。

这些理论观点提出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

５４

①

②

③

１９５５年，毛在 《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一文中写道：

“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

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

实现。”在这时，宣扬农业合作社的成功，同时伴随着增加妇女

在农业生产中的工作时间以及集中努力提升女性的农业劳动英

雄形象的新指令。参见毛泽东：《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按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第Ｉ卷，中国人主编，１９５５年。ｈｔ
ｔｐ：／／ｗｗｗ． ｍａｒｘｉｓｔｓ． ｏｒｇ／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ｍａｏ／ｗｏｒｋｓ／ｒｅｄ －
ｂｏｏｋ／ｃｈ３１．ｈｔｍ（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２３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

柯克·丹顿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并没有在五四个人主义和

延安革命集体主义之间的对立之外发展，尽管在１９５５年的反胡
风运动中使用了这一对立面以及在近代关于胡风的研究中再造

了这一对立。正如丹顿断言的那样，这两者在文学领域中 “就

像敌对力量一样交织在一起。参见丹顿，第１０页。
蒂娜·迈·陈： 《重新形成中华民族的躯体：模仿运

动，民族故事，以及毛泽东时代早期的社会性别代表》，威斯康

星大学博士论文，１９９９年；高晓娴：《“银花竞赛”：５０年代中
国的农村女妇女和劳动的社会性别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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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作品与５０年代对 《红楼梦》的批判，以

及与２０年代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的重要性。特
别地，１９５６年对 《祝福》的电影改编将封建女

性视为不合时宜的幽灵构成了激进的辩证法，它

只有在下列条件满足时才有意义，即 《关于农业

合作化问题》、《关于 〈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和电影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深入探讨核心理论

问题的文本。这些文本需要被这样解读，它们制

定出了新形式的主观性和政治，这是建立在声称

农民和妇女历史相关性的前提基础上的政治项目

所要求的。另外，电影改编似乎简单化了，因为

将封建女性的过去置于其中，我认为这一阐释没

有考虑模式化的现在，它将农民和妇女与激进的

历史偶然性联系在一起。然后这一点将我们带回

到２０年代。
为了考虑 《祝福》中的主角祥林嫂是怎样转

变我们对毛主义中农民的理解的，了解刘丽达

（ＬｙｄｉａＬｉｕ）最近对鲁迅短篇小说的分析是有用
的。① 刘将问题置于 《祝福》里关于灵魂的部

分，在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辩论里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
由祥林嫂这个叙述者提出。引用马斯顿·安德逊

的话来说，刘评论叙述者所处的讽刺立场，在一

种师生关系里，如 “现实主义的描述，通过在正

式层次上模仿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关系，被压迫

的逻辑以及仅仅再造它的结果所俘获”②。其次，

刘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以及后殖民主义对 《祝福》

的解读方式是基于这样一个假定，即祥林嫂是迷

信的，因此她关于灵魂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认

真对待。第三，刘提出，祥林嫂的主要文学原型

是婆罗门妇女愚痴的 Ｓｕｋｓｍａ，她是佛教 《聪明

和愚蠢的经书》中的一个女性形象，她遭遇了一

系列不幸事件，如她第一个丈夫的死亡以及她的

小儿子被狼吃掉。这一备受打击的妇女，作为佛

陀的主要弟子之一，不停地重复她的故事来教导

人类。第四，通过突显出这一佛教联系以及拒绝

消除祥林嫂所代表的问题，刘认为 《祝福》“将

生的问题置于生物拟态的入口，在那里理性的头

脑———叙述者、作者或读者的头脑———持续被无

形的或蒙蔽的知识所构成或影响，例如死亡常常

预示着生命的诞生。如此存在对生命作为形式的

最终挑战”③。从这一点出发，刘认为鲁迅并没

有在 （１９２３—１９２４）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辩论中保
持沉默，《祝福》是鲁迅对那一论战的贡献。

刘提供了对 《祝福》的令人信服的历史解

读，它从短篇故事的结构和主题中发展而来。通

过将这一故事与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辩论联系起

来，刘揭露了读者和叙述者合谋在应用马克思主

义分析模式质疑被压迫的妇女中保持沉默。她要

我们去考虑 《祝福》是如何应对２０年代早期关
于 “形而上学的鬼怪”的愤怒抨击的。然后这将

本文带入中国的科学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浪漫主

义之间更广泛的关系中。对于本章的目的而言，

刘的分析被证明是多产的，因为她列出了死亡和

生命的门槛在 《祝福》里作为模糊和煽动的空间

的方式，既在文学作品里，也在辩论框架下，随

后又回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

我对２０年代和５０年代与祥林嫂一致的历史
相关性感兴趣，以及将她扩展到毛泽东对农民和

妇女作为历史可能性主体的阐述。沿着这些线

索，简单地提到祥林嫂在死亡和生活门槛的位置

是不够的。问题变成了她是怎样不合时宜地萦绕

人性自身的。这使我们回到本章开始的那一点

上：特别地妇女和农民的历史相关性取决于他们

同时是被压迫者、革命行为体以及社会转变的创

造者。简而言之，他们代表着人性死亡以及新人

性的到来。

并且，毛对人性的理解是通过２０年代科学
和形而上学的论战而逐步明确的。按照汪晖的观

点，１９２３年辩论的结果之一是 “通过借来了某

些种类、方法论以及训练的形式，他们 ［中国科

学家共同体］确定人性能够理解世界，这也将他

们自己包括其中；因此人性成为客观世界的一部

分”④。鉴于在毛早期关于农民和妇女作品中的

共同主题，以及１９２３年的论战成为党史和史学
的一部分，我们也能将毛１９２７年的文章理解为
呼吁要求将农民和妇女包括进人性客观世界中。

这样一来使得不只是必须扩大人性的种类，而且

６４

①

②

③

④

刘丽达：《作为形式的生活：在鲁迅作品中生物拟态是

怎样碰到佛教主义》，《亚洲研究》第６８卷第１期，２００９年，第
２１—５４页。

马斯通·安德逊：《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期的中国

小说》，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９１页。
转引自刘丽达，第４５页。

刘丽达，第４９页。
王慧：《散漫的共同体和科学种类的宗谱》，选自越冬

和约书亚·戈登斯坦：《中国的日常现代性》，西雅图：华盛顿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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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激进地重新思考人性以及它的短暂背景，在

那里早期压迫的非人性使得农民和妇女成为新出

现的历史主体。这一点将我们带回到制造人性的

种类出现的条件里———也就是农民和妇女———以

及那些根植于模式化的现在和激进的辩证法中。

将毛所表达的农民和妇女历史可能性的条件

突显出来，使得必须要将毛的激进辩证法与其他

的生、死和重生的循环区分开来。刘对 《祝福》

这一短篇小说的分析提出与 《红楼梦》的共同点

是２０年代和５０年代同时代流传的文学作品。这
两大作品都在思考形式的存在问题，通过佛教和

道教的概念，正如它们在封建暴政的方言中被理

解为重要的谴责。对于 《红楼梦》而言，标题隐

喻地提到了对物质世界及其利益的诉求：神秘的

和尚是信息使者，以及在小说开篇出现的老仆在

最后作为先知再次出现。① 鲁迅 《祝福》中的叙

述者所说的关于鬼魂存在还是不存在的模糊性与

《红楼梦》中使用佛教的救赎作为放弃宝玉所持

有的 “世俗娇气”的奖励找到了共鸣。② 之后，

那些寻求通过佛教主义来摆脱压迫走向解放的妇

女 （或柔弱的宝玉）采用何种方式看待萦绕于

５０年代中国的之前社会的超自然地位以及毛主
义的发展？

将 “落后的”观念和实践以及宗教树为靶子

是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的一再发生的主题。然

而，一般说来，这一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方

面倾向于被讨论为派系斗争、清洗或非理性的结

果。频繁地提及 “妖魔鬼怪”被认为是以工具主

义时尚来反击迷信的、夸张的政治论调。③ 但是，

如果我们将这一政治论调置于使农民和妇女作为

政治运动的主体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怎样将妖魔

鬼怪置于过去是关于主观性的转变，这一转变将

会使妇女和农民成为现在／未来。它也是关于确
保阶层自身的激进演变，以及他们不断的相互表

达。④

这一点发生在两大相互交织的层面上：首

先，没有清楚地表达农民和妇女的集体种类，从

其个人的以及被压迫的历史前辈以来；其次，对

政治权力激进的重新概括，以致突然出现的农民

力量，与１９２７年相似，是未来的一波以及构成
了一种新的政治形式。这一点通过明确农民和妇

女的不同形式而发生。一方面，迷信者的死亡，

与赵女士相似，她们是对未来的警示。另一方

面，《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开篇所呼吁的女性

化的政治反对者的死亡重新配置了政治舞台中的

角色，向 “小人物”倾斜。到５０年代中期，死
亡时刻仍然是当下的必备部分，因为内在于这些

时刻的政治潜力；但态度、经济形势和死亡的主

观性发生了改变。毛在５０年代越来越强调 “小

人物”的政治声音引起了唯意志论、农民以及社

会转变这些熟悉的主题，当然也意识到农民和妇

女已经通过这一过程得到了成长。

同时承认妇女和农民作为新的政治主体的存

在以及确信这些种类必须不能与毛所界定为历史

潜力必须的暂时条件分离开来。对 《红楼梦》的

阐释作为 “正在制造的阶级”的农民的通俗表

达，提醒我们这一点。此外，这一动力在 １９５６
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对鲁迅 《祝福》的彩色电影改

编上变得明显 （导演桑弧，编剧夏衍）。这一电

影出现在百花运动以及１９５６年３月结束中央对
荧屏生产的控制背景下。张英金将像鲁迅的 《祝

福》这样的五四作品回归到荧幕被认为是这一政

策的结果之一。⑤ 剧本的去中央化、剧本的持续

性及概要肯定允许更广范围的电影以及中国电影

生产的显著增加。然而，当人们考察 《祝福》中

的阶级和性别功能时，它们的出现本质上似乎更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朱迪斯·泽特林分析了曹雪芹在 《红楼梦》中对林四

娘的鬼魂的祛除。她写道：“林四娘的鬼魂在红楼梦中被清楚，

因为在小说中描述的清朝的官僚机器允许在 ‘记忆大厦’中没

有代沟，通过它前朝的不安的死者将会重现。”朱迪斯·泽特

林：《幻影巾帼英雄，１７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鬼魂和社会性别》，
檀香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６页。鬼魂的性别
化以及他们在十七世纪文学中的角色是关于５０年代红楼梦批判
的进一步探讨的要点。

关于将阅读红楼梦作为佛教的请求和启蒙，可见李前

程：《启蒙小说：西游记，无数镜塔，红楼梦》，檀香山：夏威

夷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
在１９５７年７月１日的人民日报的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

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中，毛写道：“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

鬼蛇神 ‘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

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

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

避免的。”

在这一方面，反胡风运动与红楼梦批评联系在一起时有

趣的，因为它结束了胡风声称是鲁迅的灵魂以及他将自己作为

鲁迅精神的继承者的描述的合法性。这将鲁迅与其他人解救出

来。参见柯克·丹顿，ｈｔｔｐ：／／ｍｃｌｃ．ｏｓｕ．ｅｄｕ／ｒｃ／ｐｕｂ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ｄｅｎｔｏｎ．ｈｔｍ（ａｃｃｅｓｓｅｄ２３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０）。

张英金： 《中国的民族电影》，伦敦和纽约：兰登，

２００４年，第２０５—２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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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是对百花运动的反映，而更多的是对建立在

农村社会主义转变、性别化的农民阶级以及 “人

民”的创造，以及在党和国家历史中重新确定毛

泽东路线前提基础上的革命理论的艺术贡献。

鲁迅的故事以叙述者以及他不安地遇到像佛

教里的 “鬼魂”一样的祥林嫂作为开始，与这不

同，电影剧本选择了惯常的按年代顺序的描述，

即追随祥林嫂从一个不幸到另一个不幸事件。只

有在电影的结尾，祥林嫂不能看见那些围绕在她

身边的人的乞丐状态，对着狂风暴雪发问：“告

诉我，一个人死后有灵魂吗？”自然的力量吞咽

了她的声音，在她说完这一句之前，而且她并没

有期待回复，因为她蹒跚着走向死亡，在这一关

头她相信这一点将会消除她的过失。在漫天飞舞

的雪花下，祥林嫂步履蹒跚，电影以一个男性在

荧幕后用友善但又遥远的声音说话而结尾：

祥林嫂是一个勤劳善良的人。在忍受了更多

不幸和迫害之后去世了。这是发生在４０多年前
的事情。是的，这是属于过去的事情。我们应该

感到高兴，因为这样的事情已经属于过去，而且

它们绝不会在现在或将来再次发生。

电影的叙述提供了祥林嫂故事的权威结尾，

因此观者只能将祥林嫂视为封建压迫的代表以及

它被历史的清除。电影拒绝这样一种不安的层

面，这一层面允许刘丽达将鲁迅的短篇故事与生

活形式、知识的可替代的权威以及佛教的原型问

题联系起来。而是这一电影参与了 “清楚的划线

运动”以控制 “鬼魂”萦绕于当下。夏衍解释

说让祥林嫂喃喃自语灵魂存在的问题，在电影结

尾的空白里 （而不是出现在短篇故事的一开头），

这是一个让观众容易理解的设置。对于夏衍来

说，同样的逻辑证实了使用荧幕外的 （男性）叙

述者来作为电影结尾的合理性。①

夏衍提到的观众理解可以被视为是关于史前

史以及生产历史相关的 “人民”的前提的观众教

育。祥林嫂所表现出来的个人遭遇，封建主义和

支持它的迷信，坚固地存在于另一个历史时刻

中。因此，电影 《祝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

以开辟社会主义现在和未来。但我们不能将结束

的时代从历史长河中抹去。它是一种尝试，尝试

去驯服不合时宜的、尽管也拥护其生产性的紧

张。叙述者评论的反对的暂时性以及他整体上总

结祥林嫂的一生是 “充满了灾难和迫害”，使得

观众重新思考这些灾难和不幸，正如在电影中描

述的那样，将他们一个个地放回到 “过去”，然

后设想当下／未来作为免遭这些痛苦的男人和女
人的历史潜力。

这一历史时刻的建构以及社会－经济悲剧明
确了这样一种方式，通过它可以做出关于家长

制、农业合作化政策、文学批评主义以及社会主

义理论的评论，这些评论是相互阐释的并互相融

合。对过去的改良是毛所拥护的主观转变的关

键。但它不是折价或忘记；而是，祥林嫂所代表

的过去是一个不合时宜的鬼怪。因此它提醒所有

人，当下和未来的主体———农民和妇女———不得

不被设想、创造以及成为现实。即使是一个有着

封建思想以及精英做法的女性也为那些抵制全面

的农业合作社的人提供了视觉性参照，因此我们

不能简单地得出结论说，所有女性身体都归结为

过去。当１９５５年 （更像是在１９２７年）毛告诫那
些落后于群众运动的人时，他已经设想了一个未

来的新阶级———他们的存在是与农民和妇女的革

命潜力密切联系的，中国共产党愿意激发这一革

命潜力。

结　　论

正如迈斯纳和其他人所提到的那样，毛泽东

坚持将党的政治目标与中国农民结合在一起构成

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最重要的改革之一。正如

本章在不同层面探讨的那样，农民的痛苦、落后

和死亡被证明在动员生产能量、思想斗争和代表

性政治领域非常有用。雷伊·周评论道：“中国

共产党抓住了农民的落后性并让它 ‘歌唱’。农

民的幼稚、贫困、剥夺和无望成为党宣传的工具

和党权的支柱。”② 当然，我们可以用封建妇女

的死亡呻吟和其同仁自由妇女的 “歌唱”来补

充。但是，正如本章所提出的，如果我们完全理

解农民作为革命阶层的性别基础，中国共产党和

（下转第８２页）

８４

①

②

夏衍：《祝福：从小说到电影》，第１２３页。选自保罗
·克拉克：《中国电影：自从１９４９年以来的文化和政治》，剑
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０１页。

ＲｅｙＣｈｏｗ，ＰｒｉｍｉｔｉｖｅＰａｓｓｉｏｎｓ：Ｖｉｓｕａｌｉｔｙ，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Ｅｈｅ
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ｎｅｍａ（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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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 “上路”：意志、规范与导向

———１９４９年前后中共新闻纪律检查整肃

赵　亮

【摘要】从１９４７年到１９５０年，基于促推现实 （土改生产）工作纠偏及实现党的意识形态主张国家化，中国共产党对

新闻工作持续进行特定方向的整顿，使各地各级新闻工作的信息来源、口径准入、素材加工和用语范式均统一于中央

意志，以此确保党对新闻 （宣传）导向的定向发引。回顾这段历史，说明在现时推进新闻事业改革的过程中，仍应牢

固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并不断改善领导方式。

【关键词】中共中央；新闻纪律；意志；规范；导向

中图分类号：Ｄ２３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４９－０６

引　　言

从１９４７年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后提出改造党
报任务，到１９５０年初党主要新闻资源的基本整
合统一，党对新闻战线持续进行整顿。值得注意

的是，这段历史近年来尤其引起新闻传播学界的

高度关注，不断出现以学术 （学位）论文为主要

载体的相关研究成果。如王辰瑶以 《晋绥日报》

为个案，梳理了反 “客里空”运动的历史脉络和

思想逻辑①；叶青青以 《人民日报》为个案，考

察了１９４９年前后主要党报 “从农村办报走向城

市办报”的实在过程②；而王晓梅则以 《解放日

报》为例，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党报 “批评与自我

批评”开展情况进行评析③。总体而言，现有研

究基本是立足于１９４９年前后某项特定整顿活动，
重点考察其所诱发的党管新闻工作自利 （政治宣

传）属性与公共 （客观真实）属性④的具体冲

突。但实际上其时党对新闻战线的整顿是持续进

行的，各项具体整顿活动紧密连接，不对其进行

动态考察，就无法完整揭示党的整顿意图，也无

法对整顿效果进行更为全面和中肯的评析。事实

证明，１９４９年前后党不断整顿新闻战线，不仅

因为新闻工作本身存在混乱与偏向，更是与党的

中心工作任务及其政治处境的不断变化密切相

关。如１９４７—１９４８年老区反 “客里空”运动进

行时，党的中心工作实际经历了由反右倾到纠

“左”的转向，而两种反倾向斗争又分别导致了

反 “客里空”运动的开启和真正兴起。仅仅依靠

新闻学的研究方法，一则无法揭示反 “客里空”

运动的实际转变过程，二则无法揭示其时新闻工

作与党的其他工作的互动关系，三则也易导致对

党和新闻工作关系的偏颇认识。实际上，正是

１９４９年前后党对新闻战线的整顿，证明了在党
的主要任务由军事斗争转向和平建设以后，新闻

工作所应占据的重要位置。回顾这段历史，更可

为现时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提供一些有益借

鉴。本文拟针对这些问题，对１９４９年前后中共
新闻纪律检查整肃情况再作一粗浅探讨。

一、党报宣传 “极端重要”：

党对新闻工作政治效用的认定提升

　　 （一）混乱与偏向：中共中央对新闻工作状

况的总体研判

１９４７年，为扭转土改启动以来的不利局面，

９４

 作者简介：赵　亮，河南鹤壁人，（上海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在站人员，（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首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

①　王辰瑶：《反 “客里空”运动的历史脉络与思想逻辑》，《国际新闻界》２０１１年第５期。
②　叶青青：《从农村办报走向城市办报：中共执政初期的党报新闻制度构建》，复旦大学２０１１年博士学位论文。
③　王晓梅：《建国初期党报开展 “批评与自我批评”探析———以 〈解放日报〉为例》，《新闻传播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④　 何芳明、刘学平：《论新闻的两重属性及其正义指向》，《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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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工作会议，认为党内对

待地主富农问题的右倾错误思想是土改不彻底的

重要原因，并认为这种思想的存在源于基层干部

成分的严重不纯。为给土改反右斗争和基层组织

整顿营造强大舆论，中央提出 “改造我们的党

报”，要求建设一个既 “能为战争服务”，“还能

负担领导土地改革任务的坚强的新闻工作队伍”，

以确保新闻 （宣传）部门自身首先 “端正 （反

右防右）立场”。① 而晋绥地区通过对新闻战线

整顿 （即反 “客里空”运动）情况的宣传报道，

使首先在宣传战线开启的反右斗争，也达到了

（初步）教育土改干部的效果。这一做法得到中

央肯定，认为是 “土改中的一个重要收获”，各

老区皆有开展的必要。②

而新闻宣传战线的反右斗争开启后，却迅速

向 “左”的偏向发展，如在整党宣传中对 “唯

成分论”批判不够、“甚至有唯成分论的错误宣

传”，在土改报道中 “助长急性病，甚至发表赞

扬急性病的东西”，以及在相关宣传报道中 “错

误地强调所谓 ‘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迁就

群众中的错误意见”，“否定了党的领导作用，助

长了尾巴主义”等。③ 这种舆论偏向的存在，势

必促推现实工作中 “左”倾错误的发展，不仅对

老区经济造成直接破坏，而且会造成党在政治上

的孤立，使贫雇农以外的 “其他劳动人民、受压

迫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爱国分子

（其中包括不反对土地改革的开明绅士）”④ 等动

摇支持革命的信心。

上述情况说明，伴随土改工作的深入推进

和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快速发展，新闻宣传工作

保持正确的方向性显得尤为重要。应认识到 “党

报工作就是宣传工作，报纸的一字一句，一则新

闻，一条标题，处处都体现着党的政策，稍一疏

忽即会产生错误”⑤；也应认识到 “在报纸上正

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这是党的工作中的一

项不可小看的、有重大原则意义的问题”。⑥

而党对新闻工作政治效应的认定提升，又加

剧了其对新闻工作现状的不满。其时晋绥边区既

是较早开展反右斗争的地区，同时也是土改、整

党工作中 “左”倾错误发展较快的地区。１９４８
年３月３０日和４月２日，陆定一、毛泽东先后
与 《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谈话，批评该报一个

时期以来过 “左”的宣传偏向，认为其一方面是

对现实土改工作中 “左”倾错误的反映，另一方

面又 “助长了 （土改工作中 “左”倾）错误的

发展”，特别是 “唯成分论”的宣传加剧了农村

整党中的 “搬石头”错误，土改中 “宣传镇压

杀人”也加剧了对地主富农的过火斗争。⑦ 而老

区纠 “左”工作开始后，该报经过 “反 ‘左’

的斗争”，又表现出 “有点泄气的样子，不够明

确，不够泼辣，材料也少了，使人不大想看”。⑧

这充分体现出其时中央对新闻工作中混乱和偏向

问题的严重判断，决定了党必将对新闻工作进行

更趋细致化的领导检查。

（二）办报工作 “还没有上路”：加强新闻

纪律日常检查任务的提出

实际上，自１９４８年初老区转向纠 “左”后，

中共中央已着手加强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检查，要

求各地就重大事项的新闻宣传，必须 “向中宣部

报告与请示”。⑨ 而各地党委对新闻工作关注度

提升，又使更多问题得以暴露。如中共中央华东

局就检查发现，华东各地党报普遍存在混乱和偏

向问题，“特别在土改期内，均无例外的、不断

刊载许多左的冒险主义的论文及消息报道”。瑏瑠

中共中央认为，这反映出各地党委 “对于报纸通

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仍旧 “放弃领导责

任”或 “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流行，

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

正”。瑏瑡 鉴于上述情况，中共中央于１９４８年６月
５日发布 《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规

定》，强调基于消灭新闻宣传工作中 “或多或少

存在着的无政府或无纪律状态”，“各地党报必须

执行”当地党委负责人 “看大样制度”，政策性

０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

作文献选编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北京：学习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
６７０页。

同上，第６７２页。
同上，第６７６页。
同上，第６７５页。
同上，第６８７页。
同上，第６８９页。
同上，第６８７页。
同上，第６９０页。
同上，第７２６页。
同上，第６９７页。
同上，第６９６页。



办报 “上路”：意志、规范与导向

的编者按语和读者来 （复）信必须经当地党委

“阅正审批”或 “请示上级党委或新华总社”后

方可发表，而且凡要求新华总社广播的全国性言

论 “不得先在地方发表”。①② 应当说，这部 《规

定》对新中国新闻工作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而在当时也为中共新闻纪律检查工作的经常化提

供了具体 （微观）依据。

于此基础上，１９４８年９—１０月间，中共中央
为 “改进和加强新闻工作”，召集华北部分记者

学习。１０月２日，刘少奇在学习集会上作了重要
讲话，主要基于老区土改宣传中出现 “左”倾偏

向的问题，指出党报工作尚未 “上路”，应从密

切联系群众、“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提高

“马列主义理论修养”和 “熟悉党的路线和政

策”四个方面来改进和 “上路”。③ 这实际上代

表了其时党中央针对新闻工作的政治认定和基本

判断：伴随解放战争形势的快速发展，新闻宣传

工作的政治战略地位愈发重要，而新闻实际工作

中的失范与导向混乱，已无法适应其提升和发挥

政治效应的需要。而刘少奇的上述讲话，正是为

新闻工作的整顿与改进提供了基本路径：通过正

确定位新闻传播对象、信息来源、信息采集方

法、理论支点和政策比查标准，确保新闻报道的

正确方向和动员效果，以此实现对中共中央决策

意志的切实贯彻。正是从此意义上说，刘少奇关

于办报工作未 “上路”及如何 “上路”的上述

谈话，为经常性开展新闻纪律检查工作提供了总

体 （宏观）依据。

二、反右倾与反 “自由主义”：

党意识形态主张的国家化

　　 （一）反右倾：新闻纪律检查与整肃重点的

位移

在具体历史事件的接次呈现上，新闻工作在

党内政治地位的凸显，联并新闻工作审查报告制

度的确立及纪律检查工作的日常化，基本是以党

稳定且持续地纠 “左”的努力为依托的。这种努

力实质上就是对阶级斗争范围的严格控制，表明

党为了尽快夺取政权并不绝对依照意识形态思维

来观照与处理同各社会阶层关系，在本质上与党

１９５０年提出的 “不要四面出击”方针一样，表

明我党其时一直坚持的 “‘打击主要敌人，争取

最大多数同盟者’的策略”。④ 但对新闻宣传工

作而言，伴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不断发展，

党成功夺取政权问题亦被加速推上日程，在此情

况下，相比继续促推纠 “左”工作，尽快树立党

的执政威信成为新闻宣传战线更为重要的任务。

１９４８年１０月１０日，华北局机关报 《人民日

报》发表 《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

长文，以大量篇幅报道华北水灾、虫灾和瘟疫流

行情况，将 “长期战争”归结为灾荒严重的首要

原因，并强调 “（缴粮）负担过重，与过去土改

中政策过左，致农民生产情绪低落”。⑤ 应当说，

这体现出该报对农民生产生活困难的严重关切，

而其对灾害原因的分析，也是比较客观中肯的，

特别是利于引导读者深刻反思 “左”倾错误的危

害。但在报纸版面有限的情况下，该报道以 “巨

大篇幅”报道灾情， “构成一幅黑暗的图画”，

忽视了对干部群众加以 “积极的鼓舞”。中央强

调，这种问题的出现，归根结底在于 “我们宣传

工作中所存在的某种客观主义倾向”。⑥

反 “客观主义”问题的提出，使新闻纪律检

查的重点由纠 “左”转向了反右，坚持正面报道

为主成为新闻工作的持久导向。而此导向的牢固

确立，又以极其细致的新闻纪律检查和责任追溯

机制为基础。如１９４９年２月５日，中共某地党
委机关报发表 《关于物价波动问题复李开明先

生》，全文登载李信。信中提出物价高涨是因为

“人民政府不会搞 （经济）”， “解放区经济基础

比较国民党更为脆弱”，“（党提出的新中国）未

来的远景则为画饼充饥”。⑦ 毋庸置疑，上述信

件内容已严重脱离了历史实际，而报纸 “将全文

刊在第一版的显著位置”，且未对信中错误进行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上，第６９８页。
同上，第６９８页。
同上，第７３４—７４０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国共产党历史 （１９４９—

１９７８）》第２卷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３
页。

《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各种灾害》，《人民日报》１９４８
年１０月１０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

作文献选编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第７４１页。
《关于物价波动问题复李开明先生》，《天津日报》１９４９

年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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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纠正，明显 “是不妥当的”。① 鉴于此，中

央针对报纸 “信箱”问题制定出严格的选题和选

稿审查标准，进一步细化了对新闻工作的纪律性

要求。这充分表明对办报规范的细致性约束，是

党保持新闻报道正面导向的实际操作路径。

中央上述举措推促各地新闻检查更加细致审

慎。如华北某地党委对某国民党将领率部投降事

进行大规模新闻宣传，借以对其他顽抗部队展开

政治攻势。华北局通过检查后认为，该地党委

“抓紧有利时机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本来

是很好的”，但报道措辞极不规范且严重夸大了

投降事件的意义，应加更正并加 “以教育干

部”。② 又如在检查 《张家口日报》后，华北局

提出了更为全面细致的批评意见，指出该报刚发

行的第１、２期，“恰恰都犯了”中央所明令防纠
的宣传偏向，应 “切实检讨，加以纠正”。③

实际上，对党自１９４７年以来整顿新闻工作
的情况进行大致梳理可以发现，其时党中央关于

改造和加强新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决定，基本上

都是针对华北地区的新闻工作而作出的。这既是

由于党中央其时驻在华北，有条件对当地新闻工

作进行更加细致的检查和指导，亦由于在整个华

北地区，解放区面积占绝对比重，新闻工作特别

是党报工作已具有相当规模，因而新闻报道中的

一些失范和偏向问题反映得更为具体。正因此，

相比其时其它地区，华北地区新闻工作所接受的

改造和整顿更为长期和深刻。在此基础上，华北

大区一级党委也愈加适应中央关于新闻工作的改

进思路，不仅极其细致地纠正各级新闻报道中的

失范问题，也更为注重提高舆论引导技术。④

应看到在长期战争环境中，由于交通和通讯

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在党中央驻地之外的各解放

区，地方党委拥有较大自主决策权。而在党执政

初期，为尽快累积经济社会治理经验，这种权力

分配状况仍被刻意保持。⑤ 因而对中央而言，对

新闻宣传工作的控制和引转总体政治形势，具有

更加重要的意义，加之党内政治思想和国家政治

意志的高度集中统一也是稳固政权的必然要求，

这就决定了中央必然加强对新闻舆论工具的有效

领导。华北地区新闻工作因已打下相对良好基

础，其相关资源就成为党中央建立全国性新闻领

导机关的重要依托。在此背景下，１９４９年８月，

《人民日报》被改组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成为中

央加强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步骤。与此同时，党

中央又通过反 “自由主义”，加强了对其他地区

特别是新解放区新闻宣传工作的有效领导。

（二）反 “自由主义”：针对新解放区的新

闻纪律整肃

在党执政前后，不同于华北大区，华东等大

区以新解放区为主。党对大部分新区的控制不是

通过周围老区党委的辐射，而是依靠外来 （老区

和军队）干部在当地自上而下逐级建政。⑥ 由于

专业新闻干部的严重匮乏，各级新闻宣传队伍只

得依靠外调非新闻专业的干部和 “各城市原有报

纸”中的工作人员组成⑦，导致了新闻工作中出

现一些混乱情况。⑧ 中央对此予以高度关注，强

调老区调入干部的 “经验主义”作风助长了

“左”倾宣传偏向⑨，更严重的是外来与本地干

部中所普遍存在的 “自由主义”作风 （“游击主

义”作风）导致了新闻工作中的各种 “无纪律

无政府”问题。瑏瑠

１９４９年底，按照中共中央部署，较早完成
解放任务的西北大区率先开展了新闻纪律检查整

肃工作，实际上重点整顿的是有关中央事项的新

闻报道混乱情况，特别是面向西北各级党委，严

肃通报某党报 “擅自发表尚未经中央人民政府批

准的宁夏省政府成立消息”，以及 “私自加添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华总社：《关于报纸 “信箱”问题

给 〈天津日报〉社的指示》，《建设》１９４９第２１期。．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冀中十地委宣传朱占魁

标语口号的错误给冀中区党委的指示》，《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

文件汇编》第１卷，北京：中共中央华北局办公厅，１９５４年，
第３５７页。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关于张家口日报错误偏向的

批评给张家口市委的指示》， 《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

第１卷，第３５８页。
同上，第３５８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周恩来年谱 （１８９８—

１９４９）》，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８３６页。
陈毅：《陈毅同志向中央的综合报告》， 《建设》１９４９

年第１２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

作文献选编 （１９３７—１９４９）》，第８３０页。
同上，第７２６页。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城市报纸应注意的问题给中原

局宣传部的指示》，《建设》１９４９年２９期。
中共中央华东局： 《关于加强宣传工作中纪律性的指

示》，《斗争》１９４９年第９期。



办报 “上路”：意志、规范与导向

‘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无纪律行为”。① 这无

疑是对不注意维护中央权威情况的严重警示。西

北局宣传部在给中宣部的检讨报告中也明确提

出，新闻工作中 “无纪律现象日益严重化”，主

要在于 “西北局宣传部本身的无纪律现象与自由

放任态度”，于解放西北的繁乱工作中 “打乱了

废弛了”中央关于新闻宣传工作的报告审查制

度，“报纸上某些重要社论亦未经”西北局常委

会和西北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审阅即擅自发表，

“尚未体会到”这部制度是要 “保证党和国家宣

传的统一”。②

中央对上述报告给予高度肯定，要求华东等

地 “用同样精神来检讨”。③ 事实上，相比其他

新区，华东地区因原是国民党政府统治的核心区

域，又属防范台湾国民党集团反动宣传的最前

沿，因而其新闻宣传工作更为中央所关注。而华

东大区经过大规模检查后也提出，各地在解放和

建政过程中，新闻宣传中的无政府无纪律问题

“不断发生，甚至造成严重的损失”，“主要表现

在对全国性、政策性、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往往

未经组织审查批准，擅自对外发表新闻和言论”。

为此，华东局宣传部强调，必须对各级新闻宣传

工作进行反 “自由主义”的整顿，使广大干部

“在思想上必须认识我党今天有高度的政治威信，

以及已处于当权的政党的地位，每一言论行动都

会在群众中产生极大的影响，以至成为法律根

据，必须十分谨慎从事”。④

由以上情况不难看出，上述新区新闻纪律检

查整肃工作，与１９４７年底在华北等老区开展的
整顿工作不同，其主要目的不是促推现实工作纠

偏，而是确保党对新区新闻宣传工作的绝对领

导。进而言之，其又与老区１９４８年底开展的反
“客观主义”等右倾偏向斗争一样，是改造党报

功能的接续步骤，特别是要求各级党报均加强对

全国性政治事件的报道⑤，在当时党报 （新华

社）是党新闻工作主体依托的历史条件下，进一

步强化了中央对各级新闻事业的领导，为党的意

识形态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起到了重要推动作

用。

余　　论

新闻的导向性是 “贯穿于任何新闻活动中的

客观存在”。⑥ 对围绕政权开展活动的政党而言，

传递 “自利性”⑦ 舆论导向更是其举办新闻事业

的主观动机。正是基于对党报等新闻工作 “引导

舆论、统一思想”的功能认定，党将新闻事业视

作 “领导政权的精神中枢”和 “政治机制的有

机构成”。⑧ 而对１９４９年前后中共新闻纪律检查
工作的历史考察，呈现出其时导发、引转舆论导

向的基本理路：首先，将各级党委 （而非新闻部

门本身）明确为发引导向的责任主体；其次，将

对新闻工作的事前审查与事后检查明确为其控制

导向的基本实现形式；再次，对新闻报道的信息

来源、口径准入、素材加工和用语范式均制定严

格规范，作为各级党委开展新闻审查与检查工作

的绝对依据。特别是在此规范的意义上，确保了

各级新闻工作导向对党宣传工作意志的贯彻落

实：第一，中央牢固掌握对实务性新闻工作规范

的制定权，使各级党委对新闻工作的领导必然成

为巩固中央对新闻宣传工具领导权的实现形式；

第二，中央牢固掌握对新闻话语体系的制定权，

这就要求各地不同的新闻报道内容依照统一的

（政治性）语言符号解构和重组；第三，中央将

现实活动中反倾向斗争的开展技术用于动员各级

党委加强对新闻工作的审查和检查，确保了中央

关于新闻实务与用语的规范意志真正落实到新闻

工作中———且特别是在新闻用语的规范统一意义

上———进而使中央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有效领导进

一步落实为对新闻活动思维逻辑⑨的动态把握。

应当看到，近年来文化交流在中国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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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关于宣传工作系统中无纪律

现象检讨给中央宣传部的报告》，《斗争》１９５０年第３２期。
同上。

同上。

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关于克服宣传工作中无纪律

状态的决议》，《斗争》１９５０年第３２期。
新华总社： 《对加强政治事件报道的意见》， 《建设》

１９５０年第６１期。
孙国桐：《论新闻的导向性》，《中国记者》１９９４年第９

期．
何芳明、刘学平：《论新闻的两重属性及其正义指向》，

《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吴风：《政党政治与新闻党性原则———新中国六十年新

闻史的理论反思》，《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年第
２期。

陈娜： 《媒介表达：一元国家意志 ＶＳ．多元社会诉
求》，复旦大学２０１２年博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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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据愈发重要的位置，加之互联网和新媒体技

术的飞速发展，对我国传统的新闻工作理念造成

强烈冲击，这是追溯党管新闻工作历史的现实动

力。但这种追溯必须坚持历史研究的实事求是态

度，对工作中经验教训的评价不能脱离具体历史

条件，更不能以所谓 “普世价值”否定党对新闻

工作的绝对领导。

不应否认，１９４９年前后党对新闻战线的持
续整顿，有其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特别是鉴于当

时极其复杂的国内国际政治情况，整顿工作限制

了新闻报道内容的多样性、生动性。其中，对地

方党报，不仅地方性报道篇幅受到严格控制①，

而且极大削弱了相关报道内容的生动性和时效

性。更严重的情况是，政治色彩浓重的新闻报道

规范，实际上给各级党报设定了千篇一律的述评

套路和语言范式，致使很多新闻报道呈现出 “公

式”化和 “党八股”的问题。② 这一问题很快引

起了中央的重视，指出新闻工作中缺乏 “生

气”③，而且各地党报内容与当地现实工作的脱

节，使党于当地各项经济社会活动的开展意图不

能 “与广大人民群众见面”，从而使相关活动的

推进陷入 “被动的孤立的地位”。④ 为此，中央

要求各级新闻工作着力贯彻 “联系实际、联系群

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 （办报）方针。⑤

但事实证明，这一方针的提出实际上是使各级新

闻工作 “尽可能地服从于”党争取国家财经状况

尽快好转的中心任务⑥，新闻报道方式上仍旧是

以政治动员为主，只是在报道内容上更为侧重经

济活动。而其时所强调的办报 “通俗化”⑦ 问

题，实际上也只是为了使新闻用语更为浅显易

懂，以便更有效地激励发展生产服务。加之中央

对其时执政安全的深刻忧虑，有关批评性报道内

容的数量和深刻度许可仍受到严格限制，实际上

新闻报道的 “生气”仍旧严重缺乏。

上述情况说明，为增强新闻报道的客观性、

生动性和时效性，确保新闻事业发展的活力和

“生气”，就必须继续深化新闻事业单位改革，打

破单纯行政化的新闻事业管理模式，积极拓宽新

闻报道的准入渠道，使市场在新闻资源配备中发

挥重要作用，确保新闻事业发展接上 “地气”。

与此同时，又不能因此改革而丝毫放松乃至削弱

党对新闻工作的绝对领导。而就现时来看，这种

危险恰恰是更为严重的问题。不应否认，公共事

业的市场化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在国家

新闻事业体系的改革过程中，也客观诱发了一些

新闻工作中的混乱和偏向问题。特别是对社会

化、商业化、虚拟化的新闻媒体平台，一些职能

部门监管不到位甚至是教育缺位，少数新闻媒体

“钱”字当头，新闻产品中充斥低级趣味，这不

仅不能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反而助推不良社会

风气的滋生蔓延。更有个别新闻媒体，鼓吹所谓

“自由新闻价值”，标榜 “西方民主”，人为放大

社会阴暗面，不仅不引导受众正确看待现存问

题，反而成为国家政权稳定的潜在隐患。对此，

我们必须予以严重警惕。现时新闻工作的开展，

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特别是要认识到其作为国家

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单元，具有确保国家政

治安全的重要作用。而在具体途径上，应着重加

强和改善对新闻工作规范的细致性约束，加强相

关职能部门对新闻事业的管理和指导———而非以

上级主管部门作为新闻工作的实际替代者，依靠

不断探索提升 “新闻传播的人文导向和审美追

求”⑧，使新闻舆论成为弘扬社会公平正义⑨与贯

彻党意识形态主张的契合点，实现我党执政意志

真正内化于新闻受众。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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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 《关于各省市报社、通讯社、

广播电台工作的意见》，《中共中央华北局重要文件汇编》第１
卷，第３６８页。

新华总社： 《对加强政治事件报道的意见》， 《建设》

１９５０年第６１期。
《中共中央关于各级党委及政府负责同志应经常为报纸

撰写社论或论文的指示》，《中央宣传工作文件汇编》，北京：中

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１９５１年，第５２７页。
同上。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加强大众日报工作的决定》，

济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１９５１年，第２６６页。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 《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定》，第

２７２页。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关于省级报纸的通俗化》，第２７９

页。

宋克、王珊珊：《论新闻传播的人文导向与审美追求》，

《新闻爱好者》２０１０年第２０期。
何芳明、刘学平：《论新闻的两重属性及其正义指向》，

《道德与文明》２０１３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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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宗的记忆观与时间观

———耿宁先生文章引出的进一步现象学探讨

张祥龙

【摘要】耿宁对唯识宗回忆观的批评很有道理，但他的现象学补充还未最终解决问题，还可以沿着他提及的两个方面

———唯识宗对开悟经验和阿赖耶识的阐发———再做深度探索。转识成智的开悟没有消除时间经验，反而在某些方面突

出了它。而阿赖耶识而非第六识作为回忆的最终依据，其 “能藏”性就在于它在刹那生灭中还具有的保持能力。它与

胡塞尔揭示的内时间意识之流有一些可比之处。它们都是流性的，在根本的转变中具有非实体的连续；它们对于双方

都是终极的发生源头，使得熏习或习性可能。胡塞尔的时晕说似乎可以补足唯识刹那生灭说中一个缺口，而唯识对阿

识流性的贯彻始终和对我执的深刻批评，也可以反衬胡塞尔先验主体说的未化之处。

【关键词】自证分；阿赖耶识；能藏；刹那生灭；一类相续；内时间流的晕结构

中图分类号：Ｂ９４６３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５５－０８

　　耿宁 （ＩｓｏＫｅｒｎ）先生的文章 《从现象学角

度看唯识三世 （现在、过去、未来）》（《心的现

象》，１５５－１６６）①篇幅不长，却很有启发性。它
通过玄奘、窥基、熊十力等人的著作来阐述唯识

宗的时间观，并从胡塞尔现象学时间观的角度来

批评或补充前者。实际上，作者以这种方式还提

出了更多的问题，比如他在文末说自己的研究只

限于唯识宗所阐发的 “一般人对时间的意识”的

看法，还未涉及它如何看待人 “开悟之后对时间

……新的理解” （《心的现象》，１６６）；又说到
“唯识宗关于潜在意识 （即功能、阿赖耶识）的

理论”可以让现象学学到不少东西。这是很有见

地的。本文就想接着耿宁的研究，尝试着再向前

行，并对于 “时间”、特别是 “原时间”这个几

乎是最关键的现象学和哲学的问题做些思考。

一

耿宁认为，唯识宗主张 “回忆过去和预想未

来是第六识 （即意识或末那识）②的作用……属

于第六识中的独散意识或独散末那识”（《心的

现象》，１５５－１５６），而且是属于 “独影境”（与

感知对象所属的 “性境”相对）中的 “无质独

影境”（《心的现象》，１５８），也就是没有真实依
据 （“质”）的意识自造自别，即所谓 “意识活

动所 ［自身］变现的亲所缘缘，没有 ［像感知

外物时那样有所依仗的］疏所缘缘”（《心的现

象》，１５９）。换言之，建立于回忆和预想之上的
时间意识是意识自己构造出的 “影象相”（《心

的现象》，１５８）。按照熊十力的解释，它甚至是
心的 “妄作”（《心的现象》，１５９）。虽然耿宁通
过审查窥基的话纠正了熊的阐述，肯定唯识宗讲

的回忆和预想起码有一些 “带质之境”的意思，

有相应的过去生活的 “因”和未来生活的

“果”，所以起码是 “有主体方面的基础 （因

缘）”的 （《心的现象》，１６１）。
但是，唯识宗毕竟是完全基于现在来认识时

间的，所以无法真正解释时间的可能性。具体说

来，运用唯识宗的三分说③，即每个意识都有作

为意识活动的见分
獉獉

、意识对象的相分
獉獉

和它们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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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张祥龙，（济南２５００１３）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①　 ［瑞士］耿宁：《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倪梁康编，倪梁康、张庆熊、王庆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第１５５－１６６页。下文简称为 “《心的现象》”，随文标注页码。

②　按唯识宗的八识说，第六识 （意识，ｍａｎｏ－ｖｉｊāｎａ）和第七识 （末那识，ｍａｎａｓ－ｖｉｊāｎａ）在梵文中都以 “末那” （ｍａｎａｓ，
意，思量）为根。但在汉译或汉语佛教文本中，为区别计，第六识被称为 “意识”，第七识才被称作 “末那识”。

③　玄奘、窥基追随唯识论师护法，主张四分说，即每一识都有见分、相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耿宁这里不考虑第四分，认为
只须前三分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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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并再次成就的自证分
獉獉獉

（《成唯识论·卷二》，

１３４）①，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待回忆： “回忆，作
为一种意识活动，属于见分；所回忆到的过去的

事情，即回忆的对象，属于相分；我们回忆的时

候知道或意识到我们回忆过去，这属于自证分。”

（《心的现象》，１５６）而按唯识宗，这三分 “都

是同时的”（《心的现象》，１５７），也就是都属于
现在识
獉獉獉

的。预想也可以如此看待。但问题在于：

“如果回忆和预想仅仅有现在的相分 （上面 ［窥

基的］ 《枢要》中的说法不改变这个立场），就

不可了解，它们如何意识到过去和未来。”（《心

的现象》，１５８）这个判断不错，即便考虑到唯识
宗的 “熏成种子”说，即现在的现象由过去生活

的积淀或熏习而缘发出来，也无法解除这个困

难，因为我们看待这种子熏成和变现的立场完全

在现在，被回忆的内容可以属于过去，但我们无

法直接体会到这内容的过去时态。所以，回忆和

预想属于无质独影境，它总是被拘限在意识自造

的亲所缘缘之中，达不到有自身依据的他者，也

就是真实意义上的过去和未来。“［过］去 ［未］

来世非现 ［在］非常 ［住］，应似空华非实有

性”（《成唯识论·卷二》，７０）。
耿宁要从现象学角度来补充唯识论的这个不

足，提出：“我们回忆过去的时候，不仅仅知觉

到一个过去的对象 （一个过去的世界），而且也

知觉到一种过去的意识活动。” （《心的现象》，

１６３）所以在观察时间现象时，就不能止于现行
意识化的唯识三分说。他在玄奘 （或玄奘的译

述）论证自证分之所以必要的文字中找到根据。

他没有引原文，但应该是这一段：“相、见所依

自体名事，即自证分。此若无者，应不自忆心、

心所法，如不曾更境，必不能忆故。”（《成唯识

论·卷二》，１３４）用白话文表达就是：“相分和
见分所共依的自体叫做事，也就是自证分。假若

没有这个自证分，那么意识就不应该能够回忆起

过去对自己呈现的心法和心所法，就像人如果不

曾经经历过一个事物，就必定不能回忆起它来一

样。［所以当时除了心和心所法构造的见分和相

应的相分之外，必定还有对此见分的见证。］”对

这一小段话，不同的注家有不同的解读，这里的

白话解读近乎耿宁的和演培②的。耿宁认为它表

明：“我们不但回忆到过去的境 （物质世界、色

法、相分），而且我们也回忆过去的心和心所有

法 （意识和属于意识的心理特征）。既然我们不

能回忆一个当时不知道的东西，那么我们在当时

就应该有对当时的意识活动的自知 （自证）。”

（《心的现象》，１６３－１６４）由此就表明玄奘不认
为回忆过去是虚妄的，尽管他在具体讨论回忆意

识时还是局限于三分说或四分说。

这个论点是成立的。如果在论证自证分的存

在时，要诉诸回忆过去这样的意识活动，那就说

明回忆过去的真实性不亚于现行的三分或四分，

不然它绝不足以支持后者。这也涉及到耿宁对唯

识论的补充之所在，即从现象学角度指出，回忆

不只是对过去经历到的对象或相分的再现，以至

于它只是一种变样的现在或现行，而是必同时再

现过去那个经历的见分。“我不但回忆到那两辆

撞坏的汽车和那两个互相对骂的司机，而且我还

回忆起我看见过那两辆车子和那两个司机，以及

我听见了他们的对骂声。”（《心的现象》，１６３）
这无疑也是对的，我们的回忆应该包含对过去经

验的见分的再现。但这种补充还没有完全解决问

题，也就是真正回答回忆过去如何可能这个问

题。

二

回忆中除了有我过去经验到的相分，还 （因

为有自证分而）包含了我过去经历到的见分，就

说明回忆的真实性了吗？似乎不能。因为这见分

还是可以被当作现行意识的活动来看待。比如，

虽然我在回忆撞坏的汽车和对骂的声音时，同时

回忆起我看见过它们、听见过它们，但这 “看见

过”和 “听见过”
""

过去经验的见分和自证

分
""

可以只活在现在的意识三分里，让我相信

这是过去的经验，但却只是亲所缘缘。它不是没

有过去的因缘或种子熏成过程，但这因缘却只现
獉獉

行于
獉獉

我当下的意识活动和对这活动的自证里，缺

少时间本身的 “质”感，所以是可以忆错而无自

纠错依据的，无论是对过去经验的哪一分。相比

６５

①

②

《成唯识论校释》，玄奘译、韩廷杰校释，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９８年。下文简称为 “《成唯识论》”，随文标注页码。

演培：《成唯识论讲记 （一）》，台北：天华出版公司，

１９８９年，６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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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转识成智后的 “十真如” （《成唯识论·卷

十》，６８０）和 “如是法身” （《成唯识论·卷

十》，７１１）的实性无妄，这种对回忆的过去性的
认证———而非对过去三分意识的再现———可以说

是妄作或 “空华”（空之花）。

小乘的说一切有部主张 “三世实有”。它主

张：虽然法用、也就是特定的现象只有现在，但

因为 “法体恒有”以及法用须依法体而成，所以

从现在有过去的现行法用出发，依理而推，就必

有过去世的法体。对未来世也可以这么推出。它

有脱离佛教缘起说带有的现象学精神的倾向，所

以遭到不少佛教部派、尤其是大乘佛教的批驳，

力求不离人生的直接体验而获得对时间乃至整个

世界的理解。唯识宗从唯识的立场摒弃三世实有

及其变种，要求只在同时变现的意识诸分中来观

看，这样就似乎只能承认现行和现识的真实性，

只能将时间三相或三世看作无实性的独影境。由

此看来，说一切有部以法体恒有推出三世实有，

驱逐了被我们当场感受到的时间真实性；而唯识

宗乃至胡塞尔的现象学则以唯识现行说，踏平了

时间真实性中必有的他者性，或原初意义上的疏

所缘缘性，因而也错失了原时间的意义。为了赢

得真实些的时间性，海德格尔将观察时间的立足

点，从现在移到了将来；而勒维纳斯和德里达认

为那也只是现行存在的一种扩延，并未突破在场

性的笼罩，于是要求时间和真实生存中有一种不

被驯化的他者性或趋别性 （延异性）。但在 “不

同于存在”的 “无限的他者”中，似乎只有时

间的破碎，三相的断裂，而没有真切的时间可

能。

连以 “内时间意识”和 “时间性”起家的

现象学都还捕捉不到时间，这似乎有些令人绝

望。时间呵，你到底在哪里？难道奥古斯丁的慨

叹
""

当无人问我时，我能体会到时间；一旦有

人问我，我要去回答时间到底是什么时，它就溜

走了———是不可破的魔咒吗？

三

耿宁先生的这一个看法是对的，即唯识宗除

三分说外，还可能有其它的对时间的看法。他提

及两个可能，即开悟后的时间体验和阿赖耶识的

理论中，可能有更丰富的时间思想。

虽然转识成智后的意识，按 《摄大乘论》是

“常住为相” （《摄大乘论讲记》，３１９）①，无生
无灭，但同时又讲 “所作不过时”，即佛陀教化

的 “所作”， “决 ‘不’会错 ‘过’适当的

‘时’机”（《摄大乘论讲记》，３３５）。而且，以
不输于中观派的见地，声称 “烦恼成觉分，生死

为涅?，具大方便故，诸佛不思议” （《摄大乘

论讲记》，３４２）。如果打通了 “觉分”、 “涅?”

之体与 “烦恼”、 “生死”之用，尤其是具备

“大方便”这样的时机化意识，那么诸佛的开悟

意识中就应该也有比较真实的对过去未来的意

识，不然就谈不上行大方便。比如，佛行方便的

无数方式之一就是让自己在现世的变化身或肉身

死亡，以助佛法。《摄大乘论》讲到这么做的六

个原因，大多与生死造就的时间性相关，比如佛

如果久住世间，众生就不生恭敬尊重之心，不生

恋慕而懈怠，于是佛就入涅?，促使求法者们在

痛失法父的时间状态中，生出仰渴心，精进修行

（《摄大乘论讲记》，３６０－３６１）。它表明一个不
再现存的、过去了的佛祖，对于佛教有着根本的

开示意义。

《成唯识论》卷十讲到的四种涅?中，第四

种是 “无住处涅?”，只有大乘心目中的佛陀才

能有，在大悲 （对众生的慈悲之情）中 “不住

生死、涅?，利乐有情穷未来际，用而常寂”

（《成唯识论·卷十》，６８７）。在这个意义上，大
乘就是不住涅?或不执着于无时间涅?的菩萨

乘，而菩萨乘就是含有慈悲时间性和方便时间性

的佛学与实践，所以上面引文中毕竟提及 “常

寂”中的 “未来际”。于是 《成唯识论》将得到

第四种的解脱智慧———成所作智———的心识境界

说成：“能遍三世诸法，不违正理。 《佛地经》

说成所作智起作 ［身、口、意］三业诸变化事，

决择 ［所点化的］有情心行差别，领受 ［过］

去 ［未］来现在等义。” （《成唯识论·卷十》，

６９０－６９１）如果这过去、未来和现在的时间可以
被压扁为现在，那么这段话似乎就没有什么意义

了。

唯识宗对时间的最敏锐感受，应该隐藏在它

７５

① 印顺：《摄大乘论讲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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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阿赖耶识的学说中。龙树的 《中论》对一切

非真切缘起的时间观做了犀利批判，表明执着于

任何可把捉的东西，无论是精微物质还是精微观

念，都不能说明缘起，并以 “双泯”———既非甲

亦非非甲———的方式指示出领会缘起底蕴的方

向。开篇的 “八不偈”就是双泯的鲜明体现，后

边的每一次论辩都或明或暗地舞动这把双刃剑。

但是，那 “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

异，不来亦不出”的，到底是个什么状态或应该

如何领会之呢？唯识宗提出阿赖耶识来回应，并

力求能应对中观的彻底性要求。

阿赖耶识作为原本识与其它七识的最大区

别，就是一种根本性的 “能藏”，也就是能将其

它所有识的原因、结果和自相，都不分善恶、不

加掩饰地一股脑儿地摄藏起来，让它们在自己的

“恒转瀑流”般的本识中造成种子，任其存在、

受熏、持住、变现、生灭，并由于无明而将它们

乃至本识执藏为有自性的东西。所以印顺讲：

“阿赖耶 ［āｌａｙａ］是印度话，玄奘法师义译作
藏；本论 ［即 《摄大乘论》］从摄藏、执藏二义

来解释。”（《摄大乘论讲记》，２６）《摄大乘论》
云： “由摄藏诸法，一切种子识，故名阿赖耶

……于此摄藏为果性故……于彼摄藏为因性故

……或诸有情摄藏此识为自我故，是故说名阿赖

耶识。”（《摄大乘论讲记》，２５）《成唯识论》则
将 “摄藏”改写为 “能藏、所藏”： “此识具有

能藏、所藏、执藏义。” （《成唯识论·卷二》，

１０１）而所谓 “藏”，具有胎藏、蕴藏、持藏而

随时可触发变现为新的形态之义。它处于一切可

设想的二元之间，将它们交合成的可能与现实都

作为纯可能性保存、孕育起来以待实现或再实

现。没有它，就没有根本性的连续，也就是在一

多、生死、有无、来去的断裂中还能保持住的连

续，一种根本的相互他者性中的连续，甚至是在

刹那生灭中保持的纯功能连续，所以它被说成是

“甚深细”，它孕持的 “一切种子如瀑流”。（《摄

大乘论讲记》，２８）
这就是 “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阿识

本身 （本识）没有贯穿自身的可言实体，尽管它

可以被前七识分别执持为某种自体；而且，它从

根本上就 “可熏”，也就是被前七识熏染转变，

并将此熏染保持，所以它 “不常”。另一方面，

它又能在最可变可熏、最无我无记、最虚假无明

中摄藏住那使意义———不管是让生命堕落的意义

还是让意识得拯救的意义———出现的深细连续，

所以它又 “不断”。它因此也就不是一
獉
个可把握

的东西，其中含有不透明的他者，可以变得面目

全非；但也不是异
獉
于一的多元存在，它真是混涵

得无法捕捉。

但它是 “不生亦不灭”吗？应该也是的。说

阿识的杂染性时，它被论师们说成是种子识，而

种子是有生有灭甚至是刹那生灭的，而且被某些

论师断定为是与本识不一不异甚至没有根本区别

的 （《摄大乘论讲记》，２６）。可说到阿识的清净
性时，它又被视为可以被转化而成为智慧，而这

智慧达到的清净法界是不生不灭的 （《成唯识论

·卷十》，７０８）。所以，仅说阿识不生不灭还不
够，还须同时说它有生有灭来对成方可。

它是 “不来亦不去”的吗？就以上所涉及的

四分识皆同时现行说而言，或就 《成唯识论》的

阿识三相———因相、果相和自相———皆现识

（《摄大乘论讲记》，５０）而言，它应该是不来不
去的。但是，如上所争论的，当此阿识被转为净

智后，反倒会 “领受去来现等义”（《成唯识论

·卷十》，６９１）， “无住为住” （《摄大乘论讲
记》，３３８）。在这一点上，唯识宗尽管强调现识
现行，但由于它的阿赖耶识的思想底色，它与般

若、中观等典型的大乘佛学分享了 “无住涅?”

的菩萨行特点。

印顺在解释 《摄大乘论》的 “非染非离染，

由欲得出离”之句时写道： “菩萨留随眠 ［烦

恼］不断，才能久在生死中利生成佛，不然就陷

于小乘的涅?了。小乘不能由欲而得出离，因他

不能通达法法无自性、染欲的本性清净，所以觉

得有急需断除染污的必要。大乘圣者，了知法法

自性本净，平等法界中，无染无欲可离，才能留

惑润生，修利他行，得大菩提。”（《摄大乘论讲

记》，３４０）但这 “法法无自性、染欲的本性清

净”，对于唯识宗来说
獉獉獉獉獉獉獉

，其根何在呢？当然只能

在它的根本学说阿赖耶识里。如上所呈现的，阿

赖耶识是 “藏”———隐藏、持藏、孕藏———到了

极点的无自性之识，能在极度的无定、无执中保

持住 “无覆无记”（无覆盖、无善恶分别）的意

义，它里边岂不就已经隐藏着了本性平等清净的

８５



唯识宗的记忆观与时间观

智源吗？所以它赞颂的菩萨和佛的 “一切时遍知

……所作不过时”（《摄大乘论讲记》，３３５），其
时性既不是无他者性的一切时贯通，也不是三世

实有之异质时，而是由阿赖耶识的至藏性、能藏

性脱执现身的蕴藏时间性
獉獉獉獉獉

。因此，唯识宗也的确

以自己的富于争议———包括它内部的大量争议

———的方式，表达出了与小乘不同的、大致满足

双否定要求的缘起观，其中就隐含有某种超出了

现在中心论的时间观。

四

《成唯识论》明确讲到了回忆对阿赖耶识的

依赖。比如这一段：

实我若无，云何得有忆识、诵习、恩怨等

事？所执实我既常无变，后应如前，是事非有。

前应如后，是事非无，以后与前体无别故。若谓

我用前后变易非我体者，理亦不然，用不离体，

应常有故，体不离用，应非常故。然诸有情，各

有本识 ［阿赖耶识］，一类相续，任持种子与一

切法更互为因，熏习力故得有如是忆识等事，故

所设难于汝有失，非于我宗。（《成唯识论·卷

一》，１８）
校释者韩廷杰提供此段大意为：

外人问难说：真实的 “我”如果是没有的

话，怎么能记忆过去的事情？……论主批驳说：

人们所说的真实我体既然是常住而无变易，以后

的我应当像以前的我一样，实际上，这种事情是

没有的。以前的我应当像以后的我，这样的事情

并不是没有，因为以后的我体与以前的我体没有

区别。如果说我的作用前后有变化，并不是我体

前后有变化，从道理上亦讲不通，因为作用不能

离开本体，应当常有，本体离不开作用，应当是

非永恒的。但是各个有情众生各有一个阿赖耶

识，持续不断，能使种子和一切事物互为原因

（一卷详释）。由于熏习的缘故而有如此记忆、认

识、诵持、温习、恩爱、怨恨等事。所以，像这

样的诘难，失败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唯识宗。

（《成唯识论·卷一》，１９）
反对唯识宗的人认为，基于此宗 “万法唯

识”的前提，要说明记忆及基于它的各种意识行

为的可能性，就必须承认一个不变 “实我”的存

在，不然的话，真实记忆的前后连续功能就没有

一个载体，于是沦为可以造假的虚构。但这样一

来，佛教的 “无我”说就被破掉了。唯识论师回

答道：如果像你们主张的承认一个实我，那就会

认为后来的我与以前的我是一样的，这不成立，

不然还谈什么记忆？前我与后我之间必有所区

别，才有后我对前我经历之事的记忆。但这也不

是说后我与前我之间无连续，那样真实的记忆也

不可能，所以 “前应如后，是事非无”。可是该

如何理解前后之我之间既区别又连续的关系呢？

通过我体与我用的关系似乎可以解释之。我体在

前后我之间不变，保证了他们之间的连续；我用

则变，造成了他们之间的区别。但这只是用体用

关系代替了前我后我的关系，仍然面临 “用不离

体，应常有故，体不离用，应非常故”的两难，

或 “常有”（连续）与 “非常”（不连续）的对

立。

此两难只能通过 “本识”或阿赖耶识来破

解，因为此识 “一类相续，任持种子与一切法更

互为因”。如上节所示，阿识有极度隐藏和能藏

性，能在种子刹那生灭中保持深细的连续，但这

连续又不是实我意义上的我体，而是与我用贯通

的瀑流，具有根本的可熏可变性。于是它就能让

任何一类存在者持续下去，让种子与一切法相或

事物相互影响。在这种超出了我与他、体与用之

二元分叉的 “熏习力”中，“故得有如是忆识等

事”，记忆乃至时间的可能就得到了说明。可见

回忆和时间对于唯识宗不能只察究到第六识和自

证分，甚至不能止于那富于回忆冲动并将其把持

的第七识，其根必追溯到阿识才能说明白。①

９５

① 本文未能涉及唯识宗对回忆与第七识关系的看法。倪梁

康教授在中山大学曾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他首先同意本文的一

个观点，即只通过前六识讲唯识宗的回忆观是不够的，但他认

为唯识回忆说主要涉及第七识或末那识。当时在场的姚治华教

授则认为唯识宗是在确立了第八识的学说之后，才有关于第七

识的相关思想。因此，唯识宗的回忆说虽然与第七识很有关，

因为它更有回忆的冲动，但其根还是要归为第八识。他并提及

以前撰写的一篇关于 “念”的文章，其中阐发了与此问题相关

的佛教学说。两位教授的问题和评议对我很有教益，对于阅读

此文的读者或许也有益，故在此提及并向两位教授和学友致谢。

另外，梁康教授还指出，对于唯识来说，形成 “恒续”的

“习气”是中性的，既可以形成无明，也可以在转识成智中发挥

作用。由此纠正了我原文中的一个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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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赖耶识与现象学的时间观是什么关系？它

似乎比较接近胡塞尔的内时间意识流。对于胡塞

尔，内时间意识行为必然会构造起一条绝对的唯

一时间流。“每个过去的现在都以滞留的方式在

自身中隐含着所有先前的阶段……因此，每个时

间显现都根据现象学的还原而消融在这样一条河

流中。”（《内时间》，１４７－１４８）① 也就是说，对
任何时间对象的感知或原印象都会引出对它的滞

留，而这滞留是如此地原发和非对象化，以致继

起的意识行为会将这滞留再滞留下去，由此而形

成一条内时间流。“第一个原感觉在绝对的过渡

中流动着地转变为它的滞留，这个滞留又转变为

对此滞留的滞留，如此等等。” （《内时间》，

１１５）而关于滞留的描述也适应于前摄，即原印
象必带有的向前的预持。由于这向后向前的原发

保持和预持，及对它们的再保持和更前预持，就

成就了 “一条唯一的意识流，在其中构造起声音

的内在时间统一，并同期构造起这意识流本身的

统一”（《内时间》，１１４）。
这内时间流有着保持过去所经历者的持藏能

力，因为它是连续的，“包含着一个在前 －同期
中统一的各个滞留的连续性” （《内时间》，

１１５）。它使得我们对过去经历之事的再回忆得以
可能。“对这个旋律的全部回忆就在于一个连续

性，它是由这样一些 ［由滞留和前摄造成的］时

间晕的连续统所构成，或者说，由我们所描述的

这种立义连续统所构成。” （《内时间》６８）同
理，这时间流又不是实体同一，而总含有变机，

因为除了滞留与前摄的交叠，没有任何实体之我

的支撑。“这河流的本质就在于：在它之中不可

能有任何持恒存在。”（《内时间》，１５１）就此而
言，它类似于唯识宗讲的阿识。

即便阿识及其变现、持存的种子所具有的

“刹那灭”（《摄大乘论集注》，卷二１１）② 之义，
与现象学时间的发生结构也可进行于双方有益的

对话。所谓刹那灭，指种子生出后的 “无间”

（无间隔）刹那中，就马上坏灭。以此义来破除

任何形式的常住不变说，因为如有常住，那么种

子就不能从根本处受杂染诸法 （各种假象）或净

意智缘 （如 “闻熏习”、“无分别智”）（《摄大

乘论讲记》，２８４）的熏习或转化，就不成其为阿
识和种子，也说明不了人无明混世或转识成智的

终极可能。但这样一来，阿识的连续性或 “转”

中之 “恒”何在呢？唯识宗通过刹那间因灭果生

来解释。

此 ［阿赖耶］识性无始时来，刹那刹那果生

因灭，果生故非断，因灭故非常，非断非常是缘

起理，故说此识恒转如流。 （《成唯识论·卷

三》，１７１）
这里说的是：阿识及其被熏种子在刹那间生

灭，指它作为原因湮灭了，但同时以 “一类相

续”、“自类相生”（《成唯识论·卷二》，１２４）
的方式生出了结果。这样就在承认根本可变性的

同时肯定了 “瀑流”般的连续性。于是讲 “果

生故非断，因灭故非常，非断非常是缘起理，故

说此识恒转如流”。（大意是：因为刹那间有果生

出，所以此阿识不承认截然的断裂；又因为刹那

间作为原因的种识湮灭了，所以也不承认有常

住。只有以这样的既非断裂又非常住的方式，才

可以明了缘起的道理。所以，唯识宗认此阿识在

根本转变中保持了连续，就如同瀑流一样。）

但这里没有解释刹那灭与刹那生之间是如何

保持了 “一类相续”或内在连续性的。或者说，

只是反复断言阿识有 “恒”的一面，种子有

“引自果”、“恒随转”、“一类相续”的特点，却

没有说明能够产生这种 “恒”的机制，或从刹那

灭到刹那生的接引机制。

胡塞尔的内时间现象学似乎可以提供一种有

利于理解此恒随转的机制，这就是知觉时间对象

必涉入的 “时晕”结构。如上所及，这时间晕说

的是：任何知觉都必有对当下印象的原发滞留和

前摄，形成一个晕圈，而依其本性，此晕必交融

于继起之晕和先行之晕，从而成就一条无断裂的

时流。胡塞尔写道：

如果我们观看意识流的某个相位 （……），

０６

①

②

［德］胡塞尔： 《内时间意识现象学》，倪梁康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９年。下文简称为 “《内时间》”，随文标

注页码。

《摄大乘论世亲释集注》，无著造论，世亲释论，玄奘

译论，智敏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４年。下文简称
为 “《摄大乘论集注》”，随文标注页码。



唯识宗的记忆观与时间观

那么它会包含着一个在前－同期中统一的各个滞
留的连续性；这些滞留是关于这河流的各个连续

先行的相位的总体瞬间连续性的滞留 （……是先

行的原感觉的滞留的滞留，如此等等）。如果我

们让这河流继续流动，那么我们就具有在流逝中

的河流连续统，它使这个刚刚被描述的连续性以

滞留的方式发生变化，而在这里，由各个瞬间 －
同期存在的相位组成的每个新的连续性都是与在

先行相位中的同时总体连续性相关的滞留。所以

也 就 是 说， 有 一 个 纵 意 向 性

（Ｌｎｇ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ｔ）贯穿在此河流中。（《内时
间》，１１５。粗体为引者所加）

这段引文及它所依据的时晕构流说都表明，

胡塞尔认为每个意识的 “瞬间”通过它必然具有
獉獉獉獉

的
獉
滞留－前摄之晕而与先行的和继起的瞬间之晕

相连续。既然是那么自发的滞留，就不可能有孤

立的滞留，而不同时或同期有对滞留的滞留。换

言之，胡塞尔讲的 “瞬间”和唯识宗讲的 “刹

那”，都不可能是一个完全不含滞留的孤点。完

全无线无面的孤点是初等数学的抽象，而现象学

所论证的是：即便在最纯粹的本质直观中，一个

可以无穷小的瞬间也不会只有孤点而无滞留与前

摄。我们首先生活在、思想于内时间中，用唯识

术语就是活于阿赖耶识的瀑流中，而不是可以数

学计点化的抽象时间序列里。

如此看来，阿识的刹那灭、刹那生的 “刹

那”，不可能是孤点，其中必有哪怕极微极细的

晕结构。它微细到不可辨别打量，无任何现成质

地，但还是有晕，因而有与其它晕的交汇。也就

是说，正因为此晕中的 “现行”（当下实现）与

其他的现行 （已行、将行）并不完全隔膜，也不

相同，所以那介于有无或现在过去之间的记忆和

时间才可能。实际上，胡塞尔讲的滞留就是、应

该是非现成或非对象的，即它不是或不只是对一

个现成印象的保持，而是在意识时间 （而非物理

时间）中与之同时的缘发生。没有这种不同于同

一的原同时，“恒”及 “恒随转”是不可能的。

由于有此时流，有其中的滞留保持，所以其刹那

生灭 （无限的变化可能）不碍连续持藏 （一类

相续、恒时相续），再多的杂染也不会完全阻断

净智的可能。

而阿识的摄藏力就应该来自其刹那生灭中的

保持和预持。这种保持是如此地非对象，完全地

“无覆无记”（《成唯识论·卷三》，１６４），不计
较一切属性，包括善恶，所以成为原能藏、原能

持，是它使得其它的七识可能。而胡塞尔讲的内

时间意识也是由于滞留和前摄造就的时晕流，具

有最原本的发生性和保持性，使得意向行为依凭

的权能性甚至感性材料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内

时间意识是一切意识、意义及生活世界的源头。

于是，基于这种时间意识流的先验自我，就

有了 “习性”（Ｈａｂｉｔｕａｌｉｔｔ）的规定。“‘习性’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是指那些习得并持留下来的先

验自我之规定。 ‘自我’之所以获得这些规定，

乃是由于它在意识流中既是一个同一稳定的极，

同时又进行着所有那些在此意识流中出现的自身

经验和世界经验；因为根据这种通过内时间的，

或者说，通过活的当下的被动综合而得以保证的

统一性，自我的每一个新的行为进行都作为决然

性或持续的信念，即作为一种可一再重复的 ‘执

态’的权能性而在作为极的自我之中凝聚下来。”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２０９）① 这现象学的
习性说，与唯识宗讲的 “习气”、 “熏习”和

“种子”有某种可比性。唯识论师无性认为：

“非唯习气名阿赖耶识，要能持习气。”（《摄大

乘论讲记》，５０）印顺写道： “本识与种子 ［习

气熏成者］两者的合一，是赖识的自相 ［胡塞尔

讲的受习性规定的自我或可以看作是此自相的一

种］；种识的生起现行 ［意向行为］是因相；杂

染法 ‘熏习所持’［意向行为及相关项在时间流

中的积淀或被晕晕保持］，也就是依染习而相续

生的是果相 ［含习性化自我］。”（《摄大乘论讲

记》，５０）它们作为各种 “稳定的极”、 “统一

性”、“执态”或 “执态的权能性”，构成了阿识

“恒转”中的 “恒”的一面。

当然，胡塞尔讲的内时间意识与唯识宗讲的

阿赖耶识也有重要的区别，比如前者强调此时间

河流是 “绝对的主体性”（《内时间》，１０９），而
唯识秉持佛教原则，主张 “无我”，当然也不会

认为阿识的本性是主体性，反倒视之为是第七识

（下转第１０３页）

１６

① 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修订版，北京：三

联书店，２００７年。下文随文标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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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的透视性与动感

———从事物感知出发探察胡塞尔动感概念

单　斌

【摘要】在１９０７年的 “事物讲座”中，胡塞尔第一次较大篇幅地使用和分析动感概念。经过现象学还原，事物感知分

析呈现一个根本性难题，即如何由诸侧面的显现序列构造意识显现相关项上的空间性显现流形，胡塞尔引入动感来解

决这个问题。因此，从胡塞尔考察事物感知问题的思路历程，以及从其思想逻辑上探明动感与感知的透视性的根本性

关联，成为探察胡塞尔整个意识现象学分析的核心问题之一。本文试图围绕胡塞尔通过动感所要解决感知现象学中的

空间性构造难题来阐明感知的透视性与动感的关联，借此表明动感的现象学意涵，分析动感概念的提出对于胡塞尔感

知现象学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透视性；事物感知；空间构造；动感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６２－０５

　　

一、从 《逻辑研究》至 《事物与空间》的

感知现象学分析的路径与困难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就已指明事物感知

作为外感知的超越性特征，相对于内感知的相即

性特征，外感知则是不相即的。“对象不能在所

有部分、所有方面都被感知到，这一点对于自我

和对于其他事物一样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感知的

本质在于，它是一种对对象的臆指的 （ｖｅｒ
ｍｅｉｎｔｌｉｃｈ）把握，而不在于，它是一种相即的直
观。”①他通过体现与代现来指称两种不同的被给

予性方式，区分体验内容与感知内容。与之相

应，胡塞尔将外感知内容的充盈程度看作是在理

想的完全充盈与完全的空乏之间。因此，外感知

对象的被给予性被看作是不相即的，在充盈程度

上也是不完全的。只是这种不相即性的进一步描

述及其后果还未获得现象学上充分说明，当然这

也不包含在胡塞尔在此期间划定的描述现象学范

围内。

在紧随其后的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感知讲座中，胡

塞尔强调感知的组元在充盈中的增扩或减缩，可

以设想在充盈的认同中，感知组元的不断增扩，

而不同的感知位置和感知状态可能获得感知对象

的 “感知清晰性的最大点 （Ｍａｘｉｍａｌｐｕｎｋｔｄｅｒ
ｐｅｒｚｅｐｔｉｖｅＫｌａｒｈｅｉｔ）”。然而这里依然秉持 《逻辑

研究》中 （第六研究）的立场，即纯粹感知作

为不纯粹感知的理想极限点 （ｉｄｅａｌｅｎＧｒｅｎｚ
ｐｕｎｋｔ）可以分为两种：绝对的最大点 （纯粹感

知情况下的相即的感知）与相对的最大点 （不纯

粹感知情况下，包含非本己显现的不相即感知）。

后者是在可能感知关联的多样性中，可能超越先

前的最大点，感知清晰性可能随此进一步的增

加。② “再显然不过的是，对象的完整感知绝不

可能是一个相即的、纯粹的感知。对于一个如此

的分片的对象要素，它给予相即的展示，但是不

会为在其被意指的统一中的整个对象给予相即的

展示。”③总之，到此为止我们仍可以将胡塞尔的

立场归为代现论的。

然而胡塞尔在１９０７年事物讲座中的感知分
析，已经与 《逻辑研究》以来的代现理论有显见

的差别，胡塞尔本人对于把共意指的感知看作混

合代现是否有效抱有疑虑。贝尔奈特 （Ｒｕｄｏｌｆ

２６

 作者简介：单　斌，（合肥２３０６０１）安徽大学哲学系讲师。
①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第２卷第１部分，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４２３页。
②　ＨｕａＸＸＸＶＩＩＩ，ＷａｈｒｎｅｈｍｕｎｇｕｎｄＡｕｆｍｅｒｋｓｍａｋｅｉｔ，ＴｅｘｔｅａｕｓｄｅｍＮａｃｈｌａｓｓ（１８９３－１９１２），Ｈｒｓｇ．ｖｏｎＴｈｏｍａｓＶｏｎｇｅｈｒｕｎｄＲｅｇｕｌａ

Ｇｉｕｌｉａｎｉ，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２００４，Ｓ．５３．
③　Ａ．ａ．Ｏ．，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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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ｒｎｅｔ）就此指出： “首先令人极为疑虑的是，

我们能否把事物的单纯被共意指的侧面之非本己

显现认定为符号代现……更确切地说，事物之单

纯共意指的侧面既不是间接符号地被代现，也不

是在想象的直观性中图像地代现。”① 因为把感

知非本己显现称作符号性代现，实际只是将其看

作是对直观代现的增补，符号性代现意味着把实

显的侧面看作事物的符号性代现内容，借此赋予

其他未被直观给予的事物各个面的被给予性。

二、感知透视性的现象学分析

古尔维奇 （ＡｒｏｎＧｕｒｗｉｔｓｃｈ）断言：“对感知
现象学问题的任何阐释都必须以 （侧显）这个概

念为出发点。”② 他确实把握到了胡塞尔感知现

象学分析的关键点，因为正是感知的侧显给予方

式决定了事物显现的不相即性、单面性，而不相

即性的感知及其对象的被给予性方式，决定了感

知的未完成性、侧显 （Ａｂｓｃｈａｔｕｎｇ）、透视性
（Ｐｅｒｓｐｅｋｔｉｖ）特征，并由此揭示了事物感知的意
识结构特征 （也即包含两个方面的特征：感知的

意向活动方面和感知的意向相关项方面），本己

的体现与非本己的共现的综合。作为不相即感知

的被给予性方式，侧显是不纯粹的体现。因此事

物感知可以被把握为 “持续侧显的多样性系统”。

而与侧显作为对象的侧显相应，侧显多样性总是

属于同一事物对象，如此一来，就形成一个同一

的对象极点———事物对象与另一个极点———侧显

的持续多样性系统。而侧显多样性不过就是感觉

内容的复多性，原则上总是可能有更新的感觉内

容被给予，而对象却是同一。不过侧显作为事物

显现方式，一方面已然预设了整体的空间性存

在，另一方面也纯然限制于世间的事物感知，因

而胡塞尔虽然在涉及具体的事物感知时也偶尔使

用侧显概念，但是渐渐以透视、透视性来代替侧

显和侧显性概念。

正是由于上述对侧显的理解规定，胡塞尔也

在时间意识构造中借助空间显现的侧显性来描述

时间构造，而这并不是单纯借喻式的。正如阿瑟

米森 （Ａｓｅｍｉｓｓｅｎ）所言：“空间的规定性必然属
于透视，因为透视一般只有在空间中才可能。狭

义上的透视是按照光线变化的显现的变化；而在

广义上，透视的意义除了显现的变化之外，胡塞

尔更偏向于其意指变化着定位之相关项，在透视

中一个被感知的对象随着对象的或观察者的位置

变化而被给予。因而对于透视空间规定性显然是

关键性的。”③ 透视本身不是空间的，空间只有

在透视之中构造。透视也不只限于视觉感知上的

被给予方式，例如触觉感知、听觉感知也是透视

性的。如果我们超出光线变化意义上的透视，而

是在阿瑟米森指出的广义透视概念上理解，透视

本质上就是指这样一种被给予方式，其与纯粹内

在性的被给予方式相对，也是理想状况的 （封闭

的、完满的、理想意义上的事物感知）对立面，

它总是部分地被给予，是未完成的、开放的。因

而我们可以从被给予性方式角度规定透视，透视

不过就是局部性的被给予方式，如果摒弃映射、

透视这些语词通常所包含的视觉感知或外感知特

征，映射、透视就是视域性的被给予方式，是动

态的感知过程 （Ｖｅｒｌａｕｆ）的被给予性方式，而静
止对象的透视性地被给予不过是透视的一种极限

状况，或者说是狭义的透视。由此进一步表明透

视材料流序列的被给予性方式不同于相即感知

（如自身感知）的被给予方式，因而作为引发、

整合材料流的动感不仅在空间构造中也在时间构

造中起着关键作用。简而言之，正是感知的透视

性使得将动感引入感知分析显得至关重要。

然而透视性如果仅止于此，那么就不过是胡

塞尔用来称呼不相即的事物感知特性的另一个名

称而已，实际上更为重要的影响在于推动胡塞尔

在感知分析中引入动感概念，而只有如此，感知

现象学方才真正获得区分于传统认识论的根本标

志。詹姆士 （Ｊａｍｍｅｓ多德）认为胡塞尔感知理
论的精微之处，恰恰在于以 “透视”隐喻来替代

３６

①

②

③

ＲｕｄｏｌｆＢｅｒｎｅｔ／ＩｓｏＫｅｒｎ／ＥｄｕａｒｄＭａｒｂａｃｈ，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
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ｓｅｉｎｅｓＤｅｎｋｅｎ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Ｆｅ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Ｖｅｒｌａｇ，１９９６，Ｓ．
１１２．参考中译本 ［瑞士］贝尔奈特、肯恩、马尔巴赫：《胡塞

尔思想概论》，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年，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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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ＩＩ，Ｌｏｎｄ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４，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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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隐喻。通过强调感知的透视性特征，胡

塞尔 “处于更为有利位置去描述感知的精微之

处，既有事物在感知中 （在我的透视中）被觉知

的方式中，也包含不同于感知而在与其本己被给

予性的方式的一种精神疏离的方式中 （例如在它

的显现中）的精微之处”①。不过这种 “精微之

处”只有在动感被纳入感知分析时才成立。换句

话说，单凭侧显、透视，还不足以解决事物感知

构造的根本难题，透视、侧显恰只有在动感的现

象学分析中才展示其内在本己特征和卓越性。正

如 《胡塞尔全集》第三十八卷的编者托马斯

（Ｔｈｏｍａｓ冯格尔）和卢古拉 （Ｒｕｇｕｌａ吉利安尼）
在编者导论中指出的那样：“胡塞尔在三个方面

使得１９０４／０５感知讲座区别于此后的感知分析：
超越论现象学方法建立的超越论还原方法还未出

场，自我概念还未突显，以及后来的感知分析中

为胡塞尔如此重视的身体之动感还完全缺席。”②

正是通过现象学还原，事物显现作为意向相关项

的显现不再是直接显现事物对象，而是在诸意向

相关项的显现连续统中、在诸侧面的显现连续统

中，意向活动的意向性综合将其同一化为同一事

物的显现。作为诸显现的连续性可以在前现象的

时间延展中被给予，但是这种连续性还是一般的

连续性，在时间客体上我们不可能使得显现序列

回返，而空间对象的显现序列却是可以任意回返

的。因此相对于作为一般连续性形式的时间上的

连续性，空间上的连续性则是特殊的、可回返

的，这一点之所以可能恰恰取决于我可以自由运

动，也即我的动感功能。

三、动感的引入与功能

依照克莱斯格斯 （ＵｌｒｉｃｈＣｌａｅｓｇｅｓ）的话来
说：“动感概念是胡塞尔感知学说的基本概念，

没有对动感的详细分析，就不能正确分析胡塞尔

的感知理论。”③ 事物感知作为空间性躯体的感

知只有在动态感知序列中才作为同一性对象被给

予，才显现为同一空间性躯体。胡塞尔正是在这

一 “重要事实”的基础上，提出动感概念。因而

梳理胡塞尔如何开始引入动感概念，是理解动感

概念的现象学意涵的最佳方式。一方面，在事物

感知分析中，侧面在视觉上的显现序列只有在动

态感知中被构造为同一性对象的显现，以动态感

知过程为空间性事物感知的前提。换句话说，动

态感知更好地表现为持续的综合过程，而这综合

却不是迭加累计，动态感知所给予的显现流本身

并不能直接构造同一对象。胡塞尔的回应是，恰

恰是伴随显现流的动感功能，使得显现流动机引

发为同一对象的感知。另一方面，在将自我的身

体作为事物感知对象时，身体感知除了一般事物

感知的立义与立义内容之外，胡塞尔认为 “但是

还保留着别的东西。各种肌肉感觉、关节感觉、

一般的定位感觉，协助我的头、我的眼、我的躯

体的位置立义，更准确说共同决定 （ｍｉｔｂｅｄｉｎ
ｇｅｎ）所有空间立义，但是这些 （定位）感觉没

有如同颜色感觉那样的展示功能”④。这种肌肉

感觉即是动感，首先将诸种提供感觉材料的感觉

定位于身体之中，因而是一种定位感觉。因此动

感概念对于胡塞尔来说就是要描述我的身体运动

与对象显现于我的关系。

然而同时必须指出，胡塞尔不是在如同斯通

普夫 （ＳａｍｕｅｌＥｎｏｃｈＳｔｕｍｐｆ）关于空间表象起源
的心理主义思路上去理解和使用动感概念的，他

一再强调所有试图从生理－心理学、心理主义路
径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最终都会导致悖谬。胡塞

尔引入动感概念决不是接续贝恩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Ｂａｉｎ）和斯通普夫的心理学思路，也决不是在心
理学或生理学意义上使用动感概念，更不是把动

感归为肌肉的生理功能。在引入动感概念之初他

就明确指出：“显然我们不是在心理学或心理生

理学上规定这个概念，而是从现象学上规定它。

这个概念是否产生一个根本上全新的感觉基本类

型，是否在一个更高级的属中并不关联于触觉，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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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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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身体———从胡赛尔现象学出发探讨生态学的场所》，卢冠霖

译，《广西大学学报》哲社版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ＵｌｒｉｃｈＣｌａｅｓｇｅｓ，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Ｒａｕｍｋｏｎｓｔｉｔ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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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医生的问题 （Ｄｏｋｔｏｒｐｒｏｂｌｅｍ）。”① 不同
于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对运动感觉的实在性设定，

胡塞尔把动感当作纯粹现象的动感，只有纯粹现

象的动感才可能成为现象学的探讨对象，如何在

前经验的空间意识构造中起作用，也就是说，在

对前经验的空间显现的描述中，动感与之有何关

联、如何关联。换句话说，在事物感知中动感如

何作为先决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在这里，同

现象学处理其他诸如时间、世界等主题一样必须

借助于现象学还原，“借助于现象学还原，胡塞

尔使得动感概念摆脱了所有心理学、心理物理

学、生理学、解剖学的预设，亦即所有超越的预

设，同时却并不失去与这个概念相联结的纯粹描

述性的、现象学的确定内涵”②。动感概念原先

包含心理学上的实在的、超越的设定被悬搁、排

除，它不再是心理学或生理学意义上身体器官的

功能，而是纯粹现象。但这种纯粹现象还不同于

其它一般纯粹现象，动感与其他感觉也具有本质

上的不同，动感并不是与视觉、触觉、听觉、味

觉等并列的一种新感觉。每种感觉都有其感性领

域和感性内容，要么直接就是对象的内容，要么

作为代现者代现对象。动感则不同，动感并没有

相应的感觉内容，也没有对象的感性领域，动感

不是体验的组成部分，也不是意识内容的组成部

分，一言以蔽之，动感不为意识活动提供感觉材

料，本身并不显现，因而动感作为纯粹现象也不

是显现意义上的纯粹现象，毋宁说，动感作为纯

粹现象，只是指它使得纯粹现象得以显现的功能

运作。换句话说，动感作为纯粹意识、纯粹现象

还不是主题化的体验，而是使主题化意识得以可

能的条件，也即是使意向相关项方面的显现得以

可能，使得质素质料化，但是动感不同于意向活

动的作用，动感并不是以立义形式促使意向相关

项显现。因而胡塞尔也将动感看作是意向相关项

“显现”的 “背景 （Ｕｍｓｔａｎｄ）”。克莱斯格斯也
是从这一角度将动感意识理解为视域意识。无论

如何，这显然已经表明动感既不属于意向相关项

领域，也不属于意向活动领域，而是使意向活动

得以可能、使意向对象得以构造的前提条件，因

而它只能属于先验自我的功能。就事物感知和空

间显现而言，动感并不在空间显现中，也不在空

间显现的空间性对象中，动感是在底层上支撑空

间显现的基础。现象学还原首先切断动感与心理

学运动感觉之间的可能联系，因此现象学概念的

动感就是作为超越论自我的功能，是与接受性相

对的自发性，是自我自由运动的权能性。在 《观

念Ⅱ》中胡塞尔非常明确地断言 “所有空间事物

性的构造中，两类感觉分配给、且必然分配给两

种完全不同的构造功能……第一类感觉通过立义

而将事物的相应特征构造为如此这般映射着的

……第二类 ‘感觉’并不经验这样的立义”③，

而是动机引发这些立义，因而是与第一类感觉完

全不同类型的立义。

胡塞尔举例指出，当我们在感知一座房屋

时，可以移动指向房屋前面的目光，或者可以转

动头或上身，以致于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远距的

终点和边。在这里感知者的自由运动就是他所谓

的 “动感”，而感知者的自身运动的自由能力系

统就是动感系统。胡塞尔认为动感作为自我运

动，“对于事物显现关系重大，分为多种不同的

相互独立运动系统”④。前面我们强调动感本身

并不展示外在事物，但它却可以展示身体，身体

作为自我的承担者，有诸种感觉。不仅一般的视

觉、触觉、听觉等是作为身体感觉器官的功能，

动感也同样嵌入身体。“如果用我的左手触摸右

手，那么动感和触觉一起在此被构造”⑤，并被

定位化于身体中。按照动感在身体中的不同定

位，整体的动感系统可以具体分为眼的、头的、

上身、身体等个别的动感系统。

事物感知是作为动感考察的引导线索，我们

通过作为动感构造成就的事物显现和空间性的现

象学还原，来考察动感及其构造功能。而持续的

显现流是与一定的动感进程相关联的。但是动感

作为激活立义意向的动机引发者 （Ｍｏｔｉｖａｎｔｅ），

５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ＨｕａＸＶＩ，ＤｉｎｇｕｎｄＲａｕｍ，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１９０７，Ｈｒｓｇ．ｖｏｎ
ＵｌｒｉｃｈＣｌａｅｓｇｅｓ，ＤｅｎＨａａｇ：ＭａｒｔｉｎｕｓＮｉｊｈｏｆｆ，１９７３，Ｓ．１６１．

倪梁康：《关于空间意识现象学的几点思考》，《中国现

象学与哲学评论》１１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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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ｓＢｕｃｈ：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Ｈｒｓｇ．ｖｏｎＭ．Ｂｉｅｍｅｌ，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
Ｋｌｕｗｅｒ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ｒｓ，１９９１，Ｓ．５７

ＨｕａＸＶＩ，ＤｉｎｇｕｎｄＲａｕｍ，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１９０７，Ｈｒｓｇ．ｖｏｎ
ＵｌｒｉｃｈＣｌａｅｓｇｅｓ，Ｓ．１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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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并不是事物显现的内容，而被动机引发的才

是显现的内容。胡塞尔因此说道：“我们的考察

仅仅在于，在视觉和触觉的显现中功能运作着的

动感，事实上是否拥有相对于视觉感觉和触觉感

觉的确定本己类型，更确切说，动感联结着这些

感觉，交织在一起呈现，但是我们不能将动感混

淆于这些感觉，彷佛它们与这些感觉在功能上可

以相互代替。”① 但是胡塞尔并不把动感与这些

其他感觉的交织关联当作现象学意义上的本质关

联，而是一种功能上的、事实上的关联。说它不

是一种本质关联，是指动感既不作为实项内容和

意向内容显现，也不存在内在内容与意向指向的

超越之先天相关性，它恰恰是伴随性的因素，使

得实项内在内容成为意向相关项上的显现，因而

“这里动感会在事物构造中起到根本性作用”②。

在眼睛和身体的其他部分都处于静止状态的情况

下，也即是说动感上没变化。而对象静止或运

动，这种情形看似否定了动感对于事物构造的重

要性，看似单纯的视觉领域就可以构造事物的显

现，但是胡塞尔强调 “单纯的视觉序列不足以立

义，它们不包含赋予静止和运动的方式”③。这

里的情形只是被当作动感处于界限状态的特殊情

况。

在感知的分析中胡塞尔坚持这样的基本立

场：感知本质上区分于感觉之处在于它是一个立

义，因而作为意向活动感知总是超出感觉。他称

之为内在超越，然而难题是，这样的内在超越如

何可能，质素如何在意向活动中被给予意向对

象。就事物感知而言，侧显着的侧面则是实项内

在内容，是感觉内容的本真感觉材料，但是我们

通过这一侧显的侧面立义事物的面是作为意向相

关项而被给予，这里起作用的意向活动就可以称

为动感。克莱斯格斯指出，动感包括两方面因

素，即词形中就含有的运动因素和感觉因素，感

觉因素在动感中被双重化，“一次是日常意义上

的感觉材料联结着动感，另一次是同样的感觉因

素能够被特征化为位置感觉”④。这就是说，通

过动感联结，感觉材料一方面构造为对象 （在视

觉领域是视觉对象，在触觉领域则是触觉对象，

胡塞尔也称之为幻相，以区别于日常意义事物感

知中的实在性和空间性设定）的质料化内容，如

红色等，另一方面则是构造为位置感觉，即对象

的形构和位置因素等。与之相应，动感系统作为

动感的功能区域也需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指相

应的动感总体系统，即是意向活动的多样性，另

一方面动感系统相关联于共现的侧面显现系统，

借助于这一动感系统延展之物被给予，因此动感

系统将意向相关项的共现统一构造为其相关项。

依胡塞尔自己的最初表达，动感在事物感知显现

中的作用在于，感知中的 “显现”总是功能上关

联着相应的动感 “环境 （Ｕｍｓｔａｎｄ）”。通过这样
的关联，感知者才可以将侧面的诸侧显把握为同

一个侧面的侧显序列，进而把握同一个对象显现

的流形。因此，动感不仅本质上是空间事物构造

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动感

是感知视域性的前提条件。

然而胡塞尔在 “事物讲座”期间，仅仅是在

动态感知的意向性综合的意义上，探讨动感对于

感性领域中延展之物的显现之动机引发作用。胡

塞尔在此期间一直把动感视为自我的自由权能

性，并且是基于这一基本设想来展开视觉空间的

诸层阶构造。直到 《观念Ⅱ》，他仍然明确将视
觉 （也包括触觉）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

动机引发着的动感，另一方面是被动机引发的感

觉特征……感知就是一种成就的统一，其本质上

来自两个相互关联的功能之共同运作。”⑤ 因而

动感流程在此是一种自由的流程，也即是主体的

自发性，而这种自由流程是空间性构造的本质组

成部分。当然到此为止，我们还只是就动感作为

自我之主动综合的方面的功能分析，然而跟随动

感功能运作的进一步考察，即将展现的远不止于

我们当前获得的东西。

（责任编辑　任　之）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Ａ．ａ．Ｏ．，Ｓ．１６１．
Ａ．ａ．Ｏ．，Ｓ．１７５．
Ａ．ａ．Ｏ．，Ｓ．１７６．
ＵｌｒｉｃｈＣｌａｅｓｇｅｓ，Ｅｄ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Ｒａｕｍｋｏ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Ｓ．６４．
ＨｕａＩＶ， Ｉｄｅｅｎ ｚｕｒｅｉｎｅｒｒｅｉｎｅｎ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

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ＺｗｅｉｔｅｓＢｕｃｈ：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
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Ｋ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Ｈｒｓｇ．ｖｏｎＭ．Ｂｉｅｍｅｌ，Ｓ．５８．



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总第１３９期）／三月号
现代哲学

ＭＯＤ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Ｎｏ２２０１５／ＧｅｎｅｒａｌＮｏ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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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探问 “诗的本质”


贾冬阳

【摘要】《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一文，是海德格尔于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表的唯一一篇论文。他强调，

“我的思想和荷尔德林的诗歌处于一种非此不可的关系中”。海德格尔认为，《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以五个具有 “确

定次序”与 “内在联系”的中心诗句为提示，将诗的本质性的本质端到我们眼前。通过悉心释读荷尔德林的诗，海德

格尔引领读者从 “之间”即存在本身的 “显－隐二重性运作”的不可同一的 “相关性”上来思索 “诗的本质”，为我

们理解人的本质、大地的本质乃至理解贯穿整个西方思想史的 “诗与哲学之争”都提供了一种另类眼光。

【关键词】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与哲学之争；诗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６７－０７

　　１９６６年，在接受 《明镜》周刊采访时，海

德格尔说，“在１９３４／３５年冬季学期我开第一次
荷尔德林课。１９３６年开始开尼采课。所有当时
能够听课的人，都听到了，这是一次和纳粹主义

的分手”；“１９４４／４５年冬季学期莱茵河岸的战壕
劳役结束后我开了一门课，名为 ‘诗歌与思想’，

在一定意义上是我开的尼采课的继续，也就是与

纳粹主义分手的继续”；“如果思想和诗歌再不成

为不用暴力的力量，那末现在正在出现的人被连

根拔起的情况就是末日了”；“我的思想和荷尔德

林的诗歌处于一种非此不可的关系中……我认为

荷尔德林是这样一个诗人，他指向未来，他期待

上帝，因而他不能只不过是文学史思想中的荷尔

德林研究的一个对象而已”。①

海德格尔的说法激发我们思考：作为二十世

纪最伟大的思想家 （施特劳斯语），海德格尔为

何要探问 “诗的本质”？在一个诸神逃遁、世界

没落的灾难性时刻，为何海德格尔认为 “决定性

的行动”不是科学、政治、技术，而是诗与思？

海德格尔之 “思”与荷尔德林之 “诗”又处于

怎样一种非此不可的关系中？这对我们理解贯穿

整个西方思想史的 “诗与哲学之争”又提供了怎

样的另类眼光？

一、为什么是荷尔德林？

为了纪念对整理、出版诗人荷尔德林的遗稿

功不可没的诺伯特·封·海林格拉特，１９３６年４
月２日，海德格尔在罗马演讲了 《荷尔德林和诗

的本质》②，并于同年１２月发表。据说，该文是
海德格尔于风起云涌的三十年代发表的唯一一篇

论文。③海德格尔强调， 《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

以五个具有 “确定次序”与 “内在联系”的中

心诗句为提示，将诗的本质性的本质端到我们眼

前。

海德格尔开篇就问：为了揭示诗的本质，我

们为什么要选择荷尔德林的作品？强调 “返回的

道路才把我们引向前方”的海德格尔谙熟古希腊

诗人诗作，但既然要追问 “诗的本质”，海德格

尔为何不选标志着希腊精神开端的大诗人荷马？

不仅没有选荷马，海德格尔也没有选索福克勒

斯、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以及歌德 （３６）。
为什么偏偏是荷尔德林，而且 “只选荷尔德林”？

海德格尔的回答不像一个回答。他说之所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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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古希腊思想中的 ‘诗与哲学之争’研究”（１３ＣＺＸ０４６）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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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尔德林，是因为 “荷尔德林的诗蕴含着诗的规

定性而特地诗化了诗的本质”。在描述作为世界

黑夜的贫困时代时，海德格尔也曾强调，在这样

的世界时代里，真正的诗人的本质在于 “吟唱着

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在于 “必须特别地诗

化诗的本质”。① 问题是，为什么是荷尔德林而

非其他诗人特别地 “诗化了诗的本质”？

１８０２年１２月２日，荷尔德林在给波林多夫
的信中写道：“萦绕在我窗口的哲学之光，眼下

就是我的欢乐，但愿我能够保持它，一如既往！”

萦绕在诗人窗口的 “哲学之光”意味着什么？

“哲学之光”与 “诗的本质”又有何关联？海德

格尔告诉我们：

诗人思入那由存在之澄明所决定的处所。作

为自我完成的西方形而上学之领域，存在之澄明

已达乎其印记。荷尔德林的运思之诗也一起给这

一诗性思想的领域打上了烙印。荷尔德林的作诗

活动如此亲密地居于这一处所之中，在他那个时

代里任何别的诗人都不能与之一较轩轾。荷尔德

林所到达的处所乃是存在之敞开状态；这个敞开

状态本身属于存在之命运，并且从存在之命运而

来才为诗人所思。②

原来，荷尔德林的 “运思之诗”思入了存在

之澄明即存在之真理所决定的处所。

二、五个中心诗句

海德格尔借以赢获 “答案”的仅仅是一条

“权宜之路”。这条路通过思考诗人关于诗的五个

中心诗句而把诗的本质性本质端到我们眼前。

第一句：“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

在１７９９年１月致母亲的一封信中，荷尔德
林提到，作诗是 “最清白无邪的事业”。因为作

诗显现于 “游戏的朴素形态”之中，自由地创造

它的 “形象世界”，这种游戏因此逸离于 “决断

的严肃性”以及由此决断而来的过错，所以作诗

是 “完全无害”的。同时，作诗也是 “无作用”

的。因为它不过是一种道说和谈话而已，压根儿

“不径直参与现实并改变现实”，宛如一个梦，是

一种 “词语游戏”，而不是什么 “严肃行为”。

海德格尔强调，诗是无害的、无作用的，还有什

么比单纯的语言更无危险的呢？但通过把诗理解

为 “最清白无邪的事业”，我们还没有把握到诗

的本质，仅仅获得了一个 “暗示”，我们必须到

何处———语言领域———去寻找诗的本质。

从 《海德格尔传》的作者萨弗兰斯基那里我

们得知，按荷尔德林的理解，诗人 “要使已经没

落的世界整个活生生的内容重新在语言中突现”，

因为诗人 “只能在没落中苦斗”，所以他是一

“贫困时代的诗人”。③ 让人困惑的是，这个 “在

没落中苦斗”的诗人所从事的，何以竟然是 “最

纯真、最清白无邪的事业”？荷尔德林在陷入精

神错乱前不久写给母亲的信中所说的这个诗句仅

仅是为了暗示我们到何处去寻求诗的本质？“作

诗”真的 “压根儿不径直参与现实并改变现

实”？不要忘了，关于诗人，希罗多德曾这样记

述，是他们把诸神的家世、名字、尊荣和技艺传

给世人。④ 换言之，诗人传递诸神的讯息从而教

导世人如何在大地上建立法度与风俗。在这一颇

为隐微的诗句中，荷尔德林到底想说什么？

第二句：“因此人被赋予语言，

那最危险的财富……

人借语言见证其本质……”

在日期标明为１８００年的一篇残稿中，荷尔
德林写下了一段惊人的话：

但人居于蓬屋茅舍，自惭形秽，以粗布裹

体，从此更真挚也更细心地，人保存精神，一如

女巫保持天神的火焰；这就是人的理智。因此人

便肆意专断，类似于诸神，被赋予颐指气使和完

成大业的更高权能；因此人被赋予语言，那最危

险的财富，人借语言创造、毁灭、沉沦，并且向

永生之物返回，向主宰和母亲返回，人借语言见

证其本质———人已受惠于你，领教于你，最神性

的东西，那守护一切的爱。（３８）
海德格尔提醒我们注意这句关于 “语言”的

诗句的 “出处”：一首要道说与自然界其他生灵

相区别的 “人是谁”的草稿中。在指出与人相区

８６

①

②

③

④

［德］海德格尔： 《诗人何为？》， 《林中路》，孙周兴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２８４页。
同上，第２８５页。
［德］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海德格尔传：来自德

国的大师》，靳希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９年，第 ３８５
页。

［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

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二卷５３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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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其他生灵，如玫瑰、天鹅和森林中的小鹿，

比较了植物与动物之后，上面的残稿就以 “但人

居于蓬屋茅舍”开始了。这一句是在比喻人栖居

于其中的有所照亮、有所庇护的 “家”？这个

“家”是人与动物、植物相区别的关键？倘若如

此，那么 “无家可归”之离弃状态就暗示着人之

本质的丧失？

在作于１９４６年秋天的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

信》中，海德格尔开篇就点出，“行动”的本质

乃是 “完成”， “完成”意味着 “把某种东西展

开到它的本质的丰富性之中，把某种东西带入这

种丰富性之中，即生产出来”，思想完成存在与

人之本质的关联并把这种关联 “当作存在必须交

付给它自身的东西向存在呈现出来”，这种呈现

就在于 “存在在思想中达乎语言。语言是存在之

家。人居住在语言的寓所中”①。这样说来，作

为存在之家的语言何以又是 “最危险的财富”？

海德格尔提示我们，语言之成为一切危险的

危险，是因为语言首先 “创造了一种危险的可能

性”。这个危险意味着什么呢？根据 “存在论差

异”，存在既 “显”又 “隐”。语言作为存在的

家，本身也既 “显”（“解蔽”之发生）又 “隐”

（“聚集”之运作），但这不仅使人有可能遭遇存

在者之显现，也可能迷惑于存在者之 “假象”和

“伪装”，更可能使人固执于存在者却反身遮蔽、

遗忘了存在本身。语言的显－隐运作必然 “不断

进入一种为它自身所见证的假象中”，从而 “危

及它最本真的东西”，即 “真正的道说” （４０）。
这样一来，那些神圣的本质性词语不得不成为平

凡粗俗的，它淡化、隔离、阻断了人与诸神的交

通。所以海德格尔说，“危险乃是存在者对存在

的威胁” （３９）。不仅如此，语言在自身中也必
然为其本身隐藏着一个 “持续的危险”———双重

遮蔽。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作为最危险的财富，

语言在何种意义上又是人的一种 “财富”？

在日常理智看来，语言向来不就是 “人的财

富”吗？这恐怕是最不言自明的真理了。人不断

的以某种方式说话，倾听、阅读、观看，甚至不

吐一字时也总是在说话。说话简直就是人的天

性。但何谓说话？流俗之见认为说话是发生器官

和听觉器官的活动，是有声的表达和人类心灵运

动的传达。而人类心灵运动是以思想为指导的。

根据这种语言规定，有三点是确定无疑的：一、

首先并且最主要的一点是说话是一种表达，这种

观念以 “一个内在的东西表达自己”这一观念为

前提；二、说话是人的一种活动，是 “主体的一

种能力”；三、人的表达始终都是一种对现实和

非现实的东西的 “表象和再现”。但海德格尔却

说，它们 “全然忽视了语言最古老的本质特

性”。② 语言之本质 “并不仅仅在于成为理解的

工具”，这一规定 “全然没有触着语言的真正本

质，而只是指出了语言之本质的一个结果而已”

（４０）。于是，海德格尔做了一个决定性的翻转：
语言不只是人所拥有的许多工具的一种工

具；相反，惟语言才提供出一种置身于存在者之

敞开状态中间的可能性。惟有语言处，才有世界

……在一种更源始的意义上，语言是一种财富。

语言足以担保———也就是说，语言保证了———人

作为历史性的人而存在的可能性。语言不是一个

可支配的工具，而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

能性的居有事件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４０－４１）
显然，要想理解诗的本质，必须首先理解语

言的本质。关键在于，如何恰切的理解 “语言

……是那种拥有人之存在的最高可能性的居有事

件”？我们必须继续往下读。

第三句：“人已体验许多。

自我们是一种对话，

而且能彼此倾听，

众多天神得以命名。”

海德格尔说，要想真正理解诗的活动领域从

而真正理解诗本身，我们必须首先已经 “确信于

这种语言的本质” （４１）。问题是，这个要求我
们首先确信其本质的语言是 “如何发生”的，即

“如何成为现实性”的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带到

荷尔德林的第三个诗句前。

在一首未完成的长篇诗稿中，海德格尔发现

了这个诗句。但首先出场的不是所谓的第三个中

心诗句，而是这首未完成的作品的 “开头”。海

德格尔并没解释这一开头，而是直接进入了 “自

我们是一种对话……”。看来，海德格尔通过这

９６

①

②

［德］海德格尔： 《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 《路标》，

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第３６６页。
［德］海德格尔：《语言》，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

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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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奇特的开头，又把我们引回到那 “使冲突中的

事物保持分离而同时又把它们结合起来的东西”，

即荷尔德林称之为 “亲密性”的东西那里。

海德格尔首先挑出这一句：“自我们是一种

对话……”。这是说，人 “是” （归属于）一种

“对话 “。人之存在建基于语言，而语言根本上

惟发生于对话中。日常之见认为，对话是语言实

行的一个方式。海德格尔却说，“只有作为对话，

语言才是本质性的” （４２）。那么，我们该如何
理解这个作为对话的 “对话”呢？通常认为，对

话是彼此谈论某物。在这里，“对话”是工具性

中介。但荷尔德林不仅说 “自我们是一种对话

……”，还说 “……而且能彼此倾听。”在海德

格尔看来，“能听”不光是彼此谈论的一个 “结

果”，相反地倒是彼此谈论的 “前提”。 “能说”

和 “能听”是同样源始的，二者共同构成对话本

身。在海德格尔看来，这句诗道说的正是人对语

言的本质性事件———对话———的归属关系。但这

一归属关系不是在人之语言能力出现和运作之处

开始的，而是自此在之生存投身于真理发生之自

由境界中去 “参与”存在者的揭示与去蔽，即倾

听存在本身之指令，令本质性词语出于其统一性

之裂隙而参与争执式对话 （撕扯着时间）之际。

需要强调的是：人并非首先是人，然后才去 “参

与”并 “归属”于语言，而是只有在这 “参与”

与 “归属”发生之际，人才是人。用海德格尔的

话说，“一种对话存在和历史性存在———是同样

古老的，是共属一体的，是同一个东西” （４３）。
换言之，自从人被语言带入敞开之领域，“人之

说话的任何词语都从这种听而来并且作为这种听

而说话”。倾听从 “区－分”之指令那里 “获取

它带入发生的词语之中的东西。这种既倾听又获

取的说话就是应合 （Ｅｎｔ－ｓｐｒｅｃｈｅｎ）”①，这种
“应合”即语言真正作为对话而发生。自从语言

真正作为对话而发生，“诸神便达乎词语，一个

世界便显现出来”。而我们本身所归属的本真对

话，就 “存在于诸神之命名和世界之词语生成

（Ｗｏｒｔ－Ｗｅｒｄｅｎ）中”（４３）。别忘了，真理的发
生方式之一是自行开启自身入于艺术作品中。而

一切艺术作品本质上都是 “诗”，这样一来，探

听、应合诸神之命名，敞开、接纳世界之生成，

不正是诗人 “天命的责任”？一个历史性民族的

语言的形成不就该首先归功于那些 “真正的诗

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诗人的道说究竟意味

着什么？

诗乃对存在者之无蔽的道说。始终逗留着的

语言是那种道说之生发，在其中，一个民族的世

界历史性地展开出来，而大地作为锁闭者得到了

保存。②

按此说法，诗人的道说就意味着：在显示着

敞开境域，即掩蔽又揭示着之际，在这一境域

中，有诸神之到达、有神庙、有祭司、有节日和

演出、有统治者、有国民会议、有重装步兵和舰

队等③。在这个意义上，作为 “一个历史性民族

的源始语言”， “诗”开启、塑造、教养着一个

民族的世间秩序与政治自觉。倘若如此，那么随

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诗人如何命名诸神？又如何

从撕扯着的时间中把捉到一个持存者并且使之在

词语中达乎显现？

第四句：“但诗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

荷尔德林的诗 《追忆》最后一句是 “但诗

人，创建那持存的东西”。海德格尔似乎非常看

重这一句，认为凭借这个诗句，“就有一道光线

进入我们关于诗之本质的问题中了”。这是怎样

的一道光线？

诗是一种创建，这种创建 “通过词语并在词

语中实现” （４４）。关键问题是，如此这般被创
建的是什么？答曰：“持存者。”根据海德格尔的

描述，这个必须被 “带向恒定”才不至于消失，

但又恰恰是 “短暂易逝”的 “持存者”，就是既

“显”又 “隐”的 “存在”本身，即 “归根结底

统摄着人的此之在的神秘本身 （被遮蔽者之遮

蔽）”。④ 这个 “持存者”是能够被人为创建出来

的？难道它不是总是已经现存的东西吗？在阐释

荷尔德林的 《返乡———致亲人》这首诗时，海德

格尔告诫我们说：“绝不能通过揭露和分析去知

道一种神秘，而是惟当我们把神秘当作神秘来守

０７

①

②

③

④

同上，第２５—２６页。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 《林中路》，第

６１—６２页。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王庆节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年，第１５３—１５４页。另参 ［德］海德

格尔：《追忆》，《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１０５页。
［德］海德格尔： 《论真理的本质》， 《路标》，第２２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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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我们才能知道神秘”。① 换句话说，存在

“自行开启”，以便存在者得以显现，诸神也在这

显现中到达。但存在同时又 “自行隐匿”，保持

为无名，这使得众多天神也 “飞快消逝”。所以，

使一切天神持存， “乃是诗人的忧心和天职”

（４４）。诗人 “受神圣迫使”，被逼入一种道说之

中，这种道说乃是一种 “悄悄的命名”。② 诗人

命名诸神，命名一切在其所是中的事物。但命名

并非把某种语言的词语挂在那些已经熟知的事物

上面；命名不是分贴标签，运用词语，而是将所

命名者召唤入词语之中，让其得到经验的显示。

命名在召唤，这种召唤把它所召唤的东西带到近

旁，在词语中闪现。③

如果说 “使一切天神持存”，乃是诗人的

“忧心和天职”。那么，当诸神逃遁、上帝缺席，

神性之光辉在世界历史中黯然熄灭，荷尔德林所

经验到的世界黑夜就悄然降临了，时代愈加变得

“贫困”。④ 看来，海德格尔之所以选择荷尔德林

来谈诗的本质，根本原因就在于：作为真正的诗

人，荷尔德林 “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

在世界黑夜里 “道说神圣者”而因此期待上帝并

为其降临而准备好一个居留之所。⑤

第五句：“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

栖居在这片大地上。”

第五个中心诗句出自一首长而非凡的诗中。

海德格尔似乎非常看重这首诗。二十世纪五十年

代，他以 “……人诗意的栖居……”为题至少做

了六次公开演讲。⑥ 此刻，这句诗把我们重新带

回到前四句已经展现出来的一切面前。

作诗是最纯真、最清白无邪的事业。诗的活

动领域是语言，因此，诗的本质必须得从语言的

本质那里获得理解。诗不只是此在的一种 “附带

装饰”，不只是一种 “短时的热情”甚或一种

“激情和消遣”，更不是一种文化现象乃至一个

“文化灵魂”的单纯 “表达”，而是对存在、诸

神和万物之本质的有所创建的命名。这一在 “捐

赠”、“建基”、“开端”三重意义上的创建首先

“让万物进入敞开领域”，进而 “把人类此在牢

固地建立在其基础上”。⑦ 这就是诗的本质。然

而，问题在于：“人类此在的根基是作为语言之

本真发生的对话”，而诗乃是一个历史性民族的

原语言，一个民族赖之 “去塑造此民族的语

言”⑧，如果语言又是人类 “最危险的财富”，那

么作诗岂不就是直接关乎民族命运的 “最危险的

活动”？

海德格尔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作诗是 “最危

险的活动”，同时又是 “最清白无邪的事业”

（４７）。“真正与诗歌和作诗活动相亲熟的，惟有
诗人”⑨，那么，诗人是 “最纯真”又是 “最危

险”的人？

海德格尔说，惟当我们把关于作诗的这两个

规定合为一体来思考之际，我们才理解了诗的全

部本质。这种合为一体的思考是不是也同样适用

于对诗人的全部本质的理解？荷尔德林用诗意的

道说回答了上面的疑问：

而我们诗人！当以裸赤的头颅，

迎承神的狂暴雷霆，

用自己的手去抓住天父的光芒，

抓住天父本身，把民众庇护

在歌中，让他们享获天国的赠礼。（４８）
诗人遭受 “神的闪现”进而 “把民众庇

护”。但诗人却担心最终无法胜任 “古老的神圣

天父用镇静的手从红云中撼动赐福的雷霆”，就

象古老的坦塔罗斯，“他从诸神那里获得的，远

远超过了他能消化的”，最终 “太大的光亮把诗

人置入黑暗中了” （４７—４８）。由此看来，荷尔
德林在致母亲的信中所说的诗是 “最清白无邪的

事业”，很有可能只是隐微之辞。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阐释第五个中心

诗句时，海德格尔似乎有意针对第一个中心诗句

做了两个翻转———

作诗是 “对诸神的源始命名”。然而，惟当

诸神本身为我们带来语言之际，诗意的词语才具

１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德］海德格尔：《返乡———致亲人》，《荷尔德林诗的

阐释》，第２５页。
［德］海德格尔：《诗歌》，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

２３５页。
［德］海德格尔：《语言》，第１１—１２页；《诗歌》，第

２３６页。
［德］海德格尔：《诗人何为？》，第２８１页。
同上，第２８４页。
［德］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三

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３１２页。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第６３—６６页。
［德］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第１７１页。
［德］海德格尔：《诗歌》，第２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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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名力量，诗人才能够建基。诸神以暗示的方式

说话，而诗人之道说 （作诗）就是对这种暗示的

截获，以便把这些暗示进一步暗示给诗人的民众

（５０）。在诗人的道说中，“一个民族记挂着他与
存在者整体的归属关系”（５１）——— “民族之

音”。这样，诗的本质就被嵌入到 “诸神之暗

示”和 “民族之音”的相互追求的法则中，诗

人本身也处于诸神与民族之间。海德格尔强调：

诗人是被抛出在外者———被抛入那个 “之间”

（Ｚｗｉｓｃｈｅｎ），即诸神与人类之间。因此，诗人是
个 “居间者”，他置身于这个 “之间”。只有并

且首先在这个 “之间”中才能决定，人是谁以及

人把他的此在安居于何处。由此可知，促使海德

格尔称荷尔德林为 “诗人的诗人”的原因乃在

于，荷尔德林不断地并且愈来愈质朴地把他的诗

意词语奉献给了这一中间领域 （５２）。看来，正
是这个 “之间”，让荷尔德林重新创建了 “诗之

本质”，也因此规定了一个新时代———这就是逃

遁了的诸神和正在到来的神的时代：贫困时代。

一个时代之所以是贫困的时代，是因为它处于一

个 “双重的匮乏”和 “双重的不”之中：在已

逃遁的诸神之不再和正在道来的神之尚未中。神

性之火黯然熄灭，世界黑夜降临。在哀歌 《面包

和葡萄酒》中，诗人的诗人荷尔德林发出孤独的

声音：……在贫困时代里诗人何为？贫困时代的

哲人海德格尔回答：诗人坚持在这黑夜的虚无之

中，“吟唱着去摸索远逝诸神的踪迹”，他 “指

向未来，期待上帝”。

“期待上帝”？海德格尔知道此问的意图，因

为他清楚，“对于荷尔德林的历史经验来说，随

着基督的出现和殉道，神的日子就日薄西山了”。

倘若人们甚至察觉不到上帝之缺席本身，那就说

明时代之贫困已经贫困到如此地步了。① 那么，

荷尔德林期待的 “上帝”究竟是什么呢？

在 《荷尔德林诗的阐释》一书中，“荷尔德

林和诗的本质”这篇文章后面紧解着的是 “如当

节日的时候……”。② 此文对我们理解上面的问

题有着实质性的指引。在这篇文章中，通过阐释

此诗，海德格尔梳理了这样一种结构关系：③

这种关系是一种 “空间关系”。需要强调的是：

这里的 “空间”不是那个自伽利略和牛顿以降才

获得其最初规定性的 “物理空间”，最终成为可

供作为形而上学主体的人日益顽固与疯狂的技术

性支配对象。空间空间化，进而开放诸位置。

“位置”总是开启某个地带，把物聚集到它们的

共属一体之中，入于其地带的开放着的庇护。在

那里， “栖居着人的命运回归到家园之美妙中，

或回归到无家可归的不妙之境中……”。④

在这样一种空间关系中，作为自然的隐匿的

本质，“神圣”高于 “诸神”。但 “神圣”绝不

是某个固定的神所秉有的特性。神圣者之为神圣

的，并非因为它是神性的；相反地，神之所以是

神性的，因为它的方式是 “神圣的”。作为间接

者，“神”源出于 “神圣者”。换句话说，神圣

不是 “什么”，而是 “神圣者本身”，是自然之

本质。“自然”源出于 “神圣的混沌”而涌现，

它是 “力量源泉本身”，而非在某某地方还有其

力量之封地。海德格尔强调，从自然方面来思

考， “混沌”始终是那种 “张裂”，出自这种

“张裂”，自然才能先于一切提供出 “敞开域”，

从而才能促成一切现实事物之间的关联，赋予任

何差异之物以其 “限定的在场”。⑤ 一切现实事

物仅仅起于这种 “中间促成”，因而是被促成的

东西。但敞开域本身，给万物以共同并存的领域

的那个敞开域，并非来自任何中间促成。“敞开

域本身就是直接者”，因此，“没有一个间接者，

无论它是神还是人，能够直接地达到直接者”。⑥

实在是一个让人惊讶的论断！前文已经提

到，诗人是 “居间者”，置身于诸神与民众之间。

而从上面这个空间关系来看，不仅诗人是居间

者，“诸神”也是居间者，而非 “直接者”，因

为 “没有一个间接者，无论它是神还是人，能够

２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海德格尔：《诗人何为？》，第２８１页。
［德］海德格尔：《“如当节日的时候……”》，孙周兴

译，《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第５５页。
孙周兴： 《说不可说之神秘———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研

究》，第２００—２０４页。
［德］海德格尔：《艺术与空间》，《海德格尔选集·上

卷》，孙周兴主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第 ４８２—
４８６页。

［德］海德格尔：《“如当节日的时候……”》，第７３页。
同上，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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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地达到直接者”。这样一来，任何 “诸神”

就都丧失了它 “自诩一神，唯我独尊”的权能。

同样，诗人亦应限定在它的位置上，而不可僭越

至神的领地；也不可遗忘 “神圣本身”，而将

“诸神”定为一尊。尽管诗人位于诸神与民众

“之间”，但在荷尔德林看来，是 “比季节更古

老／并且逾越东、西方的诸神”的 “自然的轻柔

怀抱培育诗人们”。所谓自然培育诗人，却是

“诗人心灵悚然震惊／被神圣的火焰点燃”，所以
诗人说：“但现在正破晓！我期候着，看到了／神
圣者到来，神圣者就是我的词语”。① 神圣者不

可预感，“诗人却以词语道说神圣”！即便这样，

诗人也不可无度僭越，“肆意专断，类似于诸神”

而妄图 “直接地达到直接者”。只有一个趋近于

神圣者但始终还居于神圣者之下的 “较高者”，

才能馈赠人以 “财富”———语言。如果遗忘了这

一点，颠倒了这一空间关系中的诸位置，语言就

将成为最危险的财富，人类就有可能威胁自然神

圣的本质，致使诸神逃遁，世界黑夜降临，贫困

时代裹胁人类在大地之荒漠化中坠入虚无之渊。②

三、“之间”与 “诗的本质”

通过选取并阐释荷尔德林的五个中心诗句，

海德格尔阐明究竟该如何理解 “诗的本质”———

这一本质所指向的或可通过这样一个词语而得以

聚集：“之间”。这真是一个非常怪异的词：它既

是 “关系项”的指涉——— “某与某之间”，又是

“关系”本身的指涉——— “关系”不是辨证同一

的，而是二律背反的。这 “之间”，海德格尔叫

做 “存在论差异”，德里达叫做 “非同一差异”

或 “不对称差异”，张志扬则干脆把它叫做 “悖

论式偶在”。③

在作于１９５１年的演讲 《“……人诗意的栖居

……”》中，海德格尔进一步描述了这一 “之

间”：作诗即是度量，人借助 “保持不可知的

神”通过天空而显明的神性 （尺度）以度量自

身，这一度量贯通 “在大地之上”与 “在天空

之下”这一 “之间”——— “只要人作为尘世的

人而存在，他就时时穿行于这种贯通”。④ 洞察

这一尺度并为人之栖居 “采取尺度”乃是 “诗

人的天命”，诗人通过召唤自行隐匿的神借以显

明自身的天空———召唤着天空景象的所有光辉及

其运行轨道和气流的一切声响，把这一切召唤入

歌唱词语之中，并使所召唤的东西在其中闪光和

鸣响———来召唤那 “疏异的东西”，不可见者为

了保持其不可知而归于这种疏异的东西。⑤ 但这

决不意味着 “作诗”要飞越和超出大地，以便离

弃大地，悬浮于大地之上——— “大地乃是涌现着

－庇护着的东西……作品把大地本身挪入一个世
界的敞开领域中，并使之保持于其中。作品让大

地是大地。”⑥ 由此，海德格尔最终特地指明作

诗的本质：作为存在之创建，作诗首先 “把人带

向大地，使人归属于大地，从而使人栖居之

中”。⑦ 这 “大地”，既是吞吐着莫名的喜欢隐匿

自身的神秘之渊，亦是诸神通过诗人所传递并建

立的民族文化的 “土地与血”。正是对此双重意

义上的 “大地”的归属，才使人的本质发生了根

本性转变，作为主体的人被还原为聆听 “存在”

传召的应召者，还原为 “无意指的指号”，还原

为词语、土地与血的自觉的守护者。

通过探问 “诗的本质”，海德格尔引领我们

从 “存在论差异”即存在本身的显－隐二重性运
作的不可同一的 “相关性”上来理解 “诗与哲

学”、 “诗人与哲人”的关系问题，从而为我们

理解诗与哲学在城邦内的 “政治争吵”提供了某

种更为审慎的眼光……

（责任编辑　任　之）

３７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同上，第５６—５７页。
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两种关于 “深渊”的描述：一是

作为 “神秘的神秘”，即存在本身的 “源始争执”；一是贫困时

代世界黑夜之虚无主义的虚无。此处描述的显然是后者。

参见张志扬：《是同一与差异之争，还是其他？———评

德法之争对形而上学裂隙的指涉》，《同济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
３期，第１５页。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栖居……”》，《演讲

与论文集》，第２０８页。
同上，第２１０页。
［德］海德格尔：《艺术作品的本源》，第３２页。
［德］海德格尔：《“……人诗意的栖居……”》，第２０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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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

卡西尔回答了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了吗？


石福祁

【摘要】“人是符号动物”，这是卡西尔在其哲学人类学著作 《人论》中对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做出的回答。然而，

我们在什么意义上声称他回答了这一问题？带着这一问题，本文将卡西尔的人类学命题回溯到了他的符号形式哲学，

并认为后者中的 “世界理解”概念是理解整个卡西尔哲学的关键。不仅如此，这一概念还可回溯到康德关于 “学院概

念”和 “世界概念”的区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通过对这一康德问题以及卡西尔的回

答的分析，本文认为，由于卡西尔哲学中实践维度的缺失，他并没有回答康德意义上的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

【关键词】卡西尔；“人是什么”；符号形式；世界理解；康德；世界概念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７４－０９

一、引　　言

众所周知，当代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

（Ｅｒｎｓｔ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１８７４－１９４５）在其晚年名著
《人论：人类文化哲学导论》中 “回答了” “人

是什么？”这一问题。理由是：第一， 《人论》

一书 “上篇”的标题是 “人是什么？”；第二，

在该书第一章 “人类自我认识的危机”中，卡西

尔认为 “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

（ＥＭ，１）①，而在将 “认识你自己”这句神谕当

作哲学之绝对命令的苏格拉底那里，“唯一的问

题只是：人是什么？” （ＥＭ，４）；他认为，苏格
拉底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即 “人是一个对理性问

题能给与理性回答的存在物”在某种意义上已经

成了经典答案 （ＥＭ，６），而在其后以至近代的
发展中， “关于人的理论失去了它的理智中心。

我们所得到的只是思想的完全无政府状态”

（ＥＭ，２１）；第三，卡西尔在 《人论》中不仅首

先提出 “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

定义为理性的动物” （ＥＭ，２６），并且在对历史
上各种回答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方法做了

评述之后，提出了自己的 “功能性定义”的方法

（ＥＭ，６７－６８），最后还在语言、艺术、科学等
“符号形式”中，也就是 “人性的圆周”的各个

组成部分和扇面中 （ＥＭ，６８），具体回答了 “人

是什么？”这一问题。

卡西尔回答了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这

似乎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定论。然而我们还是要

问，卡西尔是在什么意义上回答了这一问题？

二、《符号形式哲学》与 “人是什么？”问题

我们从 《人论》的一段引文开始本文的探

索：

在对回答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上迄今为

止所已经使用过的各种不同方法作了这种简括的

评述之后，我们可以来谈谈我们的中心问题了。

这些方法是充分而彻底的吗？或者还有另一条通

道可以走向人类学哲学？在心理学的内省、生物

学的观察和实验，以及历史的研究之外，还有没

有其他的途径？在我的 《符号形式哲学》中我已

经努力揭示了这样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 《符

号形式哲学》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的：如果有什

么关于人的本性或 “本质”的定义的话，那么这

种定义只能被理解为一种功能性的定义，而不能

是一种实体性的定义。（ＥＭ，６７－６８）
这段文字表明，尽管卡西尔在 《人论》的

“作者序”中就曾经强调，相比 《符号形式哲

学》而言，该书有 “不同的角度”和 “新的面

貌”（ＥＭ，Ｖｉｉ），但是 《人论》在回答 “人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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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回答了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了吗？

么？”这一问题时，还是沿用了 《符号形式哲

学》采用的功能性定义方法。这一文本联系对本

文的设问具有重要意义：如果不回溯到 《符号形

式哲学》，我们其实不能贸然断定，卡西尔究竟

有没有回答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

不过，尽管卡西尔在 《人论》中认为，一种

“人的哲学”和 《符号形式哲学》具有同样的前

提，但是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既没有直接出

现在 《符号形式哲学》之中，也并非该书的主题

性设问。事实上，后者的主题是 “文化”，而非

人的 “本质”；它的目标是 “文化哲学”，而非

哲学人类学。这门文化哲学就是卡西尔创立的符

号形式哲学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ｃｈｅｎＦｏｒ
ｍｅｎ）。

根据Ｅ．Ｗ．Ｏｒｔｈ教授的考察，尽管卡西尔
早在 《实体概念与功能概念》（１９１０）中就已经
使用了单数的 “符号形式”概念，但直到 《爱

因斯坦的相对论》（１９２１）一书中才第一次使用
了复数的 “符号形式”概念 （Ｏｒｔｈ，４－５）。符
号形式哲学的突破发生在 １９２１－１９２２年之际，
其时卡西尔在汉堡的 Ｗａｒｂｕｒｇ图书馆做了题为
“符号形式概念与精神科学的构建”的报告，正

式提出了建立 “符号形式的普遍体系”的设想。

正是在此报告中，他第一次明确地对 “符号形

式”概念给出了定义。一方面，人们可以把符号

（形式）概念理解为 “精神理解和精神构造的一

个完全确定的方向，而这个方向于是拥有了一个

同样确定的对立方向” （例如，作为不同的精神

构造方向或 “思维形式”，语言、艺术和科学相

互对立）（ＷＷＳ，１７４）。另一方面，要把符号形
式理解为 “精神能量”： “通过它，精神的意义

内容才得以和感性的记号连结在一起，并内化于

记号之中。在此意义上，语言、神话———宗教世

界、以及艺术都各自作为一种特殊的符号形式呈

现给我们。”（ＷＷＳ，１７５）
这些准备工作，最终导向了符号形式哲学体

系的建立。１９２３年，卡西尔出版了 《符号形式

哲学》的第一卷 《语言》。在该书的 “导言和问

题的提出”中，他对整个的符号形式哲学体系

（包括分别发表于１９２５、１９２９年的第二卷 《神话

思维》和第三卷 《知识现象学》）做了纲领性的

论述。卡西尔开门见山地说，“哲学思辨的起点

是通过存在概念而得到刻画的”，而在 “存在统

一性的意识相对着存在者的多重性和差异性诞生

出来的那一刻，世界考察的特定哲学方向才产生

了出来。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考察被束

缚于它挣扎着要逃离和逾越的存在者范围内”

（ＰｓＦＩ，３）。通过哲学史的考察，卡西尔认为，
柏拉图通过把存在概念———而非存在者———当做

哲学的确定出发点，从而摆脱了这一束缚。柏拉

图不再只是追问存在的划分、状态和结构，而是

追问 “存在”的概念和这一概念的含义 （ＰｓＦＩ，
４）。凭借着这一倒转，自巴门尼德以来作为存在
的相对概念而出现的思维才赢得了它全新的深刻

含义： “现在，思维不再仅仅和存在并驾齐驱，

它也不是 ‘对’存在的单纯反思；相反，正是凭

借它本己的内在形式，存在的内在形式才得以规

定。”（ＰｓＦＩ，４）而在近代哲学中，卡西尔尤其
推崇赫兹和海姆赫兹这两位杰出的科学家兼认识

论家，因为他们使 “古板的存在概念因此同时似

乎卷入流动和普遍运动之中”，使我们认识到，

“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概念、它借以提出问题和

表述答案的工具，都显得不再是某一给定存在的

被动摹写，而是自身创造出来的理智符号”

（ＰｓＦＩ，５）。对对象的规定必须借助作为中介的
逻辑概念结构，因此不同的对象关系也对应着不

同的中介，物理学、化学等学科 “各自内在地包

含着一个特殊的提问视角，并且按照这个视角把

现象纳入特定的诠释和形构之下” （ＰｓＦＩ，７）。
但是不同的提问视角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缺乏统

一性，相反，这些差异在一个 “功能统一性”中

互为条件、互相要求。卡西尔说，这个 “功能统

一性”的预设给知识的哲学批判提出了新任务：

“它必须在整体中追踪、在整体中概观特殊科学

各自开辟的道路。它也必须追问，特殊学科用来

考察和描述现实的那些理智符号是否可以被看作

是简单的相邻关系？或者，它们是否可以被理解

为同一个精神性根本功能的表达？”（ＰｓＦＩ，８）
“理智符号”的发现给卡西尔准备了一个批

判康德的批判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门新的

哲学体系的可能性。卡西尔看到，如果对自然科

学这里的 “知识”概念予以扩展，我们就可以看

到 “精神生命整体中的其他构形方式”。这些方

式同样是 “客观化”的不同形式，是把个体提升

为普遍有效性的中介。它们与不同的科学形式一

样，包含着 “精神的独立动能”（ＰｓＦＩ，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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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看来，艺术、知识、神话和宗教等都具有

这样的 “客观化”功能，它们是 “精神在它的

客观化、即它的自我开启中所遵循的道路”

（ＰｓＦＩ，９）。卡西尔认为，如果人们在此意义上
把握艺术、语言、神话和知识的意义，一个通向

关于精神科学的普遍哲学的入口将会开放出来。

在卡西尔看来，这样一种不在存在论形而上学的

意义上去规定存在的最普遍的特征，而是通过知

性分析对关于客观性得以成立的条件的基本判断

形式加以确认的做法，就是康德 “思想方式的革

命”的基础。但是他同时认为，康德的先验分析

论的对象 “本身乃是一个纯粹的逻辑规定对象”，

因而只是有限的客观性，而在对数学和自然科学

之外的存在的把握和解释中，精神的有效性和自

发性被错过了 （ＰｓＦＩ，９－１０）。康德所开创的
哥白尼革命应该获得新的、更广泛的意义，它应

该以同样的理据含摄精神型式的每一方向和原

则：

除了纯粹的知识功能，还必须对语言思维的

功能、神话———宗教思维的功能和艺术直观的功

能予以同样的把握，以便藉此弄明白在这些功能

之中，每个功能是如何不仅实现了世界的一个完

全确定的型式，更实现了一个朝向世界、朝向一

个客观的意义关联、以及朝向一个客观的直观整

体的……理性批判也因此而变成了文化批判。

（ＰｓＦＩ，１１）
从 “理性批判”到 “文化批判”！这就是卡

西尔符号形式哲学的使命。他把这门文化批判称

为 “一门符号功能的语法学”，并认为 “通过此

语法学，那些我们在语言、艺术、神话和宗教中

所见的特殊表达和习语才得以概括并被普遍地共

同确定下来” （ＰｓＦＩ，１９）。更重要的是，按照
他的说法，这门语法学的观念本身 “包含着对观

念论历史传统内的学院概念 （Ｌｅｈｒｂｅｇｒｉｆｆ）的拓
展”。就观念论而言，这一学院概念指的就是感

性世界和理智世界的对立和割裂。而卡西尔的文

化批判就是要指出，“精神本身的纯粹功能必须

在感性中寻求其具体实现，也只有感性中才能最

终被发现” （ＰｓＦＩ，１９），并进而克服感性与精
神的形而上学二元论。

如果说，卡西尔在写于１９２３年的这篇导言
中已经为他的符号形式哲学勾勒了清楚的方法论

和问题域，并且在其后的三卷大作中逐一得以落

实的话，那么他在１９３８年流亡瑞典时期所写的
“符号概念的逻辑”一文，则不仅在一个新的高

度上对奠定其哲学史地位的符号形式哲学体系做

了总结，并且为我们理解这一体系，尤其是理解

这一体系与康德哲学、以及与卡西尔本人的哲学

人类学之关系，提供了一个既能概观全貌、又能

一窥堂奥的机会：

“符号形式哲学”所追寻的，乃是康德 “批

判哲学”所指明的道路。它的出发点不是关于绝

对存在的本质的普遍教条，而首先是这样一个问

题：关于存在、关于 “对象”的言说到底意味着

什么？通过什么途径和方式可以通向 “对象性”？

……对于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 “精神科学的事

实”，康德尚未认识到，也不能以他当时的形式

去预设，它只有在１９世纪才逐渐成为一个真正
的哲学问题并为人们所认识。 “符号形式哲学”

所要试图抓住的正是这点。这一哲学的问题不针

对绝对的存在，而是对存在的认识。教条主义的

存在论将被抛弃，而一个谦虚得多的分析任务将

取代它的位置。不过这里的分析，不再只是针对

“知性”和纯粹知识的条件，而是要概括 “世界

理解”的全部范围，揭示精神之中共同起作用的

不同能力和力量。在我看来，由于康德以来具体

精神科学、语言科学、宗教科学和艺术科学所经

历的进展，这乃是哲学必须接受的使命。（ＷＷＳ，
２２７－２２９）

对于理解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在符号形

式哲学中的地位而言，这里最重要的字眼就是

“世界理解”（Ｗｅｌｔ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这个概念。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注意到，卡西尔在上

文所引的 “导言”中一开始就表明，哲学思辨的

起点是存在概念，存在概念的自身构造同时意味

着 “世界考察的特定哲学方向”的诞生 （ＰｓＦＩ，
３）。换句话说，哲学是在对世界予以考察或理论
静观 （取 “Ｗｅｌｔ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之本义）中发动发
端的。作为一门 “语法学”，卡西尔的文化批判

哲学就是要通过研究精神创造的 “表达”和 “习

语”，揭示我们与世界之间各种联系的先验条件。

当卡西尔说 “这一语法学的观念在自身之内包含

着对观念论历史传统内的学院概念 （Ｌｅｈｒｂｅｇｒｉｆｆ）
的拓展”时 （ＰｓＦＩ，１９），这里的 “学院概念”

已经对应、牵连着关乎人与世界之关系的世界概

念 （Ｗｅｌｔｂｅｇｒｉｆｆ）。这一 “世界概念”针对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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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西尔回答了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了吗？

再是康德意义上的数学———自然科学的先验条

件，而是 “世界理解的全部范围”，是人与世界

全部精神联系中的 “力量”。

在 “符号概念的逻辑”一文中，卡西尔也像

在 《符号形式哲学》（第三卷）中一样，把自己

的文化哲学称为 “知识现象学”，并赋予 “知

识”以最宽泛的理解。他认为，这门现象学不仅

要理解科学把握和理论解释的活动，而且要理解

我们在每一种精神活动中所建设起来的 “世界”。

它的出发点不是人与世界的呆板对立，而是二者

分离与统一的条件。不同的条件对应着不同的理

解维度，也对应着人与世界之间不同的关系

（ＷＷＳ，２０８－２０９）。进一步说，人与世界的关系
是在各种不同的特殊形式中实现的，而之所以有

形式差异，是因为对象化的种类和方向是彼此不

同的。卡西尔说：“一切世界把握和世界理解的

形式都关系到不同的对象性直观；但是，被直观

的对象自身也随着对象化的不同种类和方向而改

变。因此符号形式哲学并不想从一开始就树立一

个关于对象的本质及其基本属性的特定的教条主

义理论；正相反，它要在一个耐心的批判工作中

把握和描述对象化的不同种类，如其在艺术、宗

教和科学中本已的、对这些 ［符号形式而言的］

特征性的所是。”（ＷＷＳ，２０９）
由此可见，不论我们跟随卡西尔把他的 《符

号形式哲学》称为 “符号功能的语法学”，还是

称为 “知识现象学”，这一巨著的基本抱负都在

于从作为符号功能的不同符号形式出发，给予世

界、人与世界的关系一个整体的理解和解释。作

为一门 “未来文化哲学导论”（ＷＷＳ，２２９），符
号形式哲学并没有直接回答 “人是什么？”这个

人类学问题。但是上面的考察足以使我们相信，

如果不对 “世界理解”这一概念进行深入的追

问，我们恐怕也很难理解符号形式哲学的理论动

机，并进而理解卡西尔的人类学命题。而这一

切，都与康德的 “世界概念”有关。

三、“世界理解”与康德的

“人是什么？”问题

　　尽管 “世界理解”是 《符号形式哲学》中

一个重要的概念，但是它在该书及相关文本中出

现的次数并不多。如果不考虑 “世界考察”

（Ｗｅｌｔｂｅｔｒａｃｈｔｕｎｇ）、“世界把握”（Ｗｅｌｔｂｅｇｒｅｉｆｅｎ）
等说法， “世界理解” （Ｗｅｌｔ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或
Ｗｅｌｔｖｅｒｓｔｎｄｎｉｓ）这个概念只是在上面所引的回
顾性文章 “符号概念的逻辑”中出现过。这就给

我们一个难题：究竟如何理解这个卡西尔很少直

接使用，但是却很重要的概念？

笔者以为，在理解这一概念时，要遵循两个

策略：首先要把这个概念理解为一个 “操作性概

念”，其次要在与康德的第四个问题 （即 “人是

什么？”）的联系中理解它。

Ｏｒｔｈ在一篇题为 “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中的

操作性概念”的文章中建议，为了理解 “符号形

式”、“符号性孕义” （ｓｙｍｂｏｌｉｓｃｈｅＰｒｇｎａｎｚ）等
概念在符号形式哲学中的意义，不妨把它们当作

“操作性概念”来对待。“操作性概念”（ｏｐｅｒａｔｉ
ｖｅｒＢｅｇｒｉｆｆ）这个术语来自Ｅ．Ｆｉｎｋ的一篇著名论
文 “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操作性概念” （１９５７）。
按照Ｆｉｎｋ的理解，操作性概念就是这样一类概
念：在它们的使用中始终伴随着一些 “理智图

型”，但是它们本身却不会被主题化，也不会被

对象化地予以固定。它们是特定概念域中的概念

中介，潜存于只能被迂回思维的图型里，本身却

不在主题考虑之列。操作性概念因此具有隐喻

性：一方面，人们不能完全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

它们，尽管没有它们人们根本不能进入到理解之

中；另一方面，它们也为解释或者联想者的想象

（Ｐｈａｎｔａｓｉｅ）铺平了道路 （Ｆｉｎｋ，３２１－３３７）。
Ｏｒｔｈ在分析了卡西尔哲学的概念特征后认为，把
操作性概念的视角用于卡西尔，比用于胡塞尔更

为有效。他说，胡塞尔的整体世界理解出自他的

自我意识，他完全是一个 “单干”的哲学家，因

而其概念更多属于他自己，不能作操作性理解。

而卡西尔的概念不仅受到康德哲学、新康德主义

哲学概念的塑造，而且凭着超乎寻常的文化史知

识和对具体自然科学以及精神科学的了解，以及

他的非凡的文学修养，他已经给这些概念注入了

新的操作性因素。（Ｏｒｔｈ，１００－１２８）①

按照这一策略，我们同样可以把 “世界理

７７

① Ｏｒｔｈ的原文发表于 ＥＣ，Ｓ．４５－７４，其后被收入 ＥＫ。
Ｏｒｔｈ的类似主张亦见于：“Ｃａｓｓｉｒｅｒ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ｒＬｅｂｅｎｓｏｒｄｎｕｎ
ｇｅｎ”，ｉｎ：ＥＫ，Ｓ．２６－４３。另外，Ｈ．Ｔｕｒｋ也持类似主张，参见
ＫＥＣ，Ｓ．１３－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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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看作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中的一个操作性概

念。虽然它不是卡西尔主题化论证的对象，但却

是整个符号形式哲学的根本动力。如果我们把卡

西尔哲学的整体进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即知识

论阶段、文化哲学阶段和人类学阶段的话，就可

以发现，每个阶段都服务于世界理解的一个特定

目的———虽然我们不能说，卡西尔在其哲学的开

端处就有如此清楚的一幅路线图。第一个阶段的

代表作是四卷本的 《知识问题》 （１９０６、１９０７、
１９２０、１９５０） 和 《实 体 概 念 与 功 能 概 念》

（１９１０），其主要工作是用康德的先验批判方法对
近代以来的知识问题予以解释，从而在 “知识”

这个词的狭隘意义上完成了对世界予以把握的任

务。而在第二个阶段，也即以三卷本 《符号形式

哲学》为代表的文化哲学阶段中，卡西尔将其批

判工作延伸到了神话、语言等广义的 “知识”对

象，这一批判的重点在于先验地考察世界理解的

不同方式和方向，即所谓不同的符号形式。最后

一个阶段以 《人论》（１９４４）为代表，其重点在
于从文化的不同维度出发，构建对人和世界之关

系的理解。世界理解是贯彻这三个阶段的根本动

力。

对 “世界理解”的第二个解释策略，在于澄

清这一概念与康德的关系。

与卡西尔 “世界理解”概念相关的第一个康

德文本是 《纯粹理性批判》。其中的 “世界”，

在质料的意义上应被理解为一切现象的总和 （在

此意义上也被称为 “自然”），而在先验的意义

上则被理解为 “诸实存之物的总和的绝对总体

性” （ＫｒＶ，Ｂ４４６－４４７）。① 由此可见，这里的
“世界”主要是在宇宙论 （Ｋ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ｅ）的意义
上而言的，是康德所说的 “先验理念”，因而与

卡西尔的经验性 “世界”概念具有较大差异。根

据笔者的观察，在其余两个批判中，“世界”也

不是重要的概念。

与 “世界理解”密切相关的，是康德在

《逻辑学讲义》中对关于哲学的学院概念

（Ｓｃｈｕｌｂｅｇｒｉｆｆ）和世界概念 （Ｗｅｌｔｂｅｇｒｉｆｆ）的区
分，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哲学的四个问题。

“学院概念”与 “世界概念”的区分在哲学

史上由来已久，可以上溯到亚里士多德在 《形而

上学》中在以实用为目的的知识和不以实用为目

的的智慧之间所做的分野。经过两千多年的哲学

发展，这个区分越来越体现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思

想倾向：前者强调的是哲学的实用性和理论性，

而后者强调的则是哲学的非实用性、智慧性和实

践性 （Ｉｒｒｌｉｔｚ，６４－６７）。这个区分对康德的哲学
蓝图有很重要的意义。在 《逻辑学讲义》的

“导言”中，康德说： “哲学是哲学知识或来自

概念的理性知识体系。这是这门科学的学院概

念。就世界概念来说，哲学是关于人类理性的最

后目的的科学。这种崇高的概念赋予哲学以尊

严，即一种绝对价值。” （Ｌｏｇｉｋ，ＡＡＩＸ，２３）②

学院概念强调哲学之熟巧 （Ｇｅｓｃｈｉｃｋ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而世界概念则强调哲学的有用性 （Ｎüｔｚｌｉｃｈｋｅｉｔ）；
前者是一门熟巧之学，而后者则是智慧之学；相

应的，学院概念中的哲学家是理性的艺术家，而

世界概念中的哲学家则是理性的立法者。康德

说：“实践的哲学家，借助于学说和榜样传授智

慧的教师，是真正的哲学家。因为哲学是一种完

美智慧的理念，它给我们指出人类理性的最后目

的。”（Ｌｏｇｉｋ，ＡＡＩＸ，２４）
正是在作为 “关于人类理性的最终目的的一

切知识和理性使用的科学”的哲学中，康德才提

出了关于哲学的四个问题：（１）我能知道什么？
（２）我应该做什么？ （３）我能期待什么？ （４）
人是什么 （Ｗａｓｉｓｔ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按照康德本人
的说法，前三个问题分别由形而上学 （确定 “人

类知识的源泉”）、伦理学 （确定 “一切知识之

可能的和有用的使用范围”）和宗教 （确定 “理

性的界限”）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则由人类学

来回答。不仅如此，康德还给后世哲学家留下了

一个争讼不休的论述，即 “但是从根本说来，可

以把一切都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与

最后一个问题有关系”。（Ｌｏｇｉｋ，ＡＡＩＸ，２５）
“人是什么？”这个康德问题，终于使我们对

卡西尔人类学的追溯找到了一个可靠的源头和基

础。现在，我们就可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了：卡

西尔回答了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吗？

８７

①

②

这里引用了邓晓芒先生翻译的 《纯粹理性批判》，参见

该书第３５６—３６５页。
这里基本沿用了许景行译 《逻辑学讲义》的译文，参

见该书第２２—２３页。



卡西尔回答了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了吗？

四、卡西尔与康德的 “人是什么？”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做如下的考察：

１．这个问题在康德哲学中意味着什么？２．卡西
尔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３．卡西尔是否回答
了这一问题？在此，我们将依次回答前两个问

题，并将对第三个问题的回答留在本文第五部

分。

１．这个问题在康德哲学中意味着什么？
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不仅需要考察这一问

题与 “世界概念”和其他三个问题的逻辑关联，

还需要考察这一问题在康德哲学中的历史地位。

从逻辑上说，“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与哲学

的 “世界概念”均指向以理性为最高目的的人的

本质规定。世界概念下的哲学不只是超凡脱俗的

知识之学，而是要为人类的理性制定法则，最终

服务于人类的尊严，使人真正成为目的本身。康

德显然不满足于使哲学仅仅成为工具之学，在

《纯粹理性批判》中他无不抱怨地说： “但直到

那时以前的哲学概念只是一个学院概念，也就是

一个知识系统的概念，这种知识只被作为科学来

寻求，而不以超出这种知识的系统统一、因而超

出知识的逻辑完善性的东西为目的。” （ＫｒＶ，
７５３）而真正的哲学就是要把哲学人格化，从而
“使每个人都必然感兴趣”（ＫｒＶ，７５４）。如此看
来，作为 “人类理性最终目的的科学”的哲学，

并不是一个与人类最高目的无关的学院概念，而

是深深植根于人类的内在要求和必然兴趣。因此

而言，康德的 “世界概念”必然已经蕴含着对作

为终极目的人的追问，而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

则是要以设问的方式唤起人们对人之目的的反思。

从另外一个逻辑角度说，康德的前三个问题

其实都是第四个问题的题中应有之意。当康德说

前三个问题都 “归结为人类学”（ｚｕｒ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ｉｅｒｅｃｈｎｅｎ）时，并不是说前三个问题导致我们
思考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相反，这一问题

的答案———至少，回答这一问题的途径———已经

在前三者中被揭示了：知识、伦理和信仰，都是

一个有智慧的明智之人的内在规定，也是他的必

然兴趣。因此，康德的第四个问题并不是与前三

个问题相并列的一个问题，而是前三个问题的归

宿所在。显然，这四个问题的顺序并不反映问题

本身的逻辑次序，好似只有先回答了前面的问

题，后面的问题才能得以回答。事实上，前三个

问题的任何一个，都可看作是 “人是什么？”这

个问题的一个侧面———如果我们不去考虑是否还

存在着更多侧面的话。

从历史上说，《逻辑学讲义》 （完成于１８００
年）中这四个问题，也不指示一个严格意义上的

康德的工作表。尽管我们可以让 《纯粹理性批

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有限理性范围

内的宗教》等著作在这三个问题中对号入座，但

是 《判断力批判》等重要著作还是找不到位置。

《康德手册》的编著者 Ｉｒｒｌｉｔｚ就令人信服地指出：
“这三个或四个问题并不反映康德哲学的整体结

构。《判断力批判》的关键奠基成分在这里付之

阙如。但是它们的确纠正了关于启蒙的学院派概

念和凡夫俗子的功利主义概念。” （Ｉｒｒｌｉｔｚ，６７）
更值得注意的是，康德似乎并没有写出一本与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应有地位相匹配的著

作。《实用人类学》虽然冠有 “人类学”之名，

康德在其 “前言”中也强调要将知识的熟巧用于

世界，形成关于 “理性的地上存在者”的人的世

界知识 （Ｗｅｌｔｋｅｎｎｔｎｉｓ）即人类学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
ｇｉｅ，ＡＡＶＩＩ，１２０），然而这一工作并不符合康德
给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贴上的 “纯粹哲学”

的要求 （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ＡＡＸＩ，４２９），即先验地、
逻辑地探讨人之本质的要求，因为经验性的 《实

用人类学》断难被纳入 “纯粹哲学领域”。而把

所谓 “第四批判”即 《历史理性批判》当作对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 （何兆武），或者

把 《判断力批判》当作对此问题的一个先验回答

（邓晓芒），都面临着种种理论困境。限于文题，

在此不予详述。基于上述的理由，我们只能把康

德的第四个问题当作一个未解之题。

２．卡西尔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
虽然我们在卡西尔的文本中找不到对 “人是

什么？”这一问题之来源的说明，同样也无法断

定 “世界理解”这一说法是否有别的出处，然而

上面的考察还是揭示出了卡西尔与康德在 “人是

什么？”这一问题上的内在联系。对此我们同样

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尝试加以说明。

从历史上说，作为新康德主义者的卡西尔其

实绕不开 “人是什么？”这个问题。一方面，尽

管卡西尔只是有限地接受 “新康德主义”这个头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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衔①，但是断难摆脱从康德那里得来的问题意识。

符号形式哲学被称作 “文化批判”或 “扩大了

的认识论”，这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哲学与康

德批判哲学的谱系学联系。从卡西尔的学术背景

来看，他对赫尔德、威廉·洪堡、歌德等德国人

文主义者、浪漫主义者的思想造诣精深，写下了

《自由与形式》（１９１６）、《观念与型式》（１９２１）
等传世名篇，这使他能够跳出马堡新康德主义学

派注重康德认识论的传统视野，而关照到更广阔

的人文世界。作为世纪之交的哲学家，卡西尔一

方面与狄尔泰等人一道为 “精神科学”的危机而

担忧 （ＬＫ，３４），要用作为 “未来文化哲学导

论”的文化哲学来克服这一危机 （ＷＷＳ，２２９），
另一方面也同舍勒、普莱斯纳等一道关注 “精神

与生命”这一人类学命题。甚至，作为在纳粹时

期颠沛流离的犹太人，卡西尔的个人遭遇也促使

他不停思索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并写出

《人文科学的逻辑》 （１９３８）和 《国家的神话》

（１９４６）等反思人类命运与文化的著作。基于上
述理由，我们无法不把 “人是什么？”看作卡西

尔自觉从康德手里接过来的一个哲学问题。

从逻辑上讲，卡西尔的 “世界理解”哲学也

应当被看作对康德 “世界概念”之理想的一个继

承。我们注意到，卡西尔在使用 “世界理解”这

一概念时，特意加上了引号；而且，他把 “世界

理解”看作是一个与 “学术概念”相对立的概

念 （ＰｓＦＩ，１９）。这一对立关系之后，包含着两
位思想家对关乎人类尊严与福祉的哲学的深刻共

识。如果说，康德在 《逻辑学讲义》中把有助于

人类福祉的思考 （即哲学的 “世界概念”）分别

表述在了知识、道德和信仰领域之内的话，卡西

尔则把它放在了对人与世界之关系的不同方向与

维度，也就是不同的符号形式中去考察了。当

然，卡西尔的 “世界理解”具有更为广阔的外

延，它不满足于只是分析是 “知性”和纯粹知识

的条件，而是要概括 “世界理解”的全部范围，

揭示 “精神之中共同起作用的不同能力和力量”

（ＷＷＳ，２２８）。对人类本质的考察，将具体化为
对具有不同 “符号功能”或 “精神之能量”的

符号形式的考察。

卡西尔把符号形式哲学看作一个关于精神的

哲学体系。他回顾历史说，笛卡尔和观念论使我

们在概念和逻辑形式中看到了精神的统一性力

量，但是逻辑统一性却具有使具体领域的特殊性

被遮蔽的危险。为了沟通二者，一个中介无疑是

必要的———这个中介就是符号，它能够把感性因

素和特定的精神意义带入一个整体之中。根据感

性因素和意义的不同联结方式，我们就可以确认

出精神寓于其中的那些个符号形式。更准确地

说，精神往往展示在它的构造功能之中。“我们

只有追随精神之本源性构造力量的不同方向，才

能够把握它的形形色色表现的体系。在这个力量

中，我们在回光返照中看见了精神的本质。”

（ＰｓＦＩ，２１）但是，精神在符号中的构造不是被
动的，而是凭借自身能量的自我开启。于是各个

符号形式就不再是精神向自在的现象展开自身的

不同方式，而是精神在其自我开启中追随的不同

道路 （ＰｓＦＩ，９）。
正是在这个 “精神做为 （Ｔｕｎ）的自由”

中，居住着人的本质。卡西尔专家 Ｏ．Ｓｃｈｗｅｍ
ｍｅｒ指出，不论是 《符号形式哲学》前三卷中的

“做为”，还是第四卷 《符号形式哲学的形而上

学》和 《人论》中的 “劳作” （Ｗｅｒｋ，ｗｏｒｋ），
都是卡西尔用来为人类此在奠基的核心概念

（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２，２２６－２４９）。卡西尔说：“构成人
类对现实予以精神构造的核心出发点的，不是单

纯的沉思，而是做为。” （ＰｓＦＩＩ，１８７）做为不
仅包括科学认识，更涵盖人类精神活动的各种可

能。人类的做为就是首要的和真正的基础现象

（Ｂａｓｉｓｐｈｎｏｍｅｎ），它是其他一切现象的最后根
据和自我展开的基础。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评论道： “只
有在做为和劳作中，我们才能成为我们的所是

……因此，‘做为’概念中的 ‘存在’奠基就包

含着一个人类学的基本观念，借此我们才能在现

实的行为中达到我们的精神同一性。” （Ｓｃｈｗｅｍ
ｍｅｒ１，２８）只有在借助符号而创造的劳作中，
人才能获得自由。只不过，这里的自由是在符号

之网中披着 “摩耶的面纱”的自由 （ＷＷＳ，
５１），是存在于必然性和 “自由”虚构、有限和

无限、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永无休止的往返运动。

这就是卡西尔的回答。

０８

① 在 《什么是主体主义？》（ＷａｓｉｓｔＳｕ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ｓｍｕｓ？）（１９３９）
这篇文章里，卡西尔说：“我本人经常被称作是一个新康德主义

者，我只在下面的意义上接受这一称呼，即：我在理论哲学领

域里的所有工作，以康德在 《纯粹理性批评》里给出的方法论

基础为前提。”参见ＥＢＫ，Ｓ．２０１－２０２．



卡西尔回答了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了吗？

五、卡西尔是否回答了 “人是什么？”

这一问题？（代结语）

　　上面的回溯性考察使我们确信，卡西尔用
“人是符号动物”这个定义回答了 “人是什么？”

这一问题。无需赘言，这一看似平易的定义，包

含着丰富的内涵。

但是，如果我们要问卡西尔是否回答了康德

在 《逻辑学讲义》中提出的那个独特问题，恐怕

将难以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在康德那里，对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回答以对前三个问题的

回答为基础。卡西尔早期的知识论著作和 《符号

形式哲学》第三卷涉及第一个问题，《符号形式

哲学》第二卷对神话和宗教的考察部分地涉及第

三个问题，但是对第二个问题 “我应该做什

么？”，卡西尔则没有对应的著述。

“我应该做什么？”对应着康德的实践哲学。

不论是通过对人类纯粹理性现实的考察来确立道

德上的绝对命令，还是探讨实践理性在经验中的

运用，“我应该做什么？”这个问题都应该帮助处

在启蒙的惊涛骇浪的古人或者面临新的生存危机

的现代人，使其认识到 “头上的星空”和 “内

心的道德律”，从而给自己的道德实践以引导。

就此而论，卡西尔的哲学人类学提供了一个缺少

实践维度的回答。不论是 “精神做为”，还是

“劳作”，都是对人类在文化创造过程中展现出来

的精神力量的形而上学描述。即便卡西尔是在语

言、神话、艺术、历史等具体的文化形式中讨论

它们的，但是这些形式还是携带着过于浓重的学

院哲学的气质，难以成为帮助人们以实践的方式

参与世界、理解世界、洞见人类历史的 “世界概

念”。

事实上，卡西尔既没有像康德那样发展出能

给予公民以实践导引的法权学说，也没有提出给

个人的道德实践提供导向的美德学说，甚至也没

有像他的马堡老师柯亨那样发展出来一门伦理

学。我们在卡西尔的哲学著述中很难找到一本真

正的实践哲学著作。勉强可以认为反映了他的实

践哲学立场的，只有两本著作：一本是他流亡时

期写的关于瑞典哲学家 ＡｘｅｌＨｇｅｒｓｔｒｍ（１８６８－
１９３９）的著作 《ＡｘｅｌＨｇｅｒｓｔｒｍ：当代瑞典哲学
研究 》（１９３９），另一本是在他殁后出版的 《国

家的神话》。

当代的卡西尔研究家们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但是也许出于某种特殊的理由，他们一直想强化

一个观点：卡西尔虽然没有成文的伦理学，但是

他有不成文的伦理学，而这个伦理学是建立在

“劳作”或 “文化”等实践概念上的。 《卡西尔

全集》主编 Ｂ．Ｒｅｃｋｉ在其 《作为文化的实践：

卡西尔文化哲学导论》中，专门就卡西尔 “未曾

写出来的伦理学”做了讨论，认为后者的 “文

化”概念本身包含着实践维度 （Ｒｅｃｋｉ，１７２－
１８８）。著名卡西尔研究家 Ｊ．Ｍ．Ｋｒｏｉｓ也通过对
《国家的神话》中 “神话技术”的考察，使读者

注意到现实世界中的神话思维对商谈伦理学的意

义 （Ｋｒｏｉｓ，１９２－１９３）。而 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也认为，
卡西尔的 “Ｗｅｒｋ”一词包含着某种实践哲学的
意味 （Ｓｃｈｗｅｍｍｅｒ２，２２６－２４９）。持相似立场的
还有 Ｈ．Ｐａｅｔｚｏｌｄ，他在 《卡西尔：从马堡到纽

约》中，就专门辟出一章来讨论 “从文化哲学到

伦理学的转向” （Ｐａｅｔｚｏｌｄ，１５７－１９０）。其中深
意，耐人寻味。不过对于本文而言，在这里指出

卡西尔的哲学不包括实践哲学的维度这一点，就

已经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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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义或那些使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合法化的人

将妇女增加到应该解放的类型里就不成问题了。

相反，它使得必须欣赏不同外观和社会地位的妇

女是怎样与农民萦绕在一起作为同类的。认识到

这一点使我们看到了，声称农民和妇女具有历史

相关性与 “小人物”能引导历史的政治主张之间

的紧密联系。

通过横跨时间和政治运动的系列谈话文本来

建构农民和女性，考虑到政治形象的转变和 毛

泽东主义中时常出现的性别化的农民，我们重新

思考农民和女性的关系。“农民阶级”从创立之

初就与声称阶级的革命潜力密不可分，以及随之

而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里的理论依据。因此我
们必须补充优秀的学术著作，即那些质问将阶级

和性别联系在一起对中国的女性与 “农民”作为

革命的一员意味着什么的作品。此外，由于农民

和女性联合起来所引发的变革依赖于历史相关

性，我们提醒自己，在毛主义中妇女和阶级之间

并没有预定的或必然的联系。影响数百万农民和

妇女的生活是不断演变的实践过程，在这一进程

中，毛泽东作为１９４９－１９７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领导也同样负有责任。与此同时，毛派主义理

论寻求将世界设想为一个不断重申男人和女人、

农民和工人集体力量的世界。值得铭记的一点

是，当不合时宜和历史偶然性经常以当下和未来

的名义退居过去时，这一基本的政策可供阶级和

性别解放替代的选项就是他们否认历史的重要性。

（责任编辑　欣　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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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理性生成论


吴树博

【摘要】斯宾诺莎是西方哲学史上典型的理性主义者，但是他对理性本身的看法却并不能为人们通常具有的理性观念

所涵盖，而是具有相当独特的内涵。其中，最为关键的地方在于斯宾诺莎抛弃了以理性为一种自在的思维官能的传统

看法，转而认为理性是一种特定的知识和观念，而且他特别从一种动态的视角揭示了理性自身的基础及其生成过程。

这种独特的理性概念使斯宾诺莎与主流理性主义者的理性观念相区别，同时也对他自己的哲学体系的构建发挥了关键

的作用。

【关键词】自在的理性；观念与知识；想象；共同概念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８３－０７

　　 根据传统的哲学史研究范式，理性主义与
经验主义的二分乃是我们切入近代早期欧洲哲学

的根本视角，尤其在认识论层面上，理性与感觉

经验这两种认识原则之间的对立更成为我们分析

的重点。在这种对比视域下，十七世纪荷兰哲学

家斯宾诺莎以其对理性和理性知识的突出强调而

被我们归入近代理性主义哲学家之列。然而，这

种经验－理性的二元对立结构，在成为一种思想
阐释方式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招致了简化的危

险：人们只是简单地认同以往对斯宾诺莎的理性

主义所给出的界定，却很少对他的哲学中的理性

概念进行深入分析，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

们对斯宾诺莎哲学的研究走向深入。

面对这样的处境，我们就有必要追问，十七

世纪的理性主义是否具有内在形态的区分？在西

方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是否

具有其独特的维度？在这些特殊的疑难之中，最

为核心之处正在于斯宾诺莎是如何界定和使用理

性这个概念的。通过对他的理性概念所具有之内

涵的剖析，我们才能从根底之处把握他的哲学的

特质；同时，通过揭示他的理性观念所具有的细

微的色调变化，我们才能明了他与其他理性主义

者的差异之处。

一、对自在理性的批判

在切入到斯宾诺莎关于理性的正面论述之

前，我们首先必须强调，他在理性的问题上具有

一种反向操作，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斯宾诺莎式的

“理性批判”。虽然斯宾诺莎自己从未明确提到

“理性批判”这个术语，但是这种批判性的考察

和步骤却内在于他对理性的思考和构建过程之

中。而对于理解斯宾诺莎关于理性之本性的观

念，这种批判也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当然，我

们也必须意识到，斯宾诺莎并不是在对理性进行

批判性考察之后，才进入到对理性的肯定性构

建，相反，这种理性批判与理性的构建过程是同

步的。

从一般的层面来说，斯宾诺莎的理性批判主

要指向了在他之前的传统哲学中的 “自在理性”

（ｒｅａｓｏｎ－ｉｎ－ｉｔｓｅｌｆ）观念，后者主要是指作为天
赋的独立官能 （ｆａｃｕｌｔｙ）存在于人心之中的理
性，即便我们不能将这种理性视为一种实体，但

至少可以将其视为人天生就有的、具体处在人自

身之中的自在之物。在西方哲学史上，这种关于

理性的看法可谓源远流长，我们甚至可以将其追

溯到早期希腊哲学中的 “逻各斯” （ｌｏｇｏｓ）和
“努斯”（ｎｏｕｓ）概念。就其词源和原初的含义来
看，这两个概念所意谓的都是具有客观存在———

甚至物质实在———的东西。与此同时，古希腊时

期所说的理性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谈到的那种主观

的或单纯认识论上的理性，而是首先要从宇宙论

的维度得到规定，理性首先意指的是那种普遍的

和客观实在的宇宙理性。这种传统在后来的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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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延续。

然而，随着哲学思辨的演化，特别是随着以

笛卡尔等人为代表的近代意识哲学的兴起和确

立，理性在保持其自身普遍实在的维度或说宇宙

论维度之时，更为强烈地向一种主体性维度发

展，变成了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理性。对笛卡尔

而言，理性是作为天赋的思维官能而存在于人心

之中的。既然心灵作为实体是既定的，它的存在

除了第一实体 （上帝）之外并不需要其它任何的

依托和保障，那么作为心灵之光及其必要组成部

分的理性也应当是先天的和自在的。理性就其本

质而言赋有直接性、既定性和先在性，而人的心

灵具有不以时空和具体存在状态为转移的天赋观

念更是强化了理性的先天存在地位。同时，在笛

卡尔的形而上学框架里，理性与经验、情感等非

理性因素在形态和实存方式上有着严格区分甚至

是对立。①

但是，斯宾诺莎对这种作为人的主观认识官

能的自在理性观念，却根本不予认同。在 《神学

政治论》中他明确说道：

并非所有人都由其自身本性决定着依据理性

的准则和法则来行动，反之，所有人都天生地对

万物一无所知，在他们认识到正当的生活方式并

获得德性的习惯之前，即便他们得到了良好的教

养，生命中很大一部分光阴业已流逝，在这段岁

月中他们必须尽可能单独依靠欲望的推动作用来

生活并保存自身。因为自然不仅没有给予他们别

的什么东西，反而否定了他们依靠恰当的理性来

生活的现实力量。因此，他们不会被强迫按照恰

当的心灵法则来生活，正如一只猫不会被迫依照

着狮子的本性法则来生活一样。②

所以，对于斯宾诺莎而言，理性并不是一种

给予 （ｇｉｖｅｎ），它不是随着人的出生而一同降临
的先天之物，也没有人们通常所假定的天赋理性

或天赋观念，甚至那种所谓的潜在理智或理性也

是不存在的③。在他的体系中，理性并不是不言

自明的东西，人并非天生就有理性，人的本质也

不是由理性来界定。诚然，斯宾诺莎在 《神学政

治论》中大量地使用了 “理性的自然之光”等

表达形式，可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意指着

有所谓自在的理性或由神圣存在者所赋予的理

性，这里的 “自然”并没有 “天赋的”、 “既定

的”等含义。事实上，斯宾诺莎借助这种表达所

要突出的是理性与信仰、自然知识与启示知识之

间的区分。所谓 “自然之光”在很大程度上是与

信仰之光、启示之光相对照的，它们各自代表了

不同的认识方式、知识形式和达到确定性的手

段。所以，我们并不能从他对术语的一般使用就

以为他认可了先天的自在理性，相反，斯宾诺莎

一直都跟传统的理性观念保持着距离。

二、理性的本性

既然如此，斯宾诺莎又是在何种意义上来理

解和使用理性这个概念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具体地考察斯宾诺莎对理性所给出的正

面界定。而这种界定首先在他关于知识的理论中

被提出。在斯宾诺莎看来，人所能具有的知识可

以区分为三种形态：

首先是从泛泛经验和记号而得来的知识，我

们可以将其称为第一种知识、意见或想象；

其次是从对事物的特性所具有的共同概念和

充分观念而得来的观念。这种认识事物的方式可

以称为理性或第二种知识；

最后是由神的某些属性的形式本质的充分观

念出发进而达到关于事物本质的充分知识，这是

第三种知识，也称 “直观知识”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ｉｎｔｕｉｔｉ
ｖａ）。④

根据这种界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对斯

宾诺莎而言，理性实质上是一种知识，是从对事

物的特性具有共同概念和充分观念而得来的观

念，或者说理性是一种以观念形态出现的知识。

理性不是实体或物化的存在者，也不是通常所谓

４８

①

②

③

④

［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年，第２３、３７、８２页。
［荷兰］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第１６章第３节。引

文参照温锡增的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３年，第２１３
页）和Ｍｉｇｎｉｎｉ，Ｆ．与Ｐｒｏｉｅｔｔｉ，Ｏ．合译的 《斯宾诺莎著作集》（

Ｓｐｉｎｏｚａ：Ｏｐｅｒｅ，Ｍｉｌａｎｏ：ＩＭｅｒｉｄｉａｎｉ，２００７）。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第１部分命题３１附释。

引文参照贺麟的中译本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年）和 Ｍｉｇ
ｎｉｎｉ，Ｆ．与 Ｐｒｏｉｅｔｔｉ，Ｏ．合译的 《斯宾诺莎著作集》 （Ｓｐｉｎｏｚａ：
Ｏｐｅｒｅ）。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第２部分命题
４０附释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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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灵之中具象化的官能。用斯宾诺莎的话说：

“理性的本质不是别的，只是我们的心灵本身，

这是就心灵可以清楚明晰地理解而言的。”① 当

心灵清楚明晰地理解时或者当心灵具有清楚明晰

的观念时 （这些说法指的是同一种意思），心灵

就具有理性，或者说心灵此时就是理性本身。但

是，当斯宾诺莎将理性与清楚明晰地进行理解的

人的心灵等同起来时，他所参照的并不是笛卡尔

式的实体化心灵，反之，心灵本身就是一种观

念，因为 “构成人心的现实存在的最初的东西不

外是一个现实实存着的个别事物的观念”②，而

作为心灵之对象的现实实存的事物首先是人的身

体以及人体的感受 （ａｆｆｅｃｔｉｏｎ），所以人的心灵乃
是关于它的身体以及身体之感受的观念③。在斯

宾诺莎的身心平行论的框架之下，这种参照并不

意味着身体实在地对心灵产生了影响从而使心灵

对身体形成了观念。反之，依照斯宾诺莎的本体

论规定，心灵与身体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两种不同

的表现方式或实存方式④，“身体不能决定心灵，

使它思想；心灵也不能决定身体，使它运动”⑤，

就它们不同的实存序列而言，它们各有自身的原

因。作为观念的心灵只能从思想属性这个方面得

到理解和把握，而不能被认为是广延的样式或广

延物。同样，作为心灵的一种特定形态的理性也

要从观念 （这种思想样式）的角度得到界定。理

性与其它观念一样，都要在思想属性下来阐明其

自身的实存机制，思想属性是理性的形式因，但

是作为样式的理性并非直接以思想属性作为它的

存在因，而是必须以其它观念作为它产生和存在

的直接原因，“观念必须以观念作为原因，而不

能是其它”⑥。因此，理性也就有其生成和演变

的历史过程。这种历史并不是局限在单纯的概念

层面 （语文学层面），而是直接处在了个人以及

人类的生存和活动的层面，这就是理性的发生学

层面。

就其自身的本体论地位而言，理性根本不能

被归入到永恒无限的存在领域，而只能从有限的

思想样式这个角度来得到理解。在 《伦理学》中

斯宾诺莎明确地将样式称为 “变相” （ｍｏｄ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这也就意味着作为样式的理性也应当以其
自身的本质规定和实存形态而被纳入变化的领域

之中。“在斯宾诺莎那里，理性、力量或自由都

与变化、形成及教养不可分离，人不是生而自

由，也不是生而就具有理性。”⑦ 理性的实存并

不是一种永恒真理，而是必须通过具体的原因和

条件来获得实存，并对其自身的绵延做出具体的

限定。而理性必然在变化和绵延的视域中形成和

展开完全是由它的区位性的实存形态所决定的。

斯宾诺莎的 《伦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要向我

们揭示理性自身的这种生成过程及其构建逻辑，

同时，作为观念的理性所具有的本性也要从这种

生成的层面获得展现。

而作为第二种知识的理性在一开始出现时，

是为了发挥一种区分功能，也就是要将想象和理

性、充分的观念和不充分的观念区分开来，而这

种功能是通过对真知识的追求而达到的⑧。在斯

宾诺莎哲学中，知识并不等同于真理，他通常把

知识称作知觉或察觉，这种认识方式本身就意味

着它可能出现错误，而我们由此所具有的观念中

也就有充分和不充分之别。在斯宾诺莎看来，这

种不充分的观念唯独处在第一种知识 （亦即想

象）之中，“只有第一种知识才是错误的原因，

第二种和第三种知识必然是真的”⑨。当我们以

想象的方式来认识事物时，我们对事物只能具有

不充分的知识。而且从人本身直接的生存结构来

看，人从出生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依靠想

象的方式来生活的，此时人并不是在理性的指导

下来活动的，他对于事物和自身并不具有清楚明

晰的认识，而是在一种或然性的意见的作用下来

做决定。此时，他会将一切都视为偶然的，他的

思想和情感也总是处在波动状态中，无时无刻不

受外因的决定，从而处在一种受动的状态之中。

但是，当人具有理性之时，情况就不再是这

样了。理性或第二种知识必然是真知识。“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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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同上，第４部分命题２６证明。
同上，第２部分命题１１。
同上，第２部分命题１３及其证明。
同上，第２部分命题７及其附释。
同上，第３部分命题２。
同上，第２部分命题９。
Ｄｅｌｅｕｚｅ，Ｇ．，Ｓｐｉｎｏｚａｅｔｌｅｐｒｏｂｌèｍｅｄｅｌ’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Ｐａｒｉｓ

：Ｌｅｓé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ｅＭｉｎｕｉｔ，１９６８，ｐ．２４１．
Ｇｕｅｒｏｕｌｔ，Ｍ．，Ｓｐｉｎｏｚａ（ＩＩ，Ｌ’ａｍｅ），Ｐａｒｉｓ：Ａｕｂｉｅｒ－

Ｍｏｎｔａｉｇｎｅ，１９７４，ｐ．３２４．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第２部分命题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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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就在于它要在某种永恒的形式下来考察事

物”，因为 “理性的本性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

……并且理性能够真实地认识事物的这种必然性

或者能够认识事物本身。而事物的这种必然性乃

是神自身的永恒本性的必然性。所以，理性的本

性就是在这种永恒的形式下来考察事物。理性的

基础是说明事物的共同特性的概念，而这些概念

并不说明个别事物的本质，所以必须不要从时间

的关系去认识而要在某种永恒的形式下去认识事

物”①。如果说想象是从绵延、时间和变化的角

度去把握其对象，那么理性则是以非时间的方式

去认识其对象，因此它就不再以偶然性的尺度而

是要从一种必然的形式来考察事物，由此理性本

身也就成为一种必然为真的知识。在这一点上斯

宾诺莎坚持了十七世纪大多数思想家共有的观

点，即把理性或由理性所得到的知识视为永恒真

理，而其它的知识形态并不是永恒必然的。

但是，依照我们前面对理性之本性的描述，

似乎会产生一种内在矛盾：处在变化领域之中的

理性如何能与必然真理相联系呢？换言之，根据

斯宾诺莎关于理性的真理性的论述，理性可以为

我们形成公理并向我们昭示出公理，但是他又不

把理性本身当作传统意义上的自明公理；理性的

本性在于从某种永恒的形式下来考察事物，但是

就理性自身的生成结构和实存形态而言，它却又

属于绵延和历史变化的领域之中。而历史之物如

何发挥永恒的功能呢？这难道不是构成了一种悖

论吗？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我们必须对斯宾诺莎

哲学中理性自身的生成过程做出更为具体的分

析，其中的关键之处在于人的心灵如何从想象向

理性过渡。

三、理性的基础及其生成

通过否认理性的自在自为的存在地位，斯宾

诺莎把人们通常赋予理性的那种直接性让渡给了

第一种知识或想象。但是，在他的体系中，即便

是想象所保有的直接性也不是以自明的方式被给

出的，而是要在想象与身体的关系下得到展现②，

所以与其说想象取代了理性而占有直接性，倒不

如说斯宾诺莎的心灵理论和知识框架都建立在身

体的直接性上③。无论在探讨心灵的起源，还是

在对各种不同知识形态进行探讨时，斯宾诺莎都

首先从人的身体以及外物对人体的影响出发，并

以之作为根本的解释模式。

人的想象活动首先就是在身体的直接性的背

景下得到阐明，并通过这种关联而在人的认识活

动和生存方式中占据了相应的直接地位。因为在

斯宾诺莎看来，既然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他就

必须依赖于外物才能生存和活动，所以人必须时

刻都要通过身体与外物相互关联并受其影响。人

在宇宙中的地位最初就是由人的身体的受影响的

性能来界定。当身体受到外物的冲击时，外物就

会在人的身体之中留下特定痕迹并产生特定感

受，而这样形成的身体的感受 （或身体的情状）

可以被称为 “事物的形象 （ｉｍａｇｅ）”，但是这里
所谓的形象并没有复制外物的形状，它不是物体

的静止的图像。形象只是身体本身的一种情状或

变化，“（它的）本质只由形体的运动所构成，

而不包含思想的概念”④，“形象”不是思想性的

东西，而是形体性或身体性的。如果人的身体中

具有这种形象，且这种形象在心灵中的观念又把

引起它产生的事物视为就在当前，那么以此种方

式来考察事物的心灵就是在想象⑤。虽然想象是

人心的行为，但它必须跟身体、身体的感触或事

物的形象密切相关。人的想象之中就包含着心

灵、身体 （或身体的情状）和外物这三个侧面，

而其中的核心环节就是人体自身的情状或事物的

形象，人的想象就是在这种形象的背景下展开

的。但是，我们通过想象所获得的观念并不是充

分的或清楚明晰的，而只能是不充分的或混杂

的。因为在心灵依靠想象来认识身体时，这种认

识必然掺杂着外物的观念，而当心灵借助想象来

认识外物时，它却更多地认识了自己的身体。此

外，既然心灵只有通过身体之情状的观念才能认

识自身，那么当它单纯地具有身体之情状的观念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同上，第２部分命题４４绎理２及其证明。
Ｓｔｅｅｎｂａｋｋｅｒｓ，Ｐ．，“Ｓｐｉｎｏｚａｏｎｔｈｅ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ｍａｇｉ

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ｔｅｒＭｉｄｄｌｅＡｇｅｓ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ＭｏｄｅｒｎＴｉｍｅｓ，ｅｄｉｔｅｄｂｙ
Ｎｕａｔａ，Ｌ．ａｎｄＰａｔｚｏｌｄ，Ｄ．，Ｌｅｕｖｅｎ：Ｐｅｔｅｒｓ，２００４，ｐ．１７６．

［法］德勒兹：《斯宾诺莎的实践哲学》，冯炳昆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４年，第２０页。
［荷兰］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第２部分命题

４９附释。
同上，第２部分命题１７附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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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它就不会对自身形成充分的知识。这主要根

源于心灵借助想象并不能对事物的产生、存在和

活动的原因具有充分认识，却只满足于对事物的

一知半解。“只要心灵具有不充分的观念，它就

必然受动”①，它就不是以自身的力量作为活动

的原因，而是受外因的影响，受各种激情的控

制，从而也就看不到自己跟其它事物、跟他人之

间的契合之处。

既然如此，人是不是注定永远处在由想象所

营造出的残缺不全的知识和被动的生活状态中

呢？斯宾诺莎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反之，我们

有能力从被动的情感状态转变为具有主动的情

感，也有能力从想象转变为具有理性。但是，这

个过程并不是通过意识的作用来消灭想象和激情

而实现，而是完全处在一种自发的因果进程之

中。在斯宾诺莎看来，这种原因恰恰要在想象中

来寻找，即便想象不是理性的形式因，它却为理

性的形成提供了契机，换言之，“即便是充分的

知识也是在 ‘可能性’这个范畴下得到构想

的”②。无论是斯宾诺莎所说的理性，还是他间

接阐明的 “意识”都沉浸在一种广阔的无意识区

域之中③。理性并不是通过任何外在的动力因的

驱动才得以形成，正如想象一样，它也要在人的

在世活动过程中生成。

当人处在想象这种不充分的知识和生活方式

之中时，他所体验到的大部分是被动的情感，后

者主要是因外物对人的触动而产生的。根据人自

身的实存力量和活动力量在现实世界中展开的过

程，有些事物会对人产生有利的影响，这时人所

体验到的就是快乐，而当人受到不利的影响时，

他就感受到了痛苦。虽然这些处在想象背景下的

情感都是被动的，但它们并非都是坏的，其中有

些情感，就它们是快乐、它们提升了人自身的力

量来说，也是好的。而当事物带给人快乐，对人

产生有利的影响并提升人的力量之时，人所体验

到的就是他与外在事物之间的相互符合或契合，

此时人所知觉到的就是自己与外物之间的共同之

处；而当人具有痛苦等坏的情感时，他所体验到

的却是自己与外物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处在第一

种知识或想象状态下的人时刻都在与外界发生这

两种关联，因此，人也就确实具有了快乐的情

感，察觉到了自己与外物、与他人之间的共同之

处。然而，这种共同之处并非单纯处在思想或反

思的层面，而是首先通过人的身体与外物的现实

的遭遇而达成。当人觉察到他与外物之间的这种

共同之处或说它们共同具有的特性时，在他的心

中就会对这种共同特性或契合关系形成一种表象

和观念，斯宾诺莎将这样形成的观念称为 “共同

概念”，而理性的生成就导源于这种共同概念

———理性的基础乃是说明事物的共同特性的概

念④。

与处在想象之中的不充分观念不同，共同概

念乃是充分的；“与对绵延中的实存事物的特殊

知觉相反，共同概念乃是普遍的、必然的 （或永

恒的）和真的”⑤。而共同概念所具有的这种充

分性从根本上说就来自于其对象本身的共同性，

换言之，作为共同概念之对象的共同特性同等地

处在事物的部分和总体之中；而 “当某种东西为

一切事物所共有，且同等地处在部分和全体之内

时，它就必然充分地被构想”⑥。因为首先从共

同概念的起源上我们可以看到，它绝不是出自于

人心的随意创造，而是对一种在现实的交往和遭

遇过程中所展现的共同特性的反映，共同概念之

得名并不是因为它对所有的心灵而言是共同的，

而是首先由于它们表现了对物体而言是共同的东

西⑦，所以 “它是具体的概念而不是传统的抽象

概念”⑧。其次，从斯宾诺莎的平行论原则着眼，

既然 “观念次序和联系与事物的次序和联系是相

同的”⑨，那么事物之间共同的东西在观念之中

也应当是共同的，“相应于所有形体的共同特性

———自然的一致性的基本条件———也就有充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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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３部分命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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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后者是所有人共同具有的、是科学的普遍性

的基本条件。原则上讲，这些概念应当同时处在

人和其它存在者之中，因为既然这些概念以属于

所有形体的特性为其对象，那么它们就应当出现

于所有被界定为形体之观念的心灵之中”①。所

以，由共同概念所体现的应当是自然之中的普遍

性，当人心具有共同概念时，它就不再是从事物

的个别性来考察事物并形成特殊的观念，相反，

它是从事物之间的共同之处来看待事物乃至整个

世界。然而，共同概念本身具有普遍程度上的区

别，这种区别导源于作为共同概念之对象的共同

特性在普遍性程度上的差异。最初的时候，人只

能体验到自己跟少数物体具有共同之处，特别是

只能体验到那些与自己相契合的事物具有共同之

处，这时他所具有的就是较不普遍的共同概念，

或者说只为少数人具有的共同概念，而当人的活

动范围和受影响的性能得到极大发展之后，他就

可以体验到自己与许多事物———甚至是那些对自

己有害的事物———都有共同之处，这时他所具有

的就是所有人都共同具有的普遍的共同概念，甚

至是最普遍的共同概念 （如广延、运动和静

止）②。因此，每一个人只要具有正常的身体状

态，只要他能够参与到与世界和他人的交往之

中，那么他就必然会形成共同概念，并在此基础

上具有理性，同时，由于每个人所具有的共同概

念在数量和普遍程度上互有区别，也就导致每个

人所具之理性会有高低之分。

此外，共同概念还有另一种重要性质，即它

不是对本质的认识，因为 “凡一切事物所共同具

有的，且同等地处在部分和总体之内的东西，并

不构成任何个别事物的本质”③。因此，以共同

概念为基础的理性也就不以认识个别事物和事物

之总体的本质作为其自身的目标，更不是要在事

物自身的绵延中把握事物的诸多变化，反之，理

性力图从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维度来把握整个自

然，更准确地说，理性力图把握的乃是自然本身

永恒不变的法则和规律，而这种把握和认识必然

从事物之间所共同具有的且同等地处在部分和总

体之中的东西出发，这同时也就意味着我们在论

述理性的本性时所提到的那条根本的论题，即理

性并不是从绵延和偶然的方面来把握事物，而是

在某种永恒的形式下、从必然性的视角来看待事

物和自然本身。当理性以这种方式来活动之时，

它就是在完成近代自然科学的一般理想，亦即把

握自然本身不变的法则，而且对于斯宾诺莎而言

这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通过对自

然的永恒法则的把握来达到对作为第一原理的神

的观念的把握。既然神的观念包含了神自身的本

质，那么神的观念就不是共同概念，但是为了把

握神的观念，我们却必须首先达到对自然之总体

性以及自然本身总体的规律和必然性的理解，这

恰是理性所力图完成的任务。

由此可见，“既然共同概念是两个或几个物

体之间的组合之表象，而且是这个组合之一体性

…… （那么）理性首先就是为选择与组织各种良

好的遭遇机缘之努力，这些遭遇机缘应该是与我

们互相组合、使我们产生快乐的被动情感 （与理

性契合的情感）的一些样式的遭遇机缘”④。这

样一些遭遇机缘首先是我们在第一种知识的总体

中展开和体验到的，这些遭遇在其发生的层面和

形态上带有偶然性，但是就其根本性质来说，它

们却又是必然的。这些遭遇是人保存自身存在的

努力 （ｃｏｎａｔｕｓ）的表现，而这种保持自身之存在
的努力就是人的现实本质⑤。它所代表的乃是人

自身的存在和行动力量的直接性，当人处在想象

之中时，这种努力会因人与对他产生影响的事物

之间是符合还是对立而有所提升或削弱，当这种

影响是有利的时，人就会产生被动的快乐，反之

就会感受到痛苦。正如前面所说，这种被动的快

乐乃是我们由被动转为主动、由想象转变为理性

的关键环节，因为当我们由于在被动的快乐之下

察觉到自己与外物之间的共同之处，并体验到自

己与外物之间的组合关系，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

共同概念时，心灵体验到一种肯定的力量，它自

身的思想力量也随之得到提升。心灵越是感受到

这种契合与肯定，它就越是觉得自己具有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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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力量和活动力量，此时，心灵所体验到的快

乐不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因为它是在理性

的侧面来认识和活动的。

当心灵在想象的维度下通过比较来组织事物

之间的共同点时，它就是在为向理性的转变准备

条件①。既然人在想象或第一种知识之下总是要

有这些主动或被动的特定感受，他也总是在进行

比较，那么人就具有形成共同概念的必然性，这

也就意味着人具有形成理性以及具有理性的必然

性。当然，这种必然性从根本上依然来源于斯宾

诺莎哲学中观念本身所具有的那种自主性，因

此，共同概念和理性的形成并不是通过外在的推

动，而是依靠一种内在的参与过程。它们是在共

同特性的基础上对一种契合和组合关系的反映和

组织，这是按照观念自身的必然联系而形成和展

开的。整个斯宾诺莎的理性知识理论就表现了我

们如何从不充分性向充分性过渡的过程，而理性

本身就是按照观念自身那种几乎是自主性的衍生

机制，在共同概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但无论如

何，理性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体系，它始终都

是观念，更确切地说它始终都是共同概念或充分

观念。当我们形成理性知识，或说当我们在理性

的视角下来看待事物和世界之时，我们所把握到

的就不再是世事的无穷变化，而是在一个普遍的

框架下理解了事物发生和变化的规律与法则。也

正是在这样一种总体的框架之下，斯宾诺莎实现

了现实实存的绵延过程与永恒的视角在理性自身

之内的切实结合。

四、结　　语

毋庸置疑，作为一名理性主义者，斯宾诺莎

在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中为理性赋予了十分重要的

地位。当笛卡尔等哲学家说 “上帝是只可被设想

而不可被认识”时，斯宾诺莎则认为我们的理性

完全有能力去认识神。无论是从肯定的无限，还

是从神的可认识性出发，斯宾诺莎对理性的力量

都抱有乐观态度，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盖鲁

（Ｇｕｅｒｏｕｌｔ）认为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乃是一种
“绝对理性主义”②。然而，我们同时应该看到，

尽管斯宾诺莎为理性赋予了巨大的认识能力和理

解力量，但是他所说的理性却根本不是一种自在

自为的官能，特别是理性在斯宾诺莎的体系中并

不具有它在其他理性主义哲学体系中所负载的先

验特性，理性的存在理由并不来自于它本身，它

的合理性和真理性也不是由它本身来证明。斯宾

诺莎从未把理性当作一种自在自为之物，反之，

就其源初的生成结构和实存形态来看，理性完全

植根于绵延之中，它内在地负载着时间和变化的

维度。因此，理性并不是一种纯粹的体系，而是

和人的经验、情感等具体的样式紧密关联，没有

人的具体体验，也就不可能有理性，因此，安东

尼奥·内格里倾向于把斯宾诺莎的理性主义称为

“经验理性主义”③，这种命名实质上也正是为了

揭示出斯宾诺莎的理性观念以及他的理性主义哲

学所富有的经验性色彩。而这里的关键之处还是

在于作为理性之基础的共同概念要在人的经验活

动和具体体验过程中才能形成并得到阐明。共同

概念既确保了理性自身的经验性根源，同时也使

理性能够不为绵延和偶然性所干扰，从而使它可

以在必然性的视域下来考察事物，形成理性知

识。这一点也鲜明地将斯宾诺莎与同时代的其他

理性主义者区别开来。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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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

时间旅行发生了吗？

杨　卉

【摘要】自狭义相对论发表以来，时间旅行一度成为哲学和物理学的热门话题。通常的讨论集中在时间旅行是否可能

上，或期望通过时间旅行探讨其他重要的哲学问题。本文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即使时间旅行是可能的，它能被证实吗？

如何被证实？换言之，我们如何知道时间旅行的确发生了？

【关键词】时间旅行；时间旅行者；思想试验

中图分类号：Ｂ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９０－０７

一、时间旅行是什么意思

时间旅行的故事很多，而且充满了幻想成

分。对它的表述，包括发生方式、具体表现等

等，在各个故事之间又不尽相同。但当提到时间

旅行的时候，一定包含对 “正常”时间秩序的违

背。人们大概知道，什么样的情况可以算做时间

旅行，例如坐飞机到达另外一个时区等情况就不

是。尽管如此，要为时间旅行下定义，仍然是困

难的。毕竟，迄今为止，它还不是一个科学事

实。

关于时间旅行最广为人知的定义，当属大卫

·刘易斯在１９７６年所给出的。他认为旅行者的
出发和到达是两个事件，当且仅当这两个事件之

间有两个不等量的时间间隔时，时间旅行才发

生。刘易斯还区别了这两个不等量的时间间隔：

一为时间旅行者的个人时间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ｔｉｍｅ），二
为外部时间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ｔｉｍｅ）。需要注意的是，这
里所说的个人时间不等于主观时间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ｉｍｅ）。人们为了说明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
通常以 “我坐在美女旁边，感觉时光飞逝，夏天

坐在炉火旁，觉得度日如年”为例，但这类例子

多是不适当的，因为它们使用了心理上的主观时

间来说明时间的相对性，而狭义相对论所说的时

间的相对性恰恰不是主观的。如果有一种药，吃

了能让人的主观时间感延长许多倍，一个小时就

相当于一天，这也不能算是时间旅行。时间旅行

者的个人时间是可以客观计量的，不是旅行者

“觉得自己旅行了多久”，而是如果他有一块精准

的手表，他将 “知道自己旅行了多久”。本文且

把刘易斯的定义称为ＤＬ，整理如下：
ＤＬ：设时间旅行者 Ｓ的出发为事件 Ｅｓ，且

Ｅｓ发生的外部时间为Ｔｅ０，对Ｓ来说的个人时间
为Ｔｐ０，Ｔｅ０＝Ｔｐ０；其到达为事件 Ｅａ，Ｅａ发生
的外部时间为Ｔｅ０＋Ｔｘ，对 Ｓ来说的个人时间为
Ｔｐ０＋Ｔｙ。①当且仅当Ｔｘ≠Ｔｙ时，时间旅行发生。

根据ＤＬ，我们能排除许多伪时间旅行的案
例，例如通过冷冻技术进入休眠状态直到遥远的

将来再醒来等。但对于 ＤＬ，还需要一些补充说
明使它能够完整地表述日常语言，甚至能在形而

上学讨论中涉及到时间旅行案例。

时间旅行必须有至少一个旅行者 Ｓ，并且 Ｓ
能否实际到达目的时间，也是时间旅行是否发生

的决定性因素。为了说明时间旅行者能否回到过

去而完全不改变过去，有这样一个思想实验：通

过一台高科技仪器，人们能够看到过去的一切，

甚至有种完全临境的感受，但与过去的事物之间

不发生任何因果关系。但是，即使能够看到甚至

感受到的就是真实的过去，而不是依照历史复原

的过去，这种情况也不能算是真正的时间旅行。

尽管上述案例也可以说有时间差，旅行者 Ｓ可能
瞬间感觉到自己置身于几百年以前，但 Ｓ却不是
真正的时间旅行者。

如果把关于旅行者 Ｓ的全部生理信息扫描、
记录下来，再通过某种方式发送到过去／未来，
并在过去／未来重组另一个完全一样的 Ｓ，严格

０９

 作者简介：杨　卉，（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本文中用＋号表示时间量的增加。如果时间增加的方向是过去，则＋号后项是负数，反之则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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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种情况也不能算时间旅行。容易引发争

议的是，如果构成旅行者 Ｓ的粒子被完全分解，
同时将这些粒子通过某种微细的时空孔道送回过

去，再重组为Ｓ，这种情况是否算时间旅行？在
这种情况下，争论的关键或许在于分解又重组后

的Ｓ是否还是原来的 Ｓ。这个问题，在我们通常
的对人格同一性的探讨中也会涉及，在这里是否

时间旅行并不是重点，可以暂时放过一边。综上

所述，通常人们说的时间旅行，要求有一个旅行

者并且这同一个旅行者能够实质上到达 “目的时

间”。

另外，时间旅行的概念还隐含了另一层意

思：必须是在同一个世界内部的旅行才算数。比

如说，时间旅行者Ｓ走出他的时间机器，放眼四
望，他果然和设定的一样，来到了二十年前，一

切都和他记忆中完全一样，他还看到一个年轻

人，貌似是 ２０年前的自己。只是，Ｓ到达的
“目的地”并非他所在的世界Ｗ的二十年前，而
是与之完全一样的平行世界Ｗ’的二十年前，他
看到的年轻人也不是自己，而是完全一样的 Ｓ’。
只要能力所及，Ｓ可以任意改变 Ｗ’中的状态，
甚至杀掉Ｓ’，因为这里没有 “改变过去”的矛

盾，对于Ｗ’来说，Ｓ只是一个毫无关系的天外
来客。至多，Ｗ和 Ｗ’变得不再完全一样———
但这没有任何意义。

二、时间旅行并未被证明为不可能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８日，物理学家霍金举办了一
次举世闻名的宴会，专门招待时间旅行者。主人

很热情，香槟和美味都不缺，唯独缺了来宾。霍

金直等到宴会时间结束以后，才通过媒体，郑重

地发布了宴会的请柬，公布已然结束了的宴会时

间和地点，并将宴会的录像上传到互联网，以此

表明面向过去时间旅行是不可能的。可是，没有

时间旅行者 “按时”出席宴会的事实，并不能得

出时间旅行必然不可能的结论。理由可以是多种

多样的，例如时间旅行虽然可能，但只能基于宇

宙中偶然生成的虫洞，旅行者自身不能决定旅行

的目的时间和地点；又或者这个实验本身需要改

变过去，因为霍金在得到无人参加宴会的结论之

后，才发布请柬，如果有时间旅行者返回当时当

地，历史将被改变，因此无人出席，等等。

尽管霍金对正向的时间旅行充满信心，但他

同时深信反向时间旅行①是不可能的。他提出了

一个悖论：如果科学家能够随心所欲制造虫洞

（ｗｏｒｍｈｏｌｅ），返回任何他想返回的时间、地点，
那么他返回一刻钟之前开枪杀死自己，就会制造

宇宙中不允许存在的悖论。在哲学上，我们通常

称这类悖论为 “外祖父悖论” （ｇｒａｎｄｆａｔｈｅｒｐａｒａ
ｄｏｘｅｓ）。曾有很多哲学家撰文解决这个悖论，著
名的包括刘易斯 （１９７６）、恩曼 （１９９５）等。他
们的总论证思路大致是：既然自然中不允许存在

矛盾，那么如果时间旅行是可能的，宇宙中自会

有某种避免矛盾发生的限制。例如，在科学家准

备开枪杀死过去的自己或自己的祖父时，被香蕉

皮滑倒了，或者子弹卡住了等等。总归会有这样

那样的问题发生，导致 “自杀／杀人”的企图不
能成功，从而避免矛盾。这看起来很像诡辩，其

核心的观念是：如果向过去的时间旅行是可能

的，而矛盾的产生只是逻辑上可能的，并不代表

它必然会成为现实，那么这两者是有差别的。试

想，一个小心避免改变过去、以免发生后果未知

的意外的科学家回到过去；抑或一个疯狂的科学

家，冒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危险，向过去的自

己开枪。后者发生的概率难道会更大吗？另外，

如果向一瓶可乐开枪，不可能既打中又没打中，

因为这是逻辑矛盾的。而大自然不允许逻辑矛

盾，这与外祖父悖论的情况又有什么不同？大自

然不允许逻辑矛盾，外祖父悖论也就同样不可能

发生。

反向时间旅行的反对者还提出了许多其他悖

论，如逆因果以及自生信息等。不过，其支持者

也进行了相应的有效反驳。本文的重点不在于讨

论这些悖论，只是说明反向时间旅行的可能性至

今仍未被否定。并且，在闵氏空－时或虫洞等物
理学前提下，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开始严肃考虑它

如何可能实现。既然如此，不妨设想一下，即使

时间旅行在科学上是可能的，它的成功能被检验

吗？它在什么条件下能被检验？

三、如何知道时间旅行发生了

对于时间旅行，与霍金的宴会相关的还有一

１９

① 本文中，向过去的时间旅行称为 “反向”时间旅行，

向未来的则称 “正向”。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个有趣的疑问：如果时间旅行在逻辑上是可能

的，并且在物理上又是可以实现的，那么从今天

此刻开始算起，以后一旦有反向时间旅行发生，

不论它的起点是在多遥远的未来，只要它的目的

地是今天此刻的过去，它就一定 “已经”到达终

点了，尽管它可能仍 “未曾”开始。举例来说，

公元３０４６年，一个小型时光机把一枚高科技精
制的水晶头骨送回玛雅人的时代，并抛送到某一

玛雅文明的旧址中，让它被尘土和植物掩埋。这

个时间旅行如果发生了，那么旅行的主角———那

枚水晶头骨，假设到今天仍未被人发掘的话，它

已经在那个遗址中静静地埋藏几千年了，虽然它

的时间旅行要等到遥远的３０４６年才开始，而它
的诞生或许也并不比３０４６年早多少。如果反向
时间旅行是可能的，这个例子就是一个合理的推

论。这类推论还会引发一种宿命论的质疑：是否

一切都是注定的？例如，如果来自３０４６的水晶
头骨已经在玛雅遗址，则它参与的时间旅行必然

将要发生，未来的人没有决定是否将它送回古代

玛雅地区的自由。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放在一边，

因为即使在正常状态的世界中，是否有自由意志

也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另外，除了在时间

轴上结果排列在原因前面之外，它与正常时间秩

序中的因果决定论也没有太大的差别。更何况，

如果事实如此，那我们也只好接受。

那么，如果时间旅行可以真正实现，即使在

未来成千上万年之后才能实现也好，为何到目前

为止，仍没有一例记录在案的时间旅行案例？试

想一下，如果时间旅行的技术得到普及，人们走

到 “有关部门”签个证，再买上一张印着 “公

元１９００”的票，那么大街上应该随处可以碰到
这些未来来客才对。当然，对这件事也有各种解

释。首先，或许是因为我们这个时代，包括我们

之前的时代，对于未来的人来说都太平淡无奇

了，因为在我们之后直至时间旅行得以实现的那

个时代，这之间还会发生许多波澜壮阔的事件，

以至于没有人想要回到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之前的

许多时代。还有一种解释是，未来的时间旅行技

术受到某种限制，该限制可能是理论的或是现实

的，以至于旅行者们无法向过去行进太远，由于

这种限制以及时间旅行实现的年代距离现在很遥

远，所以那些旅行者无法回到这个时代或是更

早。又或者，反向的时间旅行已经发生了①，却

至今仍无人知道。在截止目前的人类历史中，的

确有来自未来的旅行者出现，只是我们无法确切

地知道。有人说，这就已经不是一个形而上学问

题，而是认识论问题了。但是不论如何，这并不

影响我们对它进行讨论。

实际上，这也是关于时间旅行可能性的悖论

之一。尽管已经有了关于它的各种解释，有的比

较牵强，有的似乎有些道理，但是我们如何确定

时间旅行最终发生了呢？面对一个水晶头骨或某

个物件，我们凭什么能知道它是时间旅行者？当

然，我们可以做个碳十四测试，或类似的考古检

测，看看它的年纪。但是，这里测试的是它的个

人时间，并不能代表它的个人时间与外部时间的

关系，也无法说明它是否经历了时间旅行。如果

说我们检测出一个东西它的历史悠久，甚至比已

知的地球存在的年龄还老呢？这时，我们首先会

倾向于认为地球的年龄比已知的更老，我们以前

关于地球存在时间的学说是错误的。同理，如果

人们突然发现一个高科技产物，它所包含的技术

含量远远超过人类当前已有知识的边界，那么或

许它来自未来，又或许是外星球高智慧生命向地

球发送的信号，但到底来自哪里仍然无法确定。

ＲｏｙＡ．Ｓｏｒｅｎｓｅｎ在 “Ｔｉｍｅｔｒａｖｅｌ，Ｐａｒ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Ｈｕｍｅ”一文中，集中探讨过这个问题：如何
说服休谟式的怀疑论者，使其相信某人的时间旅

行者身份。他指出，有些反实在论者认为当且仅

当有人可以断言Ｐ时，Ｐ才是可能的。如此，时
间旅行满足下列条件的表述时才成为可能：逻辑

一致、明晰、没有乞词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ｂｅｇｇｉｎｇ）倾
向，并且对于所发生的现象，时间旅行是最好的

解释。Ｓｏｒｅｎｓｅｎ认为，没有任何情况能同时满足
上述条件，时间旅行最终是无法证实的。

不过，在得出这个结论的过程中，Ｓｏｒｅｎｓｅｎ
是站在休谟主义的怀疑立场上来挑战时间旅行

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无法证实的事情或许还有

很多。在Ｓｏｒｅｎｓｅｎ那里，证实时间旅行的唯一途
径是：能够无矛盾、清晰、完整地表述出关于一

次时间旅行的全部主观感受及时间旅行发生的科

学原理，接着用 “最佳解释”证明法 （ｂｅｓｔｅｘ
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说服旅行和自己和他人———时间旅行
的确发生了。在此，让我们做一些新的尝试。

２９

① “已经发生”的含义参看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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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论点一

时间旅行需要一个旅行者。在反向时间旅行

中，如果设定的目的地①比旅行者开始存在的时

间要晚，那么它可能会遇到过去的自己。正向时

间旅行也可同理类推。这里第一个论点是：只有

当时间旅行者在旅程的终点遇到过去或未来的同

一个自己，才可能首次②确定时间旅行成功的发

生了。

１．当且仅当：不处于相同个人时间点上的
同一个旅行者，共同呈现③在同一个外部时间中，

才能首次确认时间旅行的发生。

２．在时间旅行的事实未经证实以前，亦即
在首次时间旅行被确证以前，除了时间旅行者本

人，没有任何其他人能够从外部证明１。
３．时间旅行的确证，要求时间旅行者遇到

自己，并认出自己。

论点一看起来太牵强了，虽然听起来有些道

理，但未必能够成立，下面笔者将进行更为细致

的考察。

有人会说，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时间旅行

如果发生了，它就会有一个物理过程———至少在

我们这种定义下是。那么，在这个物理过程中，

或许时间旅行者会沾染上什么独特的、只有在时

空的某种缝隙中才存在的宇宙粒子；或在时间旅

行过程中，旅行者会有特殊的感觉，例如看到奇

异的光波、感觉到失重等等；类似的情况可以想

到很多，并且在现实中极可能就是这样。但这些

都是时间旅行的经验，所有这些都必须在时间旅

行的实际操作中被发现并得以检验，否则永远都

是些假说，也就是说时间旅行必须是已经实现

的。这包括三个方面：一、它在理论上是可以实

现的；二、该理论在技术上也是可行的；三、它

的成功已经得到了证实。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观

测在时间旅行的过程中会发生哪些异常现象。于

是问题又回来了，上述第三点是如何可能的？时

间旅行成功发生了吗？

尽管如此，论点一能否站得住脚，还需要进

一步的仔细考察。下面的思想实验，就是针对前

提１的反驳。
思想实验一：

假设在公元２０１５年，物理学家志明在只有
他自己知道的密室制造了一台时光机，他亲自做

初次试验，设定的到达时间是公元２０１６年。他

在密室中放置了一台极其精密的计时器，时光机

舱内也有一台。到达目的地后，他看到舱内的计

时器显示 ６０分钟，这期间他一直保持着清醒，
走出舱门，看到密室依旧封闭，密室中的计时器

显示１年。时间旅行的主角是志明，这次旅行，
他的个人时间与外部时间显然不相等。

这说明此次时间旅行试验的成功，无须找到

２０１６年的志明就能证明这件事。
另外，如果上述向未来的时间旅行真的发生

了，我们能否找到２０１６年的志明，甚至２０１６年
的志明是什么意思，这都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

第一次向２０１６年的时间旅行完成之后，志明选
择不再进行第二次时间旅行，又或者向过去的时

间旅行是不可能的，总之，因为种种原因志明没

有回到２０１５年甚至２０１６年之前的任何时刻，而
是在到达２０１６年以后，继续正常的生活，只是
比他所有的同学都年轻１岁。外部时间的 ２０１５
年 （旅程开始时）到２０１６年 （旅程结束时）之

间，在正常时间秩序的世界中没有志明。２０１６
年之后，也只有一个志明———位于同一个时空坐

标点上。这种情况下论点一就无法成立。

由于时间的方向性 （ｔｉｍｅｓａｒｒｏｗ），正向与
反向的时间旅行并非完全对称。部分哲学家和物

理学家认为，只有正向的时间旅行是无矛盾的，

甚至在物理上有可能实现，而反向的时间旅行则

不行。如果做正向的时间旅行，即使目的地是不

远的未来，能否见到未来的自己，仍是个未知

数。这就要求我们区别对待两个方向上的时间旅

行。

（二）论点二

让我们修正论点一为如下的论点二：只有当

时间旅行者在目的地遇到过去的同一个自己，才

可能首次确定反向的时间旅行成功的发生了。撇

开正向的时间旅行不谈，论点二是否能成立呢？

思想实验二：

如果有一天，科学家认为反向的时间旅行是

高度可行的，并计划通过实验证实这一点。他们

建造了一个封闭的密室，密室中有一个能在一小

３９

①

②

③

“目的地”用空间概念指代时间旅行的目的时间和地

点。

这里的 “首次”，是在纯粹逻辑的意义上使用的。

在这里我避免使用 “同时”一词，以免造成理解上的

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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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内，向四周无间断地发射特殊射线的发射器，

并在当天的中午十二点启动发射。两年以后，他

们再将一个封闭的时间机器送回两年前那天，中

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之间。时间机器一旦到达目

的地，舱门就会打开，露出里面放着的黑色接收

板，该接收板一旦感应到发射器发出的特殊射

线，就会变成红色，且释放一定热量，触发已设

定好的时间机器的机关，此后令舱门关闭并返回

两年后的未来。两年以后的科学家们，只要等待

时间机器返回，并检验舱内的接收板是否变红，

就可以确认反向时间旅行是否发生了。

既然如此，也就无须时间旅行者遇到同一个

自己，论点二是完全多余的。

上述思想实验二的反驳看上去很有道理，即

如果反向的时间旅行技术能够实现，其它的实验

设计也不会有任何技术上的困难。但是，这个思

想实验的设计本身是否也是多余的呢？不论何

时，一旦反向的时间旅行技术被掌握，科学家们

无需等待，只要做如下决定，即 “不论花多少时

间，一旦按照该技术造出时间机器，马上将之送

回此时此地”，再张大眼睛看看眼前是否有时间

机器出现，立即就可以知道他们掌握的时间旅行

技术是否可行。这也是霍金否定反向时间旅行所

采取的策略，与思想实验二并无实质上不同，但

却让人感到相当奇怪。这岂不是等于说，在任何

时候，只要掌握了有关 “反向时间旅行”的知

识，就同时会有一台时间机器出现在面前吗？否

则，这个知识就是错的。再向前推一步，只要有

一个人立志研究 “向过去的时间旅行”，并决定

一旦成功必然将时间机器送回他立志研究的那一

刻。于是，只要有人立下这个志愿，立刻就能够

检验自己是否会取得成功了。到这里，这类思想

实验变得越来越奇怪。我们又回到了本文第三部

分开头提到的问题：如果反向时间旅行是可能

的，并且将要发生———不论将会花费多少时间来

实现它，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旅行者 （事实上，时

间机器①本身也是旅行者）出现？

这个问题貌似 “不大严肃”，但如果要严肃

的探讨时间旅行问题，还是需要认真地对待它。

要通过实验证实 “反向时间旅行”是否可行，思

想实验二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是它却

无助于我们解答原来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的

确有这种可能，首次反向时间旅行不会是这样发

生的，而是出于一种偶然；又或者反向时间旅行

的目的地无法被人为设定。另外，思想试验二这

类案例中，证实时间旅行的正是掌握相关知识的

科学家，但是即使我们承认在将来一旦有科学家

掌握了关于 “向过去的时间旅行”的知识，他就

即刻证实了它，但这种情况也太遥远了。并且，

毫无疑问，那位科学家出于种种原因，没有向我

们传达他的知识。总而言之，问题又回来了，反

向时间旅行 “已经”发生过了，但我们无法辨

别。或许，现在此刻要知道反向时间旅行是否已

经发生，我们要做的和能做的事，只是把潜在的

时间旅行者找出来。

四、来自未来的时空旅行者能否被识别

下面，让我们重点考察论点二如何能够成

立。如前所述，时间旅行必须至少有一个旅行

者。但是，该旅行者本身的属性，一直被默认为

与时间旅行的相关事实无关。然而，在时间旅行

是否 “已经”发生的最终认定上，不同类型的时

间旅行者，恰恰在这一点上有所差别。让我们先

看下面的思想试验。

思想实验三：

志明坐在咖啡厅里，面前放着一杯拿铁。去

洗手间回来后发现桌上又多了一个一样的空杯，

就放在原来的杯子旁边。

这时，服务员春娇走过来，给空杯里添上

水，并对志明说：“我想告诉你件事，其实我是

时空穿梭计划的实验员，装水的杯子来自三年后

的未来，并且，它其实就是这个装拿铁的杯子。

我用一个杯子同时装着水和咖啡，是不是比魔术

大师还厉害？”

志明笑着说：“你这个不该叫魔术，应该叫

骗术，只动动嘴皮子就行了，这个魔术也太好变

了，我也会。”

春娇说：“虽然听起来很奇怪，但这是个事

实！请你仔细观察一下，这两个杯子在各个方面

都是完全一样的。”

志明看了看两个杯子：“嗯，是一样的，右

４９

① 这里的时间机器特指自身能穿梭于时空间的物质机器，

不包括以下这类事物：以某种方式打开时空通道，使旅行者穿

梭于时空间，但本身并不做时间旅行的物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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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的杯子姑且称之为 Ｂ杯，比左边的杯子 Ａ杯，
多了一些使用的痕迹，这里多了一条划痕，其它

都一样。可是，一摸一样的杯子多得是，有什么

出奇？照你这么说，任何两个规模生产出来的东

西都可能是一个喽？这不能说明问题。”

春娇：“可是，你看看 Ａ和 Ｂ一致的程度有
多高，釉的颜色、各个部位的厚薄都全无分别，

即使用最精密的仪器检测，它们之间在任何方面

都没有哪怕最微小的差别。只是如果使用碳 １４
鉴定，会发现Ｂ比Ａ旧三年。”

志明：“即使如此，人工制造两个物理属性

完全一样的杯子，也不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就目

前的技术水平来说，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也不能

表明它们就是一个杯子。”

春娇：“那还需要什么证明呢？如果我把关

于时光旅行的全部科学原理告诉你，并起用一个

录像机把全过程录制下来，仍然不能说服你吗？”

志明：“不能。设想有一架录像机，一直拍

摄Ｂ杯，从时间旅行开始至结束，一直对准Ｂ杯
拍摄，可我仍然看不到时间旅行的发生，我看到

的只有一只杯子，或者是以某种方式相对于背景

在运动的杯子，从而推知时间在流逝———而不是

录像机的静止画面，仅此而已。”

春娇：“所以，不论 Ａ杯与 Ｂ杯如何一致，
你都不能相信它们是一个杯子？”

志明：“没错，因为它们明明就是两个！所

谓物质，不正是它所占据的空间吗？”

春娇：“的确，如果来玩数数游戏，可以数

出两个杯子。但我可以说，它们在本质上是同一

的，只是数量上不同一。”

志明： “这要看你如何定义 ‘本质’，根据

某一种定义法，我也可以说咖啡馆里这许多个一

样的杯子，都是 ‘本质同一’的，同时也是数量

上不同一的。但是，有一种方法，可以让我不得

不接受Ａ与 Ｂ是完全同一的。试想，如果我切
掉Ａ杯的把手，Ｂ杯的把手也会不见，因为它是
未来的Ａ杯；但如果切掉 Ｂ杯的把手，对 Ａ杯
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尽管如此，这个场景对我来

说仍然是不可想象的。试想，把Ｂ杯放在与外界
完全隔绝的玻璃罩内，切掉Ａ杯的把手，Ｂ杯的
把手将会怎样不见？真是太奇怪了。不如让我来

试试。”

志明一口喝完咖啡，并试图把Ａ杯摔碎，春

娇立即制止了他，并说道：“你的想法是很合理

的！但是，这种试验要求改变过去，会发生什么

是不可预料的！因为旅行者自身的过去状态，决

不能因为时间旅行的事实而发生改变。如果你打

碎了Ａ，极有可能你所见到的Ｂ不会发生任何改
变，因为未来的科学家不会用一个破碎的杯子做

试验，甚至 Ａ的碎片在未来都不知散落在何方。
Ａ杯破碎的同时，Ｂ杯很可能已经被替换为 Ｃ杯
了，虽然可能在形式上看起来还是一样。不过，

此刻在Ａ杯没有被打破时，Ｂ杯的确实是来自未
来的同一个Ａ杯。”

在上述思想实验三中，春娇无法说服志明，

使他相信 Ａ杯和 Ｂ杯是一个杯子。在已经有一
个人 （春娇）知道 “Ａ杯经历了时间旅行”这
一事实的情况下，普通的旁观者 （志明）仍然无

法被说服。

康德认为，“一切物体都有广延”是一个分

析命题。也就是说，占据空间是物体的本质属

性，是从物体本身的概念中分析出来的。而物体

同一于自身，即它所占据的空间，也是最基本的

命题。即使在古老的特修斯之船 （ｔｈｅｓｈｉｐｏｆ
Ｔｈｅｓｅｕｓ）的思想实验中，人们围绕 Ａ船与 Ｂ船
到底哪一艘是原来的船而争论不休，但谁也无法

否认首先要区别 Ａ船是 Ａ船、Ｂ船是 Ｂ船，它
们占据着不同的空间，是相互区别的不同物体，

才谈得上讨论它们各自与原来的船有何关系。即

使有人认为 Ａ船和 Ｂ船与原来的船都是一艘船，
但这种立场才是需要证明的立场，因为它违背人

们的直觉，即Ａ与Ｂ分明是两个东西。
可以想见，在日常生活的这个世界中，辨识

出来自未来／过去的物品是不可能的任务。就算
发现了两个完全一样的物体，并把时间旅行的过

程及其理论完整地表述出来，按照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的说
法则是总有比时间旅行更合理的解释。

那么，如果时间旅行者是人，情况会有所不

同吗？如果我们见到两个长相、年龄相同的人，

会认为她们是双胞胎；长相相似、年龄不同的

人，就是其他血缘关系。我们还可以想象与思想

试验三类似的情境，春娇费尽力气却无法说服志

明认同她是一个时间旅行者。

不过，第一个知道时间旅行发生了的人，应

该是春娇本人。那她是如何说服自己 “我时间旅

行了”呢？或者，春娇能说服自己吗？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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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只关心反向时间旅行，并且不

考虑春娇是否掌握关于时间旅行的科学知识，也

不考虑春娇的旅行是否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以及她

旅行的方式。旅程结束后，她发现自己置身于原

始森林中，还看到了恐龙却没有人，这可能是侏

罗纪公园。她发现自己目击甚至卷入了重大历史

事件，但这可能是平行世界。这些类似状况都无

法满足Ｓｏｒｅｎｓｅｎ提出的最佳解释条件。
但如果春娇见到另一个自己，就可以肯定她

进行了反向时间旅行。问题在于，春娇能否知道

她见到的是另一个自己。为什么那个很像自己的

人，不是自己从小就失散的双胞胎姐妹或她的女

儿呢？当然，这个问题在正常时间顺序下，也可

以同样被问及：过去的我和现在的我为何是同一

个人。只是在正常时序下，有物理因果和心理因

果的连续性，并且显然我拥有统一的意识、占有

唯一的空间位置，如果我能被称作是占有一个空

间位置的话。继续前面的问题，让我们假设春娇

的记忆力完全没问题，看到另一个自己，她会记

得那时的自己位于何处、见到什么、又想到什

么，甚至她可能回忆起那时的自己曾经看见对面

有一个长得和自己很像的人，只是比自己年长，

等等。她可以继续观察，甚至可以跟过去的自己

互动，并将这一切与自己的记忆相互印证。当这

些证据足够多时，她就可以据此判断那就是过去

的自己。但为什么不是平行世界中的自己呢？当

所有的一切都与春娇的记忆不差分毫时，根据不可

辨别性原理，这个世界就是春娇原本属于的世界。

Ｓｏｒｅｎｓｅｎ也认为，在时间旅行的证实上，旅
行者本人是最有优势的，但旅行者说服了自己并

不足够，她还必须说服别人，否则这也很可能是

她自己的神经在某个方面出了问题，或是产生了

幻觉。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时间旅行因此是无

法被证实的。这涉及到如何看待 “真知识”

（ＪＴＢ）的问题。即使最普通的信念 （ｂｅｌｉｅｖｅ），
例如今天下雨了，也会面临同样的困境。更何

况，集体共同持有错误信念的例子并不鲜见。又

或者，时间旅行者可能到达一个无人类存在的目

的时间，这并不能否定时间旅行发生了。所以，

在这里，笔者认为只要时间旅行者自己知道自己

是时间旅行者，对于首次证实时间旅行的发生来

说就足够了———至少有一个人知道。若要继续追

问，会被休谟主义怀疑的信念太多了，关键在于

这一界限如何划分。退一步说，如果春娇遇到并

认出了过去自己，她未必不能说服其他人。首先

她能讲出完整的时间旅行故事，或许她还掌握相

关的科学知识；其次， “她们”有同样的 ＤＮＡ，
或许还有相同的伤疤；并且，她还拥有过去的春

娇的全部记忆，等等。这一切足以使得反向时间

旅行满足 “最佳解释”条件，从而说服其他人。

五、结　　论

综上所述，在时间旅行的概念得到廓清的前

提下，鉴于时间旅行并未被证明为不可能的，甚

至已经有物理学理论暗示了它的可能性，那么时

间旅行案例的成功发生，是否能被科学实验证

实？或者说我们如何知道、如何检验时间旅行的

成功发生？本文得出的结论是：正向时间旅行的

发生固然能够得到证明，而反向时间旅行的发

生，在适当的条件下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一条件

就是论点二，即当反向时间旅行的旅行者是人

（理性和智力、记忆等都健全的），并且当这一旅

行者在目的地见到过去的自己时，才可能知道反

向时间旅行发生了。而直到这一旅行者认出过去

的自己，才首次有人确定的知道反向时间旅行的

确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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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ｒｃｈ

论 “重写儒学史”与 “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黄玉顺

【摘要】儒学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个时代的特征，

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 “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

史时代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 “重写儒学史”问题；另

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问题，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的学术形态，有

鉴于此，我们提出 “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 “续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重写儒学史”。

【关键词】儒学；重写儒学史；儒学现代化版本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０９７－０７

　　作为文化认同的 “儒家”，其实没有什么

“新”的；但作为学术形态的 “儒学”却总是

“新”的，即总是在不断推陈出新，建构新的思

想理论和学术形态。这是由儒学的秉性所决定

的，所谓 “日新其德” （《周易·大畜彖传》）、

“日日新、又日新”（《礼记·大学》）。这是因为

儒学是一种积极入世的学问，每个时代的儒学都

是在回应那个时代的问题，从而在观念上具有那

个时代的特征，成为那个时代的学术形态，例如

孔孟荀儒学之于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时代、汉

代儒学之于中华帝国缔造时期、宋代儒学之于中

华帝国由盛转衰时期、明清儒学之于帝国后期的

中国 “内生现代性”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问题、
现代新儒学之于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时代等。

然而，一方面，现有的儒学史的叙述，例如所谓

“宋明理学”研究，往往脱离了儒学的历史时代

性质，成为一种纯粹的概念游戏，遮蔽了儒学的

时代特征真相，有鉴于此，我们提出 “重写儒学

史”问题；另一方面，当代儒学面临着中国的现

代化、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全球化等等问题，这

就需要建构儒学的现代化学术形态，有鉴于此，

我们提出 “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这是 “续

写儒学史”，即是另一种意义上的 “重写儒学

史”。

一、儒学与中国哲学的时代性问题

儒学与整个中国哲学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是历史地发展着、“与时偕行”的，即具

有鲜明的时代性。因此，这里有必要谈一谈中国

社会的历史形态及其转型问题。

就有可靠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中国社会可

以分为三个基本的历史形态：王权时代 （列国时

代）、皇权时代 （帝国时代）、民权时代 （民国

时代）①。其间，中国社会有两次大转型：第一

次是春秋战国时代 （其中的观念转型可追溯到西

周时期的 “绝地天通”②），儒学正是在这个历史

时代里建立起来的；第二次是我们身处其中的近

代、现代、当代 （这次转型尚未完成），出现了

二十世纪的现代新儒家③、二十一世纪的大陆新

儒家那样的现代性的儒学④。于是，中国社会形

态可以分为五大历史时代，每个时代有其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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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１１＠ＨＺ００９）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黄玉顺，四川成都人，哲学博士，（济南２５０１００）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①　这里所说的 “民国”不是特指的 “中华民国”，而是泛指的人民主权的国家形态。

②　黄玉顺：《绝地天通：天地人神的原始本真关系的蜕变》，《哲学动态》２００５年第５期。
③　参见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④　参见崔罡等：《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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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思想理论形态：

社会时代 历史时期 儒学形态 观念时代

王权时代

（列国时代）
夏、商、西周 五经原典

前原创时代

（前轴心期）

中国社会

第一次大转型

春秋

战国

孔子儒学

孟荀儒学

原创时代

（轴心时期）

皇权时代

（帝国时代）
自秦汉至明清

汉唐儒学

宋明儒学

清代儒学

后原创时代

（后轴心期）

中国社会

第二次大转型

近代

现代

当代

洋务儒学

维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

大陆新儒学

再创时代

（新轴心期）

民权时代

（民国时代）

这里的 “原创时代”、 “再创时代”是我提

出的概念，对应于雅斯贝斯的概念 “轴心时期”

（ＡｘｉａｌＰｅｒｉｏｄ）①，但含义截然不同②。所谓 “原

创”，是指思想理论 （包括哲学形而上学、作为

形而下学的伦理学等）的创造，标志着人类理性

觉醒、而走出了诗与神的时代，如中国春秋战国

时期的诸子百家之学和西方古希腊的哲学、伦理

学及科学等。而所谓 “再创”是说的对原创时代

那些基本观念的突破。原创时代的最根本特征是

形而上学的建构，而再创时代则是对这套形而上

学观念的解构，在解构的基础上重建形而上学、

形而下学。

显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儒学有不同的思

想理论、学术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总是

“当代儒学”。然而奇怪的是，不论是赞同儒学的

人，还是反对儒学的人，都往往将儒学与某个特

殊的历史时代捆绑在一起，尤其是与 “封建”、

“专制”捆绑在一起，与农业社会、皇权帝国、

家族主义等捆绑在一起。这是完全不符合儒学的

历史事实的。这也是需要 “重写儒学史”的理由

之一。

所谓 “重写儒学史”，不仅仅是叙述儒学的

过去和现在，也包括创造儒学的未来，即创造儒

学的历史。这就是 “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中

国正在 “现代化”，亦即正在走向 “现代性”。

这就意味着尽管历史学意义上的近代儒学、现代

儒学、当代儒学已是如此的丰富多彩，然而时代

本质意义上的 “现代儒学”却还在生成之中③。

不单如此，还应当意识到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儒

学不仅是中国的，也将是世界的。因此，笔者最

近提出了 “世界儒学”（Ｗｏｒｌｄ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的
概念④。

以上就是两种意义上的 “重写儒学史”：重

新认识儒学的过去；由此创造儒学的未来。

二、关于 “重写儒学史”问题

第一种意义的 “重写儒学史”，说的是重写

儒学的过去的历史。之所以要重写儒学史，不仅

因为历史总是要不断地被重写，更因为现有的儒

学史的叙述存在着种种问题，而其中最严重的问

题，就是将儒学的历史写成了一种脱离现实生

活、无关历史时代、漠视社会痛痒的某种纯粹独

立的理论逻辑过程。在现有的儒学史叙述中，我

们看到的只是概念，看不到生活。

这方面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儒学史、中国哲

学史研究领域关于所谓 “宋明理学”的研究。

“宋明理学”这个标签，把从宋代儒学 （乃至上

溯到唐代的韩愈等）到明代儒学，甚至明清之际

乃至清代前期的儒学标识为一个单一的纯粹的学

术形态，掩盖或遮蔽了其中所存在的重大的时代

转换问题。而事实是，在所谓 “宋明理学”中，

有的儒学是具有现代性的，或者说是走向现代性

的；而有的儒学则是前现代性的，或者说是反现

代性的、“保守”的甚至 “反动”的。

这个问题涉及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大转型：中

国 “内生现代性”问题。这里存在着一个简单明

了的逻辑：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典型就是市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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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和目标》，北京：华夏出

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１８页。
黄玉顺：《生活儒学导论》，见 《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

———黄玉顺 “生活儒学”自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第３８—４０页。
这里严格区分两种不同意义的 “现代”概念：一个是

历史学意义上的 “现代”，是与 “近代”和 “当代”相对的；

另一个则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 “现代”，是 “现代性”意义上的

概念。

黄玉顺：《世界儒学———世界文化新秩序建构中的儒学

自我变革》，未刊。这是笔者于２０１４年１０月向在美国夏威夷大
学举行的 “世界文化秩序转变中的儒家价值观”（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Ｖａｌ
ｕｅｓｉｎａＣｈａｎｇｉｎｇＷｏｒｌｄ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Ｏｒｄｅｒ）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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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 （现代性的生活方式的典型，是基于城市化进

程中工商经济发展的市民生活方式）①；市民社

会的生活方式 （市民生活方式）必定产生现代性

的观念；这种观念必定在当时的观念形态、思想

理论中表现出来，包括在当时的哲学和儒学中表

现出来。然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方面，中国

的市民社会 （城市社会及其生活方式）在宋、

明、清三代都曾经非常发达，并且在各种文学艺

术作品中都有相应的反映 （相应的普遍反映）；

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现有的儒学史叙述中，却看

不到这种市民社会生活方式 （市民生活方式）所

导致的现代性观念的踪影，岂非咄咄怪事！

这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当时的儒学实在麻

木不仁，居然对于现实生活及其观念表现完全无

动于衷。但这种可能性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儒

学的秉性就是关怀现实的。那么，如果排除了这

种可能性，那就只有另外一种可能性了：现有的

关于当时儒学的叙述、“宋明理学”研究，恐怕

完全搞错了，遮蔽了事情的真相。儒学史、中国

哲学史，尤其是 “宋明理学”史，被叙述为某种

无关乎现实、无关乎生活的自娱自乐的东西。我

们倾向于后面这种可能性，所以才提出 “重写儒

学史”问题。

当然，有的研究也涉及了 “生活”，甚至对

于这种 “生活”津津乐道。然而那只是某个哲学

家、某个儒者的私人琐屑的 “生活”，而非真正

的作为一种时代际遇的生活际遇；或者只是 “廷

争”、“党争”那样的勾心斗角的 “生活”，而非

真正的作为一种历史时代社会生活的政治生活。

这就是学术著作、学术论文中常见的 “传略”、

“背景”之类的记叙。在这类 “生活”记叙中，

其实看不到生活———看不到一个时代的基本生活

方式，更看不到生活方式的时代转换。这里没有

历史———没有作为生活显现样式的生活方式及其

转换的历史。究其原因，这些儒学史、中国哲学

史的叙述，缺乏某种应有的、恰当的历史哲学视

野，更谈不上关于历史性、时间性的生活本源视

域②。

现以王阳明所开创的 “王学”为例。所谓

“阳明后学”，就其思想理论的时代性质而论，其

实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倾向于现代性的，另一

派则是反现代性的。举个例子，倾向于现代性的

阳明后学，最典型的是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王

艮本人的思想就极具现代性：首先是他的平民主

体意识，认为 “百姓日用是道”， “百姓日用条

理处，即是圣人条理处”（《年谱》）③，“圣人之

道，无异于百姓日用”，“愚夫、愚妇与之能行，

便是道”（《语录》）④，由此而有平等意识，乃至

认为 “满街都是圣人” （《传习录下》）⑤；其

“淮南格物”说，诸如 “身是本，天下国家是

末”，“吾身是个矩，天下国家是个方”（《答问

补遗》）⑥，其实是现代个体本位精神的一种表

达；因此，其 “明哲保身”说，其实是个体生命

至上观念的一种表现；其 “复初”说，“知不善

之动者，良知也；知不善之动而复之，乃所谓

‘致良知’，以复其初也”（《复初说》）⑦，其实

是要复归上述本然状态。泰州学派的一系列代表

人物及其传人，诸如徐樾、颜钧、罗汝芳、何心

隐、李贽、汤显祖、袁宏道、徐光启等，都是极

具现代精神的人物。泰州学派在当时的影响非常

大，超过阳明后学的任何一派，这与晚明社会的

市民生活及其观念反映密切相关。凡是视之为

“异端”者，其实都是属于当时儒家内部反现代

性的派别人物。

正因如此，王阳明本人的思想也是需要重新

认识的。作为帝国时代儒学的集大成者，阳明心

学具有一种复杂的性质。简而言之，就其 “形而

下学”层面，即其伦理学与政治哲学而论，它基

本上是维护专制主义、反现代性的；然而就其

“形而上学”层面而论，它却敞开了走向现代性

的可能性，唯其如此，才可能导出上述倾向于现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这里并不讨论 “公民社会” （ｃｉｖｉｌｓｏｃｉｅｔｙ）问题。中西
历史表明，市民生活方式 （ｃｉｖｉｌ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的出现并不取决于资
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和市民社会 （或译公民社会），相反，早期市

民生活方式都出现于前现代的封建制度 （西方）或专制制度

（中国）的社会。市民生活方式确实是公民社会的必要条件，但

并非充分条件。

此外，还有一种具有某种历史哲学视野的儒学史叙述，

那就是依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儒学史研究，本文不论。

［明］王艮：《王心斋全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第７１—７２页。
同上，第１０页。
［明］王阳明： 《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１９９２年。
［明］王艮：《王心斋全集》，第３４页。
同上，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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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性的阳明后学。这种可能性之敞开，关键在于

其 “心学”的本体论与工夫论之间的某种紧张：

一方面是 “良知”作为宇宙本体的普遍性；而另

一方面是良知作为 “心性”体验的个体性。这就

在本质上蕴涵着一种可能：个体之 “心”的自我

体验成为宇宙本体的终极根据，个体性成为普遍

性的根基。这正是现代性的最基本特征：个体

性①。于是，当这种 “形而上学”下贯于 “形而

下学”的时候，也就敞开了个体本位的伦理学与

政治哲学的大门。鉴于阳明心学的上述双重意

义，可以说，阳明是帝国时代的最后一位伟大哲

学家，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性的首席哲学家。

关于这个结论，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有一种

现象是值得注意的：被公认为西方 “现代性之

父”的马基雅维利，却是一个君主专制主义者。

其 《君主论》开宗明义就说：“从古至今，统治

人类的一切国家，一切政府，不是共和国就是君

主国。”②这句话里的 “一切国家、一切政府”适

用于所有正在走向现代性的国家与政府；不过，

更准确的表达应当是：正在走向现代性的国家都

是某种威权主义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的国家。例
如，法国大革命中产生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就是

雅各宾专政的恐怖统治，接下来的法国革命史即

是共和国与帝国的交替，都具有威权主义的性

质。不仅法国，在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国家

（ｎａｔｉｏｎ）的现代化的第一个阶段，几乎毫无例外
的都是某种形式的威权主义，诸如君主专制主

义、军国主义、极权主义等 “强人政治”。本文

没有篇幅就此展开详尽讨论，仅仅指出这种值得

研究的现象，并由此而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任

何民族国家现代化的第一步都是威权主义；但这

种威权主义也必定被现代化的第二步所否定。后

面这一点，不仅已经为西方现代化的历史所证

明，而且已经更进一步为最近几十年来的世界历

史事实所证实：威权主义政权在经济 “起飞”后

纷纷解体， “政治强人”纷纷下台。这条铁律，

也有助于解释中国当前儒家的复杂构成，例如既

有威权主义儒家，甚至极权主义儒家，也有自由

主义儒家、民主主义儒家。在这个意义上，阳明

心学本身在整体上未尝不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现代

性的儒学形态。

三、关于 “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另一种意义的 “重写儒学史”，不仅涉及儒

学的过去，而且涉及儒学的未来，即通过 “续

写”儒学史来创造历史——— “书写”儒学史的

新篇章；而这种新的儒学，即 “儒学现代化版

本”。所谓 “儒学现代化版本”，是指的源于现

代生活方式、回应现代社会问题的儒学思想理论

形态。

上文谈到，真正的 “现代儒学”尚未诞生。

不过，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思考方式：“现代儒学”

其实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若干种

有所不同的 “儒学现代化版本”。在这种意义上，

儒学的现代化版本其实并不仅仅是一种可能，而

已经是一种历史事实。如上文所述，宋明儒学当

中必定已经存在着儒学的某种现代化版本，只不

过被既有的 “宋明理学”研究遮蔽了，需要我们

将其揭示出来。继宋明儒学之后，明清之际的儒

学、清代的儒学中也都存在着儒学的某种现代化

版本，也需要我们将其揭示出来。至于再以后的

儒学，例如二十世纪的现代新儒学，那就更是标

准的儒学现代化版本了，这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

的。这也说明儒学现代化版本的建构一直 “在路

上”———已经并且还在生成之中。

儒学的现代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帝

国后期的儒学现代化、民国时期的儒学现代化、

当代的儒学现代化③。以下的简述，其实也就是

一种 “重写儒学史”的尝试：

（一）帝国后期的儒学现代化

中华帝国的历史，从秦代到清代，可以分为

前后两段：以唐宋之交为转折点，自秦至唐是帝

国前期，而自宋至清是帝国后期。从宋代开始，

帝国后期的儒学当中出现了现代化或走向现代性

的趋向；这就犹如西方的现代化趋向，在中世纪

００１

①

②

③

关于现代性的本质特征，众说纷纭；而在我看来，那就

是个体性。参见黄玉顺：《重建第一实体———在中西比较视野下

的中国文化的历时解读》，《泉州师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
参见 ［意］马基雅维里：《君主论》，潘汉典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年，第３页。
这里所说的 “当代”，特指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

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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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叶就已经出现了，文艺复兴运动早在十三世

纪末就开始了。这与当时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

城市的发展、市民社会的兴起 （市民生活方式的

兴起）之间有密切的关系。

１．宋明时期的儒学现代化
中华帝国发展至唐代而达到鼎盛，其观念形

态在儒学中的体现即钦定 《五经正义》；而宋代

则可以说是中华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时期，

自此以后就是帝国后期，其观念形态在儒学经典

系统中的转型，体现为从 《五经》体系向 《四

书》体系的转变①。

这个转折时期所出现的儒学，其实有两种不

同的时代指向：一种是 “守成”的儒学，所守之

成，就是皇权帝国的伦理政治价值，最典型的是

程朱理学 （“五四”的矛头所指其实并非孔子，

而是被戴震批判为 “以理杀人”的程朱理学）②；

另一种则是 “开新”的儒学③，所开之新，最突

出的是事功主义思潮，最典型的是浙东学派当中

的永嘉学派 （以叶适代表）、永康学派 （以陈亮

为代表）。叶适认为 “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

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卷２３）④，因此重视工
商；而陈亮不仅主张农商并重，进而认为 “古今

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⑤，故 “法令不

必酌之古，要以必行”（《三国纪年》）⑥，这是非

常深刻的思想⑦。此外，以胡宏为代表的五峰学

派、以欧阳守道为代表的巽斋学派也是值得注意

的。

开新的儒学在形而上学层级的体现，主要是

陆九渊所开创的心学。陆九渊 “心即理”的命

题，与阳明心学一样是具有双重意义的。其中，

如上文所论，心学最根本的现代性意义是通过

“吾心”的张扬，敞开了建构个体主体性的可能

性 （尽管陆九渊本人尚无鲜明的个体主体性意

识）。此外，陆氏的弟子杨简所开创的慈湖学，

及以舒瞞为代表的广平学派，也都值得注意。

２．明清之际的儒学现代化
明清之际的现代性儒学，其社会生活渊源乃

是晚明时期的市民社会生活 （晚明社会的市民生

活方式）。关于明清之际儒学的现代性，学界实

际上已有许多研究成果。大致而论，作为儒学的

一种现代化形态，明清之际的儒学在形而上学层

级还没有多少特别深刻的建树，但在伦理学与政

治哲学层面上却是极有创获的。例如，黄宗羲和

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反思与批判，认为 “为天

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⑧、“自秦以

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室语》）⑨；李对自

由讲学 （某种程度上的言论自由）的倡导，认为

“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

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匡时要

务》）瑏瑠；顾炎武关于分权制的初步观念，主张

“以天下之权，寄天下之人” （《日知录·守

令》）瑏瑡；等等。当时儒者的形下建树还不止于伦

理政治，甚至涉及知识论与自然科学，如方以智

的学术。当然，并不是说他们在形而上学层级就

毫无建树，例如陈确就是后来戴震的思想先驱，

而认为 “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好处即天理

也”（《瞽言·无欲作圣辨》）瑏瑢。不过，我个人认

为，在形而上学层级上，明清之际儒学最突出的

成就乃是王夫之的人性论，它已超越了 “性善”、

“性恶”之类的先天论或先验论的观念，认为

“‘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 “夫性者，

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 （《尚书引义·太甲

１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儒学前沿研究基本上不再以

“四书”作为核心经典体系。

［清］戴震：《与某书》， 《孟子字义疏证》，北京：中

华书局，１９８２年。戴震原文是说的 “以理杀人”，五四时期吴虞

等则改作 “以礼杀人”。“理”指形而上的 “天理”，“礼”指形

而下的伦理，但这两者却是一以贯之的。

程朱理学当然也有 “开新”的一面，但其所开之新并

不是这里所谈的现代性价值。大致而论，程朱理学在形上层级

极有新意，尤其是围绕 “天理”与 “性理”的形而上学；但这

种形上的新意正是为其形下的伦理政治层级上的守旧服务的。

［南宋］叶适：《习学记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２年影印版。
转引自 ［南宋］朱熹 《答陈同甫书》， 《朱熹集》卷

３６，郭齐、尹波点校，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南宋］陈亮： 《陈亮集》卷 １６，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年。
“古今异宜”的命题，涉及儒家正义论的正义原则中的

适宜性原则。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纲要》， 《四川大学学

报》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

年。

［清］唐甄：《潜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年。
［清］李：《二曲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６年。
［清］顾炎武：《日知录》，黄汝成： 《日知录集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清］陈确：《陈确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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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①。这种思想，已经带有生活本源观念的色彩。

３．清代的儒学现代化
清代是正式进入中国社会第二次大转型的时

期，从清初到晚清，经历了历史学上所说的从

“古代”到 “近代”的时代转变。李鸿章尽管不

懂得这种时代转型的本质意义，但他敏感到了这

是中国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复鲍华谭中

丞》）②。在我看来，中国社会的两次大转型就是

两次 “大变局”。

就儒学现代化而论，在属于古代范畴的清代

儒学中，最典型的是所谓 “乾嘉学派”的朴学。

这种儒学的现代性因素，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认

识：一是新方法，其核心是 “实事求是”的方

法③；二是由此导出的新义理，以戴震儒学为典

型。

乾嘉学派 “实事求是”的考据方法虽然号称

“汉学”，但实质与汉代学术颇为不同，而与近代

实证科学方法可以相通。乃至梁启超说：“乾嘉

间学者，实自成一种学风，和近世科学的研究法

极相近，我们可以给他一个特别名称，叫做 ‘科

学的古典学派’。”④ 胡适也持类似看法，认为

“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精神与方法，他的要点只

是 ‘拿证据来’”⑤。不仅如此，这其实类似于欧

洲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后者也是学者们通过

发现和诠释古希腊、古罗马的古代文献而导出了

一种新的时代观念和时代精神。

这种新的时代观念和时代精神，即现代性的

思想观念，就是在上述 “考据”基础上的儒学

“义理”重建。清代儒学现代化在思想理论上达

到了帝国后期儒学的最高峰，那就是戴震的 《孟

子字义疏证》。该书的最大意义，在于解构了古

代帝国儒学，特别是 “宋明理学”的形而上学尤

其是人性论，重构了儒家人性论和形而上学。戴

震指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

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

乎欲者也。”（《孟子字义疏证·理》）戴震对人

的情欲的肯定，实质上是对人本身的肯定，也就

是 “人的解放”。

接下来是 “近代”范畴的儒学，包括洋务儒

学、维新儒学。其实，洋务儒学与维新儒学是很

难截然划分的。儒学的近代转向，按照通常的一

种划分，大致可以说经历了从 “器物”到 “制

度”，再到 “精神文化”的层层深入过程 （然后

才经 “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导出现代新儒家的新

形而上学建构）。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经有很多

了，此处不再赘述。但有一点是必须指出的：现

有的历史叙述往往给人一种印象，似乎儒学的现

代化只是西方文化外来冲击的结果，仅仅是对

“西学东渐”的一种被动反应；这其实是大谬不

然的，无法解释为什么早在 “西学东渐”之前，

儒学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过程 （上文已

述）。

（二）民国时期的儒学现代化

民国时期的儒学，最典型的无疑是二十世纪

的 “现代新儒学”。毫无疑问，现代新儒学已是

某种意义的 “儒学现代化版本”。这不仅因为他

们的宗旨是 “返本开新”——— “内圣开出新外

王”，其所谓 “新外王”明确地诉求 “民主与科

学” （这是与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宗旨一致

的），而且他们的形而上学建构其实也已经不是

旧的 “内圣”之学，而是融通中西哲学的综合创

造，例如梁漱溟、熊十力的儒学与西方生命哲学

的关涉，冯友兰的儒学与英美哲学的关联，唐君

毅、牟宗三的儒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等等。

尽管他们所建构的儒家哲学还存在着种种问题⑥，

但无论如何，这是现代性的儒学，是 “现代性诉

求的民族性表达”⑦，是 “儒学现代化版本”。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在我看来，相比于二十

世纪的现代新儒学，目前的一些儒学反倒退步

了，甚至出现了一股 “逆流”。这个问题，下文

还将有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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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清］王夫之：《尚书引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
［清］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１１，合

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梁启超： 《清代学术概论》，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饮冰室合集》第

１０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影印本，第２２页。
胡适：《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７册 《清代思想史》，

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９页。
参见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８年。
黄玉顺：《儒学与生活：民族性与现代性问题———作为

儒学复兴的一种探索的生活儒学》， 《人文杂志》２００７年第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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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代的儒学现代化

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直至

“文革”，儒学不仅被边缘化，而且基本上是被批

判的对象，也就谈不上什么 “儒学现代化”了。

这种状况的改变，是 “改革开放”以来的事情

了；特别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出现了我

称之为 “儒学复兴运动”的思想文化现象①。这

是有某种必然性的，我称之为 “现代性诉求的民

族性表达”，也就是说，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

程必然伴随着民族文化的复兴，犹如西方的文艺

复兴；这种复兴既有继承的一面 （不能全盘反传

统），也有现代转换的一面 （不能陷入原教旨主

义）。 “五四”的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只是暂

时的矫枉过正，所以接下来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兴

起，直至最近的儒学复兴运动。

但是，这里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在二十一

世纪以来的儒学复兴运动中出场的众多的儒学主

张、儒学理论、儒学派别，其时代性质、思想方

法、价值立场可谓形形色色、“鱼龙混杂”，其中

既有现代性的，也有前现代性的、后现代性的，

甚至公然反现代性的。最近有一些倾向，诸如原

教旨主义的倾向，专制主义、集权主义的倾向，

反民主、反科学的倾向，都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逆流”，并且人数不少、能量不小，必须高度警

惕②。当然，除个别卖身求荣者以外，这些儒者

都是真诚的，他们的思想倾向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现代化的第一步往往都是

威权主义，这是某种历史必然性的结果。但这并

不意味着威权主义就是儒学发展的正确方向，恰

恰相反，儒学的大方向必须是 “走向现代性”。

唯有如此，儒学才有未来，否则儒学终将为时代

所唾弃。

总之，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负面倾向，我们

仍然相信，建构 “儒学现代化版本”的历史过程

不会因此而终结，儒学仍将继续开拓自己健康的

未来。

（责任编辑　杨海文）

①　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 “生活儒学”

自选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５４页。崔发展
指出：“黄玉顺提出了 ‘儒学复兴运动’说，其意就是要对中国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尤其是新世纪以来的思想趋向给出一

种概括性的标识。”参见崔发展： 《论 “儒学复兴运动”说》，

《当代儒学》第２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

②　张清俐：《黄玉顺谈 “国学热”现象：“文化复兴”声

中的警醒》，中国社会科学网 （ｗｗｗ．ｃｓｓｎ．ｃｎ）２０１４年６月２３
日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６１页）

的妄持所致，“第七识 ［末那识］缘第八识 ［阿

识］起自心相执为实我”（《成唯识论·卷一》，

１６）。即便考虑到胡塞尔对 “先验主体性”的超

主客二元的和源自内时间意识流的看法，及他后

期加深的交互主体性思想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

通释》，４５２），他的立场与无我时间观还是有相
当差距。

另外，阿识与内时间意识虽然有一个相似，

即它们初看上去都是以现在为基点的，但深究之

下，却并非如此。唯识宗对于回忆、预想和时间

的认识，按本文第一节耿宁先生的介绍，是以第

六识 （意识）的现在行为为基准的。而胡塞尔时

间观则以当下呈现的原印象为起点和中心，就是

回 忆 和 想 象 也 是 一 种 “当 下 化 ”

（Ｖｅｒｇｅｇｅｎｗｒｔｉｇｕｎｇ），即对感知的当下再造。但

再追究下去，在胡塞尔看来，时间流的收敛极是

先验主体性，而 “在他的后期，胡塞尔将那种进

行着最终构造的主体性的时间形式理解为流动的

－稳定的 ‘生动当下’”（《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

释》，５３１）； “胡塞尔在后期相信，他在 ‘生动

当下’的概念中找到了对先验主体性的充足的发

生规定” （《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４５２－
４５３）。而我们在上文里看到，唯识宗通过阐发作
为回忆源头的阿识的 “瀑流”特性，拒绝将它收

敛到一个先验自我极和生动当下里，而是总让它

不断经受转变和他者的折磨或重塑。在这个意义

上，基于阿识的时间观不一定要以现在为基点。

（责任编辑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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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经与治疗：王阳明的 《中庸》首章解

郭　亮

【摘要】王阳明释经是在 “口传”、“面授”之下，指点不同弟子时所实施的治疗行为。在解释 《中庸》首章的五个案

例中，王阳明因不同弟子资性、问难之深浅，释经方法殊为不同，言说方式随时变易，呈现出 “以心解经”所 “建

构”的强烈自由风格的释经学。王阳明释经具有释经内涵方面的宇宙论伦理维度、释经方法的多变性、立言方面的开

放性、治病救人的时效性之优点，但由此可能导致荒废经典、误解经典、跨文本误释、学派分裂之弊端。而欲想领会

阳明释经学之真谛，则需要读者具备相应的身心修练。

【关键词】王阳明；《中庸》首章；释经方法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０４－０６

　　王阳明视圣人之言为指点语，他在应弟子朱
得之请益时曰：“四方学者来此相从，吾无所畀

益也，特与指点良知而已…… 《六经》、 《四

子》，亦惟指点此而已。”①阳明利用经典来指点

良知的言说方式，因他人具体之问难，随人分

量，言人人殊，并常以 “药喻”加以说明：“凡

朋友问难，纵有浅近粗疏，或露才扬己，皆是病

发，当因其病而药之可也。”②由此，阳明释经成

为在问难和指点编织而成的 “话语行为系统”中

针对不同病人所实施的治疗活动③。弟子钱德洪

尝曰：“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 《学》、《庸》首

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入之路。”④这里以

阳明解释 《中庸》首章为例，考察阳明是如何通

过释经来指点他人因病而药的⑤。

一、作为治疗方式的释经学

如所周知，阳明指点弟子或朋友尤重 “口

传”、“面授”，其解释 《中庸》首章常是针对不

同资性弟子或朋友的具体之问难，当机做出诊

断，并施以治疗，拨正其对 《中庸》首章经文理

解的偏差，使其找到理解经典的入门处，释经从

而成为了阳明实施治疗的一种方式。阳明对此说

得极为精妙：“圣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问难

的人胸中窒碍，圣人被他一难，发挥得越加精

神。”⑥由于阳明解释 《中庸》首章的案例甚多，

为了便于论述，不妨为其编号⑦。

【例１】弟子马明衡纠结于朱子对 “修道之

谓教”的旧解，不能释然，问：“修道之教，旧

说谓圣人品节，吾性之固有，以为法于天下，若

礼乐刑政之属。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

命，本是完完全全，增减不得，不假修饰的，何

须要圣人品节？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礼乐刑政是

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谓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

若如先儒之说，下面由教入道的，缘何舍了圣人

礼乐刑政之教，别说出一段戒慎恐惧工夫？却是

４０１

 作者简介：郭　亮，河北新乐人，（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①　 ［明］王阳明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第５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

１６１４页。
②　 ［明］王阳明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第１册，第１１１页。
③　陈立胜先生把阳明的良知话语看作是一套 “话语行为系统”，并把阳明与弟子之间的对话看成是类似于精神分析师与病人的对

话，参见氏著：《在现象学意义上如何理解 “良知”？———对耿宁之王阳明良知三义说的方法论反思》，《哲学分析》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第２３—３９页。

④　 ［明］王阳明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第３册，第１０１４页。
⑤　 《中庸》之分章，参照 ［南宋］朱熹：《中庸章句》，《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
⑥　 ［明］王阳明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第１册，第１３７页。
⑦　林月惠教授把 《中庸》首章分为３节，第１节：“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第２节：“道也者，不可须臾离

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第３节：“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参见氏著：《诠释与

工夫：宋明理学的超越蕲向与内在辩证》，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２００８年，第２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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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之教为虚设矣。”子莘请问。先生曰：“子思

性道教，皆从本原上说。天命于人，则命便谓之

性。率性而行，则性便谓之道。修道而学，则道

便谓之教。率性是诚者事，所谓 ‘自诚明，谓之

性’也。修道是诚之者事，所谓 ‘自明诚，谓之

教’也。圣人率性而行，即是道。圣人以下，未

能率性于道，未免有过不及，故须修道。修道则

贤知者不得而过，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

着这个道，则道便是个教。此 ‘教’字与 ‘天

道至教，风雨霜露，无非教也’之 ‘教’同。

‘修道’字与 ‘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后

能不违于道，以复其性之本体，则亦是圣人率性

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惧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

是复其性之本体。如 《易》所谓 ‘穷理尽性，

以至于命’，中和位育，便是尽性至命。”① 朱子

把 “修”解释为 “圣人因是道而品节之”，把

“教”理解为圣人制作礼、乐、刑、政等教化天

下万民之 “教化”。在朱子看来，从天理之所以

然上说，“性”是天命赋予每个人之仁、义、礼、

智、信之五常；在天理之所当然上讲，每个人都

应各循其性，但人之气禀各异，圣人与常人终究

有异，“惟圣人之心，清明纯粹，天理浑然，无

所亏欠，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为之品节防范，以

立教于天下，使夫过、不及者，有以取中焉。”②

阳明则认为，从本体上讲，每个人之本性是完全

无缺的，礼、乐、刑、政虽属于 “教”，但认为

礼、乐、刑、政就是 “教”则偏离了子思作

《中庸》的本意。因此，“修道之谓教”之 “教”

指的是 “天道” “天教”，而非朱子所讲 “礼乐

刑政之属”。阳明新解的根据主要有四：（１）从
上下文的语脉看，如果说 “修道”是指圣人制作

礼、乐、刑、政教化万民以入道，那么为何下面

的经文却说 “戒慎恐惧”？（２）子思所说 “性”

“道”“教”都是从本体上来讲的，都是一统事，

只不过，“率性”是圣人分上的 “诚者事”，是

《中庸》第２１章所说 “自诚明，谓之性”； “修

道”是圣人以下之人的 “诚之者事”，是 《中

庸》第２１章所说 ‘自明诚，谓之教’。圣人与

常人都能循此 “道”， “道”即 《礼记·孔子闲

居》中 “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露雷，无非

教也”的 “天教”。圣人率性便是道，常人却要

如 《中庸》第 ２０章中的 “修道以仁”来 “修

道”，复性命之本然。（３） 《中庸》首章第２节
中的 “戒慎恐惧”即 “修道”的工夫， 《中庸》

首章第３节中的 “中和”即是归复性命之本体，

正如 《易经·说卦》中 “穷理尽性，以至于

命”。（４）阳明提出不同于朱子之解释，在给出
经典之依据上，先是根据 《中庸》首章经文内部

的文脉，后以 《中庸》其他章节经文来做内证，

再以 《礼记》、 《易经》中之经文来做跨文本的

互证。

【例２】弟子对到底谁能修道有疑，遂问：
“《修道说》言：‘率性之谓道’，属圣人分上事。

‘修道之谓教’，属贤人分上事。”先生曰： “众

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圣人分上较多。故 ‘率性

之谓道’，属圣人事。圣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

贤人分上多。故 ‘修道之谓教’，属贤人事。”

又曰： “《中庸》一书，大抵皆是说修道的事。

故后面凡说君子，说颜渊，说子路，皆是能修道

的。说小人，说贤、知、愚、不肖，说庶民，皆

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诚

至圣之类，则又圣人之自能修道者也。”③ 阳明

认为 “众人亦率性”，只是 “率性在圣人分上较

多”， “圣人亦修道”，只是 “修道在贤人分上

多”。随后，阳明根据 《中庸》一书，区分了三

类人：（１）能修道的君子，如颜渊、子路；（２）
不能修道之人，如小人、贤、知、愚、不肖、庶

民； （３）率性自能修道的圣人，如舜、文、周
公、仲尼。佐藤一斋甚至认为：“‘说庶民’三

字系黄以方误记。 《中庸》中 ‘庶民’字两见，

并皆泛言。非指不能修道者。故知此语误于记者

焉。”④ 佐藤一斋所说 “《中庸》中 ‘庶民’字

两见”，对勘 《中庸》经文，虽稍有误，但其所

说 “皆泛言”，可谓得当。阳明所区分能否 “修

道”的三种人，从 《中庸》本文来看，确如阳

明所说，第一种人与第三种人是能修道的，第二

种人是不能修道的。这当然是与例１中阳明依据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美］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台北：学生书局，

２００６年，１２７：１５１（１２７指条目，１５１指页码，下同此例）。
［南宋］朱熹著、朱杰人等编校：《中庸或问》，《朱子

全书》第６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２年，第５５１页。

［美］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２３０：３０６。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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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所得出的每个人都能修道的解释有冲突，

莫非真如佐藤一斋所说 “此语误于记者”？阳明

弟子薛侃曾说：“书中有反说者，若作正解便差。

‘其严乎’是说未足为严， ‘中庸不可能也’是

说可能。”① 阳明这里只是有意为之的反说而已，

其目的是为了激发弟子的修道之志，不能理解阳

明之意图者往往被表面之言所惑。

【例３】弟子黄直对 “戒慎恐惧”工夫已稍

有体验，又极善于分析文义，纽结于朱子的解经

范式不能跳脱出来，问：“戒慎恐惧是致和，还

是致中？”先生曰：“是和上用功。”曰：“《中

庸》言致中和。如何不致中？却来和上用功。”

先生曰： “中和一也。内无所偏倚，少间发出，

便自无乖戾。本体上如何用功？必就他发处，才

著得力。致和便是致中。万物育，便是天地位。”

直未能释然。先生曰：“不消去文义上泥。中和

是离不得底。如面前火之本体是中，火之照物处

便是和。举着火，其光便自照物。火与照如何离

得？故中和一也。近儒亦有以戒惧即是慎独非两

事者。然不知此以致和即便以致中也。”② 在朱

子那里，“致中”（“戒惧”）与 “致和”（“谨

独”）是两截工夫③，且偏重强调在 “致中”上

用功。阳明则认为 “戒慎恐惧”是 “和上用

功”，“致中”即 “致和”，“天地位”即 “万物

育”，所谓 “会得时横说竖说工夫总是一般”，

只是 “本体上如何用功？必就他发处，才著得

力”。面对阳明之指点，弟子终不能释然，阳明

告诫无需在文义上泥，并举 “火喻”教导之，指

点其找到做功夫的 “下手处”。

【例４】对于做工夫还未切入，便想获得经
文含义的朋友，阳明善 “点化”之。一友问：

“天地位，万物育，如何？”先生曰：“贤却发得

太早。汝且问戒惧慎独何如？而深致其功，则位

育之效自知矣。如未用戒惧慎独工夫，纵听得位

育说话虽多，有何益处？如人要到京畿，必须束

状买舟，沿途问人行将去，到得京畿，自知从某

门而入矣。若未买舟而行，只讲求京畿九门从何

处入，直是说梦。听者皆有省。”④ 依阳明所见，

“天地位，万物育”是 “致中和”工夫熟后，呈

露于圣人之心的天地万物一体、各得其所之状

态。对此友之发问，阳明首施以告诫，指点其首

先应做的是 “戒惧慎独”工夫，否则，初始没有

在心上 “用戒惧慎独工夫”，纵然 “听得位育说

话虽多”，直是 “说闲话”、躐等而行！随后，

阳明用 “路喻”指点此人要真切地用功，才可达

至目的地。

【例５】有时，阳明指点弟子对经文的理解
已经越出言辞的范畴。 “师设燕，以投壶乐宾，

诸友请教。曰：‘今此投壶，俱要位天地、育万

物。’众皆默然。投毕宾退，实夫不悟，以问正

之。正之曰：‘难言也。’曰：‘此会何人得位育

意？’正之曰： ‘惟弘刚三矢，自此而出。’明

旦，众入谢燕，实夫起问。师曰： ‘昨日投壶，

惟正之三矢得此意。’实夫凛然。”⑤ “投壶”是

衍生于射礼的一种古礼，是古代士大夫与宾客宴

饮之时，一种用来取悦宾客的游戏。司马光的

《投壶新格》说到：“投壶可以治心，可以修身，

可以为国，可以观人。何以言之？夫投壶者不使

之过，亦不使之不及，所以为中也。”⑥ 阳明宴

请朋友以 “投壶”来体验 《中庸》首章第３节
经文中的 “天地位，万物育”，众宾客皆 “默

然”。投毕，弟子王嘉秀不解，请教黄弘刚，弘

刚首以 “难言”相告曰：“惟弘刚三矢，自此而

出。”异日，众人回谢阳明，嘉秀又以此质问阳

明，阳明反说弘刚得 “天地位，万物育”之意。

这里，众人 “投壶”均投入，惟有弘刚三矢投

出，阳明之赞着实有让人不解之处。吕大临曾

曰：“故射与投壶，所以观人之德，必容体比于

礼，容节比于乐，不尚于苟中也。”⑦ 细味之，

阳明赞弘刚实是因为弘刚在 “投壶”过程之中动

容周旋皆中于礼的谦虚相让的一面。

阳明解释 《中庸》首章的五个案例，犹如他

通过释经来实施治疗的五个病例。面对不同弟子

在理解经典时之问难，阳明均指点应在良知上用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薛侃著、陈椰编校：《薛侃集》，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６页。
［美］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拾遗”，２４：４０３。
林月惠：《诠释与工夫：宋明理学的超越蕲向与内在辩

证》，第２９８—３０３页。
［明］王阳明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第５册，第１６００页。表点略有校改。
同上，第１６１０页。标点略有校改。
转引自文多斌：《宋代投壶研究》， 《中华体育》２００１

年第４期，第２页。
［北宋］吕大临著、陈俊民辑校： 《蓝田吕氏遗著辑

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３５８页。



释经与治疗：王阳明的 《中庸》首章解

功，经文之含义才能兑现。在此过程之中，阳明

洞察问难者之病情，释经的方法因人而异，或根

据经文的上下文进行互释，或在一部经典内部不

同章节的经文之间进行互释，或在不同经典文本

之间进行互释，或诉诸于不同之譬喻，或事上指

点，或寓教于乐；其言说方式亦千变万化，有横

说、竖说，正说、反说，显说、秘说等，成为阳

明通过解释经典来激发、警责、感化、唤醒、诱

导弟子、朋友当下窥见良知心体的 “方便法门”。

阳明释经方法之多样性、生动性和时效性，臻于

极致，由此形成了阳明以释经来达到治疗之目的

的释经学。

二、阳明释经之优点及其可能之流弊

阳明释经是其 “心悟”之后的以心解经。以

心解经，不是纠缠于名物训诂，节节分疏，拘拘

解释；亦不是随意解释经典，甚至有意地曲解、

误解经典，所谓 “创造性”误读、误解；而是要

在 “吾心”（“尊心”）与经典 （“尊经”）之间

建立起一种当下的生存论关联。诚如阳明所说：

“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

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①

正是这种以 “吾之良知”来读经，千经万典皆为

我之所用的释经方式，使得阳明的释经学具有了

强烈的自由风格。阳明释经的优点大体如下：

第一，阳明释经之 “经”不仅是指著于书帛

之上的圣人之言，而且是指具有伦理意义的宇宙

大身体。以汉唐儒者为代表的释经活动，只能在

经典文本内部与经典文本之间不断地游弋；然

而，阳明释经的活动，不仅可以在经典文本内部

不同章节的经文之间 （例２、例３）、经典文本与
经典文本之间 （例１），甚至已经完全越出单纯
的文本限制，在文本与现实生活之间，文本与我

们生存于世的这个具有伦理意义的宇宙大身体之

间自由地跳跃 （例５）。② 由此，古圣先贤遗留下
来的经典便重新得以激活，成为我们当下汲取圣

人之言的源头活水。

第二，阳明把以心解经作为释经的万能法

门，并且在具体情境中，以心解经又展现出变化

多端之向度。阳明认为解经即解心，而心之本体

就是 “中”，就是 “易”，阳明对此说道：“中只

有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

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如后世儒者要将

道理一一说得无罅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

一。”③ 从阳明解释 《中庸》首章的五个例子中，

我们可以看到，阳明释经之方法，根据弟子的资

性和疑问之浅深，蕴含在他指点不同弟子的具体

情境和言说方式之中，可谓是做到了因材施教、

随时变易，一心而应万变。

第三，阳明认为释经只要有利于发明斯道，

各自立说，亦不为害。弟子问阳明：“良知一而

已：文王作 《彖》，周公系 《爻》，孔子赞

《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答曰： “圣人

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于良知同，便各为说，何

害？且如一园竹，只要同此枝节，便是大同。若

拘定枝枝节节，都要高下大小一样，便非造化妙

手矣。汝辈只要去培养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

异处。”④ 在阳明看来，历史上古圣先贤留下的

经典，虽产生于不同之时代，各自立言，但都是

发明良知、发明斯道，亦都是由良知所发明，各

自立说，亦不为害。在这五个案例中，阳明根据

不同之情境对 《中庸》首章的解释多有不同于先

儒之处，但这都是由良知所发明，何害之有？

第四，阳明释经在实现其治病救人目的方

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时效性。阳明释经的活

动，首先考虑的是气禀、才能、工夫层次等差别

各异的问难之个体，其释经方式极为不同。在例

１、例２中，阳明面对不同资性之弟子、不同之
问难，给出的解释不尽相同，甚至表面看来有抵

牾之处，但其目的都是为了指点弟子，激发出他

们本来所具有的修道之能力；在例３、例４中，
阳明面对不同病症的弟子，言说方式和利用的譬

喻也不同，对还未找到做功夫 “入门处”的弟子

用的是 “路喻”，以引导其入门，而对于过于分

疏概念的弟子，阳明用的是 “火喻”，以期望其

莫纠缠于名相。可以说，阳明指点弟子的方式极

７０１

①

②

③

④

［明］王阳明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第１册，第２２８页。
美国学者韩德森 （ＪｏｈｎＢ．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认为儒家的 《六

经》是一个 “大宇宙” （ｍａｃｒｏｃｏｓｍ）。参见 ＪｏｈｎＢ．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Ｃａｎｏｎ，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Ｅｘｅｇｅｓｉｓ，ＮｅｗＪｅｒｓｅ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１９９１，ｐ．４８．

［美］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５２：８９。
同上，２９３：３４３—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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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针对性，并且在弟子的记载中，多有阳明通过

释经实施治疗之后，弟子当场或有悟、有省 （例

４），或凛然 （例５）、跃然。
阳明释经亦受到了后儒很多的诟病，最为典

型的当属清代张烈 “荒经蔑古”、 “六经任我驱

使”之恶评。站在反王学的立场来看，张烈对阳

明的批评可谓是一针见血。阳明释经可能产生的

流弊如下：

第一，荒废经典。阳明指点弟子在理解经典

时，一再警责不要泥于文字 （例３）、发得太早
（例４），导致阳明本人确实有消解经典，把经典
虚无化的倾向 （例５）。阳明有诗言：“悟后 《六

经》无一字，静余孤月湛虚明。”① “悟到鸢鱼飞

跃处，工夫原不在陈编。”② 阳明又把 《五经》

比作 “筌蹄”与 “糟粕”： “得鱼而忘筌，醪尽

而糟粕弃之。鱼醪之未得，而曰是筌与糟粕也，

鱼与醪终不可得矣。《五经》，圣人之学具焉。然

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

耳。”③

第二，误读与误解经典。阳明极为强调读

书、释经治病救人的实际功能面向，有时甚至他

会赞扬误读与误解： “凡看书，培养自家心体。

他说得不好处，我这里用得着，俱是益。只是此

志真切。有昔郢人夜写书与燕国，误写 ‘举烛’

二字。燕人误解。烛者明也，是教我举贤明其理

也。其国大治。故此志真切，因错致真，无非得

益。今学者看书，只要归到自己身心上用。”④

阳明对待 “误读”与 “误解”的宽容和实用态

度，很有可能使得阳明的释经脱离作者原意，把

经典看作是阐发一己之意的实验田。

第三，跨文本释经可能存在的误释。阳明释

经不仅在一个经典文本内部进行互释 （例２、例
３、例４），而且在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
经典文本之间进行跨文本的互释 （例１）。美国
学者贾德讷 （ＤａｎｉｅｌＫ．Ｇａｒｄｎｅｒ）在研究朱子解
释 《论语》时，把前一种文本内的互释称为

“文本内指涉”（ｉｎｔｒａｔｅｘｔｕａｌ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把后一种
跨文本的互释称为 “跨文本指涉” （ｉｎｔｅｒ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⑤。释经时的 “文本内指涉”，相对问

题比较小，因为毕竟文本内容大体上可以判定为

同一时代、同一个人的著作，即使编辑的时间或

弟子有所不同，但在内容上大抵可以进行互释。

然而，涉及 “跨文本指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

题是，这些产生于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经典文

本，其相关之间互释的有效性颇受质疑。

第四，阳明以心释经指点弟子时的言人人

殊，极易在弟子中间引发争论，导致整个学派的

分裂。阳明在解释 《中庸》首章时言人人殊的释

经方式，是释经者 “心通”之后才可能做到的，

否则，释经者便会面临着自欺欺人之嫌疑。清儒

张履祥便引用 《论语》中夫子之言批评阳明曰：

“一部 《传习录》，只 ‘骄吝’二字可以蔽之。

姚江自以才智过人，又于二氏有得，逞其长以覆

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⑥ 至于阳明是否自视

高才、骄吝而不逊、故意抵牾先儒，暂存而不

论。不过，阳明在释经时不拘一格的方式，确实

引起了学派内部的争论和分裂⑦。

三、结　　语

面对他人批评阳明有 “废书”类禅的嫌疑，

薛侃举例曰：“昔者郭善甫见先生于南台，善甫

嗜书者也。先生戒之曰：‘子姑静坐’。善甫坐余

月无所事，复告之曰：‘子姑读书’。善甫憝而过

我曰：‘吾滋惑矣。始也教庆以废书而静坐，终

也教庆废坐而读书。吾将奚适矣？’”⑧ 在这位忠

实于阳明教法的弟子看来，阳明岂言 “废书”，

其指点方式之变化只是根据每个人之禀性、嗜好

而因材施教。

（下转第１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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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明］王阳明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第３册，第７６９页。
同上，第７８１页。
同上，第９１７页。
［明］王阳明著，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

《王阳明全集 （新编本）》第５册，第１５５０页。
ＤａｎｉｅｌＫ．Ｇａｒｄｎｅｒ：ＺｈｕＸｉ’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Ａｎａｌｅｃｔｓ：

Ｃａｎｏｎ，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
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４９．

［清］张履祥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下册，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１５１４页。
钱明：《阳明之教法与王学之裂变》，《孔子研究》２００３

年第３期，第８９—９９页。
［明］薛侃著、陈椰编校： 《薛侃集》，第２２２页。静

坐、读书大体可以看作理学家居敬穷理工夫之两轮，并作为

“权法”而存在。参见陈立胜：《静坐在儒家修身学中的意义》，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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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泉证道”的 “追述义”探析


程海霞

【摘要】基于阳明后学的研究视域，根据 “天泉证道”的主要记载，“天泉证道”的 “追述义”值得思考。此可以从

“求证前”与 “求证中”两个环节进行探讨。这两个环节皆从多层面显示出阳明一传弟子相互争辩的特征，从而呈现

出 “天泉证道”区别于 “发生义”的又一重属性——— “追述义”。探析此 “追述义”还须对之进一步明晰与定位。

【关键词】天泉证道；追述义；发生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４８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０９－０８

　　１５２７年夏秋之交，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尝与
弟子钱德洪、王龙溪论学越城天泉桥，阐发其致

良知的核心命题——— “四句教”的具体内涵，史

称 “天泉证道”。此乃 “天泉证道”之 “发生

义”。目前学界对阳明晚年思想成熟形态所作的

探究，大体皆以此为基点①。但若将研究的视域

从阳明学移向阳明后学②， “天泉证道”则是王

学分化特别是当事人钱、王分歧的一个重要话

题，而钱、王又是天泉证道的主要叙述者。在目

前关于天泉证道的主要记载中，刊于１５５５—１５５６
年的 《传习录》 （下）③与刊于 １５６３年的 《年

谱》④是由钱德洪所编，而撰于１５７４年的 《绪山

钱君行状》⑤是由王龙溪撰写，刻于 １５８７年的
《天泉证道记》⑥是由龙溪门人根据龙溪口述而录

成⑦。也就是说，钱、王的最早叙述与发生学意

义的 “天泉证道”相隔几十年之久⑧，而这几十

年又是王门弟子论辩最为激烈的时期。在此意义

上， “天泉证道”在被叙述的同时，极易体现

“争辩者的立场”。笔者将此 “立场”界定为

“天泉证道”之 “追述义”⑨。钱、王不尽相同的

论述，或为这一 “追述义”提供了文献佐证。依

此构想，笔者不惮其烦，对上述材料进行一一比

照，细析钱、王追述之异同以及产生这一异同的

可能缘由，以期呈现 “天泉证道”在 “追述义”

上的可能图像。

为了论述之方便，本文将 “天泉证道”分为

“求证前”与 “求证中”两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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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良知学历史分化的义理分疏”（２０１２ＳＪＢ７２００１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程海霞，江苏射阳人，哲学博士，（扬州２２５０００）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①　陈来从 “有”“无”“合一”之视角、张学智从 “后天诚意”“先天正心”合一之视角所做的论析最为精湛。参见陈来：《有

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张学智：《明代哲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②　吴震的 《阳明后学研究》开拓出 “阳明后学”研究的独立领域。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年。

③　 ［明］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１７页。
④　同上，第１３０６页。
⑤　 ［明］王畿：《王畿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５８４页。原题为 《刑部陕西司员外郎特诏进阶朝列大夫致仕绪山钱

君行状》。

⑥　同上，第１页。
⑦　以上时间，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⑧　钱绪山的最早论述与发生学意义上的 “天泉证道”相隔二十八年，王龙溪的最早论述与之相隔四十四年。

⑨　在此点上，吴震虽未有专文探讨，但是其对与 “天泉证道”极为相关的 “无善无恶说”的梳解，有着阳明思想与阳明一传弟

子德洪、龙溪思想这两个层面的明显区分，此实隐含着 “天泉证道”的 “发生义”与 “追述义”的区分。《阳明后学研究》对 “无善

无恶”进行专章探讨时有言：“……阳明提出了致良知学说，标志着阳明思想的最终形成，而四句教则是阳明晚年的重要观点。不过，

在提出四句教的次年，阳明便卒于军旅途中，故而未能对此作出更为深入详尽的阐发。对无善无恶说从理论上作出进一步的阐发，则

要有待于王龙溪和钱绪山。”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研究》，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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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求证前”的 “追述义”

１５２７年９月，阳明欲赴两广，起程前夕，在
越城天泉桥上与弟子论学。事情起因于德洪与王

畿的辩论，可以析为以下几个层面：

第一，龙溪为辩论的发起者。此在德洪与龙

溪的论述中皆有明示。

第二，德洪所述表明：龙溪判四句教为 “未

是究竟话头”；龙溪所述表明： “权法”与 “定

本”乃是其与德洪思想之差异所在。

《传习录》
……汝中 （龙溪）举先生教言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话头。”

《年谱》 ……因论为学宗旨。畿曰：“先生说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此恐未是究竟话头。”

《绪山钱君行状》

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四句为教法。君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予谓：“夫子

立教随时，未可执定。”

《天泉证道记》

阳明夫子之学，以良知为宗，每与门人论学，提四句为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

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绪山钱子谓：“此是师门教

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谓：“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执定。”

　　根据前两条材料，德洪认为，龙溪判 “四句

教”为 “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德洪未尝提及自

己关于四句教在权法与定法上的判定。

根据后两条材料来看，龙溪认为，阳明之

学，以良知为宗，而四句教乃是权宜之教法。由

此可以推想，在龙溪看来，宗旨与教法实相区

别，宗旨为一，而教法可多。对于教法的 “权

宜”性，龙溪认为，主要体现在教与学两个方

面：一方面阳明 “立教随时，未可执定”；另一

方面 “学者循此用功，各有所得”。

由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宗旨与教法之差异、

“定本”与 “权法”的分歧乃是由龙溪提出的，

前者体现了龙溪对阳明思想的理解，后者体现了

龙溪以 “执定”判德洪的倾向。

第三，龙溪对四句教的 “权法”性质作了揭

示。德洪的追述重在强调龙溪区分出心意知物之

“无善无恶”与 “有善有恶”两种观点，龙溪的

追述重在强调自己的思维方式、“无善无恶”与

“至善”的会通以及对 “著有”流弊的反对。

《传习录》
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

无恶之知，物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年谱》
德洪曰：“如何？”畿曰：“心体既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知亦是无善无恶，物亦是无善

无恶。若说意有善有恶，毕竟心亦未是无善无恶。”

《绪山钱君行状》

君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予谓：“夫子立教随时，未可执定。体用显微，只

是一路。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

恶之物。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物一齐皆有，而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天泉证道记》

绪山钱子谓：“此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先生谓：“夫子立教随时，谓之权法，未可

执定。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

意，知即是无善无恶的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

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已，无善可名。恶固

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是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意动于物，非自然之流行，著于有

矣。自性流行者，动而无动，著于有者，动而动也。意是心之所发，若是有善有恶之意，则知与

物一齐皆有，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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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前两条材料，龙溪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
了四句教之 “权法”性质：就正面而言，心之无

善无恶就意味着意、知、物皆是无善无恶的；就

反面而言，意有善恶，则心体亦有善恶存在。由

此不难看出，德洪虽未明确述及 “四有”、 “四

无”之概念，但是其所揭示的 “四有”、“四无”

的内涵则是明确的。从德洪的论述来看，龙溪所

作论证的前提在于心意知物在善恶性质上具有一

致性。

根据后两条材料，在以德洪判四句教为定本

的基础上，龙溪作出了 “未可执定”的判定，并

给出了理由。龙溪首先提出了自己的思维方式：

“体用显微”“只是一路”、“只是一机”，“心意

知物只是一事”。一般而言，心与知为体，意与

物为用，而龙溪强调体即用、显即微，因此，

“心意知物只是一事”。继而，龙溪指出 “若悟

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那么意知物皆无善无恶。

此处有一个 “若悟得”的前提。因此，“心意知

物”之 “无善无恶”亦是悟得之境界。最后，

龙溪又从意之 “有善有恶”推及心之 “有善有

恶”，从而显示四句教的 “权法”性质。

有趣的是，最晚成型的 《天泉证道记》还有

更为具体的诠释，此可以析为以下几点。其一，

对 “体用显微”“只是一路”从心意知物层面作

了更详细的说明。 “无心之心”与 “无意之意”

乃是 “藏密”与 “应圆”的即微即显的关系，

而 “无知之知”与 “无物之物”则为 “体寂”

与 “用神”的即体即用的关系。其二，“粹然至

善”即是 “无善无恶”。就其理解的思路来看，

“天命之性” “粹然至善”，此乃 “恶固本无”；

而此 “天命之性”之 “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

已”的特性 “无善可名”，此乃 “善亦不可得而

有也”，“是谓无善无恶”。其三，对 “有善有恶

意之动”作了 “著有”之诠释。“有善有恶”乃

是 “意动于物”，此与作为 “自然之流行”之

“意”的区别在于 “著于有”。“意是心之所发”，

意著于有，则心、知、物皆不可谓 “无”。

以上三个方面似对发生学意义上的 “天泉证

道”之内容作了些补充。其原因不仅在于其不为

前三条材料所载，还在于：其一， “无心之心”

的提法或源于 “严滩问答”时龙溪对 “无心俱

是实，有心俱是幻”所作出的 “工夫上说本体”

的评价，“工夫上说本体”重在讲本体而不是工

夫，此恰好可以印证龙溪所强调的 “若悟得心是

无善无恶之心”重在讲 “无善无恶”而不是讲

“若悟得”；其二，将 “粹然至善”与 “无善无

恶”作了融通，此无疑是对后人批判 “无善无

恶”之思想的回应；其三，在 “天命之性”的

框架下， “自性流行者”乃无著，而 “有善有

恶”者乃 “著有”。借助于 “天命之性”之 “自

然流行”来反对 “意”之 “有善有恶”，亦似有

用体现于 《传习录》 （下）中的、阳明的 “无

著”思想①对 “无善无恶”进行融通式诠释之

嫌。

第四，德洪对龙溪的诠释作了回应，德洪之

述重在强调工夫之有无；龙溪之述重在强调德洪

以 “师门教法”相压。

《传习录》

德洪曰：“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

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

有善恶在。格致诚正修，此正是复

那性体功夫。若原无善恶，功夫亦

不消说矣。”

《年谱》

德洪曰：“心体原是无善无恶，今习

染既久，觉心体上见有善恶在，为

善去恶，正是复那本体功夫。若见

得本体如此，只说无功夫可用，恐

只是见耳。”

《绪山钱君行状》
君谓：“若是，是坏师门教法，非善

学也。”

《天泉证道记》
绪山子谓： “若是，是坏师门教法，

非善学也。”

就前两条材料来看，德洪之述具有以下含

义：其一，认同心体即天命之性，即为无善无恶

的表达；其二，强调习心之存在、意念上善恶之

存在；其三，强调为善去恶功夫之意义在于 “复

那性体功夫”；其四，反对只说本体而取消工夫

的倾向。德洪的这一记载与发生学意义上的 “天

泉证道”亦似有别。其原因在于：

其一，德洪是否立即体得 “天命之性”具有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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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无善无恶”之特征值得怀疑。因为有三个细

节提供了相反的证明：一是在 《年谱》关于

“天泉证道”的后来记载中，有阳明所言的 “德

洪须透汝中本体”一句，说明德洪所透之本体与

龙溪所透之本体实有区别。二是钱德洪在 １５４３
年从狱中 “获释”以后①，尝撰 《复杨斛山书》

言：“此心不可先有乎一善，是至善之极，虽谓

之无善亦可也。故先师曰 ‘无善无恶者心之体’，

是对后世格物穷理之学为先乎善者立言也，特因

时设法，不得已之辞焉耳。然至善本体，本来如

是。固亦未尝有所私意撰说其间也。”② 此时的

德洪实以 “无善无恶”为 “因时设法”之权法。

三是在阳明另一弟子邹东廓１５４８年所撰的 《青

原赠处》中尝言及 “证道”一事，其中载德洪

之言为 “至善无恶者心，有善有恶者意，知善知

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③，此皆说明德洪

与龙溪所理解的心体并不一致。但是若照德洪的

论述来看，在 “天命之性”与 “无善无恶”的

关系上，德洪与龙溪之追述立场实又是一致的。

此有回应阳明后学中对 “无善无恶”的批评而在

立场上取同之嫌。

其二，德洪强调 “格致诚正修”、 “为善去

恶”乃是 “复那性体功夫”、“本体功夫”。此无

疑是对阳明后学中本体功夫之辨的回应。

其三，德洪以 “功夫亦不消说”判龙溪之

学，实亦是借鉴了江右王门双江、念庵对龙溪

“不犯做手”、“不说工夫”的批评。１５５８年，双
江回应龙溪的 《致知议略》而有 《答王龙溪》

一书，其中有言曰：“尊兄高明过人，自来论学，

只从混沌初生，无所污坏者而言，而以见在为具

足，不犯做手为妙悟。以此自娱可也，恐非中人

以下之所能及也。”④ １５５６年，念庵在 《寄王龙

溪》一书中言：“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才拈

工夫，便指为外道，此等处，恐使阳明先生复

生，亦当攒眉也。”⑤

就后两条材料来看，龙溪记述了绪山所言及

的 “善学”之问题。

第五，龙溪记述了自己对 “善学”之理解，

并对绪山之学提出了批评。

《年谱》
畿曰：“明日先生启行，晚可同进请

问。”

《绪山钱君行状》

予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

转。若执定师门教法，未免滞于言

诠，亦非善学也。”丁亥秋，夫子将

有两广之行。君谓予曰：“吾二人所

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正夫

子？”

《天泉证道记》

先生谓：“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

跟转。若执着师门权法以为定本，

未免滞于言诠，亦非善学也。”时夫

子将有两广之行，钱子谓曰：“吾二

人所见不同，何以同人？盍相与就

正夫子？”

龙溪对德洪诠释的回应，《传习录》未见有

载；而 《年谱》所载亦极为简单。但就后两条材

料来看，龙溪实以德洪为要求 “相与就正夫子”

者，且论述了德洪师门求同之理由在于 “同人”。

联系前文德洪在追述意义上有与龙溪 “取同之

嫌”来看，师门求同亦或是其体现。不仅如此，

在后两条材料中，龙溪还对绪山所言的 “善学”

作了两点回应：其一，“学须自证自悟”，“不从

人脚跟转”；其二，以权法为定本，“未免滞于言

诠”。值得关注的是在后来阳明一传弟子的争辩

中，“言诠”乃为龙溪所突出批评的学弊之一。

１５４８年，阳明一传弟子有冲玄之会，邹东廓撰
《冲玄录》，其中有载曰：龙溪王子提及 “不落

意见，不涉言诠”，且释 “意见”为 “隐隐见得

自家本体，而日用凑泊不得，是本体与我终是二

物”，释 “言诠”为 “凡问答时，言语有起头

处，末梢有结束处，中间有说不了处，皆是言诠

２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吴震：《阳明后学研究》，第１２４页。
［明］徐爱、钱德洪、董赩： 《徐爱 钱德洪 董赩集》，

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５７页。
［明］邹守益：《邹守益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１０３页。“《青原赠处》的价值在于，在使我们了解钱德
洪的全部主张方面，它对前述三录是一个有力的补充。”参见陈

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第２０１页。
［明］聂豹：《聂豹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年，

第３７７页。
［明］罗洪先：《罗洪先集》，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７

年，第２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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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缚”；于此东廓言： “融此二证何如？”龙溪

言： “只方是肫肫皓皓实际。”① １５４８年言及的
“言诠”之弊或为龙溪首发，因为同时参会的阳

明另一弟子陈明水亦言： “予近得龙溪子意见、

言诠一针，更觉儆惕。只是时时洗刷，时时洁

净，方是实学。实学相证，何须陈言！”② 不仅

如此，在１５４８年的冲玄之会上，德洪还提出了
以 “著有”为主的 “意见之弊”。德洪言： “此

病犹是认得良知粗了。良知精明，肫肫皓皓，不

粘带一物。”③ 德洪与龙溪皆以 “肫肫皓皓”形

容良知之本然，但龙溪重在强调本体之受用，德

洪重在强调本体之 “不粘带一物”。不仅如此，

在阳明一传弟子之争辩中，德洪时而龙溪、时而

念庵之立场，亦为龙溪 “不从人脚跟转”提供了

一个靶子。

二、“求证中”的 “追述义”

德洪与龙溪以其不同， “各举请正”④ 于阳

明。阳明对此亦有极为详细的回答。在此不妨将

此过程析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德洪与龙溪所述皆强调阳明 “正要”

有此一问之语。

《传习录》
先生曰：“我今将行，正要你们来讲

破此意。”

《年谱》

先生喜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

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证及此

者。”

《绪山钱君行状》 夫子曰：“正要二君有此一问。”

《天泉证道记》 夫子曰：“正要二子有此一问。”

　　此无疑体现了阳明对两大高弟为学的赞赏，
在此意义上，德洪与龙溪或是记实，或是呈现追

述立场上的取同。

第二，阳明指出两种教法 （接人之法），德

洪所载两法并列，龙溪所载两法之间有一个递进

关系。

《传习录》

“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

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本体原是明

莹无滞，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

人一悟本体，即是功夫，人己内外，

一齐俱透了。其次不免有习心在，

本体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实落为

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

本体亦明尽也。”

《绪山钱君行状》

“吾教法原有此两端。四无之说，为

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

下通此一路。”

《天泉证道记》

“吾教法原有此两种：四无之说，为

上根人立教；四有之说，为中根以

下人立教。上根之人，悟得无善无

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

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即本体

便是工夫，易简直截，更无剩欠，

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未尝

悟得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恶上立根

基，心与知物，皆从有生，须用为

善去恶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

入悟，从有以归于无，复还本体，

及其成功一也。世间上根人不易得，

只得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

路。”

根据材料一，阳明的两种教法基于根器之不

同，从而导致为学工夫之不同。“利根之人”与

“不免有习心在”之人，前者 “直从本源上悟

入”、“一悟本体即是功夫”，其根据在于 “人心

本体原是明莹无滞，原是个未发之中”，其境界

在于 “人己内外一齐俱透”；后者 “且教在意念

上实落为善去恶”，其根据在于 “本体受蔽”，

其境界在于 “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也”。

根据后两条材料，阳明的教法有 “四无”与

“四有”两种，前者为上根人立教，后者为中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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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明］邹守益：《邹守益集》，第７４６页。
同上，第７４７页。
同上，第７４４页。
《传习录》载：“是夕侍坐天泉桥，各举请正。” 《绪山

钱君行状》与 《天泉证道记》同载为：“晚坐天泉桥上，因各以

所见请质。”《年谱》所载最详：“是日夜分，客始散，先生将入

内，闻洪与畿候立庭下，先生复出，使移席天泉桥上。德洪举

与畿论辩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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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人立教，以 “通此一路”。此体现了 “四无

之说”乃 “四有之说”的必然归向。值得注意

的是，在龙溪所载中，“四有” “四无”的提法

乃是阳明的两种教法，亦是阳明首发。《天泉证

道记》还详细记载了上根之人与 “中根以下之

人”工夫之差异：其一，悟得心体与未悟心体；

其二，“从无处立根基”与在 “有善有恶”上立

根基；其三，“意与知物” “皆从无生”与 “心

与知物”“皆从有生”；其四，“一了百当”、“即

本体便是工夫”与 “为善去恶工夫”；其五，

“易简直截”、“更无剩欠”与 “随处对治”；其

五，“顿悟之学”与 “渐渐入悟”、“从有以归于

无”。《天泉证道记》还对后一种教法评为 “及

其成功一也”。由此不难看出，前一种教法更具

有优越性。但是，就教法的普及性而言，“只得

就中根以下人立教”，“通此一路”。因此，在为

学的次序上，四有在前，四无在后，后者无疑体

现了更高的为学阶段。另外，龙溪所载提及阳明

强调 “从无处立根基”以及 “意与知物”“皆从

无生”，此十分类于龙溪后来所强调的 “无中生

有”的命题①。

第三，阳明对龙溪与德洪的点评，德洪所载

取消了四无之教法，龙溪所载则以四无为 “上

乘”。

《传习录》

“二君之见正好相资为用，不可各执一边。

……汝中之见，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

洪之见，是我这里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

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

执一边，眼前便有失人，便于道体各有未

尽。”

《年谱》

“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须用

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

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德洪请问，先生曰：“有只是你自有，良知

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

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气，何物不

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

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

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

本体功夫。”

畿请问，先生曰：“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

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

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

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

轻易望人？”

《绪山钱君行状》

“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起

躐等之病，故含蓄到今。今既已说破，岂

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若执四无之见，

中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上

根人亦无从接授。德洪资性沉毅，汝中资

性明朗，故其悟入亦因其所近。若能各舍

所见，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

为善学耳。”

《天泉证道记》

“汝中所见，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见，

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见，我久欲

发，恐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故含蓄

到今。此是传心秘藏，颜子、明道所不敢

言者。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

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若执四无之

见，不通得众人之意，只好接上根人。中

根以下人无从接授：若执四有之见，认定

意是有善有恶的，只好接中根以下人，上

根人亦无从接授。但吾人凡心未了，虽已

得悟，不妨随时用渐修工夫，不如此，不

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汝

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

言之，反成漏泄。德洪却须进此一格，始

为玄通。德洪资性沉毅，汝中资性明朗，

故其所得，亦各因其所近。若能互相取益，

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为善学耳。”

从前两条材料来看，德洪所载强调在教法上

“相取为益”，“中人上下”皆可入道。若各执一

边，则于道体 “各有未尽”。对于如何 “相取”，

德洪所载为 “汝中须用德洪功夫，德洪须透汝中

本体”，此亦体现了德洪与汝中在为学上各有特

长，相互并列，而无有先后之关系。与此相类的

是东廓１５４８年所撰的 《青原赠处》亦言阳明之

语为：“洪甫须识汝中本体，汝中须识洪甫工夫。

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② 至于德洪如何

须透汝中本体，《年谱》所载为：良知本无，本

体即太虚，无一物为障；心体亦如此，德洪之功

夫 “须要如此”，即 “须要”透得本体如此，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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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关于 “无中生有”的内涵，吴震有精彩论述，参见吴

震：《阳明后学研究》，第３２１—３３０页。关于 “无中生有”在龙

溪思想中的出处，参见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

晚明的阳明学》，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１１４页注释１。
［明］邹守益：《邹守益集》，第１０３页。



“天泉证道”的 “追述义”探析

是 “合得本体工夫”①。至于汝中如何须用德洪

功夫，《年谱》所载为：汝中之悟， “只好默默

自修，不可执以接人”。联系前文所言的两种教

法来看，在 《年谱》中，德洪所载实直截取消了

“四无”之教法，其原因在于： “上根之人，世

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功夫，物我内外，一齐

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

从后两条材料来看，龙溪乃发阳明之所未发

者。首先，阳明 “含蓄至今”之原因在于 “恐

人信不及，徒增躐等之病”。此实已暗示两种教

法之间具有差等。其次，龙溪实说破天机。在

《天泉证道记》中还特别强调 “此是传心秘藏，

颜子、明道所不敢言者”。此是对龙溪教法之极

高定位。再次，于此不可执着。执四无而不通众

人之意，执四有而认定意是有善有恶的，前者

“只好接上根人”，后者只好接 “中根以下人”。

继而，《行状》中提及德洪与龙溪资质 （根器）

之差异，“故其悟入亦因其所近”。此似变相承认

龙溪为中根以上人，而德洪为中根以下人。与此

相类，《天泉证道记》中提出 “上乘兼修中下”

之法。此表面说明龙溪得悟之后仍须渐修之工

夫，实际仍是说明两种教法之间的差等。最后，

《行状》强调要各舍所见，各取所益，使教法上

下兼通。而 《天泉证道记》则认为，龙溪须保任

以防 “泄漏”，德洪须 “进此一格”以 “玄通”。

此亦体现了龙溪之境界在义理上更高一筹，而在

防弊上不应轻易示人；而德洪之境界在义理上还

须提升以达龙溪之 “玄通”。

以上德洪、龙溪之述皆言阳明提及 “颜子、

明道”，而含义截然不同：德洪之述强调 “上根

之人世亦难遇”，龙溪之述则强调其说破了 “颜

子、明道”不曾说破之天机。

第四，德洪之述接着强调阳明之为学宗旨，

此未为龙溪所言及。

德洪以上所载，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看。

其一，阳明为学宗旨不是 “心意知物之无善无

恶”，而是 “求证前”德洪追述中所肯认的四句

教。其二，此四句教是 “自没病痛”、 “无有差

失”之教法。《传习录》中言：“只依我这话头，

随人指点，自没病痛。” 《年谱》言： “以此自

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其三，

《传习录》

（阳明）既而曰：“已后与朋友讲学，切不

可失了我的宗旨：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

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的是良知，为

善去恶是格物。只依我这话头，随人指点，

自没病痛。此原是彻上彻下功夫，利根之

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

颜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

人有习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

功夫，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

著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

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德洪、汝中俱

有省。

《年谱》

“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以此

自修，直跻圣位；以此接人，更无差失。”

畿曰：“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

先生曰：“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

人，只此功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

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功夫，亦只

如此。”

先生又重嘱付曰：“二君以后再不可更此四

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

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

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

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夫，只去悬空想

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实。此病痛不

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是日洪、畿俱有

省。

四句教乃是 “彻上彻下之工夫”。原因有二：一

是 “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功夫”，二是 “利根

之人，世亦难遇，本体功夫，一悟尽透，此颜

子、明道所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其四，

从人之习心出发，以 “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功

夫”反对 “只去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著

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的 “病痛”。此不仅体

现了对德洪在 “求证前”所言及的 “为善去恶”

之功夫的肯定，而且 “悬空想个本体”、 “养成

一个虚寂”实是阳明一传弟子争辩过程中，德洪

与龙溪所反对的良知之异见。此又体现了追述者

的立场。

５１１

① 《年谱》此处所载阳明晚年化境， 《传习录》 （下）亦

多有记载。具体论析可参见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

精神》，第２０３—２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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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两个环节，“天泉证道”从多个层

面显示出阳明一传弟子相互争辩的特征，呈现出

其区别于 “发生义”的又一重属性——— “追述

义”。此点在龙溪的追述中尝有提及。如在１５７４
年所撰的 《绪山钱君行状》中，在追述 “天泉

证道”的末尾，龙溪言：“自此海内相传天泉辨

正之论，始归于一。”①就发生义而言， “自此”

何有 “海内相传天泉辨正之论”？遑论 “始归于

一”？就追述义而言，“自此”乃龙溪撰 《行状》

之时，而此时离邹东廓所撰 《青原赠处》已过去

２６年，离德洪编 《传习录》（下）成刊已过去近

１８年，离德洪编 《年谱》成刻已过去１１年。这
些年份或正是 “天泉辨正之论”“海内相传”之

时。正基于此，龙溪以 《绪山钱君行状》所述天

泉证道为 “始归于一”之定说，而１５８７年刻成
的 《天泉证道记》亦复表此意为：“自此海内相

传天泉证悟之论，道脉始归于一云。”②此可视为

对 “天泉证道”“追述义”的进一步明晰化。

既然存在着 “天泉辨证之论” “海内相传”

之时，那么对 “天泉证道”的 “追述”，或者是

“海内相传”的一部分，如 《年谱》与 《传习

录》（下）所录；或者是对 “海内相传”的最终

归结，如 《行状》与 《天泉证道记》所录。此

可视为对 “天泉证道”“追述义”的具体定位。

比较而言，视天泉证道为阳明晚年化境，乃

就其发生义而言，在此点上，作为当事人的德洪

与龙溪思想之差异还不是王学分化的起点，因为

经过天泉证道之后的严滩问答，阳明思想的完整

体系才得以呈现；而视天泉证道为阳明一传弟子

思想争辩的理论形态，乃就其追述义而言，在此

点上，作为追述者的德洪与龙溪思想之差异乃是

阳明学分化的关键环节。此可视为对 “天泉证

道”“追述义”的总体定位。

（责任编辑　杨海文）

①　 ［明］王畿：《王畿集》，第５８６页。

②同上，第２页

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檵

。

（上接第１０８页）

自谓 “平生多闷”的弟子陆原静，常以体验

《中庸》首章所产生的困惑问难阳明，阳明以

“病疟之喻”对其施以治疗： “譬之病疟之人，

虽有时不发，而病根原不曾除，则亦不得谓之无

病之人矣。须是平时好色、好利、好名等项一应

私心，扫除荡涤，无复纤毫留滞，而此心全体廓

然，纯是天理，方可谓之喜怒哀乐 ‘未发之中’，

方是 ‘天下之大本’。”① 显然，面对弟子之问

难，阳明指点其只有祛除心病，进行相应的身心

修炼，此心全体廓然之后才能领会经典的内在含

义，否则，释经者便会陷入 “侮经”、 “乱经”

和 “贼经”之境地。要想获得阳明通过释经指点

弟子为学的真谛，弟子钱德洪所说确实可以成为

我们前进的 “路标”：

古人立教，皆为未悟者设法，故其言简易明

白，人人可以与知而与能。而究极所止，虽圣人

终身用之，有所未尽。盖其见道明彻，先知进学

之难易，故其为教也循循善诱，使人悦其近而不

觉其入，喜其易而各极所趋。夫人之良知一也，

而领悟不能以皆齐。有言下即能了悟者矣；有良

知虽明，不能无间，必有待于修治之功者矣；有

修治之功百倍于人，而后其知始彻者矣。善教者

不语之以其所悟，而惟视其所入，如大匠之作室

然，规矩虽一，而因物曲成，故中材上下，皆可

与入道。若不顾其所安，而概欲强之以其所未

及，教者曰： “斯道之妙也如是。”学者亦曰：

“斯道之妙也如是。”彼以言授，此以言接；融释

于声闻，悬解于测意，而遂谓道固如是矣，宁不

几于狂且惑乎？②

（责任编辑　杨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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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美］陈荣捷：《传习录详注集评》，７６：１０４。
钱明编校整理：《徐爱 钱德洪 董赩集》，南京：凤凰出

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８０页。标点略有校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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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施保国

【摘要】方东美指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讲究 “和”，道家的和谐精神通过 “有”“无”双回运行体现，并对儒

家和佛教的和谐文化思想产生积极影响；西方文化重视 “分”，这种价值观源于柏拉图的 “理念”说，形成于中世纪

的神人 “恶性二分法”，发展于近代的知、情分离价值观实践。

【关键词】方东美；和；分；道家精神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１７－０６

　　以比较为研究方法来审视哲学和文化，是现
代哲学家方东美哲学的特征。为了全面把握东西

哲学和文化的精髓，方东美提出两个注意：一为

“空袋子本身是站不起来的”①，东方哲学首先当

有内在精神。对于东方哲学，方东美主张应从内

在精神方面入手，“东方哲学首先当有内在精神。

如果只在外面兜圈子，就根本不是内行”②。二

为不要以为 “外国的月亮比自己的圆”，要树立

文化的自信，善于发掘和探究文化的精华。“中

国学者自己不少人忘本，使得中国青年由文字起

到思想习惯，都有一种内在贫乏症。”③方东美认

为，有了这两点认识，才能更加客观地了解具有

道家精神的中国传统和谐文化和偏重于分离的西

方文化。

一、和：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哲学追求 “圆融和谐”的精神境

界。方东美认为，老子、庄子的道家和谐价值观

以及采取的双回运行手段，为和谐文化有机体的

建构和捍卫找到新途径。儒家 《易经》中的

“地元广生”、“乾元大生”所说的 “广生”“大

生”即 “广大”和谐，代表了宇宙万物生命不

息的本性，但后来的儒家文化主要是通过以子解

经的方式，吸收了道家的双回运行模式才达到和

谐精神。佛教文化亦如此，以 “去除遮蔽”的方

式方法对人类心灵的和谐起到重要作用，佛教文

化因道家精神的导引以不断的 “格义”方式在中

国文化土壤上生根。

（一）“有无”双回运行与道家的和谐精神

老子指出万物衍生模式：“道生一，一生二，

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４２章）从道
生万物看，万物是齐同的，人们应当 “无以人灭

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即不要用

人为去排除天性、用世事去排除天命。从本体论

看，道家总是要追求真象，总是要一切存在最终

“归根复命”；而那个本体，亦即儒家所谓的

“至善”、道家所谓的 “上善”④。也就是说，在

向上追求的时候，在美的价值里面得着至美，在

道德的价值里面得着至善，在真理里面也能够从

相对真理中找出至高的真理。假使能够这样子，

以老子的眼光看来，才可以谓之圣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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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 “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３年度学科共建项目 （ＧＤ１３ＸＭＫ０６）、广东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资助项目
（２０１３ＺＺ０１７）、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项目 （１３ＫＹＫＴ１６）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施保国，安徽合肥人，哲学博士，（梅州５１４０１５）嘉应学院社会科学部副教授。
①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３７页。
②　同上，第３４—３５页。
③　同上，第３６页。
④　同上，第２６１页。
⑤　同上，第２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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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幼年时即对道家很青睐。“吾人一旦

论及道家，便觉得兀自进入另一崭新天地，如历

太虚神奇幻境。”① 他认为老子哲学以道体、道

用、道相、道征等视域展露特性，将 “玄之又

玄”的奥秘运用、践行在人间凡事，化解了所有

因为偏差知见所造成的烦恼与痛苦，将向上的探

究 “究竟”与向下的 “肉身”实践结合起来，

实现了和谐。庄子哲学以 “后设哲学”继承、发

展了老子的哲学精神，以开阔的心胸气魄把握寓

言、卮言、重言背后的真理。庄子高度赞同老子

的 “空虚以不毁万物为实”观点，即在接受万物

现实情况的同时，又能在空虚中不受万物的干

扰。方东美赞许庄子这种 “以道观之，物无贵

贱”（《庄子·秋水》）的思想。就万物作为个体

来说，肯定其价值表现为人的自我展现，以 “坐

飞机”“放风筝”等手段，在 “寥天一”的高处

俯看人间，使得 “有无”双回运行、自由自在，

达到与道为友而同游的玄览境界。

儒家因过于人间化、囿于道德价值，精神逐

渐变得收缩。方东美认为，道家抛弃一切无谓争

论的道德德目，解除了儒家的危机。在文化衰退

时，儒家首先要在精神上振作，再借助道家汪洋

恣肆的精神力量，呈现自由精神的高超，即所谓

的上回向，然后面向现实界，使高度的精神境界

逐步落实践行于人世间的各个层面。

道家思想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精神内核的形成

具有特殊的意义。方东美指出，文化精神的内核

是哲学。在艺术、哲学、宗教三大因素构成的形

上境界，哲学起着核心的作用，所谓 “哲学是民

族生活的中枢”②。不同于形下文化的中立，形

上文化是价值系统，必须有价值评估。“哲学问

题之中心便集中于人类精神工作之意义的探

讨。”③ 就东西文化比较来看，“各主要文化的决

定因素，在希腊是哲学，在印度是宗教与哲学，

在中国是艺术与哲学”④。中国文化的决定因素

是艺术与哲学，或者说，中国人的哲学智慧，不

在科学的理性里面，也不在热诚的宗教情绪里，

而是在超脱解放的艺术才情中。中国文化的共

性，对儒道墨三家都适应，都是通过艺术的才情

来点化宇宙。但儒家侧重于道德理性，在艺术精

神方面缺乏高度；墨家受到宗教功利主义影响，

美感大为冲淡，艺术倾向性最少；只有道家，富

有特别的超脱解放的艺术精神，可铲除各种阻

碍，通过上下双向运行，将现实世界变作理想世

界的化身。可见，不论在中国文化抑或哲学中，

道家精神都堪称代表。

（二）道家和谐精神与儒家的和谐文化思想

方东美指出，儒家和谐文化思想源于 《尚书

·洪范》和 《周易》，以九大范畴建立人间道德

秩序，其关键在于 “皇极”或 “大中”本体，

代表绝对正义的和谐思想。然而，人类的永恒理

想面对变迁不已的世界时，需要 《周易》的变化

哲学作为补充。“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易传

·说卦》），说的是以仁义的方式，参赞天地的化

育。然而，儒家的这两个思想传统，一为永恒的

哲学系统，一为变易的哲学系统⑤，二者的和谐

机体很难结合起来，自春秋战国时代分道扬镳

后，至汉末仍未能合流。此时，儒家的经学由官

学变为私学，与南方楚文化合流，引出了道家在

学术史上的重要性，即出现了以子学解释经学的

情况。王弼、何晏们对于 《周易》的诠释，表现

出结合二者的企图。王弼对 《周易》的论述，不

是以乾卦为本，也不是以坤卦为着力点，而是选

择以复卦为本，主要就是利用了老子思想中所谓

自无而至有、归根复命的演变逻辑。王弼援儒入

道，将时间生灭变化的过程转向到永恒的一面，

再从永恒根源处引导出世间的各种生灭变化。

新儒家是继原始儒家、道家、佛教之后中国

文化精神发展的再一次高潮，但方东美指出，道

家的和谐文化精神在其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主要

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儒家 “以天地万物为

一体之仁”的主张需要道家 “府天地，备万

物”⑥ 的博大精神。新儒家指出，如仅仅以

“仁”为宇宙中心，难以发挥宇宙的真精神真价

值，必须将 “仁”的精神扩大推广，再回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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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孙智遷译，台

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２３８页。
蒋国保： 《道家精神与中国文化传统》， 《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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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２００５年，第４７页。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３７页。
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台北：黎明文化事业

公司，２００５年，第９８—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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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把宇宙万物摄取回来，此精神恰恰是继承并

吸收了道家 “府天地，备万物”的精神气息。所

以，新儒家以道家精神为导向，才能构成新儒家

一体之仁的思想体系。第二，时代困扰使然。新

儒家所承接的时代是五代衰世，在现实中难以实

现儒家 “天人合德”的精神，在理论与现实方面

遇到很大困难，不得不求救于道家思想。新儒家

借助道家的超脱精神，透过审美的眼光审视现实

社会的黑暗，做到以 “天人不二”的心态来包容

尘世的种种烦恼。第三，宋儒在哲学上坚持理

性，但在情感方面却难以得到排解。于是，他们

建立的道德理性必须要融合道家的艺术精神，从

而在价值上最终确立了文学艺术的高境界。所

以，方东美说，哲学家在这个世界，只要心中怀

有道德价值的理想，就能够同艺术上美的境界连

贯为一。这是北宋理学能够在政治上衰弱时振兴

的主要原因。方东美认为，道家精神与儒家思想

结合的过程，实际也就是把儒家思想落到道家思

想的过程。正是在 “天人合一”的广大和谐有机

体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的人格理想才能得到实现。可见，此新儒家

的机体主义和谐观主要源于对道家和谐价值观的

继承与创造。

（三）道家精神与佛教的和谐文化思想

隋唐佛教追求 “心”和的价值观。禅宗讲究

相信自己，每个人都有佛性，“即心即佛”。佛就

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是 “众生平等”的理论基

础。佛教达到 “心”和价值观，遵循的是 “诸

恶莫作，众善奉行”的理念，以 “五戒十善”

为准则，追求自我心灵的完善。华严宗在吸收道

家的和谐思想后，创立了 “理事无碍”的思维模

式，以双回向使哲学与宗教融合为一，把普贤之

伟大愿行与文殊之超越智慧结合起来。“悲智双

运”，由极高的精神修养产生一个极高尚的创造。

在自己的精神获得超脱解放的同时，还要使众生

共登彼岸，“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圆融不碍行

布，令一切众生投入到一真法界之内、圆融自

在，达到中国佛教和谐的精神之巅。

在业惑缘起、阿赖耶缘起和佛性缘起三种缘

起说中，华严宗的旨趣是佛性缘起，以 “真空妙

有”来描述佛性与宇宙万象的关系。流动变迁中

的万物本为空，但又非断灭空。方东美认为，需

无限扩大人的思议范围，将认识本真的十玄门依

次展开，最终达到不可思议的境界。人在养成极

高的解脱智慧的同时，又不能无视人间的痛苦、

烦恼与罪恶，应回向人间，发挥普遍的同情，分

享智慧于众人。

应该说，以上所说的佛家的心灵等和谐思想

与所受道家精神的影响是不无关系的。方东美

说，在佛教传入初期，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儒

家已无暇应付，难以发挥拯救中国文化危机的作

用。因为自从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

想提出并变成封建官方哲学推广后，儒家哲学已

“坠入利禄之途”①，收敛了开放民主的博大精

神，所以当外来的佛教冲击时，儒生们并不把维

护学术生命和国计民生放在心上。此时，反倒是

寇谦之等道士竭力维护中国文化危机，以道家的

精神力量立足于人间世，解救中国文化的危机。

方东美认为，道家精神在三个方面影响着佛

教的文化思想。一是道家的语言典雅纯净，以此

诠释佛经，深得佛家青睐，不仅使得中国文字能

长期保存，而且传播了佛教思想。在北方鲜卑人

统治期间，他们让汉人使用鲜卑语为通用语，而

此时佛教的艰深难懂使鲜卑语一筹莫展，鲜卑统

治者只能借汉语来翻译和表达。大量佛经通过汉

语而翻译，解除了中国文化上的重大危机。当时

翻译佛经使用的语言，是道家典雅的文言文，而

不是儒家的白话文语言。二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们

靠道家包容精神成功地消化了佛教思想。方东美

认为，印度佛教能够植入中华文化的根本原因，

还是道家精神的作用。不论是当时的传播者还是

接受者，都以道家精神为连接纽带来接受佛教。

假设无道家哲学来发挥作用，佛教的思想便难以

输入。以道家术语对接佛家名相、以道家思想

“格义”佛家教义的目的，在于以道家的玄旨来

了解佛教的神秘玄境。三是道家超越又付诸实际

的现实精神深刻而长远地影响着佛教思想，所谓

“中国佛学之形上思想，所取资于道家精神之激

扬与充援者实多”②。方东美指出，老子的本无

思想成为道安本无宗等六家七宗的主要要素；僧

肇以庄子之学成就了丰富的 “玄言妙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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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４７页。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上，孙智遷译，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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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般若肇兴的现象；道生以庄子亦道亦儒的精

神，既建立了玄学，与道家玄风深相接纳，又与

庄子的下回向立足于现实的精神相结合，建立起

佛性论。

二、分：偏向二分的西方文化

与中国文化重视 “和”的价值观不同，方东

美认为，西方文化重视 “分”的价值观。方东美

在肯定 “分”的价值观对于科学发展、物本主义

建构等方面的积极作用的同时，着重分析了西方

“分”的价值观对人性堕落不可推卸的责任，分

为依次恶化的三个阶段：肇始于柏拉图时期，恶

化于中世纪，彻底堕落于近代。

（一）西方文化的二分价值观始于柏拉图的

“理念”

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习惯于以经验

所及的水、气、火等物质来解释宇宙万物的起

源，形成 “物格化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侧重

于物质而忽视人的精神，必然引起两种反动：一

是人本主义，如辩士学派标举 “人是万事万物的

权衡”来作为对抗，可是 “个人”的感觉尺度

又难以把握；一是苏格拉底提倡 “目的的唯神

论”，认为世上各物象在价值 “神”的保障下拥

有合理的结构以及至善的归宿，但他总是透过二

分法的逻辑去看人类的一切生命活动，认为生命

是 “以死为生”，同时在价值上又 “以生为

死”①。于是，柏拉图提出理念是现象界的起源

和归宿，是人们至善至美的统会。但这些思想或

易陷入机械论的纲网，或易陷入上层与下层世界

分离的状态，呈现为二元对峙。

方东美认为，早在希腊悲剧时代，悲剧主角

都是顶天立地的人物，是全民族崇拜的英雄，是

神人合一的典范。但自柏拉图开始了一个转折，

他一方面认为人类的灵魂来自于神圣的精神家

园，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类的肉体是堕落腐朽的象

征。灵魂要返乡，而肉体却始终羁绊着灵魂的返

乡之路。于是柏拉图制造了形上与形下、灵魂与

肉体、理念与现象的二元对立，人类开始与自

然、与自身疏离。健全的人性由此被割裂，因而

“‘无常生灭的变化’与 ‘万劫不变的永恒’在

希腊哲学上面，始终是二元对立而无从解决”②。

正是这种形上与形下、人性与神性的疏离，为基

督教的确立打下了铺垫。

二元论的本质是不从全体看世界，而是将完

整的世界看成两面，一边是绝对存有、充满价

值，一边是绝对虚无、虚妄假象。方东美列举古

希腊奥菲宗教中人由善恶二神合成的故事来说明

西方宗教人性二元对立的传统③：善神狄奥尼索

斯是酒神，有超凡的创造力，倍受人们的崇拜；

恶神迪挺嫉妒酒神，把酒神吞进了肚里；天父劈

碎迪挺后，将狄奥尼索斯的良心与迪挺的残骸混

在一起，捏成人形，成为人类的初祖。于是，人

类自生成之日起就具有善恶两重的矛盾性，方东

美称之为 “人性的二分法”或 “神魔同在”。

（二）中世纪的神人 “恶性二分法”

欧洲进入中世纪以后，哲学退化为神学的

“奴婢”，认为永恒存在的上帝是超验的存在物，

是全知全能的。方东美指出，基督教属于他力宗

教，认为人要摆脱与生俱来的 “原罪”，只有靠

上帝来解救，因为 “天国是庄严神圣、戛戛独造

的，是与现世完全相异的 ‘另外一种’‘高天之

上’境界”④。所以，上帝具有最高的价值，是

一切价值的源泉。作为总体的世界被创造出来，

是为了说明上帝自身的主宰地位。在上帝那里，

人的价值缺乏自足性，如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

成为猫的食物一样。欧洲近十个世纪的这种充满

统治者偏私意图的禁欲主义道德和神学价值观，

偏离了现实的世俗的人的需求。

方东美指出，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中包括创世

说、原罪说、救赎说等等，都极度夸大了上帝的

权威，贬低了人类的尊严，它与柏拉图的二元论

思维深相契合，进一步恶化了人与世界、人与神

的疏离。基督教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

提醒人们人类的先祖由于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

而殃及后代。在西方强大的二元论和性恶论传统

下，人性内在的疏离也就在所难免。在谈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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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国保、周亚洲主编：《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

美新儒学论著辑要》，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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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４６７页。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２００５年，第６４—６５页。
方东美： 《生生之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

２００５年，第４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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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超绝形上学对人性的影响时，方东美认为人作

为一个体而言被划成灵肉两截。灵魂为理性所止

之地，所以是善；而肉体是欲望冲动之源，所以

是恶。那些随肉体躯壳指引而超意动念的人，必

遭到天谴的惩罚①。 “所以人不只是一种矛盾，

更是一种内在的自我矛盾，此世的肉身纯为罪

恶，而善良的灵魂却属于他世”②，造成了人与

神、人与他人及人与自我的疏离。

（三）近代的知、情分离价值观实践

西方近代科学发展以来，自笛卡尔开始，古

代的二分法思想被应用于科学研究。在自然科学

的强大功势下，人性情感经历了一系列的打击，

方东美称之为生物学的打击、天文学的打击和近

代心理分析学的打击。生物学的打击自达尔文的

生物进化论开始。达尔文依据科学考察和遗传学

原理，提出人类的祖先是猿猴的说法，打破了上

帝创世说，有助于缓解长期以来压抑在人们心头

的 “被造物意识”，但同时把人类降低到动物的

水平，原来人类的祖先是畜生，不是万物的灵

长！

天文学的打击来自于哥白尼的日心说。自古

以来人们就确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是地球上

一种高尚的精神存在，但是哥白尼提出太阳才是

宇宙的中心，而地球只不过是围绕着太阳运行的

一颗小行星。后来在开普勒等人的进一步研究

下，发现太阳也只不过是宇宙星云里的一粒微

尘，至于人更是渺小到微不足道。人类过去以宇

宙的中心、地球的灵长自诩，不过是无知的狂妄

罢了。这是近代天文学给人类带来的打击。

人类的另一种打击来自于近代心理分析科学

的发展，尤其是弗洛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弗洛

依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打破了 “理性

支配人类行为”的一贯信念，提出人的心理结构

由意识、前意识和无意识构成，在人类心灵的最

深处，是人的理性所无法控制的本能，尤其是性

的本能。在弗洛依德的 “深度心理学”看来，人

类不再是可以自我控制、知情意、和谐统一的个

体，人性的本质是一团黑暗及无休止的性的欲望

和冲动。于是，“由于天文学的打击，生物学的

打击，近代心理分析的打击，人的重要性，从墙

脚一齐被挖倒了”③。方东美主张从中国人的

“高度心理学”即 “立体观”看待人类心灵，所

看到的就 “不是平面的表层，也不是黑暗的深

度”④，而是人类的崇高价值、人性的完美性和

人性的潜能。

近代欧洲人的思想成了一个孤绝的存在，在

以上所说的 “三大打击”之下，其知、情分离价

值观占据主导地位后，历史失去了持续性，也无

法处理价值问题。因此，近代的科学兴起后，要

求道德的中立、美学的中立以及宗教的中立，实

际结果却是道德、美感、宗教等价值一概不要，

导致宗教和哲学的死亡，甚至 “连讲伦理学也只

成了一个玩弄伦理名词的，只是讲概念，而真正

的道德精神，真正的价值却丧失了”⑤。

三、和、分价值观的当代启示

西方文化重视细理分析，中国文化重视整体

圆融。古希腊文化以实智照理，起如实慧，要在

正理与豪情分离；近代欧洲文化运方便机巧，成

方便慧⑥，要在情理相违，整体为凌空系统，呈

现多端敌对、内在矛盾之系统。中国传统文化以

道家为代表，文化慧体为充量和谐，呈现为广大

和谐之系统。从方东美对中西文化的不同分析中

可知，中西价值观都具有各自的优势和不足。

中国传统和谐文化价值观的优势是：以建立

在上下回向、哲学与艺术等基础上的整体联系与

动态发展的综合性思维方式来理解，形成一种人

与宇宙、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己的内心

的融通与和谐关系，利于形成稳定和谐局面，使

人文精神得到较好的发展。 “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老子》第２５章），“夫大人者，与天
地合其德”（《周易大传·文言》），指出人性是

天或道予以的内在价值，能与外界存在相和谐。

这种内在性表现在实践中，就是人生的义务感强

烈、道德教化的使命感较为突出、具有恒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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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抱负等。

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和谐价值观也有不足：

在物质分析、机械物质活动的探究方面有欠缺，

注重精神性、道德性和艺术性的价值领域，易导

致科学理性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缺位；很多时候

忽略了内在矛盾的细致分析，从而使得问题难以

得到真正解决；有扼杀人的物质需求和个性发展

的倾向，生命的实现方式由于脱离人的生命实现

而强调精神超越，易滑入虚幻；人们的价值取向

突出个人的种种义务———服从家庭、家族和国家

等集体利益，而在一定程度忽视了个人的权利和

发展。

可以说，这种 “和”的价值观崇尚整体利

益，在今天能带来像 “社会主义办大事”的效

益，信奉 “个人服从集体”原则，显然是正确

的；然而当 “集体利益”被抬到至高无上、个人

利益被严重损失时，个性发展的积极性必然受到

损害，官僚主义腐败等现象必然产生。这些问题

的产生是由过分突出 “和”的价值观而淡化

“分”的价值观所导致的后果。因此，中国的文

化传统应该在继承和发掘自身原有智慧的同时，

努力地进行外在学习和 “充电”，积极吸取西方

先进的文化思想。

西方重视 “分”的价值观在当代的优势是：

追求超越现象世界的纯粹客观知识，重视主客分

立、情理分立、智理分析，强调在对世界的客观

认识中把握世界运动发展的规律，征服并改造自

然，使科学精神得到一定的发展，比如近代以来

基因工程、生物工程、电子技术等的很大成就。

相应的，西方 “分”的价值观的不足，表现在功

利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方面，重视金钱

标准和利益最大化，将市场经济理念扩展到非交

换领域，导致一定程度的精神分裂。这种 “分”

的价值观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畸形膨

胀，从而阻碍了人类生命的自由实现。

总体而言，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 “和”

的价值观体现一种整体性、融贯性的思维方式，

人与神明、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是交融互彻、

和谐统一的关系。因此，方东美解决问题的一个

重要方案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 “和”的价值观

和圆融思维，重新恢复人与世界的关系。他批判

西方的二元论，认为西方哲学由于执着于二分

法，使上下二分、内外二分，但他从不反对西方

的形上学。方东美解决问题的另一个方案是在重

视科学精神、发展科技的同时，恢复人的神性，

从而把人从负罪文化的救赎角色中解放出来，靠

自身的神性疏通人与神、形上与形下的关系。他

说应做一个现代意义的超人，需 “超希腊人之弱

点而为理想欧洲人与中国人，超欧洲人之缺陷而

为优美中国人与希腊人，超中国人之瑕疵而为卓

越希腊人与欧洲人，合德完人方是超人”。①

按照方东美的观点，从 “自救”的角度出

发，国家、社会的发展，首先是哲学、文化精神

的发展，其中正确价值观体系的建设是非常必要

的，哲学的功用在于对文化作价值判断，“决定

中国文化的第一因素是哲学”②。从 “他助”的

角度出发，在眼下中国梦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哲

学及价值观的建设还应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优秀

部分。但是，在接受 “他助”的同时千万不能颠

倒顺序，湮灭了自救的信心。方东美不满胡适、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过于 “依傍于西洋哲

学”，因为运用西哲的方法、形式和范式来诠释

中国哲学而导致中国哲学的精神 “少之又少”，

最终使人 “忘本，使得中国青年由文字到思想习

惯，都有一种内在贫乏症”。③

（责任编辑　杨海文）

　　原载 《现代哲学》２０１４年第 ６期的
《马一浮论儒家礼乐教大义》 （作者李虎

群，中国政法大学哲学系副教授），系中

国政法大学青年教师学术创新团队资助项

目 （２１０４ＣＸＴＤ１０），特此补正。

２２１

①

②

③

蒋国保、周亚洲主编：《生命理想与文化类型———方东

美新儒学论著辑要》，第１０５页。
同上，第６０７页。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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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方东美哲学的学术路向


郭继民

【摘要】方东美的中国哲学研究极富特色，学术路向尤为独特。他一反当时流行的实证主义做法，采取 “形上学”的

研究思路，通过对三种形上学即超绝型态、超越型态及内在超越型态的分析，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哲学的 “内在超越”

之特质，并围绕中国哲学的 “四大主潮”之精义，最终建构了 “有机生命哲学本体论”这一富有深蕴的哲学体系，为

中国哲学现代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方东美；学术路向；特质；哲学构架

中图分类号：Ｂ２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１５）０２－０１２３－０６

　　一个成熟的哲学家，莫不有自己的学术路
向。学术路向，概略而言，乃为学术方法、学术

视野及思想体系之综合体现。作为 “东方诗哲”

的方东美先生，其治学无疑有自己的鲜明特点：

灵动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丰

厚广博的知识积累，皆为方氏所独有。就其对中

国哲学的研究核心而言，最明显的特点在于 “形

而上”的 “生命哲学”之学术路向。

形上学的研究取向

谈及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方氏曾夫子自

道，言其采取的是 “形而上”的途径。在 《原

始儒家道家哲学》中，方先生曾专门探讨了学术

研究的大致途径。他认为，就当代人对中国哲学

的研究而言，无外乎三种，即科学逻辑路向、宗

教的路向和 “形而上”的路向。逻辑的路向是西

方的主要特色，即其 “哲学的发展是依循逻辑科

学方法所指点的路径，再去认识主观世界或客观

世界，重点在知识论上面”①。不过，倘若以此

认识、研究中国哲学，那么只能了解到战国时代

刑名家 （公孙龙、惠施）或墨家而已。当时胡适

受西方实用主义影响，曾对中国的 “知识论”进

行相关探索，开启了墨家、名家之研究，固然有

功于学术传承，然而这种研究仅局限于先秦，对

于其前 （如 “六艺”）、其时 （即原始道家、原

始儒家等）、其后 （如经学、玄学等）的更为丰

富的哲学则难以囊括其中。

除了 “科学的逻辑”方式不能囊括、表征中

国哲学的特质 （即难以与中国古典哲学缺乏契合

性）外，还在于所谓 “科学的哲学”之研究方

式，极有可能导致更严重的危险，即这种科学化

的哲学 “深具排他性，只能处理一些干枯与抽象

的事体，反把人生种种活泼机趣都剥落殆尽，这

也是同样的危险”②。尤其在经历了西方近、现

代哲学的 “价值漂白”（价值中立）后，方东美

对科学的哲学更是采取一种拒斥的心态。

宗教的途径亦不适用于中国哲学的研究，原

因有二。一则，方东美认为宗教信仰过多地摄入

感情色彩，过于情绪化，有可能最终导致人的虚

无。走宗教的路向，很容易因为所谓崇高的信仰

而 “贬抑现世人类的价值”，使得 “现实世界与

理想世界便对峙而立，不能融通。前者不论它是

大化流行的领域，或历史变迁的场合，或尽性力

行的园地，如果没有神的恩典降临，便根本是有

罪的”③。在这个意义上，方东美认为，如果哲

学只有宗教途径，“我们直可说，哲学，你的架

构是脆弱的，哲学，你的本质是虚无主义”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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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 “方东美哲学研究”（２０１２Ｍ５１１６８４）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郭继民，山东郓城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４３０）海军陆战学院副教授。

①　方东美：《方东美集》，黄克剑、钟小霖编，北京：群言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５页。
②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８７页。
③　同上，第８４页。
④　同上，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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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则，即便西方哲学可以采取宗教的途径，

譬如西方中世纪所采取的宗教方法并不算错，但

它并不适合中国哲学的研究。因为中国是早熟的

文化，而且中国的文明正如同面对东方升起的光

明灿烂的太阳，驱散宇宙间的一切云雾，成为光

天化日的世界。这在其他文化中须长时间的演变

才能达到的，如埃及、希腊、印度等。 “在中国

思想史上最缺乏的是哲学的前奏，或是神话系

统。但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神话，而是说象 《山

海经》、 《楚辞》这些神话系统都是出现于春秋

战国以后，不是哲学、艺术的前奏，所以中国相

当缺乏神秘经验，也就很难采取宗教的途径。”①

当然，宗教的途径固然难以作为哲学的途

径，但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谈宗教，这个命题同

样适宜用于科学与逻辑。在中国，宗教的本质就

是伦理。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在于佛

教经过了 “哲学化”的洗礼。“佛教如果不哲学

化的话，早就亡了，象波斯教、袄教、景教在中

国早已成为史迹便是明证。由此更可看出以西方

‘宗教的途径’研究中国哲学也不易行得通。”②

方东美表达的意思是，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

发芽，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佛教在中国不是以 “纯

粹宗教”的方式被吸收，而是佛教经过了 “哲学

化”的历程。在这个意义上，方东美认为谈论中

国哲学自然不能以宗教的方式来进行了。

既然不能以知识论、宗教论来研讨中国哲

学，那么，我们应当采取何种立场来研究中国的

哲学呢？方氏的答案是，用形上学的方法。“在

许多可能的研究途径里，我选择了形上学的途

径。”③ 因为只有这种方法才可以囊括整个的中

国哲学体系，符合中国历史的真实情况，才可以

将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以及新儒学精

神囊括其中，也才可以在对比的基础上，将西学

纳入其体系框架之中，形成自己的 “生命本体论

哲学”。

亦正是方东美采取 “形而上”的方法，我们

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他研究原始儒家不从最为可信

的文献 《论语》入手，而是从 《尚书》、《周易》

入手———其要因在于 《论语》只是智慧的格言

（至少在表现形式上如此），缺乏形而上的哲学基

础；而 《尚书》、《周易》尤其 《洪范》与 《易传》

则有丰富的形而上思想，富有浓厚的哲学意味。

“形而上”之特质

提及 “形而上”的研究方式，人们势必联想

起西方哲学中的 “形而上学”，联想起诸如本体

论、认识论、宇宙论、价值论等概念。固然，

“形上学”理应包含以上诸内容，正如方先生所

言：“形上学者，究极之本体论也，探讨有关实

有、存在、生命、价值等，而可全部或部分为人

类颖悟力所及者。且其说不一，容有种种殊异之

诠释。”④ 但是，方氏视野下的 “形而上”的哲

学进程又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研究路线，而是有其

独特之品质，此品质乃在于 “内在的超越”———

他曾把形上学分为三种形态，即超自然 （超绝）

型态、超越型态、内在型态。

超自然型态 （超绝型态）。超自然型态，起

源于西方的 “二分法”思维模式。西方哲学自古

希腊以来基本秉持 “二分法”的传统，这种特有

的哲学思维原型基本规定了其后两千余年西方人

的思维模式。方东美曾藉一个故事，说明西方二

分法的局限：“有一个人出家远游，回家后一看，

竟然故乡的房屋、人物都一分为二，他不知该亲

近哪一个，于是思想落入二元论的范畴。二元论

的本领不是从全体看世界，却总是将完整的世

界、完整的人生看出两面来。于是希腊哲学家采

取二分法，一边是绝对存有，具有完满价值；另

一边是绝对虚无，就是虚妄假相。”⑤ 更麻烦的

问题在于 “两分法”是无法贯通的，最终导致了

“超绝形上学”，这个问题经苏格拉底、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理论化”后，更是如此。

方东美尤其辨析了康德 “超越”与 “超绝”

的含义，阐明自己的 “形上学”的哲学主张。他

认为，西人康德 “超绝”与 “超越”二词不可

互换，“超绝”乃超自然之意，即有一本体在自

然之上，且是自然永远无法达到的境地，与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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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方东美：《方东美集》，黄克剑、钟小霖编，第４７页。
同上，第４７页。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台北：黎明文化事业

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８３年，第１９页。
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上，孙智遷译，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２０页。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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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成两截，此为超自然 （超绝）型态。超自然

（超绝）型态下的诸事物，乃处于 “单子式”的

孤立状态下，彼此相互割裂，无甚联系。

超越型态。方东美认为西人之超绝形态，固

然设置了一崇高理想、绝对价值，然而由于那种

绝对的东西始终与人世间相隔绝、绝缘，所以导

致了精神＼肉体二分，于事无补。于是，他藉中
国哲人所 “自辟畦胫，独创典型，孕育出别具一

格之形上学思想体系，而与之迥乎不同者”①，

即所谓的 “超越型态之形上学”，也就是中国哲

学的本体论。

中国的本体论哲学固然有超越的一面，有所

谓的天命、天道、仁、诚等极具本体意味的形上

之论，然而，诸形上之本体皆非 “悬空”和

“逃逸”的纯理念之物，而是皆与现象界相贯通、

相容契的。以方氏视野观之，中国哲学本体论截

然不同西人之处，乃在于中国哲学的本体与现象

之间没有鸿沟。 “余尝藉 ‘超越型态之形上学’

一辞以形容典型之中国本体论。对万物一切———

无论其为何种实有、何种存在、何种生命、何种

价值———一方面皆不视之为某种超绝之对象，可

离乎其余自然元素与文化历程而凝然独存，悄然

独享某项秘密特权者；另一方面复断乎不将之单

纯定位而局限固定于现实界或事法界，致误视之

为无腾冲之超拔、趋入理想胜境之势能。”② 在

《原始儒家道家哲学》中，方东美亦注重强调中

国哲学中的有机性和关联性， “流行在儒、道、

佛、新儒家之中的，都是 ‘超越形上学’，承认

这个世界可以有价值，而这种价值是由理想世界

上流行贯注下来的，连成一系”③。由此可知，

“超越形态”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征，它是有机

的整体系统，是彻上彻下、旁通不隔的有机体

———此就现象与本体而论。

内在 （超越）型态。中国哲学是超越的哲

学，如上所述。不过，中国哲学的超越尚有一重

要特征，即强调其内在超越。表面看来，内在与

超越似乎相矛盾，无法统一，实则不然。客观地

讲，中国哲学，归根到底是人的哲学：内在，究

极深处乃是 “人的内在”，现象 ＼本体既有宇宙
万物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更有人之中介的 “统

摄”与 “联通”；人，非世界的观望者，而是

“与天地参”的行动者、创造者。事实上，中国

式的 “形上学”从不与有形世界或现实世界脱

节，也绝不与现实人生脱节，而是在现实人生中

可以完全实现。如此，“‘超越形上学’在理想

价值的完全实现方面看来，又一变而为 ‘内在形

上学’，一切理想价值都内在于世界的实现、人

生的实现”④。

我们知道，牟宗三同方东美在某些问题上可

以说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不过在对中国哲学精

神的总体把握上，二者却是一致的，即二者皆赞

同中国哲学的内在超越性。譬如，牟宗三尝用

“一心开二门”对治康德哲学之弊病，他认为康

德哲学视野下的 “心”限制了人的创造，心不但

开 “现象门”、安排科学世界，而且开 “本体

门”、安排道德世界。人有内在的智的直觉，可

以通达形上之大道，此为 “内在超越”大略义。

在 《中国哲学的特质》中，牟先生则专门探讨了

中国哲学内在超越的特征，通过 “天道下贯与

仁、智、圣”的 “遥契关系”来说明中国哲学

的内在超越特征。他将圣与天的关系分为两种：

超逸的遥契和内在的遥契。超越的遥契是指 “圣

哲”对天道、天命的敬畏，这里的天道、天命是

远远外在于圣哲的，高高在上；内在的遥契则相

反，“不是把天道、天命推远，而是一方面把他

收进来作为自己的性，一方又把他转化为形而上

的实体”。“超越的遥契着重客体性，内在的遥契

则重主体性。由客观性的着重过度到主体性的着

重，是人对天和合了解的一个大转进。而且，经

此一转进，主体性与客观性获得一个 ‘真实的统

一’，成为一个 ‘真实统一体’。”⑤ 两种遥契，

阐明的即是中国哲学 “内在超越”之特点。无

疑，这个观点同方氏的主张基本是一致的。事实

上，徐复观亦作如是观：“儒家精神，是超越而

内在的理性主义。在其内的方面肯定了个体，在

其超越方面肯定了全体。”⑥ 相比而言，方东美

的 “内在超越”更具基础性，因为方东美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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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方东美集》，黄克剑、钟小霖编，第２３１页。
同上，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２８页。
同上，第２３页。
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０年，第４４页。
徐复观：《徐复观集》，黄克剑、钟小霖编，北京：群

言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５７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形上学”途径，实质上乃建立在 “内在超越

论”的根基之上，“把一套 ‘超越形上学’转变

为内在于人类精神、人类生活的 ‘内在形上学’，

我所谓的形上学途径就是采取此种观点”①。方

东美还曾做过形象的比喻，并以一副神俊的幼童

站立在磐石之上手放蝴蝶风筝，来比喻这种内在

超越的哲学特质。风筝展翅高空，翱翔宇宙，然

它却并非无根，而是通过风筝线内在于人的心性

之中。此之谓 “提神太虚而俯，俨欲囊括全天地

宇宙之诸形形色色而点化之，以成就广大和谐之

宇宙秩序，同时更将下界尘世间之种种卑鄙悉皆

浑然忘却，摆脱干净”②。

对形上学的研究路径，方东美还特别强调指

出，“形上学途径”必须避免两个陷阱，即 “二

分法”和 “分析法”。这里的二分法，即谓西方

把宇宙划为两截、人生划为两截，且彼此又不能

沟通；这里的 “分析法”，是指 “虚妄的分析”、

片面的分析，是仅就某一方面进行分析而忽略全

体的意义。方东美并不反对分析法本身，而是反

对这种 “执着的分析”。在他看来， “真正彻底

的分析才能帮助我们由直觉上把握宇宙人生的全

体意义、全体价值与全体真相”③。惟其如此，

哲学才可以称为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

那么，循着形而上的哲学研究方法，方氏又

将如何建构其哲学体系呢？

生命本体论的哲学构架

从 “形而上”的路径出发，方东美避免了二

分法和虚妄分析法的 “陷阱”，走向了 “机体形

上学”立场。这当然同中国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

有关，同时也与方东美善于吸收西方哲学尤其是

柏格森、怀特海的哲学精华有关。在数十年的哲

学致思中，方东美在中西哲学的对比、会通中，

以 “大易”的创造性精神为主，在融通道家哲

学、佛教哲学尤其华严宗哲学的圆融品质与 “双

回向”理论的基础上，消化、吸收了柏格森、怀

特海的有机生命理论，逐步建立起一套独具特色

的致广大、尽和谐的 “有机生命本体论”。其主

旨在于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的统一有机体，整个宇宙不存在所谓的 “两截”

式的区分，而是一个相互关联、交融互摄、旁通

统贯的有机系统。生活于这个有机系统中的人自

然亦非孤立之物，而是与天地、自然一体贯通

的。更重要的在于人之精神与天地自然的生命精

神也是浃而俱化，人之生命创造活动亦是不断提

升精神境界和实现价值的过程，用 《中庸》的话

就是 “参赞天地之化育”。

（一）方东美有机生命哲学的形成过程

方东美 “机体生命本体论”的形成经历了一

段复杂的历程，为了便于深入地理解其 “机体生

命本体论”，有必要对之进行简略概述。简言之，

方东美的学术生涯，大致经过了回归中国哲学、

回归经典 （包括佛学经典）、融合中西哲学并提

出自己系统的哲学观的过程。与此相联系，方东

美 “机体生命本体论”哲学思想的形成则经过了

生命哲学的反思期、生命本体论的确定期和生命

本体论的成熟期。当然，这三个阶段的划分只是

为了问题叙述的方便，事实上，三者彼此交融，

很难严格划分其界限。

方先生早岁以西学为主，从青年时代 （大约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研习西方哲学，一直到

博士论文结束回国，主要从事西哲的研究。如在

１９２５年受聘东南大学哲学系教授时，其所讲授
的课程就是西方哲学与逻辑学。约在上世纪三十

年代左右，方东美开始了 “回归中国哲学”的历

程，这从其著作 《科学哲学与人生》的论述中可

以看出此倾向。方东美对西方的 “超绝的二分

法”和机械的科学主义多有不满，并表现出对生

命哲学的初步思考，他曾引用凯瑟林 （Ｈｅｒｍａｎｎ
Ｋｅｙｓｅｒｌｉｎｇ，１８８０—１９４６）的有关论述来表明其立
场：“生命的领域里没有一件东西是无意义的，

因为生命本身就是意义……人的真实性是精神

的，正因为意义是一切生命创造的基本因。”④

《科学哲学与人生》不但表明方东美回归中国哲

学的意向，还在于它 “已经表现出方东美正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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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东美：《东方诗哲方东美论著辑要》，王月清、李钟

梅编，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２３２页。
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上，孙智遷译，

第４页。
方东美：《东方诗哲方东美论著辑要》，王月清、李钟

梅编，第２３２页。
方东美：《方东美集》，黄克剑、钟小霖编，第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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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生命本体论与西方非理性主义生命哲学的区

别”①。这一时期大致可视为方东美生命哲学的

初步确立期，亦即生命哲学反思期。

接下来的更能表明方东美回归中国哲学的著

作是１９３７年出版的 《中国人生哲学概要》及其

为中国哲学年会所提供的论文 《哲学三慧》。这

两部著作不但标志着方东美哲学的 “中国回归”，

更重要的是它确认了生命本体的意义。在这两部

著作中，方东美把人类的智慧按类型大致分为希

腊、欧洲与中国三个主要类型，而在中国智慧

中，则拈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及墨家，此种分

类无疑表现出中国哲学的自信，亦是方东美回归

东方哲学的标志。同时，这两部著作亦加固了方

东美 “生命本体论”的认识。在 《中国人生哲

学概要》中，他认为：“宇宙不仅是机械物质活

动的场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这种说法

可叫作 ‘万物有生论’。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真

正是死的，一切现象里边都藏着生命。”② 他尤

其借助 《周易》之智慧，提出诸如生之理、爱之

理、化育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中和之理、旁通

之理等观点，较为系统地概述了其生命本体论的

框架。当然，此阶段亦是方先生重返经典的阶

段，开始了其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系统研究，假若

其对 《周易》无悉心之研究，其关乎生命哲学的

诸种原理就不可能在 《哲学三慧》中提出。这个

阶段，方东美虽然回归中国经典，但他对佛学理

论、对宋明儒学等理论的发挥还有所欠缺。随着

方东美对佛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他的观点亦

不断改变。如 《中国形上学中的宇宙与个人》对

中国智慧的认识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慧解，方

东美开始以 “大乘佛学”取代 “原始墨家”，尤

其将华严宗的广大悉备之理念吸收到其生命本体

论的理论之中，可谓丰富、拓展并提升了其理论

品质。

笔者认为，标志方东美 “有机生命本体论”

臻于完备的成熟之作应该是 《中国人的人生观》

与 《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前者确立了生

命本体论的哲学观，后者乃其将西方生命哲学与

中国哲学相互交融、摩荡之后所形成的较为系统

的哲学体系。尤其在方先生系统研究并讲述了

《中国大乘佛学》 《华严宗哲学》 《新儒家十八

讲》之后，其有机生命哲学在综合了儒、释、道

及西方哲学的基础上，终于形成了广大悉备、旁

通统观、大化流行且以 “双回向”为 “媒介”

的生命有机哲学。方先生曾有 《生命理想与文化

构型：比较生命哲学导论》之纲目，仅从纲目来

看，该框架几乎囊括了其终身所思，尤其从哲学

比较的视野发挥其 “有机生命本体论”思想。孰

料 “天夺硕哲，宏愿未果；广陵绝响，千古同

悲！”③ 先生未能完成此伟大宏愿，即溘然长逝，

斯乃哲学界、思想界一大憾事！然就其所列纲

目，足以令人想见其规模气象之博大高华矣！

（二）有机生命哲学的理论架构

方东美机体生命哲学的核心内容，乃是将世

界看成大化流行、旁通统贯的 “有机体”，人世

间的一切现象必须在这个 “流行的生命体”框架

中给予安排。并且，对于其机体生命本体论的架

构，他藉着中国传统哲学的 “体用”观，将体、

用密切联系一起。正如他所言：“生命苞容一切

万类，并与大道交感相通，生命透过变通化裁而

得以完成，若是 ‘原其始’，即知其根植于无穷

的动能源头，进而发为无穷的创进历程；若是

‘要其终’，则知其止于至善。从 ‘体’来看，

生命是一个普遍流行的大化本体，弥漫于空间，

其创造力刚劲无比，足以突破任何空间限制；若

从 ‘用’来看，则其大用在时间之流中，更是驰

骤拓展，运转无穷。”④ 具体而言，其机体生命

哲学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环节之中。

生命本体论的角度。以生命本体论的构成而

言，方东美的机体生命哲学乃是由 《周易》发

出，吸纳 《周易》之 “天地之大德曰生”、 “生

生谓之易”的生命积极进取的刚健精神与 “旁通

统贯”的有机整体思维模式，总结出五种要义：

育种成性义、开物成务义、创进不息义、变化通

几义、绵延不绝义。很明显，此五义乃是由 《周

易》羽化而出。事实上，在 《哲学三慧》中，

方东美曾对中国哲学的特点进行总结，认为中国

哲学涵盖有六大原理，即生之理、爱之理、化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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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国宝，余秉颐：《方东美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１页。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第１８页。
方东美：《中国哲学精神及其发展》下，孙智遷译，第

５２１页。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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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理、原始统会之理、中和之理及旁通之理，亦

大致与 “五义”相当。此五义应为方东美的本体

论之骨架。

价值论的角度。就机体生命本体论的价值而

言，则凸显了人的积极主动性，是为人格超升

论。

在方东美看来，“参赞天地化育”的人在宇

宙有机体中起着主导作用。他本身是一个精神的

不断超越的过程，这种过程就大的方面可概括为

三个阶段，即自然人阶段、艺术人阶段和道德人

阶段。自然人阶段又分为三个层次，即行能的

人、创造力的人及知识合理的人。 “行能的人”

是指人为了生存而对外界所采取的本能活动，类

似马斯洛的生存需求的第一阶段；“创造力的人”

则指人在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创造性；“知识

合理的人”则是人在活动中凭藉理性知识 （科技

知识等）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方东美对完满的

“自然人”有这样的描述： “这个自然人的生活

有躯壳的健康、生命的饱满、知识的丰富，人生

种种方面的高尚成就。”① 譬如，科学家就属于

此种人格的典型代表。然而，在方东美看来，即

使完满的 “自然人”亦不过处于生命形而下的层

次，因为它 （科学）保持价值的中立，没有价值

的嵌入。而人作为形而上的动物，必然在价值、

意义等形而上的层面提出要求，因此，人势必本

然地要随着普遍生命的大化流行而追求更高的精

神价值。方东美认为此阶段即为艺术人阶段，

“他可以创造种种美的语言、美的符号，把一个

寻常的世界美化了，使它变成艺术领域。这是形

而上世界的开始”②。艺术的世界凸显了人之自

由价值的追求，但艺术家又具有两面性，他既可

以表现善、美，又可以表现丑、恶，甚至创造出

疯狂的世界，因此，“艺术领域”尚且不是完满

生命之完成，艺术人还需提进一步升至 “道德

人”的境地。“道德人”的境地，是人精神完满

的最高领域，一如冯友兰先生所谓的天地境界，

人的最高价值须在道德领域中呈现出来，儒家的

圣人、道家之至人、佛家之觉者，皆是道德人的

楷模。“道德人”意味着生命的完满完成，但亦

非最终，人的生命精神乃是无限的超越过程，人

不仅要完成人性，而且还应追求 “神性”。

此精神价值的无限超升不过是问题的一面，

还有另一方面，即 “下回向”。方东美把人之精

神价值的无限超升称之为上回向，那么下回向则

是指人类精神价值要贯通宇宙，将其至高的创化

精神贯注宇宙间的每一个角落。通过上下回向的

互动，人的价值得以完满的体现。应该说，价值

论部分乃是方东美生命机体哲学的核心部分。

从其哲学的表现形式角度。就方东美生命哲

学的主要表现而言，主要通过中国哲学的 “四大

主潮”来说明其生命哲学的特征。中国哲学的四

大主潮即为原始儒家、原始道家、大乘佛学及新

儒家。在早期著作中，尤其是没有系统研究佛教

哲学之前，方东美还尤其中意原始墨家哲学，譬

如在 《哲学三慧》中，他曾把原始儒家、道家和

墨家作为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但是在其思想成

熟后，他似乎改变了以前的看法，以大乘佛学、

新儒家代替了原始墨家，其巨著 《中国哲学之精

神及其发展》即按照此线索展开，并提出了中国

哲学的三大特色：旁通统贯论、殊道异论与人格

超生论。方氏以四大主潮安排中国哲学是有深意

的，此 “深意”在于四大主潮 “表现出一种相

对流行于西方哲学界 ‘超自然形而上学’迥然不

同的 ‘内在超越性的形而上学’的独特姿态”③，

此 “内在超越性”的特征即表明方氏 “形而上”

的研究思路；四大主潮的通性与特色则构成了其

机体生命论与价值论，其中 “旁通统贯论”即机

体生命本体论， “人格超升论”即对应价值论；

“殊道异论”即分别从四家各自所具有的特征入

手去展现中国哲学的精义。借助于中国哲学四大

主潮的创造性的解读与论述，方东美既系统地展

示了其丰厚的哲学思想，亦因此提供了一种看待

中国哲学的独特视野和眼光。

要之，方东美以其深邃之慧眼、博厚之学

养、宽广之胸怀、独到之方法，建构起大化流

行、价值充沛的机体生命哲学。此对从事哲学研

究者乃至文化研究者，无论在学理层面还是方法

论层面皆具重要的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

（责任编辑　杨海文）

８２１

①

②

③

方东美： 《方东美先生演讲集》，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３年，第１５页。
同上，第１８页。
方东美：《方东美集》，黄克剑、钟小霖编，第２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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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应从黑格尔哲学中吸取什么思想资源 贺　来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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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列宁：暴力和敌友辨认政治 张文喜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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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与重建：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印度个案 刘敬东　王淑娟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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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Ｕｔｏｐｉａ”到 “乌托邦”

———跨语际实践理论的一种可能性 张　蝶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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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 黄志军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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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农民观和女性观 ［加］蒂娜·迈·陈／著　梁长平／译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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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报 “上路”：意志、规范与导向

———１９４９年前后中共新闻纪律检查整肃 赵　亮　４９
!!!!!!!!!!!!!



唯识宗的记忆观与时间观

———耿宁先生文章引出的进一步现象学探讨 张祥龙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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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的透视性与动感

———从事物感知出发探察胡塞尔动感概念 单　斌　６２
!!!!!!!!!!!!!

海德格尔探问 “诗的本质” 贾冬阳　６７
!!!!!!!!!!!!!!!!!!!!

卡西尔回答了 “人是什么？”这一问题了吗？ 石福祁　７４
!!!!!!!!!!!!!

论斯宾诺莎哲学中的理性生成论 吴树博　８３
!!!!!!!!!!!!!!!!!!!

时间旅行发生了吗？ 杨　卉　９０
!!!!!!!!!!!!!!!!!!!!!!!!

论 “重写儒学史”与 “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 黄玉顺　９７
!!!!!!!!!!!!

释经与治疗：王阳明的 《中庸》首章解 郭　亮　１０４
!!!!!!!!!!!!!!!

“天泉证道”的 “追述义”探析 程海霞　１０９
!!!!!!!!!!!!!!!!!!

方东美论具有道家精神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 施保国　１１７
!!!!!!!!!!!!

略论方东美哲学的学术路向 郭继民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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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基本参数：ＣＮ４４—１０７１／Ｂ＊１９８５＊Ｑ＊１６＊１２８＊ＺＨ＊Ｐ＊ ￥１０＊２０００＊２０＊２０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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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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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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